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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8〕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8 年 6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

设。为加快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标本

兼治，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以下称重点区域）

为重点，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

手段，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强化区域联防

联控，狠抓秋冬季污染治理，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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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指标。经过 3 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

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到 2020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5%以上；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 2015 年下降 25%以

上；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的省份，要保持和巩固改善成果；尚未完成的，

要确保全面实现“十三五”约束性目标；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应在“十三

五”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三）重点区域范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

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市以及雄安新区，山西省太

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

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市等；长三角地区，包

含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汾渭平原，包含山西省晋中、运城、临汾、

吕梁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市以及

杨凌示范区等。 

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展 

（四）优化产业布局。各地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环境准入清单编制工作，明确禁止和限制发展的行业、生产工艺和产业目录。

修订完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行业准入条件，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城市应制

订更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积极推行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新、改、扩建钢

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满足区域、规划

环评要求。（生态环境部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参与，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加大区域产业布局调整力度。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

出，推动实施一批水泥、平板玻璃、焦化、化工等重污染企业搬迁工程；重点区

域城市钢铁企业要切实采取彻底关停、转型发展、就地改造、域外搬迁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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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转型升级。重点区域禁止新增化工园区，加大现有化工园区整治力度。各地

已明确的退城企业，要明确时间表，逾期不退城的予以停产。（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按职责负责） 

（五）严控“两高”行业产能。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

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能；严格执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

法；新、改、扩建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得采用公路运输。（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牵头，生态环境部等参与） 

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严格执行质量、环保、能耗、安全

等法规标准。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提高重点区域过剩产能淘汰标准。

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力争

2020 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2020 年，

河北省钢铁产能控制在 2 亿吨以内；列入去产能计划的钢铁企业，需一并退出配

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生态环境部、

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参与） 

（六）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

行动。根据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土地、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要

求，制定“散乱污”企业及集群整治标准。实行拉网式排查，建立管理台账。按照

“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分类处置。列入关停取缔类的，基本做到“两断三清”（切

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列入整合搬迁类的，要按照产

业发展规模化、现代化的原则，搬迁至工业园区并实施升级改造；列入升级改造

类的，树立行业标杆，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全面提升污染治理水平。建立“散

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企

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 年底前全面完成；长三角地区、

汾渭平原 2019 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生态环境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自然资源部等参与） 

（七）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将烟气在线

监测数据作为执法依据，加大超标处罚和联合惩戒力度，未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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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停产整治。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2020 年底前，完

成排污许可管理名录规定的行业许可证核发。（生态环境部负责）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重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推动实施钢铁等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重点区域城市建成区内焦炉实施炉体加罩封闭，并对废气进行收

集处理。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开展钢铁、建材、有色、火电、焦化、

铸造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无组织排放排查，建立管理台账，对物料（含废渣）

运输、装卸、储存、转移和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2018 年底前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基本完成治理任务，长三角地区和汾渭平原 2019 年底前完成，

全国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生态环境部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参

与） 

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规范发展和提质增效。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

对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区等进行集中整治，限期进行达标改造，减少工业集

聚区污染。完善园区集中供热设施，积极推广集中供热。有条件的工业集聚区建

设集中喷涂工程中心，配备高效治污设施，替代企业独立喷涂工序。（发展改革委

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科技部、商务部等参与） 

（八）大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壮大绿色产业规模，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

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积极支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大型节能环保龙头企业，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掌握重大关键核

心技术，促进大气治理重点技术装备等产业化发展和推广应用。积极推行节能环

保整体解决方案，加快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社会化监测等

新业态，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发展改革委牵头，工业和

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科技部等参与） 

三、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 

（九）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

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确保北方地区群众安全取暖过冬。集中资源推进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散煤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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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采暖季前，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平原地

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对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的山区，积

极推广洁净煤，并加强煤质监管，严厉打击销售使用劣质煤行为。燃气壁挂炉能

效不得低于 2 级水平。（能源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牵头，市场监管总局等参与） 

抓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力争 2020 年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

到 10%。新增天然气量优先用于城镇居民和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生活和冬季取暖

散煤替代，重点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实现“增气减煤”。“煤改气”

坚持“以气定改”，确保安全施工、安全使用、安全管理。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电

站等可中断用户，原则上不再新建天然气热电联产和天然气化工项目。限时完成

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打通“南气北送”输气通道。加快储气设施建设步伐，2020

年采暖季前，地方政府、城镇燃气企业和上游供气企业的储备能力达到量化指标

要求。建立完善调峰用户清单，采暖季实行“压非保民”。（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牵

头，生态环境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参与） 

加快农村“煤改电”电网升级改造。制定实施工作方案。电网企业要统筹推进

输变电工程建设，满足居民采暖用电需求。鼓励推进蓄热式等电供暖。地方政府

对“煤改电”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应给予支持，统筹协调“煤改电”、“煤改气”建设用

地。（能源局、发展改革委牵头，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参与） 

（十）重点区域继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到 2020 年，全国煤炭占能源

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 58%以下；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五省（直辖市）

煤炭消费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10%，长三角地区下降 5%，汾渭平原实现负增长；

新建耗煤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代。按照煤炭集中使用、清洁利用的原则，重点削

减非电力用煤，提高电力用煤比例，2020 年全国电力用煤占煤炭消费总量比重达

到 55%以上。继续推进电能替代燃煤和燃油，替代规模达到 1000 亿度以上。（发

展改革委牵头，能源局、生态环境部参与） 

制定专项方案，大力淘汰关停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

燃煤机组。对于关停机组的装机容量、煤炭消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允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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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易或置换，可统筹安排建设等容量超低排放燃煤机组。重点区域严格控制燃

煤机组新增装机规模，新增用电量主要依靠区域内非化石能源发电和外送电满足。

限时完成重点输电通道建设，在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到 2020年，

京津冀、长三角地区接受外送电量比例比 2017 年显著提高。（能源局、发展改革

委牵头，生态环境部等参与） 

（十一）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县级及以上城

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

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

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10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城市应

进一步加大淘汰力度。重点区域基本淘汰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每小时

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基本完成低氮改

造；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牵

头，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能源局等参与） 

加大对纯凝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供热管网建设，充分释

放和提高供热能力，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散煤。在不具备热电联产

集中供热条件的地区，现有多台燃煤小锅炉的，可按照等容量替代原则建设大容

量燃煤锅炉。2020 年底前，重点区域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全部关停整合。（能源局、发展改革委

牵头，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参与） 

（十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继续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健全

节能标准体系，大力开发、推广节能高效技术和产品，实现重点用能行业、设备

节能标准全覆盖。重点区域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要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因地制宜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绿色建筑推广力度，引导有条件地区

和城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进一步健全能源计量体系，持续推进供

热计量改革，推进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重点推动北方采暖地区有改造价值的

城镇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鼓励开展农村住房节能改造。（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

设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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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达到 15%。有序发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化风能、太阳能开发

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在具备资源条件的地方，鼓励发展县

域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及生物天然气。加大可再生能源消纳力

度，基本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能源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 

四、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十四）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到 2020 年，全国

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长 30%，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增长 40%、长三角地区增长

10%、汾渭平原增长 25%。大力推进海铁联运，全国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年均增长 10%以上。制定实施运输结构调整行动计划。（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参与） 

推动铁路货运重点项目建设。加大货运铁路建设投入，加快完成蒙华、唐曹、

水曹等货运铁路建设。大力提升张唐、瓦日等铁路线煤炭运输量。在环渤海地区、

山东省、长三角地区，2018 年底前，沿海主要港口和唐山港、黄骅港的煤炭集港

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2020 年采暖季前，沿海主要港口和唐山港、黄骅港的矿石、

焦炭等大宗货物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钢铁、电解铝、电力、焦化等

重点企业要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充分利用已有铁路专用线能力，大幅提高铁路

运输比例，2020 年重点区域达到 50%以上。（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铁路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参与）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依托铁路物流基地、公路港、沿海和内河港口等，推进

多式联运型和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加快推广集装箱多式联运。

建设城市绿色物流体系，支持利用城市现有铁路货场物流货场转型升级为城市配

送中心。鼓励发展江海联运、江海直达、滚装运输、甩挂运输等运输组织方式。

降低货物运输空载率。（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牵头，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铁

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参与） 

（十五）加快车船结构升级。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达到 200 万辆左右。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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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重点区域使用比例达

到 80%；重点区域港口、机场、铁路货场等新增或更换作业车辆主要使用新能源

或清洁能源汽车。2020 年底前，重点区域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

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在物流园、产业园、工业园、大型商业购物中

心、农贸批发市场等物流集散地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为承担物流配

送的新能源车辆在城市通行提供便利。（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牵头，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能源局、铁路局、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

等参与） 

大力淘汰老旧车辆。重点区域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严格超标排放监管

等方式，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加快淘汰采

用稀薄燃烧技术和“油改气”的老旧燃气车辆。各地制定营运柴油货车和燃气车辆

提前淘汰更新目标及实施计划。2020 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淘汰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 100 万辆以上。2019 年 7 月 1 日

起，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推广使用达到国

六排放标准的燃气车辆。（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参与） 

推进船舶更新升级。2018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新生产船舶发动机第一阶

段排放标准。推广使用电、天然气等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船舶。长三角地区等重点

区域内河应采取禁限行等措施，限制高排放船舶使用，鼓励淘汰使用 20 年以上

的内河航运船舶。（交通运输部牵头，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参与） 

（十六）加快油品质量升级。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供应符合国六标

准的车用汽柴油，停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汽柴油，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

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取消普通柴油标准，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

区等提前实施。研究销售前在车用汽柴油中加入符合环保要求的燃油清净增效剂。

（能源局、财政部牵头，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生态环境部等参与） 

（十七）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严厉打击新生产销售机动车环保不达标等违

法行为。严格新车环保装置检验，在新车销售、检验、登记等场所开展环保装置

8



 

 

抽查，保证新车环保装置生产一致性。取消地方环保达标公告和目录审批。构建

全国机动车超标排放信息数据库，追溯超标排放机动车生产和进口企业、注册登

记地、排放检验机构、维修单位、运输企业等，实现全链条监管。推进老旧柴油

车深度治理，具备条件的安装污染控制装置、配备实时排放监控终端，并与生态

环境等有关部门联网，协同控制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稳定达标的可免于上线

排放检验。有条件的城市定期更换出租车三元催化装置。（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牵头，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参与） 

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污染防治。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划定

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严格管控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重点区域 2019

年底前完成。推进排放不达标工程机械、港作机械清洁化改造和淘汰，重点区域

港口、机场新增和更换的作业机械主要采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2019 年底前，调

整扩大船舶排放控制区范围，覆盖沿海重点港口。推动内河船舶改造，加强颗粒

物排放控制，开展减少氮氧化物排放试点工作。（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农业

农村部负责） 

推动靠港船舶和飞机使用岸电。加快港口码头和机场岸电设施建设，提高港

口码头和机场岸电设施使用率。2020 年底前，沿海主要港口 50%以上专业化泊位

（危险货物泊位除外）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新建码头同步规划、设计、

建设岸电设施。重点区域沿海港口新增、更换拖船优先使用清洁能源。推广地面

电源替代飞机辅助动力装置，重点区域民航机场在飞机停靠期间主要使用岸电。

（交通运输部、民航局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能源局等参与） 

五、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 

（十八）实施防风固沙绿化工程。建设北方防沙带生态安全屏障，重点加强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太行山绿化、草原保护和防风固沙。推

广保护性耕作、林间覆盖等方式，抑制季节性裸地农田扬尘。在城市功能疏解、

更新和调整中，将腾退空间优先用于留白增绿。建设城市绿道绿廊，实施“退工还

林还草”。大力提高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自然资源部牵头，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林草局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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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全面完成露天矿山摸底排查。对违反资源

环境法律法规、规划，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乱采滥挖的露天矿山，依法予以关

闭；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整治完成并经相关部门

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对拒不停产或擅自恢复生产的依法强制关闭；对

责任主体灭失的露天矿山，要加强修复绿化、减尘抑尘。重点区域原则上禁止新

建露天矿山建设项目。加强矸石山治理。（自然资源部牵头，生态环境部等参与） 

（二十）加强扬尘综合治理。严格施工扬尘监管。2018 年底前，各地建立施

工工地管理清单。因地制宜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将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纳入

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重点

区域建筑施工工地要做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

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安装在线监测和视

频监控设备，并与当地有关主管部门联网。将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

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加强道路

扬尘综合整治。大力推进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率，2020

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达到 70%以上，县城达到 60%以上，重点区域要

显著提高。严格渣土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要密闭。（住房城乡建设部

牵头，生态环境部参与） 

实施重点区域降尘考核。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各市平均降尘量不得

高于 9 吨/月·平方公里；长三角地区不得高于 5 吨/月·平方公里，其中苏北、皖北

不得高于 7 吨/月·平方公里。（生态环境部负责） 

（二十一）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氨排放控制。切实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强化

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重点区域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夏收和秋收

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东北地区要针对秋冬季秸秆集中焚烧和采暖季初锅

炉集中起炉的问题，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强科学有序疏导。严防因秸秆露天焚

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坚持堵疏结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全面加强秸秆综

合利用，到 2020 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

发展改革委按职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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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农业源氨排放。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实现化肥农

药使用量负增长。提高化肥利用率，到 2020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

达到 40%以上。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改善养殖场通风环境，提高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减少氨挥发排放。（农业农村部牵头，生态环境部等参与） 

六、实施重大专项行动，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 

（二十二）开展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行动。制定并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以减少重污染天

气为着力点，狠抓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聚焦重点领域，将攻坚目标、任务措施

分解落实到城市。各市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督促企业制定落实措施。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要以北京为重中之重，雄安新区环境空气质量要力争达到北京市南部地

区同等水平。统筹调配全国环境执法力量，实行异地交叉执法、驻地督办，确保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生态环境部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能源局等参与） 

（二十三）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制定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方案，统筹油、路、车治理，实施清洁柴油车（机）、清洁运输和清洁油品行动，

确保柴油货车污染排放总量明显下降。加强柴油货车生产销售、注册使用、检验

维修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建立天地车人一体化的全方位监控体系，实施在用汽车

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各地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生态环境部、交

通运输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能

源局等参与） 

（二十四）开展工业炉窑治理专项行动。各地制定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实施方

案。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各类工业炉窑管理清单。制定行业规范，修订完善涉

各类工业炉窑的环保、能耗等标准，提高重点区域排放标准。加大不达标工业炉

窑淘汰力度，加快淘汰中小型煤气发生炉。鼓励工业炉窑使用电、天然气等清洁

能源或由周边热电厂供热。重点区域取缔燃煤热风炉，基本淘汰热电联产供热管

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加热、烘干炉（窑）；淘汰炉膛直径 3 米以下燃料类煤气发

生炉，加大化肥行业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整改力度；集中使用煤气发生炉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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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暂不具备改用天然气条件的，原则上应建设统一的清洁煤制气中心；禁

止掺烧高硫石油焦。将工业炉窑治理作为环保强化督查重点任务，凡未列入清单

的工业炉窑均纳入秋冬季错峰生产方案。（生态环境部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参与） 

（二十五）实施 VOCs 专项整治方案。制定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等VOCs排放重点行业和油品储运销综合整治方案，出台泄漏检测与修复标准，

编制 VOCs 治理技术指南。重点区域禁止建设生产和使用高 VOCs 含量的溶剂型

涂料、油墨、胶粘剂等项目，加大餐饮油烟治理力度。开展 VOCs 整治专项执法

行动，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对治理效果差、技术服务能力弱、运营管理水平

低的治理单位，公布名单，实行联合惩戒，扶持培育 VOCs 治理和服务专业化规

模化龙头企业。2020 年，VOCs 排放总量较 2015 年下降 10%以上。（生态环境部

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能源局等参与） 

七、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二十六）建立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调整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建立汾渭平

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纳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统筹领

导；继续发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作用。相关协作机制负责研究审

议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年度计划、目标、重大措施，以及区域重点产业

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建设等事关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事项，部署区域重污染

天气联合应对工作。（生态环境部负责） 

（二十七）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强化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

能力建设，2019 年底前实现 7—10 天预报能力，省级预报中心实现以城市为单位

的 7 天预报能力。开展环境空气质量中长期趋势预测工作。完善预警分级标准体

系，区分不同区域不同季节应急响应标准，同一区域内要统一应急预警标准。当

预测到区域将出现大范围重污染天气时，统一发布预警信息，各相关城市按级别

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实施区域应急联动。（生态环境部牵头，气象局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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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夯实应急减排措施。制定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提高应急预

案中污染物减排比例，黄色、橙色、红色级别减排比例原则上分别不低于 10%、

20%、30%。细化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企业各工艺环节，实施“一厂一策”清单化

管理。在黄色及以上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对钢铁、建材、焦化、有色、化工、

矿山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实施应急运输响应。（生态环境部牵

头，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参与） 

重点区域实施秋冬季重点行业错峰生产。加大秋冬季工业企业生产调控力度，

各地针对钢铁、建材、焦化、铸造、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制定错峰生产方

案，实施差别化管理。要将错峰生产方案细化到企业生产线、工序和设备，载入

排污许可证。企业未按期完成治理改造任务的，一并纳入当地错峰生产方案，实

施停产。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的，要提高错峰限产比例或实施

停产。（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负责） 

八、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二十九）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研究将VOCs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

制定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9 年底前，完

成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产品 VOCs 含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在重点区域率先执行。研究制定石油焦质量标准。修改《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中关于监测状态的有关规定，实现与国际接轨。加快制修订制药、

农药、日用玻璃、铸造、工业涂装类、餐饮油烟等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

及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鼓励各地制定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研

究制定内河大型船舶用燃料油标准和更加严格的汽柴油质量标准，降低烯烃、芳

烃和多环芳烃含量。制定更严格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制定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修管理办法，修订《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

法》。（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

总局牵头，司法部、税务总局等参与） 

（三十）拓宽投融资渠道。各级财政支出要向打赢蓝天保卫战倾斜。增加中

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投入，扩大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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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范围，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全部纳入。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地区

要加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财政部牵头，生态环境部等参与） 

支持依法合规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建

设。鼓励开展合同环境服务，推广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出台对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的金融支持政策，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金融支持清洁取暖试点工作。鼓

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清洁取暖和产业升

级等领域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支持符合条件的金

融机构、企业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节能改造。将“煤改电”超

出核价投资的配套电网投资纳入下一轮输配电价核价周期，核算准许成本。（财

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牵头，生态环境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参与） 

（三十一）加大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建立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安排与

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绩效联动机制，调动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积极性。健全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实施跨部门联合奖惩。研究将致密气纳入中央财政开采利用

补贴范围，以鼓励企业增加冬季供应量为目标调整完善非常规天然气补贴政策。

研究制定推进储气调峰设施建设的扶持政策。推行上网侧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延

长采暖用电谷段时长至 10 个小时以上，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采暖用电的市

场化竞价采购机制，采暖用电参加电力市场化交易谷段输配电价减半执行。农村

地区利用地热能向居民供暖（制冷）的项目运行电价参照居民用电价格执行。健

全供热价格机制，合理制定清洁取暖价格。完善跨省跨区输电价格形成机制，降

低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的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增送电量的输配电价，优化电力资

源配置。落实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环保电价。全面清理取消对高耗能行业的优待

类电价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理价格优惠政策。建立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企业执

行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对限制类、淘汰类企业大幅提高电价，

支持各地进一步提高加价幅度。加大对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支持力度。研究

制定“散乱污”企业综合治理激励政策。进一步完善货运价格市场化运行机制，科

学规范两端费用。大力支持港口和机场岸基供电，降低岸电运营商用电成本。支

持车船和作业机械使用清洁能源。研究完善对有机肥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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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用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支持秸秆等生物质资源消纳处置。（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牵头，能源局、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铁路局、中

国铁路总公司等参与） 

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研究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继续落实并完善对节能、

新能源车船减免车船税的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牵头，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参与） 

九、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严格环境执法督察 

（三十二）完善环境监测监控网络。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优化调整扩展

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加强区县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建设，2020 年

底前，东部、中部区县和西部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的区县实现监测站点全覆盖，并

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实现数据直联。国家级新区、高新区、重点工业园区及港口

设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加强降尘量监测，2018 年底前，重点区域各区县布

设降尘量监测点位。重点区域各城市和其他臭氧污染严重的城市，开展环境空气

VOCs 监测。重点区域建设国家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网、大气光化学监测网以及

大气环境天地空大型立体综合观测网。研究发射大气环境监测专用卫星。（生态

环境部牵头，国防科工局等参与） 

强化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体系建设。排气口高度超过 45 米的高架源，以及

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VOCs 排放重点源，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督促企业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2019 年底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2020 年

底前，全国基本完成。（生态环境部负责） 

加强移动源排放监管能力建设。建设完善遥感监测网络、定期排放检验机构

国家—省—市三级联网，构建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强化现场

路检路查和停放地监督抽测。2018 年底前，重点区域建成三级联网的遥感监测系

统平台，其他区域 2019 年底前建成。推进工程机械安装实时定位和排放监控装

置，建设排放监控平台，重点区域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研究成立国家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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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中心，建设区域性国家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生态环境部牵头，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科技部等参与） 

强化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城市和区县各类开发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运维全部上收到省级环境监测部门。加强对环境监测和运维机构的监管，建立质

控考核与实验室比对、第三方质控、信誉评级等机制，健全环境监测量值传递溯

源体系，加强环境监测相关标准物质研制，建立“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

的责任追溯制度。开展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严厉惩处环境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对地方不当干预环境监测行为的，监测机构运行维护不到位

及篡改、伪造、干扰监测数据的，排污单位弄虚作假的，依纪依法从严处罚，追

究责任。（生态环境部负责） 

（三十三）强化科技基础支撑。汇聚跨部门科研资源，组织优秀科研团队，

开展重点区域及成渝地区等其他区域大气重污染成因、重污染积累与天气过程双

向反馈机制、重点行业与污染物排放管控技术、居民健康防护等科技攻坚。大气

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等重点项目，要紧密围绕

打赢蓝天保卫战需求，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边研究、边产出、边应用。加强区

域性臭氧形成机理与控制路径研究，深化 VOCs 全过程控制及监管技术研发。开

展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污染排放源头控制、货物运输多式联运、内燃机及

锅炉清洁燃烧等技术研究。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和城市源排放清单编制、源解析

等工作，形成污染动态溯源的基础能力。开展氨排放与控制技术研究。（科技部、

生态环境部牵头，卫生健康委、气象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参与） 

（三十四）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坚持铁腕治污，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

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从严处罚环境违法行为，强化排污者责任。未依法

取得排污许可证、未按证排污的，依法依规从严处罚。加强区县级环境执法能力

建设。创新环境监管方式，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严格环境执法检查，

开展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热点网格监管，加强工业炉窑排放、工业无组织排放、

VOCs 污染治理等环境执法，严厉打击“散乱污”企业。加强生态环境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生态环境部牵头，公安部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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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生产销售排放不合格机动车和违反信息公开要求的行为，撤销相关

企业车辆产品公告、油耗公告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开展在用车超标排放联合执法，

建立完善环境部门检测、公安交管部门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

机制。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尾气检测弄虚作假、屏蔽和修改车辆环保监

控参数等违法行为。加强对油品制售企业的质量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生产、销售、

使用不合格油品和车用尿素行为，禁止以化工原料名义出售调和油组分，禁止以

化工原料勾兑调和油，严禁运输企业储存使用非标油，坚决取缔黑加油站点。（生

态环境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等参与） 

（三十五）深入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及其“回头看”的重要内容，并针对重点区域统筹安排专项督察，夯实地方政府及

有关部门责任。针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力、重污染天气频发、环境质量改善达

不到进度要求甚至恶化的城市，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督察，强化督察问责。

全面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实现对地市督察全覆盖。建立完善排查、交办、核

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监管机制。（生态环境部负责） 

十、明确落实各方责任，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 

（三十六）加强组织领导。有关部门要根据本行动计划要求，按照管发展的

管环保、管生产的管环保、管行业的管环保原则，进一步细化分工任务，制定配

套政策措施，落实“一岗双责”。有关地方和部门的落实情况，纳入国务院大督查

和相关专项督查，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强化表扬激励，对庸政懒政怠政的严肃

追责问责。地方各级政府要把打赢蓝天保卫战放在重要位置，主要领导是本行政

区域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科学

安排指标进度，防止脱离实际层层加码，要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完成。完善有

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清单，健全责任体系。各地建立完善“网格长”制度，

压实各方责任，层层抓落实。生态环境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定期调度，及时向国

务院报告。（生态环境部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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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严格考核问责。将打赢蓝天保卫战年度和终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做好考核结果应用。考核不合格

的地区，由上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公开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实行

区域环评限批，取消国家授予的有关生态文明荣誉称号。发现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的，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并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对工作不力、责任不

实、污染严重、问题突出的地区，由生态环境部公开约谈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

制定量化问责办法，对重点攻坚任务完成不到位或环境质量改善不到位的实施量

化问责。对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予以表彰奖励。（生态环境

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等参与） 

（三十八）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各地要加强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力度。扩

大国家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范围，包含重点区域和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

地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以及其他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依据重点因素每月

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最差的 20 个城市和最好的 20 个城市名单。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鼓

励对区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各地要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应急措施清单，

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提示信息。（生态环境部负责） 

建立健全环保信息强制性公开制度。重点排污单位应及时公布自行监测和污

染排放数据、污染治理措施、重污染天气应对、环保违法处罚及整改等信息。已

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应按要求及时公布执行报告。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生

产、进口企业应依法向社会公开排放检验、污染控制技术等环保信息。（生态环境

部负责） 

（三十九）构建全民行动格局。环境治理，人人有责。倡导全社会“同呼吸共

奋斗”，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防群治，打赢蓝天保卫战。鼓励公众通过多种渠道

举报环境违法行为。树立绿色消费理念，积极推进绿色采购，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强化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中央企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绿色生产。

（生态环境部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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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科学知识，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各地建立宣传引导协调机制，发布权威信息，及

时回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监督引导作用，积极宣

传大气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工作动态和经验做法等。（生态环境部牵

头，各有关部门参与） 

19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 第 31 号）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促进挥发性有

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进步，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供各有关单位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参照采用。 

  （三）本技术政策提出了生产 VOCs 物料和含 VOCs 产品的生产、储存运输

销售、使用、消费各环节的污染防治策略和方法。VOCs 来源广泛，主要污染源

包括工业源、生活源。 

  工业源主要包括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煤炭加工与转化等含 VOCs 原料的生

产行业，油类（燃油、溶剂等）储存、运输和销售过程，涂料、油墨、胶粘剂、

农药等以 VOCs 为原料的生产行业，涂装、印刷、粘合、工业清洗等含 VOCs 产

品的使用过程；生活源包括建筑装饰装修、餐饮服务和服装干洗。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制药工业以及机动车排放的 VOCs 污染防治可分别参

照相应的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四）VOCs 污染防治应遵循源头和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

原则。在工业生产中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严格控制含 VOCs 原料与产品在生产和

储运销过程中的 VOCs 排放，鼓励对资源和能源的回收利用;鼓励在生产和生活中

使用不含 VOCs 的替代产品或低 VOCs 含量的产品。 

  （五）通过积极开展 VOCs 摸底调查、制修订重点行业 VOCs 排放标准和管

理制度等文件、加强 VOCs 监测和治理、推广使用环境标志产品等措施，到 2015

年，基本建立起重点区域 VOCs 污染防治体系；到 2020 年，基本实现 VOCs 从

原料到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减排。 

  二、源头和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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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行业，鼓励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提高原

油的转化和利用效率。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工艺排气、废气燃烧塔（火炬）、

废水处理等过程产生的含 VOCs 废气污染防治技术措施包括： 

  1.对泵、压缩机、阀门、法兰等易发生泄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制定泄漏检

测与修复（LDAR）计划，定期检测、及时修复，防止或减少跑、冒、滴、漏现

象； 

  2.对生产装置排放的含 VOCs 工艺排气宜优先回收利用，不能（或不能完全）

回收利用的经处理后达标排放；应急情况下的泄放气可导入燃烧塔（火炬），经

过充分燃烧后排放； 

  3.废水收集和处理过程产生的含 VOCs 废气经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 

  （七）在煤炭加工与转化行业，鼓励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实现煤炭高

效、清洁转化，并重点识别、排查工艺装置和管线组件中 VOCs 泄漏的易发位置，

制定预防 VOCs 泄漏和处置紧急事件的措施。 

  （八）在油类（燃油、溶剂）的储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的 VOCs 污染防治

技术措施包括： 

  1.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宜配备相应的油气收集系统，储油库、加油站宜

配备相应的油气回收系统； 

  2.油类（燃油、溶剂等）储罐宜采用高效密封的内（外）浮顶罐，当采用固

定顶罐时，通过密闭排气系统将含 VOCs 气体输送至回收设备； 

  3.油类（燃油、溶剂等）运载工具（汽车油罐车、铁路油槽车、油轮等）在

装载过程中排放的 VOCs 密闭收集输送至回收设备，也可返回储罐或送入气体管

网。 

  （九）涂料、油墨、胶粘剂、农药等以 VOCs 为原料的生产行业的 VOCs 污

染防治技术措施包括： 

  1.鼓励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的水基型、无有机溶剂型、低有机溶剂型

的涂料、油墨和胶粘剂等的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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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鼓励采用密闭一体化生产技术，并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分类收集后处

理。 

  （十）在涂装、印刷、粘合、工业清洗等含 VOCs 产品的使用过程中的 VOCs

污染防治技术措施包括： 

  1.鼓励使用通过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环保型涂料、油墨、胶粘剂和清洗剂； 

  2.根据涂装工艺的不同，鼓励使用水性涂料、高固份涂料、粉末涂料、紫外

光固化（UV）涂料等环保型涂料；推广采用静电喷涂、淋涂、辊涂、浸涂等效

率较高的涂装工艺；应尽量避免无 VOCs 净化、回收措施的露天喷涂作业； 

  3.在印刷工艺中推广使用水性油墨，印铁制罐行业鼓励使用紫外光固化（UV）

油墨，书刊印刷行业鼓励使用预涂膜技术； 

  4.鼓励在人造板、制鞋、皮革制品、包装材料等粘合过程中使用水基型、热

熔型等环保型胶粘剂，在复合膜的生产中推广无溶剂复合及共挤出复合技术； 

  5.淘汰以三氟三氯乙烷、甲基氯仿和四氯化碳为清洗剂或溶剂的生产工艺。

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溶剂宜密闭收集，有回收价值的废溶剂经处理后回用，其他

废溶剂应妥善处置； 

  6.含 VOCs 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应采取废气收集措施，提高废气收集效率，

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与逸散，并对收集后的废气进行回收或处理后达标排放。 

  （十一）建筑装饰装修、服装干洗、餐饮油烟等生活源的 VOCs 污染防治技

术措施包括： 

  1.在建筑装饰装修行业推广使用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的建筑涂料、低

有机溶剂型木器漆和胶粘剂，逐步减少有机溶剂型涂料的使用； 

  2.在服装干洗行业应淘汰开启式干洗机的生产和使用，推广使用配备压缩机

制冷溶剂回收系统的封闭式干洗机，鼓励使用配备活性炭吸附装置的干洗机； 

  3.在餐饮服务行业鼓励使用管道煤气、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倡导低油烟、

低污染、低能耗的饮食方式。 

  三、末端治理与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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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鼓励 VOCs 的回收利用，并优先鼓励在生产系统

内回用。 

  （十三）对于含高浓度 VOCs 的废气，宜优先采用冷凝回收、吸附回收技术

进行回收利用，并辅助以其他治理技术实现达标排放。 

  （十四）对于含中等浓度 VOCs 的废气，可采用吸附技术回收有机溶剂，或

采用催化燃烧和热力焚烧技术净化后达标排放。当采用催化燃烧和热力焚烧技术

进行净化时，应进行余热回收利用。 

  （十五）对于含低浓度 VOCs 的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可采用吸附技术、吸收

技术对有机溶剂回收后达标排放；不宜回收时，可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生物

技术、吸收技术、等离子体技术或紫外光高级氧化技术等净化后达标排放。 

  （十六）含有有机卤素成分 VOCs 的废气，宜采用非焚烧技术处理。 

  （十七）恶臭气体污染源可采用生物技术、等离子体技术、吸附技术、吸收

技术、紫外光高级氧化技术或组合技术等进行净化。净化后的恶臭气体除满足达

标排放的要求外，还应采取高空排放等措施，避免产生扰民问题。 

  （十八）在餐饮服务业推广使用具有油雾回收功能的油烟抽排装置，并根据

规模、场地和气候条件等采用高效油烟与 VOCs 净化装置净化后达标排放。 

  （十九）严格控制 VOCs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对于催化燃烧和热力

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含硫、氮、氯等无机废气，以及吸附、吸收、冷凝、生物等治

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有机物废水，应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十）对于不能再生的过滤材料、吸附剂及催化剂等净化材料，应按照国

家固体废物管理的相关规定处理处置。 

  四、鼓励研发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备 

  鼓励以下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备的研发和推广： 

  （二十一）工业生产过程中能够减少 VOCs 形成和挥发的清洁生产技术。 

  （二十二）旋转式分子筛吸附浓缩技术、高效蓄热式催化燃烧技术（RCO）

和蓄热式热力燃烧技术（RTO）、氮气循环脱附吸附回收技术、高效水基强化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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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技术，以及其他针对特定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净化技术和低温等离子体净化技术

等。 

  （二十三）高效吸附材料（如特种用途活性炭、高强度活性炭纤维、改性疏

水分子筛和硅胶等）、催化材料（如广谱性 VOCs 氧化催化剂等）、高效生物填

料和吸收剂等。 

  （二十四）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及综合利用设备。 

  五、运行与监测 

  （二十五）鼓励企业自行开展 VOCs 监测，并及时主动向当地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报送监测结果。 

  （二十六）企业应建立健全 VOCs 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规程和台帐等日常管

理制度，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各类设备、电气、自控仪表等进行检修维护，确

保设施的稳定运行。 

  （二十七）当采用吸附回收（浓缩）、催化燃烧、热力焚烧、等离子体等方

法进行末端治理时，应编制本单位事故火灾、爆炸等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

援人员和器材，并开展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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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的通知 
（环办〔2014〕30 号） 

 

各省（区、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促进环境空

气质量改善，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发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调控、引领和约束作用，做好与相关战略环境

评价的衔接。以促进大气污染物减排,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重点,充分考虑大气环

境承载力，进一步优化石化、火电、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重点产业、产业

园区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规模、布局、结构。依法科学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全

面分析评估规划实施后对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达

不到区域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规划，应当对规划内容提出优化调整建议，并采取

有效的环境影响减缓控制措施。  

严格落实规划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联动机制。凡未开展或未完成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的，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报批申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应当作为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依据。  

二、实行重点区域、重点产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会商机制。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长三角地区编制的以石化、化工、有色、钢铁、建材等为主导的国家级产业

园区规划，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编制的煤电基地规划，其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应当进行区域内省际会商；珠三角地区重点产业和产业园区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应当进行省内会商。  

规划编制机关在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以书

面形式征求相关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的意见，并根据会商参与各方提出的意见，

对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进行修改完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召集

审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应当邀请参与会商的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代表参加

25



 

 

审查小组，会商意见及采纳情况作为审查的重要依据。省级重点产业和产业园区

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参照上述方式进行会商。  

三、严格把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准入关口  

（一）严格控制“两高”行业新增产能，不得受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

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的项目。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建设项目和

城市主城区钢铁、石化、化工、有色、水泥、平板玻璃等重污染企业环保搬迁项

目须实行产能的等量或减量置换。  

（二）不得受理城市建成区、地级及以上城市规划区、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发电项目，重点控制区除“上大压小”、热电联产

以外的燃煤发电项目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自备燃煤发电项目；现有

多台燃煤机组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30 万千瓦以上的，可按照煤炭等量替代的原则

建设为大容量燃煤机组。  

（三）不得受理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每小时 20 蒸吨以下及其他地区每小

时 10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项目。  

（四）实行煤炭总量控制地区的燃煤项目，必须有明确的煤炭减量替代方案。

新改扩建煤矿项目，必须配套煤炭洗选设施。  

（五）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项目，必须

落实相关污染物总量减排方案，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相关污染物年平均浓度不

达标的城市，应进行倍量削减替代。  

四、强化建设项目大气污染源头控制和治理措施  

（一）火电、钢铁、水泥、有色、石化、化工和燃煤锅炉项目，必须采用清

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设施。  

（二）重点控制区新建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以及燃煤锅炉

项目，必须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三）石化、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原油成品油码头、储油库、

加油站项目，必须采取严格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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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扩建项目应当对现有工程实施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升级改造。加快

落后产能、工艺和设备淘汰，集中供热项目必须同步淘汰供热范围内的全部燃煤

小锅炉。  

（五）对涉及铅、汞、镉、苯并（a）芘、二噁英等有毒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和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区域排放细颗粒物及其主要前体物

的项目，应对相应污染物进行评价，并提出污染减排控制措施。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指南

（试行）》要求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加大公众参与力度，切实维护公

众环境权益，发挥环境影响评价源头预防和控制作用，推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得到落实。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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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等 5 份指导性文件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5 年 第 90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完善环境技术管理体系，指导污染

防治工作，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促进行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引导环保产

业发展，我部组织制定了《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合成氨工业污

染防治技术政策》《砷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铬盐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汞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等五份指导性文件，现予公布，供参照执行。  

以上文件内容可登录环境保护部网站（kjs.mep.gov.cn/hjbhbz/)查询。  

 附件：1.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2.合成氨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3.砷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4.铬盐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5.汞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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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防治环境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指导环境管理与科

学治污，引领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与新技术研发，促

进绿色发展，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所涉及的重点行业包括：铁矿石烧结、电弧

炉炼钢、再生有色金属（铜、铝、铅、锌）生产、废弃物焚烧、制

浆造纸、遗体火化和特定有机氯化工产品生产等。 

（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提出了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

防治可采取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包括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

端治理、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内容，为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防治相

关规划、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和企业污染防治工作

提供技术指导。 

（四）二噁英污染防治应遵循全过程控制的原则，加强源头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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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和过程控制，积极推进污染物协同减排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的技术

措施，严格执行二噁英污染排放限值要求，减少二噁英的产生和排

放。 

（五）通过实施本技术政策，到 2020 年，显著降低重点行业单

位产量（处理量）的二噁英排放强度，有效遏制重点行业二噁英排

放总量增长的趋势。 

二、源头削减 

（六）铁矿石烧结宜采用大型烧结机；鼓励采用小球烧结、厚

料层烧结、热风烧结和低温烧结等工艺技术，减少设备漏风率；鼓

励采用烧结热烟气循环技术，减少烟气和二噁英排放量。 

铁矿石烧结工艺应选用氯、铜等杂质含量低的高品位铁精矿；

宜选用无烟煤和低氯化物含量的添加剂，减少氯化钙熔剂的使用；

加入生产原料中的轧钢皮、铁屑等应进行除油预处理。 

（七）电弧炉炼钢宜采用超高功率大型电炉；废钢作为生产原

料在入炉前应进行分拣、清洗等预处理，避免含氯的油脂、油漆、

涂料、塑料等物质入炉。 

（八）再生有色金属生产鼓励采用富氧强化熔炼等先进工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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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宜采取机械分选等预处理措施分离原料中的含氯塑料等物质；

鼓励利用煤气等清洁燃料。 

（九）废弃物焚烧应采用成熟、先进的焚烧工艺技术。危险废

物入炉焚烧前应根据其成分、热值等参数进行合理搭配，保证入炉

危险废物的均质性；生活垃圾入炉前应充分混合、排除渗滤液，提

高入炉生活垃圾热值。 

（十）遗体火化应采用再燃式火化机；鼓励采用多级燃烧等充

分燃烧技术；鼓励使用天然气、煤气、液化石油气等气体燃料；减

少火化随葬品中聚氯乙烯等成分。 

三、过程控制 

（十一）铁矿石烧结、电弧炉炼钢、再生有色金属生产、废弃

物焚烧和遗体火化设施应设置先进、完善、可靠的自动控制系统和

工况参数在线监测系统。 

（十二）企业应建立健全日常运行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

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运行；应定期监测二噁英的浓度，并按相

关规定公开工况参数及有关二噁英的环境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十三）铁矿石烧结过程应增加料层透气性，保持带速、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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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匀度、生料成份和床层厚度等工况的稳定。 

（十四）再生有色金属熔炼过程应采用负压状态或封闭化生产

方式，避免无组织排放。 

（十五）废弃物焚烧应保持焚烧系统连续稳定运行，减少因非

正常工况运行而生成的二噁英。生活垃圾焚烧和医疗废物焚烧炉烟

气出口的温度应不低于 850℃，危险废物焚烧炉二燃室的温度应不低

于 1100℃，烟气停留时间应在 2.0 秒以上，焚烧炉出口烟气的氧气

含量不少于 6%(干烟气)，并控制助燃空气的风量和注入位置，保证

足够的炉内湍流程度。 

（十六）火化机应设有再燃室，在遗体入炉前再燃室的温度不

低于 850℃，烟气的停留时间应在 2.0 秒以上，再燃室出口烟气的氧

气含量不低于 8%（干烟气），并控制助燃空气的风量和供风方式，

提高烟气湍流度，确保遗体及其随葬品充分燃烧。遗物祭品焚烧应

配置带有烟气处理设施的专用焚烧系统，避免无组织排放。 

（十七）造纸生产的制浆工艺鼓励采用氧脱木素技术、强化漂

前浆洗涤技术；漂白工艺宜采用以二氧化氯为漂白剂的无元素氯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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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技术；鼓励采用过氧化氢、臭氧、过氧硫酸以及生物酶等全无氯

漂白技术，减少漂白段二噁英的产生。 

（十八）2,4-滴、三氯苯酚、氯苯类、乙烯氧氯化法生产聚氯乙

烯等化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应优化主体合成反应、蒸馏等工艺条

件，以降低含氯精细化工产品中残留的二噁英。 

四、末端治理 

（十九）根据铁矿石烧结、电弧炉炼钢、再生有色金属生产、

废弃物焚烧和遗体火化行业的工艺特点，应采用高效除尘技术等协

同处理烟气中的二噁英。 

铁矿石烧结机头烟气宜优先采用电袋复合除尘技术，机尾烟气

宜采用高效袋式除尘技术。电弧炉炼钢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宜采用“炉

内排烟＋大密闭罩＋屋顶罩”方式捕集，并优先采用高效袋式除尘器

净化。再生有色金属生产、废弃物焚烧和遗体火化过程中产生的烟

气宜采用高效袋式除尘技术和活性炭喷射等技术进行处理。 

（二十）铁矿石烧结、电弧炉炼钢、再生有色金属生产和危险

废物焚烧进行尾气处理时，应确保在后续管路和设备中烟气不结露

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烟气急冷过程的停留时间，减少二噁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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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二十一）铁矿石烧结、电弧炉炼钢、再生有色金属生产、废

弃物焚烧进行烟气热量回收利用时，应采取定期清除换热器表面的

灰尘等措施，尽量减少二噁英的再生成。 

（二十二）铁矿石烧结、电弧炉炼钢、再生有色金属（铜、铅、

锌）生产烟气净化设施产生的含二噁英飞灰，鼓励经预处理后返回

原系统利用。 

（二十三）废弃物焚烧烟气净化设施产生的含二噁英飞灰、特

定有机氯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二噁英废物应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置。应对遗体火化和遗物祭品焚烧烟气净化设施

捕集的飞灰进行妥善处置。 

五、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二十四）铁矿石烧结、电弧炉炼钢和再生有色金属生产等行

业研发自动化、连续化节能环保冶金技术及装置。 

（二十五）再生有色金属生产行业研发机械拆解、分类分选和

表面洁净化等预处理技术及其装备。 

（二十六）化学浆无氯漂白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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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二噁英阻滞、催化分解技术及其装备。

（二十八）二噁英与常规污染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

物、重金属等）的高效协同减排技术。 

（二十九）飞灰等含二噁英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技术、二次污

染控制技术。 

（三十）快速、低成本、高灵敏度的二噁英检测技术及其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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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成氨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

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规范污染治理和管理行为，引领合

成氨工业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制定

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所称的合成氨工业是指以煤、天然气、油等为原

料生产合成氨和以合成氨为原料生产尿素、硝酸铵、碳酸氢铵以及醇氨

联产的生产过程。 

（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提出了合成氨工业污染防治可采

取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包括清洁生产、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鼓励研发的新技术等内容，为合成氨工业环

境保护相关规划、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污许

可等环境管理和企业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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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成氨工业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因

地制宜，按生态环境功能区要求合理布局，加快淘汰技术水平较低的落

后产能。 

（五）合成氨工业应遵循全过程污染防治的原则，实行清洁生产、

末端治理、风险防范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 

（六）合成氨生产企业应加强污染物排放全面监控，全面掌握常规

及特征污染物排放的特点和规律，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和环境应急管

理制度，研发和应用达到更低排放水平的污染防治技术。 

二、清洁生产 

（七）新建以煤为原料的合成氨生产项目应采用水煤浆、干煤粉等

加压连续气化工艺；现有采用固定层间歇式煤气化工艺的合成氨生产企

业扩建时，应采用加压连续气化工艺。 

（八）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合成氨生产企业应淘汰天然气常压间歇催

化转化制气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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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无烟块煤为原料采用固定层间歇式煤气化工艺的合成氨生

产企业应采用碱液法半水煤气脱硫工艺技术，并配套硫磺回收装置，淘

汰氨水液相半水煤气脱硫工艺。 

（十）合成氨生产企业应采用一氧化碳低温、宽温耐硫变换及适宜

于一氧化碳含量较高情况的等温变换工艺，淘汰一氧化碳常压变换及全

中温变换（高温变换）工艺。 

（十一）合成氨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特点和实际条件选择低温

甲醇洗、变压吸附法（PSA 法）、聚乙二醇二甲醚法（NHD 法）、甲

基二乙醇胺法（MDEA 法）、碳酸丙烯酯法（PC 法）等原料气脱碳技

术。 

（十二）采用煤加压连续气化工艺和重油部分氧化工艺的合成氨生

产企业，宜采用宽温耐硫变换工艺、等温变换工艺及低温甲醇洗技术。 

（十三）合成氨生产企业宜选择的原料气精制技术包括：液氮洗涤

法、醇烃化法、醇烷化法、甲烷化法等，应逐步淘汰铜氨液洗涤法原料

气精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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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根据氮肥市场需要，合成氨生产企业可在脱碳工艺环节副

产碳酸氢铵，有效利用资源。 

（十五）新建尿素生产装置宜采用汽提工艺；对现有水溶液全循环

法尿素装置进行改造时，应采用节能型技术。 

（十六）硝酸铵生产宜采用管式反应器和加压中和工艺；利用生产

三聚氰胺的含氨尾气联产硝酸铵可采用常压中和法。 

三、水污染防治 

（十七）合成氨生产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废水中氨氮、化学需

氧量、总氮、总磷、悬浮物、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以及石油类等水

污染物的排放，废水应分类收集、分质处理，企业应加强防渗措施，防

止地下水污染。 

（十八）合成氨生产企业宜采用循环冷却水超低排放技术、空冷节

水技术、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等，减少废水的产生和排放。 

（十九）合成氨生产过程应采用逐级提浓等技术措施回收氨。

（二十）合成氨生产过程产生的含油废水应进行油水分离，回收废

油，综合利用废水。 

39



（二十一）新建、改扩建尿素生产装置应采用水解解吸工艺处理尿

素工艺冷凝液；现有尿素生产企业宜进行水解解吸替代解吸工艺的技术

改造；水解解吸废水经处理后可作为锅炉或循环冷却水系统补水。 

（二十二）硝酸铵生产废水处理应采用反渗透、离子交换等技术回

收硝酸铵，降低废水中总氮浓度。 

（二十三）合成氨生产企业应建立生化处理和废水回用系统，提高

氨氮、化学需氧量等重点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水平。 

四、大气污染防治 

（二十四）合成氨生产企业应采取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措施，控制

氨、硫化氢、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二十五）合成氨生产企业应对原料场及各生产工序的大气污染物无

组织排放进行控制，对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设施应采取密闭等技术措施；

无法完全密闭的，应设立局部废气收集系统，集中净化处理后排放。 

（二十六）原料气脱硫脱碳再生工艺产生的含硫化氢酸性气体应回

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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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氨合成放空气、氨罐弛放气应回收氨和氢气，剩余含甲

烷的尾气宜回收副产液化天然气产品或用作燃料气，不应直接排放。 

（二十八）尿素、硝酸铵造粒塔（机）排气中的颗粒物宜采用袋式

除尘、湿式除尘等净化回收技术处理。 

五、固体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 

（二十九）煤气化炉渣应进行综合利用，热值回收后宜用于建材生

产等。 

（三十）废吸附剂、废催化剂的处理应按照国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相关管理政策执行。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其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应符合国家危险废物管理的相关要求。 

六、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三十一）将氨氮排放浓度稳定控制在低于 10mg/L 的高浓度氨氮

废水治理技术。 

（三十二）针对合成氨工业废水中重金属、多环芳烃、酚类等各类

污染物的治理技术。 

（三十三）针对合成氨工业废气中氨、重金属、苯并[a]芘等各类

污染物的深度净化技术或协同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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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二氧化碳捕集和综合利用技术。

（三十五）新型非磷系循环冷却水水质稳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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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砷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

治环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规范污染治理和管理行为，

引领涉砷行业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促进行业的绿色循环

低碳发展，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所称的涉砷行业是指含砷资源开发与利用，

含砷物料和产品的贮存、运输、生产与使用行业。主要包括有色金

属含砷矿石采选与冶炼、黄铁矿制酸、磷肥和锌化工产品生产、铁

矿石烧结、含砷燃煤使用、含砷制剂生产和使用、含砷废气净化、

废水处理和固体废物处置及综合利用等行业。 

（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污染治

理、综合利用、二次污染防治以及新技术研发等内容，为环境保护

相关规划、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污许可

等环境管理和企业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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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砷行业应遵循“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生态

修复”相结合的原则，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力度，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技术及装备；

防止砷二次污染。 

（五）涉砷行业应对砷污染物实行全过程监控，健全环境风险

评估、防控体系和防控措施，完善环境应急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二、清洁生产 

（六）鼓励优先开采和使用砷含量低的矿石和燃煤；生产或进

口的铜、铅、锌、锡、锑和金等精矿中砷含量应满足相关精矿标准

和国家政策要求。 

（七）含砷精矿以及含砷危险废物在收集、运输、贮存时，应

采取密闭或其他防漏散、防飞扬措施。 

（八）鼓励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采用符合一、二级清洁生产标准的

冶炼工艺，硫化铜和硫化铅精矿采用闪速熔炼、富氧熔池熔炼等工艺

及装备；硫化锌精矿采用常规湿法冶金、氧压浸出等工艺及装备。 

（九）铜、铅、锌、锡、锑、金等精矿冶炼过程中回收伴生有

价元素时，应严格控制含砷物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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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铜、铅、锡、镍等电解精炼过程中产生的阳极泥，鼓励

采用富氧底吹熔炼炉、卡尔多炉等先进炉窑回收金、银等。回收前

鼓励源头除砷及砷无害化处理。 

（十一）控制铜、锌、锡、锑、镉、铟等金属冶炼过程中砷化

氢的产生；砷化氢气体应采用吸收、吸附等方法处理。 

（十二）逐步限制玻璃器皿行业和木材防腐行业使用含砷制剂；

逐步淘汰饲料和养殖行业添加和使用含砷制剂；严格控制含砷制剂

在农业领域的使用。含砷制剂生产、贮存和使用过程应遵循国家相

关要求。 

三、污染治理 

（十三）含砷烟尘应采用袋式除尘、湿式除尘、静电除尘等及

其组合工艺进行高效净化。 

（十四）涉砷企业生产区初期雨水、地面冲洗水、车间生产废

水、渣场渗滤液在其产生车间或生产设施中应单独收集、分质处理

或回用，实现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生产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废

水中砷含量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要求。 

（十五）有色金属采选行业含砷废水应采用氧化沉淀、混凝沉

45



淀、吸附、生物制剂等方法或组合工艺处理并循环利用。 

（十六）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污酸和含砷废水应采用硫化沉淀、

石灰-铁盐共沉淀、硫化-石灰中和、高浓度泥浆-铁盐法、生物制剂、

电絮凝等方法或组合工艺处理。 

（十七）黄铁矿制酸和磷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酸或含砷废水，

铁矿石烧结烟气脱硫过程中产生的含砷废液应采用石灰中和、铁盐

混凝等方法或组合工艺处理。 

（十八）含砷污泥和含砷废渣应固化、稳定化处理，按国家相

关要求运输、贮存和安全处置。 

四、综合利用 

（十九）鼓励含砷物料产生量较大的企业对含砷废渣和废料进

行资源化处置；采用湿法冶金技术回收含砷污泥、砷烟尘等废渣和

废料中有价金属，二次砷渣安全无害化处置。 

（二十）利用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高砷物料生产三氧化

二砷、金属砷等产品的单位应符合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要

求。 

（二十一）涉砷企业应加强对原料场及各生产工序含砷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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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控制；含砷物料用作水泥生产原料应进行安全性评估。 

五、二次污染防治 

（二十二）含砷废石堆场应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执行；含砷废渣贮存堆场必须按照危险废物填埋场

选址与安全措施要求执行；含砷尾矿库必须采取防渗漏、防氧化、

防流失等无害化处置措施，并建立三级防控体系。尾矿库闭库必须

按要求覆土并种植植物，防止滑坡、水土流失及风蚀扬尘等；必须

定期监测渗漏液和地下水，确保长期安全封存。 

（二十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加强对历史遗留含砷冶炼场地、

废渣堆场以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的调查、监测与风险评估；

开展含砷废渣、废渣堆场及其周边污染土壤综合整治。 

（二十四）鼓励采用固化及稳定化技术治理砷污染场地土壤；

鼓励采用植物修复、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或农业生态工程等措施治

理砷污染农产品产地土壤。定期监测修复后的砷污染场地、农产品

产地土壤等；加强对砷含量超标的地表水或地下水灌溉农产品产地、

修复后的植物处置等方面的监管。 

（二十五）未受砷污染的农产品产地，严格控制外源砷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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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砷污染的农产品产地，实行分级管理。农产品中砷含量不超过国

家相关标准要求的农产品产地，合理利用；农产品中砷含量超过国

家相关标准的农产品产地，调整种植结构，必要时，按国家相关规

定，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 

六、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二十六）低能耗、高效率、环境友好的涉砷项目新工艺及装

备；综合回收含砷低品位矿、尾矿和含砷贵金属资源中有价元素的

先进技术及装备。 

（二十七）含砷烟气和含砷化氢气体的高效收集除砷技术及装

备；粒径在 0.1 m 以下含砷超细烟尘的高效收集技术及装备；高效、

经济可行的含砷废水分级处理与回用技术及装备；含砷污泥、高砷

烟尘等固体废物中砷生成臭葱石等的固化/稳定化技术及装备；含砷

废水中砷高度富集、富集后的固体废物安全贮存技术。 

（二十八）砷污染土壤、水环境治理与修复技术及装备；污染

地下水中砷的阻隔拦截与深度净化技术及装备；废气中砷等污染物

在线监测技术和设备。 

（二十九）玻璃行业、木材防腐行业和农业环境友好的含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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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替代产品。 

（三十）新用途、环境友好的含砷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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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铬盐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

治环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规范污染治理和管理行为，

引领铬盐工业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促进行业的绿色循环

低碳发展，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所称的铬盐工业包括以铬矿、碳素铬铁等含

铬原料生产铬酸盐、重铬酸盐、铬酸酐等产品，以及利用铬酸盐、

重铬酸盐或铬酸酐等生产铬化合物和金属铬等产品的工业过程。 

（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主要包括清洁生产、大气污

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综合利用、二次污染防

治、鼓励研发的新技术等内容，为铬盐工业环境保护相关规划、污

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和

企业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四）铬盐工业应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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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合理控制行业发展规模。鼓励开发下游环境友好型、功能化、

高附加值、精细铬化学品和衍生产品。 

（五）铬盐工业污染防治应遵循全过程污染防治的原则，实行

源头控制、清洁生产、末端治理、风险防范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 

（六）铬盐工业应按国家相关要求，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和

环境应急管理制度。铬盐企业应安装主要污染物自动连续监测设施，

监测数据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 

二、清洁生产 

（七）应采用亚熔盐液相氧化法、无钙焙烧法等先进清洁生产

工艺，淘汰有钙焙烧法和少钙焙烧法生产工艺，鼓励研发降污减排

的清洁生产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装备。 

（八）无钙焙烧工艺铬酸钠熟料浸滤过程鼓励采用湿磨-带式过

滤工艺、湿磨-转鼓过滤工艺或大型槽车自动化浸滤工艺，淘汰小型

开放浸取槽浸滤工艺；铬酸钠除钒过程宜采用羟氧化铬吸附等除钒

工艺。 

（九）鼓励采用酸性液多效蒸发-连续结晶法重铬酸钠生产工艺；

鼓励采用连续法或电解法铬酸酐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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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鼓励采用铬酸盐氢还原法氧化铬生产工艺；应采用自动

控制的连续回转窑设备生产氧化铬，淘汰反射炉和人工操作的回转

窑。 

（十一）应选用高品位的含铬原料和清洁能源，推广节能、节

水技术及设备，应用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生产设备，采用集散

控制系统（DCS）、电气控制系统（ECS）和过程控制系统（PCS）

优化控制生产过程。 

三、大气污染防治 

（十二）铬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应采用负压收集、处理；

对无法完全密闭的排放点，应安装集气装置，控制无组织排放；对

易产生扬尘的区域，应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 

（十三）原料粉碎、混料、输送和产品包装等过程产生的含尘

废气，应采用密闭收集、输送，经袋式除尘、电除尘等高效除尘技

术处理后达标排放，回收的粉尘应返回系统利用。 

（十四）铬矿焙烧过程产生的废气应经预除尘-余热回收-高效除

尘组合技术处理后达标排放，收集的粉尘应返回系统利用。 

（十五）浸取、中和、（预）酸化等过程产生的含铬水雾、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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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以及铬酸酐和碱式硫酸铬生产过程产生的含铬、含氯废气，宜采

用多段碱液吸收或电除雾技术处理。 

（十六）氧化铬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铬渣干法解毒过程产生

的废气，应经余热回收和高效除尘后达标排放，收集的粉尘返回系

统利用或安全处理处置。 

四、水污染防治 

（十七）铬盐工业产生的废水应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和综合回

收利用。 

（十八）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包括铬酸酐尾气吸收液、设备

地面冲洗水、化验室化验废水，以及固体废物堆存场地渗滤液、事

故池接纳的废水，宜采用化学还原法或电解还原法处理，并全部回

用。 

（十九）厂区应采取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初期雨水应收集并

处理后循环利用，生活污水经生化法等处理后达标排放。 

五、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综合利用 

（二十）铬盐工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按其性质和特点进行鉴

别分类，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根据固体废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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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分别进行处置利用。 

（二十一）铬渣、铝泥、含铬硫酸氢钠、废水处理污泥等含铬

危险废物，应按照危险废物相关要求进行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鼓励在厂内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 

（二十二）铬渣解毒宜采用回转窑法等干法解毒工艺和二氧化

硫法等湿法解毒工艺。 

（二十三）无钙焙烧工艺产生的铬渣，宜用于生产含铬生铁、

碳素铬铁等；少钙焙烧工艺产生的铬渣，宜替代白云石和石灰石用

于烧结炼铁等；亚熔盐液相氧化工艺产生的铬渣，宜用于生产铁系

脱硫剂和氧化铁红颜料等。 

（二十四）铝泥宜用于生产氢氧化铝或进行深加工生产含铝产

品等；含铬芒硝宜用作生产硫化碱或元明粉的原料等；含铬硫酸氢

钠宜返回系统利用；酸泥宜用于生产碱式硫酸铬等。 

六、二次污染防治 

（二十五）铬盐企业应按相关规范设置应急事故池，用于接纳

生产事故废水。 

（二十六）生产厂区地面及生产厂房应按要求采取严格防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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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输送含铬物料的工艺管道应确保地面可视，地面以下输送含污

染物介质的废水管道应设置防渗良好、便于检修和监控的管沟，并

按规范要求设置长期地下水监控井，防止六价铬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二十七）解毒后的铬渣运输至厂外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应按

照相关规定运输、贮存。 

（二十八）应对申请关闭的铬盐企业厂区和退役的铬渣库（场）

及其周边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应对已退役闭库的铬渣库（场）进行

生态恢复，并定期跟踪监测。 

（二十九）企业搬迁或关闭后，拟对场地进行再次开发利用时，

应根据用途进行风险评价，并按规定采取相关措施。 

七、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三十）铬铁碱溶氧化法、气动流化塔式连续液相氧化法、铬

铁矿加压碱浸氧化法、双自返低温熔盐法等液相法工艺技术及装备。 

（三十一）铬酸钠碳化法、电解法重铬酸钠生产技术，溶液结

晶法铬酸酐生产技术，铬酸钠淀粉还原法氧化铬生产技术等。 

（三十二）亚熔盐液相氧化法、铬铁碱溶氧化法、气动流化塔

式连续液相氧化法等工艺产生的含铬废渣的综合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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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含铬废气、废水高效处理技术。

（三十四）铬污染物快速及在线监测技术和设备。

（三十五）低毒无毒的铬盐替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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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汞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关

于汞的水俣公约》，防治环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规范污

染治理和管理行为，引领涉汞行业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促进

行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所称的涉汞行业主要指原生汞生产，用汞工艺（主

要指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添汞产品生产（主要指含汞电光源、含汞

电池、含汞体温计、含汞血压计、含汞化学试剂），以及燃煤电厂与燃

煤工业锅炉、铜铅锌及黄金冶炼、钢铁冶炼、水泥生产、殡葬、废物焚

烧与含汞废物处理处置等无意汞排放工业过程。 

（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主要包括涉汞行业的一般要求、

过程控制、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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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污染防治、鼓励研发的新技术等内容，为涉汞行业相关规划、污染

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和企业污

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四）涉汞行业应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加强技术引导和调控，鼓励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淘汰高能耗、

高污染、低效率的落后工艺和设备。 

（五）涉汞行业污染防治应遵循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全过

程污染控制原则，采用先进、成熟的污染防治技术，加强精细化管理，

推进含汞废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减少汞污染物排放。 

（六）应按国家相关要求，健全涉汞行业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和环境

应急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环境风险排查评估，完善防控措施和环境应急

预案，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积极防范并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鼓励研发汞等重金属快速及在线监测技术和设备。 

二、一般要求 

（七）含汞物料的运输、贮存和备料等过程应采取密闭、防雨、防

渗或其他防漏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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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原生汞生产以外的其他涉汞行业应使用低汞、固汞、无汞

原辅材料，并逐步替代高汞及含汞原辅材料的使用。 

（九）涉汞行业应对原辅材料中的汞进行检测和控制，加强汞元素

的物料平衡管理，保持生产过程稳定。 

（十）用汞工艺和添汞产品生产过程应采用负压或密闭措施，加强

管理和控制，减少汞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十一）涉汞企业生产及含汞废物处置过程中，对于初期雨水及生

产性废水应采取分质分类处理，确保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十二）废弃含汞产品及含汞废料等应收集、回收利用或安全处理处置。 

三、原生汞生产行业汞污染防治 

（十三）原生汞生产应对汞及其他有价成分进行高效资源回收，加

强生产过程中汞等重金属元素的物料控制，减少中间产品和各生产工序

中汞等重金属的排放。 

（十四）汞矿采选应采用重选、浮选单一或联合技术和工艺，严格

控制尾矿渣中的汞含量。 

（十五）按国家相关规定，淘汰铁锅和土灶、蒸馏罐、坩埚炉及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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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冷凝收尘设施等落后炼汞方式。 

（十六）汞矿采选过程产生的含汞粉尘应采用袋式除尘等高效除尘

技术；冶炼过程产生的废气应采用硫酸软锰矿净化法、漂白粉净化法、

多硫化钠净化法、碘络合法及酸洗脱汞法等污染控制技术。 

（十七）汞矿采选与冶炼过程产生的含汞废水宜采用硫化法、中和

沉淀法和活性炭吸附法等技术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水应优先循环利用。 

（十八）汞矿采选过程产生的废石和选矿渣应优先进行资源综合利

用或矿坑回填的处理处置方式。 

（十九）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提高汞尾矿利用率的新技术；

2.尾矿、废石及废渣无害化处置技术；

3.尾矿库复垦修复、矿山生态恢复及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

四、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行业汞污染防治 

（二十）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汞触媒，降

低单位产品的汞消耗量。应采用高效汞污染控制技术，提高汞回收效率，

减少汞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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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氯乙烯合成转化工序应配备独立的含汞废水收集和处理

设施，含汞废水应采用硫化法、吸附法等工艺进行处理；氯离子浓度较

高的含汞废水鼓励采用膜法、离子交换树脂法等处理技术。 

（二十二）氯乙烯合成工序不达标的含汞废酸应采用盐酸深度脱

析技术回收氯化氢，脱析后产生的含汞废液与含汞废碱液应送往独

立的含汞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废汞触媒、含汞废活性炭和含汞

废水处理污泥等含汞废物应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进行回收和安全处

置。 

（二十三）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高效低汞触媒（汞含量低于4%）和无汞触媒；

2.无汞催化技术及工艺设备；

3.大型氯乙烯流化床反应器及配套分子筛固汞触媒；

4.高效汞回收技术；

5.高效低成本含汞废水综合治理技术。

五、添汞产品生产行业汞污染防治  

（二十四）含汞电光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气宜采用活性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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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催化吸附-高锰酸钾溶液吸收等处理技术；含汞废水宜采用化学沉

淀法、吸附法等处理技术。 

（二十五）含汞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气宜采用活性炭吸附

等处理技术；含汞废水宜采用电解法、沉淀法或微电解-混凝沉淀法等

处理技术。 

（二十六）含汞体温计、含汞血压计和含汞化学试剂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含汞废气宜采用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技术，含汞废水宜采用化学沉淀

法、吸附法等处理技术。 

（二十七）注汞后破碎的灯管、封口或高温加热时截断的废玻璃管

和不合格产品、含汞废水和含汞废气处理时产生的泥渣或含汞活性炭

等，宜采用焙烧、冷凝等技术进行回收处理，或交具有相应能力的持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进行处置。 

（二十八）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低汞、无汞及汞回收利用技术；

2.固汞替代液汞技术；

3.全自动注汞技术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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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燃煤电厂与燃煤工业锅炉汞污染防治 

（二十九）燃煤电厂与燃煤工业锅炉应使用低汞燃料煤，或采用洗

煤、配煤等脱汞预处理技术，减少燃料中的汞含量。采用煤炭改性以及

使用煤炭添加剂，合理提高氯、溴等卤素元素含量，提高燃烧过程中汞

的转化效率。 

（三十）燃煤电厂与燃煤工业锅炉应采用高效燃烧技术，实施燃烧

过程控制，减少汞污染排放。 

（三十一）应采用脱硫、除尘、脱硝协同脱汞技术。应对脱汞副产

物进行稳定化、无害化处理，对粉煤灰和脱硫石膏进行安全处置。 

（三十二）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汞吸附剂、煤中添加卤化物喷入技术；

2.低温等离子体除汞技术；

3.硫、硝、汞协同脱除多功能催化剂；

4.硫、硝、汞等多种污染物一体化高效脱除技术及装备；

5.汞等重金属快速及在线监测技术和设备；

6.高效汞污染物脱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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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铜铅锌及黄金冶炼行业汞污染防治 

（三十三）铜铅锌冶炼过程产生的含汞废气宜采用波立顿脱汞

法、碘络合-电解法、硫化钠-氯络合法和直接冷凝法等烟气脱汞工艺。

宜采用袋式除尘、电袋复合除尘和湿法脱硫、制酸等烟气净化协同脱

汞技术。 

（三十四）金矿焙烧过程应加强对高温静电除尘器等烟气处理设施

的运行管理，提高协同脱汞效果。 

（三十五）烟气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水、冷凝器密封用水和工艺冷却

水宜采用化学沉淀法、吸附法和膜分离法等组合处理工艺。 

（三十六）冶炼渣和烟气除尘灰应采用密闭蒸馏或高温焙烧等方法

回收汞，烟气净化处理后的残余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应交具有相应能力的

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进行处置。 

（三十七）降低硫酸中的汞含量宜采用硫化物除汞、硫代硫酸钠除

汞及热浓硫酸除汞等技术。 

（三十八）严格执行副产品硫酸含汞量的限值标准，加强对进入硫

酸蒸汽以及其他含汞废物中汞的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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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硫酸洗涤法、硒过滤器等脱汞工艺；

2.脱汞功能材料及脱汞工艺；

3.含汞等重金属废水深度及协同处理技术；

4.含汞废水膜分离、树脂分离或生物分离的成套技术和组合装置； 

5.铜铅锌及黄金冶炼过程汞污染自动控制技术与装置；

6.污酸体系渣梯级利用与安全稳定化技术。

八、钢铁冶炼行业汞污染防治 

（四十）含汞废气应采用袋式除尘、电除尘或电袋复合除尘技术和

脱硫技术协同脱除烟气中的汞。 

（四十一）含汞废水宜采用化学沉淀法、吸附法、电化学法和膜分

离法等组合处理工艺。 

（四十二）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硫、硝、汞等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

2.冶炼烟尘、冶炼渣和含汞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技术；

3.活性炭等功能材料吸附除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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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泥生产行业汞污染防治 

（四十三）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应提高水泥回转窑窑尾废气与生

料粉磨烘干的同步运转率，并加强生料磨停运时汞排放控制技术措施，

减少水泥窑废气汞排放。 

（四十四）鼓励采用低汞原燃料替代、低汞混合材料掺用等技术的

应用。 

（四十五）应采用袋式除尘、电袋复合除尘等高效除尘协同脱汞

技术。 

（四十六）应加强对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运行的动态管理，依

据固体废物组分及汞含量采取合理的处置速率，保证汞等重金属排放达

标。 

（四十七）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水泥窑废气汞等污染物协同脱除技术。 

十、殡葬行业汞污染防治 

（四十八）殡葬行业宜采用活性炭喷射等技术去除烟气中的汞。

（四十九）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烟气中汞、二噁英等污染物高效协同净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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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型多功能汞吸附材料。

十一、废物焚烧与含汞废物处理处置过程汞污染防治 

（五十）含汞废物应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

化处理处置。 

（五十一）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生活垃圾等废物焚烧应采用

高效袋式除尘和活性炭吸附脱汞等技术。 

（五十二）废汞触媒宜采用火法冶炼、化学活化或控氧干馏等技术

进行回收处理。 

（五十三）废荧光灯应采用高温气化法、湿法等技术进行回收处理。 

（五十四）含汞废电池处理处置宜采用火法处理、湿法处理、火法

湿法联合处理、真空热处理或安全填埋等技术。 

（五十五）鼓励烟气除尘灰及废水处理产生的含汞污泥采用氧化溶

出法或氯化-硫化-焙烧法等汞回收处理技术。处理后的残渣和飞灰宜加

入汞固定剂和水泥砂浆固化处理后安全填埋。 

（五十六）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1.含汞废物高效汞回收技术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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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温等离子体、新型功能材料等含汞废气净化及资源回收技术； 

3.含汞废物安全收集、贮存、运输的技术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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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高污染燃料目录》的通知 
（国环规大气〔201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为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5 年 8 月 29 日修订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我部组织编制了《高污

染燃料目录》（见附件），现予发布。本目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1 年发布的《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的规定》（环发〔2001〕37 号）同

时废止。 

  附件：高污染燃料目录 

  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3 月 27 日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 年 3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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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 污 染 燃 料 目 录

一、为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5 年 8

月 29 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

规定，制定本目录。

二、本目录所指燃料是根据产品品质、燃用方式、环境影响等

因素确定的需要强化管理的燃料，仅适用于城市人民政府依法划定

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以下简称禁燃区）的管理，不作为禁燃区外

燃料的禁燃管理依据。

三、按照控制严格程度，将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分为

Ⅰ类（一般）、Ⅱ类（较严）和Ⅲ类（严格）。城市人民政府根据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能源消费结构、经济承受能力，在禁燃区

管理中，因地制宜选择其中一类（见表 1）。

表 1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类别

类别 燃 料 种 类

Ⅰ类

单台出力小于 20 蒸吨/小时的锅炉和民

用燃煤设备燃用的含硫量大于 0.5%、灰

分大于 10%的煤炭及其制品（其中，型煤、

焦炭、兰炭的组分含量大于表 2 中规定

的限值）

石油焦、油页

岩、原油、重

油、渣油、煤

焦油

—

Ⅱ类
除单台出力大于等于 20 蒸吨/小时锅炉

以外燃用的煤炭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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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 煤炭及其制品

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

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

物质成型燃料

表 2 部分煤炭制品的组分含量限值

燃料种类 含硫量(St,d) 灰分(Ad) 挥发分(Vdaf)

型 煤 0.5% - 12.0%

焦 炭 0.5% 10.0% 5.0%

兰 炭 0.5% 10.0% 10.0%

（一）Ⅰ类

1．单台出力小于 20 蒸吨/小时的锅炉和民用燃煤设备燃用的含

硫量大于 0.5%、灰分大于 10%的煤炭及其制品（其中，型煤、焦炭、

兰炭的组分含量大于表 2 中规定的限值）。

2．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

（二）Ⅱ类

1．除单台出力大于等于20蒸吨/小时锅炉以外燃用的煤炭及其制品。

2.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

（三）Ⅲ类

1．煤炭及其制品。

2．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

3．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

成型燃料。

四、本目录规定的是生产和生活使用的煤炭及其制品（包括原

煤、散煤、煤矸石、煤泥、煤粉、水煤浆、型煤、焦炭、兰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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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类等常规燃料。

五、本目录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解释。

六、本目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1 年发

布的《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的规定》（环发〔2001〕37 号）同时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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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17〕1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厅（局）、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委）、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能源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

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全面加

强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工作，强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

的减排，提高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遏制臭氧上升势头，促进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我们制定了《“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见

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落实方案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及时报送有

关材料，推动 VOCs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附件：“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质检总局 

  能源局 

  2017 年 9 月 13 日 

抄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 年 9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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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

包括非甲烷烃类（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等）、含氧有机物（醛、

酮、醇、醚等）、含氯有机物、含氮有机物、含硫有机物等，是形成

臭氧（O3）和细颗粒物（PM2.5）污染的重要前体物。为全面加强 VOCs

污染防治工作，提高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制定本方案。

一、充分认识全面加强 VOCs 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以 PM2.5和 O3为特征污染物的大气复合污染形势依然

严峻。《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 PM2.5浓度下降 30%以上，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也大

幅下降，但 PM2.5浓度仍处于高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远超过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以下简称国家二级标准）；同时，重点区域 O3

浓度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夏秋季已成为部分城市的首要污染物。

2013-2016 年，第一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城市 O3浓度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上升 10.8%；2016 年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59 个城市 O3 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京津冀、

长三角区域 O3浓度超过或接近国家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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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M2.5和 O3的前体物控制来看，近年来，全国 SO2、氮氧化物

（NOx）、烟粉尘控制取得明显进展，但 VOCs 排放量仍呈增长趋势，

对大气环境影响日益突出。VOCs 排放还会导致大气氧化性增强，且

部分 VOCs 会产生恶臭。为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打好蓝天保卫

战，迫切需要全面加强 VOCs 污染防治工作。

二、总体要求与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以重点地区为主

要着力点，以重点行业和重点污染物为主要控制对象，推进 VOCs 与

NOx 协同减排，强化新增污染物排放控制，实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全面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和政策支持保障，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源

头防控，分业施策，建立 VOCs 污染防治长效机制，促进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和产业绿色发展。

（二）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建立健全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

核心的 VOCs 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实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VOCs 污

染减排，排放总量下降 10%以上。通过与 NOx 等污染物的协同控制，

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三、治理重点

（一）重点地区。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成渝、武汉

及其周边、辽宁中部、陕西关中、长株潭等区域，涉及北京、天津、

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陕西等 16 个省（市）。

（二）重点行业。重点推进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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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以及机动车、油品储运销等交通源 VOCs 污染防治，实施一

批重点工程。各地应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特征、VOCs 排放来源等，确

定本地 VOCs 控制重点行业；充分考虑行业产能利用率、生产工艺特

征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结合环境空气质量季节性变化特征，研

究制定行业生产调控措施。

（三）重点污染物。加强活性强的 VOCs 排放控制，主要为芳香

烃、烯烃、炔烃、醛类等。各地应紧密围绕本地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需求，基于 O3和 PM2.5来源解析，确定 VOCs 控制重点。对于控制 O3

而言，重点控制污染物主要为间/对-二甲苯、乙烯、丙烯、甲醛、

甲苯、乙醛、1,3-丁二烯、1,2,4-三甲基苯、邻-二甲苯、苯乙烯等；

对于控制 PM2.5而言，重点控制污染物主要为甲苯、正十二烷、间/对

-二甲苯、苯乙烯、正十一烷、正癸烷、乙苯、邻-二甲苯、1,3-丁

二烯、甲基环己烷、正壬烷等。同时，要强化苯乙烯、甲硫醇、甲

硫醚等恶臭类 VOCs 的排放控制。

四、主要任务

（一）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1.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各地要全面开展涉 VOCs

排放的“散乱污”企业排查工作，建立管理台账，实施分类处置。

列入淘汰类的，依法依规予以取缔，做到“两断三清”，即断水、断

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清除设备；列入搬迁改造、升级改造类

的，按照发展规模化、现代化产业的原则，制定改造提升方案，落

实时间表和责任人；对“散乱污”企业集群，要制定总体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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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要求，并向社会公开，同步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和企业

升级改造。实行网格化管理，建立由乡、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为

“网格长”的监管制度，明确网格督查员，落实排查和整改责任。京

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于 2017 年 9月底前完成“散乱污”企业

综合整治工作。重点地区其他城市于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涉 VOCs

“散乱污”企业排查工作，建立管理台账，2018 年底前依法依规完成

清理整顿工作。

涉 VOCs 排放的“散乱污”企业主要为涂料、油墨、合成革、橡

胶制品、塑料制品、化纤生产等化工企业，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

胶粘剂和其他有机溶剂的印刷、家具、钢结构、人造板、注塑等制

造加工企业，以及露天喷涂汽车维修作业等。

2.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提高 VOCs 排放重点行业环保准入门

槛，严格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量。重点地区要严格限制石化、化工、

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高 VOCs 排放建设项目。新建涉 VOCs 排放的

工业企业要入园区。未纳入《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

项目一律不得建设。严格涉 VOCs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区域

内 VOCs 排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并将替代方案落实到企业排污许

可证中，纳入环境执法管理。新、改、扩建涉 VOCs 排放项目，应从

源头加强控制，使用低（无）VOCs 含量的原辅材料，加强废气收集，

安装高效治理设施。

3.实施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各地应加大工业企业生产季节性调

控力度，充分考虑行业产能利用率、生产工艺特点以及污染排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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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在夏秋季和冬季，分别针对 O3污染和 PM2.5污染研究提出行业

错峰生产要求，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工期，降低对环境空气质量

影响。企业要制定错峰生产计划，依法合规落实到企业排污许可证

和应急预案中。O3污染严重的地区，夏秋季可重点对产生烯烃、炔烃、

芳香烃的行业研究制定生产调控方案。PM2.5污染严重的地区，冬季可

重点对产生芳香烃的行业实施生产调控措施。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城市，对涉及原料药生产的医药企业 VOCs 排放工序、生产过程

中使用有机溶剂的农药企业 VOCs 排放工序，在采暖季实施错峰生产。

（二）加快实施工业源 VOCs 污染防治。

1.全面实施石化行业达标排放。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合成树

脂等行业应严格按照排放标准要求，全面加强精细化管理，确保稳

定达标排放。

全面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重点加

强搅拌器、泵、压缩机等动密封点，以及低点导淋、取样口、高点

放空、液位计、仪表连接件等静密封点的泄漏管理。严格控制储存、

装卸损失，优先采用压力罐、低温罐、高效密封的浮顶罐，采用固

定顶罐的应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回收装置；有机液体装卸必须采

取全密闭底部装载、顶部浸没式装载等方式，汽油、航空汽油、石

脑油、煤油等高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过程采取高效油气回收措施，

使用具有油气回收接口的车船。强化废水处理系统等逸散废气收集

治理，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中的集水井（池）、调节池、

隔油池、曝气池、气浮池、浓缩池等高浓度 VOCs 逸散环节应采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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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收集措施，并回收利用，难以利用的应安装高效治理设施。加强

有组织工艺废气治理，工艺弛放气、酸性水罐工艺尾气、氧化尾气、

重整催化剂再生尾气等工艺废气优先回收利用，难以利用的，应送

火炬系统处理，或采用催化焚烧、热力焚烧等销毁措施。

加强非正常工况排放控制。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非正常工况排

放的有机废气严禁直接排放，有火炬系统的，送入火炬系统处理，

禁止熄灭火炬长明灯；无火炬系统的，应采用冷凝、吸收、吸附等

处理措施，降低排放。加强操作管理，减少非计划停车及事故工况

发生频次；对事故工况，企业应开展事后评估并及时向当地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报告。

2.加快推进化工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加大制药、农药、煤化工

（含现代煤化工、炼焦、合成氨等）、橡胶制品、涂料、油墨、胶粘

剂、染料、化学助剂（塑料助剂和橡胶助剂）、日用化工等化工行业

VOCs治理力度。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2017年底前基本完成。

推广使用低（无）VOCs 含量、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和产品。

农药行业要加快替代轻芳烃等溶剂，大力推广水基化类制剂；制药

行业鼓励使用低（无）VOCs 含量或低反应活性的溶剂；橡胶制品行

业推广使用新型偶联剂、粘合剂等产品，推广使用石蜡油等全面替

代普通芳烃油、煤焦油等助剂。优化生产工艺方案。农药行业加快

水相法合成、生物酶法拆分等技术开发推广；制药行业加快生物酶

合成法等技术开发推广；橡胶制品行业推广采用串联法混炼、常压

连续脱硫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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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石化行业 VOCs 治理任务要求，全面推进化工企业设备动静

密封点、储存、装卸、废水系统、有组织工艺废气和非正常工况等

源项整治。现代煤化工行业全面实施 LDAR，制药、农药、炼焦、涂

料、油墨、胶粘剂、染料等行业逐步推广 LDAR 工作。加强无组织废

气排放控制，含 VOCs 物料的储存、输送、投料、卸料，涉及 VOCs

物料的生产及含 VOCs 产品分装等过程应密闭操作。反应尾气、蒸馏

装置不凝尾气等工艺排气，工艺容器的置换气、吹扫气、抽真空排

气等应进行收集治理。

3.加大工业涂装 VOCs 治理力度。全面推进集装箱、汽车、木质

家具、船舶、工程机械、钢结构、卷材等制造行业工业涂装 VOCs 排

放控制，在重点地区还应加强其他交通设备、电子、家用电器制造

等行业工业涂装 VOCs 排放控制。重点地区力争 2018 年底前完成，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

（1）集装箱制造行业。钢制集装箱在整箱打砂、箱内涂装、箱

外涂装、底架涂装和木地板涂装等工序全面使用水性涂料。对一次

打砂工序，推广采用辊涂涂装工艺；加强有机废气收集和处理，并

配套建设吸附回收、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

（2）汽车制造行业。推进整车制造、改装汽车制造、汽车零部

件制造等领域 VOCs 排放控制。推广使用高固体分、水性涂料，配套

使用“三涂一烘”“两涂一烘”或免中涂等紧凑型涂装工艺；推广静

电喷涂等高效涂装工艺，鼓励企业采用自动化、智能化喷涂设备替

代人工喷涂；配置密闭收集系统，整车制造企业有机废气收集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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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90%，其他汽车制造企业不低于 80%；对喷漆废气建设吸附燃烧

等高效治理设施，对烘干废气建设燃烧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3）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大力推广使用水性、紫外光固化涂料，

到 2020 年底前，替代比例达到 60%以上；全面使用水性胶粘剂，到

2020 年底前，替代比例达到 100%。在平面板式木质家具制造领域，

推广使用自动喷涂或辊涂等先进工艺技术。加强废气收集与处理，

有机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 80%；建设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实现

达标排放。

（4）船舶制造行业。推广使用高固体分涂料，机舱内部、上建

内部推广使用水性涂料。优化涂装工艺，将涂装工序提前至分段涂

装阶段，2020 年底前，60%以上的涂装作业实现密闭喷涂施工；推广

使用高压无气喷涂、静电喷涂等高效涂装技术。强化车间废气收集

与处理，有机废气收集率不低于 80%，建设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

实现达标排放。

（5）工程机械制造行业。推广使用高固体分、粉末涂料，到 2020

年底前，使用比例达到 30%以上；试点推行水性涂料。积极采用自

动喷涂、静电喷涂等先进涂装技术。加强有机废气收集与治理，有

机废气收集率不低于 80%，建设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实现达标

排放。

（6）钢结构制造行业。大力推广使用高固体分涂料，到 2020 年

底前，使用比例达到 50%以上；试点推行水性涂料。大力推广高压无

气喷涂、空气辅助无气喷涂、热喷涂等涂装技术，限制空气喷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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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逐步淘汰钢结构露天喷涂，推进钢结构制造企业在车间内作业，

建设废气收集与治理设施。

（7）卷材制造行业。全面推广使用自动辊涂技术；加强烘烤废

气收集，有机废气收集率达到 90%以上，配套建设燃烧等治理设施，

实现达标排放。

4.深入推进包装印刷行业 VOCs 综合治理。推广使用低（无）VOCs

含量的绿色原辅材料和先进生产工艺、设备，加强无组织废气收集，

优化烘干技术，配套建设末端治理措施，实现包装印刷行业 VOCs 全

过程控制。重点地区力争 2018 年底前完成，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

加强源头控制。大力推广使用水性、大豆基、能量固化等低（无） 

VOCs含量的油墨和低（无）VOCs含量的胶粘剂、清洗剂、润版液、洗

车水、涂布液，到2019年底前，低（无）VOCs含量绿色原辅材料替代

比例不低于60%。对塑料软包装、纸制品包装等，推广使用柔印等低（无） 

VOCs排放的印刷工艺。在塑料软包装领域，推广应用无溶剂、水性胶

等环境友好型复合技术，到2019年底前，替代比例不低于60%。

加强废气收集与处理。对油墨、胶粘剂等有机原辅材料调配和

使用等，要采取车间环境负压改造、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有

机废气收集率达到 70%以上。对转运、储存等，要采取密闭措施，减

少无组织排放。对烘干过程，要采取循环风烘干技术，减少废气排

放。对收集的废气，要建设吸附回收、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

确保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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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地制宜推进其他工业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各地应结合本地

产业结构特征和 VOCs 治理重点，因地制宜选择其他工业行业开展

VOCs 治理。电子行业应重点加强溶剂清洗、光刻、涂胶、涂装等工

序 VOCs 排放控制；制鞋行业应重点加强鞋面拼接、成型、组底、喷

漆、发泡、注塑、印刷、清洗等工序 VOCs 排放治理；纺织印染行业

应重点加强化纤纺丝、热定型、涂层等工序 VOCs 排放治理；木材加

工行业应重点加强干燥、涂胶、热压过程 VOCs 排放治理。

（三）深入推进交通源 VOCs 污染防治。

1.统筹推进机动车 VOCs 综合治理。以汽油车尾气排放控制和蒸

发排放控制为重点，推进机动车 VOCs 减排。在尾气排放控制方面，

提高新车准入标准，改进发动机燃烧技术，提高三元催化转化效率；

淘汰老旧汽车和摩托车，加强监督管理。在蒸发排放控制方面，推

广燃油蒸发检测，确保在用车储油箱、油路、活性碳罐密闭；降低

夏季蒸汽压，控制夏季燃油蒸发。具体任务为：

一是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倡导绿色出行和环保驾驶，

加强城市路网合理设计，减少机动车使用频率和怠速时间。二是实

施更严格的新车排放标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实施轻型

汽油车第五阶段排放标准。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全国实施轻型

汽车第六阶段排放标准，引入车载油气回收技术（ORVR）；实施摩

托车第四阶段排放标准，并适时将相关标准纳入强制性产品认证实

施。鼓励各地提前实施轻型汽车第六阶段排放标准。三是强化在用

车排放控制。严格实施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淘汰到期的老旧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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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和摩托车；重点地区推行轻型汽油车燃油蒸发控制系统检验。

四是全面提升燃油品质。加快实施国六汽油标准，显著降低烯烃、

芳烃含量和夏季蒸汽压。五是加强监督管理。加大新车生产环保一

致性、在用车环保符合性、在用车环保检验、油品质量等监管力度，

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信息全国联网，加快推进机动车遥感监测建设

和联网。

2.全面加强油品储运销油气回收治理。全面加强汽油储运销油

气排放控制，重点地区逐步推进港口储存和装卸、油品装船油气回

收治理任务。

加强汽油储运销油气排放控制。减少油品周转次数。严格按照

排放标准要求，加快完成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工

作，重点地区全面推进行政区域内所有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建设

油气回收自动监测系统平台，储油库和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

加油站加快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测设备。制定加油站、储油库油气

回收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企业要加强对油气回收系统外观检测

和仪器检测，确保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转。

推进港口储存装卸、船舶运输油气回收治理。修订储油库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增加港口储存装卸过程油气回收要求；修订汽油

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船舶法定检验规则，提出船舶油气

回收要求。在环渤海、长江干线、长三角、东南沿海等地区遴选原

油或成品油码头及船舶作为试点，总结建设和操作经验。试点工程

成功后，依据码头回收油品的处置政策方案及修订后的储油库和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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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推广计划，完成码头油气回收规

划研究，在全国开展码头油气回收工作。新建的原油、汽油、石脑

油等装船作业码头应全部安装油气回收设施；已建原油成品油装船

码头分区域分阶段实施油气回收系统改造，环渤海、长三角、珠三

角等区域率先实施。新造油船逐步具备码头油气回收条件，2020 年

1 月 1 日起建造的 150 总吨以上的油船应具备码头油气回收条件，环

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油船率先具备油气回收条件。

（四）有序开展生活源农业源 VOCs 污染防治。

为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重点地区除完成重点行业 VOCs 减排

任务外，还应加强建筑装饰、汽修、干洗、餐饮等生活源和农业农

村源 VOCs 治理。

1.推进建筑装饰行业 VOCs 综合治理。推广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

建筑涂料、木器涂料、胶粘剂等产品。按照《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

害物质限量》要求，严格控制装饰材料市场准入，逐步淘汰溶剂型

涂料和胶粘剂。实施区域统一标准，京津冀区域严格执行《建筑类

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要求，并适时将标

准实施范围扩展至京津冀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加快制定

区域统一的建筑类涂料 VOCs 含量限值标准。完善装修标准合同，增

加环保条款，培育扶持绿色装修企业。鼓励开展装修监理和装修后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验收。

2.推动汽修行业 VOCs 治理。大力推广使用水性、高固体分涂料，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汽修行业要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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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底色漆使用水性、高固体分涂料。推广采用静电喷涂等高涂着

效率的涂装工艺，喷漆、流平和烘干等工艺操作应置于喷烤漆房内，

使用溶剂型涂料的喷枪应密闭清洗，产生的 VOCs 废气应集中收集并

导入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3.开展其他生活源VOCs治理。推广使用配备溶剂回收制冷系统、

不直接外排废气的全封闭式干洗机，到 2020 年底前，京津冀大气污

染传输通道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基本淘汰开启式干洗机。定期

进行干洗机及干洗剂输送管道、阀门的检查，防止干洗剂泄漏。城

市建成区餐饮企业应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正常使用。开

展规模以上餐饮企业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试点，推广使用高效净化

型家用吸油烟机。

4.积极推进农业农村源VOCs污染防治。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减少秸秆焚烧 VOCs 排放。根据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部署，按

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原则加大散煤治理力度，控制散煤燃烧

VOCs 排放。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积极推进“无煤区”建设。

（五）建立健全 VOCs 管理体系。

1.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环境保护部制修订制药、农药、汽车涂

装、集装箱制造、印刷包装、家具制造、人造板、涂料油墨、纺织

印染、船舶制造、储油库、汽油运输、干洗、油烟等行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制订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修订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建立与排放标准相适应

的 VOCs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监测仪器技术要求，加快制定固定污染

86



源废气 VOCs 自动监测系统、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质

检总局出台和完善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产品 VOCs 含量限

值标准。地方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加快制定地方排放标准。

2.建立健全监测监控体系。加强环境质量和污染源排放 VOCs 自

动监测工作，强化 VOCs 执法能力建设，全面提升 VOCs 环保监管能

力。重点地区 O3超标城市至少建成一套 VOCs 组分自动监测系统。将

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VOCs 排放重点源纳入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主要排污口要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保

部门联网，其他企业逐步配备自动监测设备或便携式 VOCs 检测仪。

推进 VOCs 重点排放源厂界 VOCs 监测。加快石油炼制、石油化工、

制药、农药、化学纤维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纺织、皮革、

喷涂、涂料油墨制造、人造板制造等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制定。

工业园区应结合园区排放特征，配置 VOCs 连续自动采样体系或符合

园区排放特征的 VOCs 监测监控体系。

3.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建立健全涉 VOCs 工业行业排污许可证相

关技术规范及监督管理要求。加快石化行业 VOCs 排污许可工作，到

2017 年底前，完成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石化行业

排污许可证核发。到 2018 年底前，完成制药、农药等行业排污许可

证核发。到 2020 年底前，在电子、包装印刷、汽车制造等 VOCs 排

放重点行业全面推行排污许可制度。通过排污许可管理，落实企业

VOCs 源头削减、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措施要求，逐步规范涉 VOCs 工

业企业自行监测、台账记录和定期报告的具体规定，推进企业持证、

87



按证排污，严厉处罚无证和不按证排污行为。制定 VOCs 重点控制行

业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出台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VOCs

防治领域）。

4.加强统计与调查。将 VOCs 排放纳入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

作，结合排污许可证实施情况和城市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掌

握 VOCs 排放与治理情况。加强 VOCs 减排核查核算。出台重点行业

环境影响评价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及排污许可相关技术规范。探索引

入第三方核算机制。

5.加强监督执法。全面提高 VOCs 监管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强执

法人员装备和能力建设，制定人才培训计划。各地要加强日常督查

和执法检查，按照排放标准、排污许可等要求对 VOCs 污染治理设施、

台账记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推动企业加强治污设施建设和运行管

理。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针对重点地区 VOCs 治理情况组织开展

专项检查。企业应规范内部环保管理制度，制定 VOCs 防治设施运行

管理方案，相关台账记录至少保存 3 年以上。加强对第三方运维机

构监管，探索实施“黑名单”制度，将技术服务能力差、运营管理

水平低、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综合信用差的运维机构列入“黑名单”，

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6.完善经济政策。研究将 VOCs 排放适时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

畴。加大财政资金对 VOCs 治理的支持力度，有关地方可将符合规定

的 VOCs 污染防治项目纳入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利

用专项资金、扩大绿色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实施 VOCs 防治工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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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 VOCs 治理重点行业，实施环

保“领跑者”制度。推进集装箱等实施行业治理自律公约。推进政

府绿色采购，要求家具、印刷、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

使用低挥发性原辅材料。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直接融

资，募集资金用于 VOCs 污染治理。落实支持节能减排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等优惠政策。推进地方建立基于环境绩效的 VOCs 减排激励机

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协同配合。

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质检总局、

国家能源局共同组织实施本方案，加强部际协调，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密切配合，及时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将

各地实施情况纳入地方人民政府环境空气质量考核体系。

环境保护部负责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对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和 VOCs 减排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指导督促各地开展 VOCs

治理工作；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督促各地加强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

等相关工作；财政部负责指导各地加大 VOCs 治理财政支持力度；交

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各地港口、船舶运输油气回收工作；质检总局负

责制定完善含 VOCs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能源局负责推进油品质量升

级工作。

（二）制定实施方案。

各地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地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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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来源构成，制定实施方案，确定科学有效的减排措施及配套政

策，明确职责分工，强化部门协作，做好分地区、分年度任务分解，

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考虑到目前我国重点地区 O3生成基本

属于 VOCs 控制型，重点地区 VOCs 削减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NOx 减排

比例。各地实施方案要上报环境保护部，同时抄送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交通运输部、质检总局、国家能源局。企业是污染治理的责

任主体，要切实履行责任，落实项目和资金，确保治理工程按期建

成并稳定运行。中央企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三）强化科技支撑。

研究出台 VOCs 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录。确定重点污染源 VOCs 排

放成分谱，识别重点地区 VOCs 控制的重点污染物和重点行业。研发、

示范、推广 VOCs 污染防治、监测监控先进技术；开展 VOCs 豁免清

单、减排费用效益评估等研究。组织开展各类 VOCs 治理技术经验交

流。鼓励 VOCs 排放量大、产业特征明显、治理基础较好的典型城市

开展 VOCs 综合治理示范，推动 VOCs 管理模式、监管方式及政策支

持等方面制度创新。

（四）加强调度考核。

定期调度各地 VOCs 污染减排政策措施制定与落实、重点工程项

目实施进展、环境监管执法检查、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等情况，纳入

年度大气环境管理考核任务中。定期公布各省（区、市）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情况，对应发未发的予以通报。

（五）加强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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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各地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 VOCs 排放重点企业名

单及 VOCs 排放情况。建立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制度。企业应主动

公开污染物排放、治污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加大环境

宣传力度，鼓励、引导公众主动参与 VOCs 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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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中对直接燃用生物质等问题的复函 
（环办大气函〔2017〕1886 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你厅《关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中对直接燃用生物质等问题的请示》（粤

环报〔2017〕130 号）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直接燃用的生物质燃料（树木、秸秆、锯末、稻壳、蔗渣等）和生物质

成型燃料在组分上没有区别，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

的生物质燃料参照《高污染燃料目录》（国环规大气〔2017〕2 号）中关于生物

质成型燃料有关规定执行。 

  二、《高污染燃料目录》规定的是生产和生活使用的煤炭及其制品、油类等

常规燃料，不包括工业废弃物、垃圾等。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

垃圾等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八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进行管理和处罚。 

  特此函复。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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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建设项目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环大气〔2018〕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根据我国政府批准加入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下

简称《议定书》）及其有关修正案，除特殊用途外，我国已淘汰受控用途的哈龙、

全氯氟烃、四氯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正在

逐步削减受控用途的含氢氯氟烃的生产和使用。为实现《议定书》规定的履约目

标，依据《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禁止新建、扩建生产和使用作为制冷剂、发泡剂、灭火剂、溶剂、清洗

剂、加工助剂、气雾剂、土壤熏蒸剂等受控用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建设项目。 

二、改建、异址建设生产受控用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建设项目，禁止增加

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能力。 

三、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化工原料用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建设项目，生

产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仅用于企业自身下游化工产品的专用原料用途，不得对外销

售。 

四、新建、改建、扩建副产四氯化碳的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四氯化碳处

置设施。 

五、本通知所指消耗臭氧层物质具体见《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环

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0 年第 72 号）。 

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关于禁止新建生产、使用消耗臭氧层物

质生产设施的通知》（环发〔1997〕733 号）、《关于〈关于禁止新建生产、使

用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设施的通知〉的补充通知》（环发〔1999〕147 号）、《关

于严格控制新（扩）建四氯化碳生产项目的通知》（环办〔2003〕28 号）、《关

于严格控制新、扩建或改建 1,1,1-三氯乙烷和甲基溴生产项目的通知》（环办

〔2003〕60 号）、《关于禁止新建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作为加工助剂生产设施的

公告》（环函〔2004〕410 号）、《关于严格控制新（扩）建项目使用四氯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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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通知》（环办〔2006〕15 号）、《关于严格控制新建、改建、扩建含氢氯

氟烃生产项目的通知》（环办〔2008〕104 号）、《关于严格控制新建使用含氢

氯氟烃生产设施的通知》（环办〔2009〕121 号）、《关于严格控制新建、改建、

扩建含氢氯氟烃生产项目的补充通知》（环办函〔2015〕644 号）同时废止。 

 

 

 

环境保护部 

2018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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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机废气净化装置是否可以设置直排口问题的复函 
（环办大气函〔2018〕304 号）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 

你局《关于有机废气净化装置是否可以设置直排口问题的请示》（厦环控

〔2017〕66 号）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

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等有关规定，企业应全

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1.企业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应与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禁止企业在正常生

产运行情况下启用直接排空装置，未经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废气。 

2.你们应切实加强对企业在应急情况下通过直接排空装置排放废气行为的监

管力度，严肃查处企业在非应急情况下利用直排装置偷排废气的行为。 

3.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采用“一用一备”等方式，通过建设备用污染防治

设施，避免设置废气直接排空装置，防止废气直排，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特此函复。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8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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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长三角地区 2018-2019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18〕140 号）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

州、宿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

丽水、合肥、马鞍山、芜湖、黄山、池州、六安、宣城、安庆、铜陵、淮南、滁

州、阜阳、亳州、淮北、蚌埠、宿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

铁路总公司：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决策部署，落实《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全力做好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长三角区域

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审议通过了《长三角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请各相关省（市）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向生态环境部报送“散乱污”企业

清理整顿项目清单、工业炉窑管理清单、无组织排放改造全口径清单、锅炉综合

整治清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项目清单；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报送工业企业错峰生产方案。从 2018 年 11 月起，各相关省（市）和

中央企业每月 5 日前报送重点任务进展情况。 

联系人：生态环境部毕方、李巍 

电话：（010）66556278（兼传真）,66556685 

邮箱：daqichu@mee.gov.cn 

附件：长三角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能源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18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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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三角地区 2018-2019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一、充分认识加强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3 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长三角地区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区域空气质量整体持续改善。2017 年，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25 个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较 2013 年下降 34%；安徽省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

均浓度下降 11.1%，均超额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但是，当前区域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PM2.5 浓度呈现“北高南

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苏北、皖北污染较重，PM2.5 浓度明显高于区域

平均水平。季节性差异明显，特别是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PM2.5

浓度是其他季节的 1.6 倍；2018 年 1 月，长三角地区出现大范围、

长时间重污染天气，32 个城市先后出现重度污染，8 个城市出现严

重污染。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不稳固，2017 年，区域内 41 个城市中，

江苏省徐州市等 3 个城市、安徽省淮北市等 10 个城市 PM2.5 浓度相比

2016 年明显反弹；2018 年上半年 24 个城市 PM2.5 浓度出现反弹。

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整体改善的关键在秋冬季，频繁发生的重

污染天气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当前长三角地区大气

治理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结构性污染突出，秋冬季防控措施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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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不强，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工作相对滞后。据国家气候中心、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最新预测结果，2018 年秋冬季长三角地区大气污

染扩散气候条件总体偏差，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压力。为

持续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手段、更大的工

作力度，开展秋冬季攻坚行动，大力削减污染物排放量，深化区域

联防联控，着力降低重污染天气的不利影响。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

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进一步抓好各项任务

的贯彻落实，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二、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全面完成 2018 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秋冬季期间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

同比下降 3%左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3%左右（详见附表

1）。

实施范围：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

徐州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

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宿迁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温州

市、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

丽水市，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市、芜湖市、黄山市、池州市、六

安市、宣城市、安庆市、铜陵市、淮南市、滁州市、阜阳市、亳州

市、淮北市、蚌埠市、宿州市，共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基本思路：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针对长三角地区秋冬季

大气污染的突出难题，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

用地结构调整优化；深入实施“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压减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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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等过剩产能，加快燃煤和生物质锅炉淘汰整治，推进城市建成

区散煤整治，持续开展工业企业治污设施提标改造，加强船舶和港

口污染防治，严厉打击黑加油站点，实施挥发性有机物（VOCs）、工

业炉窑、柴油货车专项治理行动；加强重点时段区域联防联控，强

化重大活动主办地及其周边城市、主要输送通道城市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严格督查问责，深入推进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三、主要任务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1.加快编制“三线一单”。各地加快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工作，明确禁止和

限制发展的行业、生产工艺和产业目录。2018 年 12 月底前，各地启

动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试点，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完成“三

线一单”编制工作，浙江省各设区市完成初步成果。

2.实施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工程。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完成产业结构调整

项目 1000 项，其中钢铁、化工、有色、铸造、建材、制药等重污染

企业 60 家；江苏省完成化工等行业企业 67 家；浙江省完成化工、

铸造、建材等行业企业 124 家；安徽省完成有色、铸造、建材等行

业企业 53 家。所有搬迁转移、产能并购或置换等钢铁冶炼项目，原

则上只允许在沿海地区规划实施。

3.加大“两高”行业产能淘汰和压减力度。大力淘汰和压减钢

铁、焦炭、建材等行业产能，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列入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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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需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 

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关停 2 座 100 吨电炉，推进宝钢不锈钢全

面停产；江苏省压减粗钢产能 80 万吨、水泥熟料产能 180 万吨、平

板玻璃产能 660 万重量箱，加大沿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独立焦化企

业淘汰力度；浙江省压减水泥熟料产能 183 万吨、砖瓦产能 13.4 亿

标砖；安徽省压减粗钢产能 128 万吨。

4.加大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综合整治力度。进一步规范沿江地

区、环太湖地区化工产业发展，实施压减、转移、改造和提升计划，

严禁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布局化工

园区和化工企业。切实推进沿海地区化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幅

淘汰落后化工产能，重点实施先进、高效、绿色化工项目。禁止新

增化工园区，对现有化工园区进行分类整合、改造提升、压减淘汰。 

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出台化工园区整治行动专项方案，制定金

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改行动方案和项目清单，完成年度整治任务；江

苏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化工企业“四个一批”（关停一批、转移一批、

升级一批和重组一批）专项行动；浙江省完成化工企业整治项目 77

个、5 个化工园区综合整治；安徽省完成 10 个化工园区综合整治。

5.全面推进“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各地要建立“散乱污” 

企业动态管理机制，明确“散乱污”企业认定标准和整改要求。2018

年 10 月底前，各地完成“散乱污”企业及集群排查工作，实施分类

处置。对关停取缔类的，切实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

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对整合搬迁类的，应依法依规办

理相关审批手续；对升级改造类的，对标先进企业实施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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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杜绝“散乱污”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项目异地转移、

死灰复燃。

（二）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6.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采取综合减煤措施，重点削减非电

煤炭消费总量。相比 2017 年，2018 年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煤炭

消费总量持续下降，安徽省煤炭消费总量实现“由增转降”。严禁新

建自备燃煤机组，严格控制燃煤机组新增装机规模。新建耗煤项目

实行煤炭减量替代；积极推进煤炭集中使用。制定专项方案，淘汰

能耗、水耗、环保、安全等不达标 30 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同步加

强重点输电通道与配套电网建设，提高外受电能力；在确保电力、

热力稳定供应基础上，2018 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分别淘汰 44

万千瓦、42 万千瓦和 32 万千瓦燃煤机组，新增用电量主要依靠区域

内非化石能源发电和外送电满足。制定各类工业园区“一区一热源”

行动方案，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进行供热改造，在热电联产规

划指导下，推动供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的落后燃煤小热电和燃煤锅

炉关停整合。

优化天然气使用结构。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等可中断用户，

原则上不再新建天然气热电联产和天然气化工项目。对现有天然气

热电联产企业列出清单，秋冬季严格实施以热定电，纳入“压非保

民”清单。对新增“煤改气”项目，要坚持增气减煤同步，以气定

改，在签订供气合同的前提下，有序实施。

7.深入推进燃煤锅炉治理。对燃煤锅炉（含茶水炉、经营性炉

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无死角、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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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排查出的燃煤锅炉要逐一登记，2018 年 10 月底前建立管理清

单和台账，并制定综合整治方案。

依法依规加大燃煤锅炉淘汰力度。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制

定并落实供热衔接方案，在确保供热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加快热电联

产、超低排放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设施建设，淘汰管网覆盖范围

内燃煤锅炉。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每小时 2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清零；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基本淘汰每小时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江苏省、浙江省城市建成区淘汰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其中，江苏省淘汰燃煤锅炉 379 台、6697

蒸吨，浙江省淘汰 200 台、1071 蒸吨，安徽省淘汰 907 台、8717

蒸吨。

积极推进每小时 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达到燃

煤电厂超低排放水平。2018 年 12 月底前，江苏省完成 165 台、22372

蒸吨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浙江省完成 15 台、1295 蒸吨；安徽省

完成 50 台、6845 蒸吨。加快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2018 年 10 月

底前，制定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方案，原则上改造后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不高于 50 毫克/立方米，并符合相应的锅炉安全技术要求。 

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完成 500 台、1500 蒸吨，浙江省完成 85

台、350 蒸吨，安徽省完成 41 台、2027 蒸吨。

开展生物质锅炉专项整治。各地对生物质锅炉进行全面排查，

全面掌握锅炉规模、分布、燃料、炉型、治污设施和污染物排放情

况，建立管理台账，制定专项整治方案。严格生物质锅炉登记注册，

城市建成区严格控制新建生物质锅炉。生物质锅炉应采用专用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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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掺烧煤炭等其他燃料，配套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积极推进城

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对于现有生物质锅炉，逐一开

展环保核查，对工业聚集区内存在多台分散生物质锅炉的，实施拆

小并大。

8.开展建成区散煤整治行动。结合“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

调整，全面开展城市建成区散煤清理整顿工作。2018 年 10 月底前，

各地对行政区域内散煤销售网点、餐饮烧烤、流动摊位等使用散煤

及生活散煤使用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建立台账，制定“煤改电”“煤

改气”整治方案，拉单挂账，逐一销号。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建

成区散煤整治工作。各地应建立散煤禁烧长效监管机制，纳入网格

化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三）积极调整运输结构

9.提升铁路水路货运量。2018 年 11 月底前，各省（市）要按照

国务院推进运输结构调整的要求，制定运输结构调整工作落实方案。

开展涉煤炭、矿石、砂石、水泥、化工原料等大宗物料运输结构摸

底调查，对企业未按环评报告要求使用铁路专用线、水路、管道等

运输大宗物料的，责令其 2019 年 3 月底前完成整改；具备水路、铁

路货运条件的重点企业，不得公路运输煤炭和矿石。2018 年 12 月底

前，上海市 2 家企业、江苏省 131 家企业、浙江省 22 家企业、安徽

省 8 家火电和钢铁企业，不得汽运煤炭和矿石；上海港、连云港港、

宁波舟山港煤炭集港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推动其他沿海及内河主

要港口煤炭和矿石等大宗货物集疏港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加快推

动上海市大屯能源、江苏省太仓港区、安徽省郑蒲港区铁路专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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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集装箱、商品汽车为重点，加快推进铁水联运等多式联运

发展，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 10%以上。

10.加快车船结构升级。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上海、南京、杭

州、合肥、苏州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

使用比例达到 36%、55%、49%、41%、50%。加快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

建设，2018 年底前，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分别建设 4000、 

7385、3666、7917 个公共充电桩。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

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及采用稀薄燃烧技术、“油改气”老旧燃气车辆，

港口、机场、铁路货场等新增或更换作业车辆主要使用新能源或清

洁能源汽车。推进船舶更新升级，全面实施新生产船舶发动机第一

阶段排放标准；严格执行船舶强制报废制度，提前淘汰使用 20 年以

上的内河航运船舶 1073 艘；推广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船舶。深入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加快推广江海直达船型和节能环

保船型。

11.严厉查处机动车超标排放行为。推进机动车“天地车人”一

体化监控系统建设。2018 年 12 月底前，各城市要基于交通部门道路

交通流量调查数据，制定柴油车遥感监测设备建设方案；加快完成

国道、省道等主要货运通道遥感监测设备布设。各省（市）完成机

动车排放检验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形成国家、省、市遥感监测和定

期排放检验数据三级联网体系，实现监控数据实时、稳定传输。

推进新车环保监督管理，各省（市）组织开展新生产、销售车

辆的监督抽查工作。严格新注册登记柴油货车排放检验，排放检验

机构要通过国家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逐车核实环保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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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污染控制装置，开展上线排放检测；城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

加强监督指导。

加大路检路查力度，各城市要形成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公安交

管部门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常态化工作机制，

加大路检路查力度，依托机动车集中停放地和维修地、货物集散地、

公安交警执法站、公路超限检测站等，定期开展综合执法检查，生

态环境部门重点检查柴油货车污染控制装置、车载诊断系统（OBD）、

尾气排放达标情况等。开展入户监督抽测，对物流园区、货物集散

地、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工业企业、公交场站、长途客运站、施工

工地等车辆集中停放、使用的重点场所，采取“双随机、一公开”

等方式，抽查柴油车尾气排放情况。

开展区域重型柴油车专项联动执法检查。2018 年 10 月底至 11

月 15 日，在货车通行主要道路、物流货运通道、进沪主要卡口等，

对柴油车等高排放车辆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管控。对超标排放等违

法车辆，一律依法从严处罚、劝返，并要溯源、曝光车辆制造企业、

排放检验机构、所属运输企业注册登记地等信息。

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重点核查初检超标车、异地

车、注册 5 年以上营运柴油车的检测过程数据、视频图像和检测报

告，对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临时更

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行为，依法严厉处罚，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

推动在用汽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I/M 制度）建设工作。

扶持建设规模适当的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站（M 站），加强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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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专业培训，提高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能力。各地生态环境、交

通运输等部门建立排放检验和维修治理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数据共

享和封闭管理。

12.加强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2018 年 12 月底前，各城市要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划定并公布低排放控制区。低排放

控制区、港口码头和民航通用机场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港口、机场新增和更换的作业机械主要采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重

点针对冒黑烟工程机械开展专项整治。

推动靠港船舶优先使用岸电，沿海及内河主要港口的港作船舶、

公务船舶靠泊主要使用岸电。积极采取措施加快现有船舶受电设施

改造;具备岸电受电设施的船舶在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码头泊位停

泊期间，应使用岸电。推进沿海及内河主要港口和排放控制区内集

装箱、客滚、邮轮、3000 吨级以上客运和 5 万吨级以上干散货专业

化泊位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新建码头（危险货物泊位除外）

同步规划、设计、建设岸电设施，2018 年底前，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分别建设 2、140、93、103 套岸电设施。推广地面

电源替代飞机辅助动力装置，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虹桥、上海浦

东、南京禄口、杭州萧山、宁波栎社、合肥新桥等民航主要机场廊

桥 100%使用岸电（桥载设备）替代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13.加强油品监督管理。2018 年 10 月 1 日起，上海市、江苏省

全面供应符合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三省一

市禁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

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对炼油厂、储油库、加油（气）站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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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备油库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沿线加

油站（点）销售车用尿素情况进行监督抽查。继续严格实施长三角

地区船舶排放控制区靠泊船舶换用低硫油措施，内河船舶和江海直

达船舶应使用符合标准的油品。

组织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各地要组织相关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以超标重型柴油车、群众举报、企业自备油罐为突破口，

以城乡结合部、高速公路、国省道等重型柴油车集中通行路线为重

点，认真开展线索摸排、暗访检查、深挖细查，确保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严惩一起。对发现的黑加油站点，要逐站核查、挂牌督办、

逐站销号，确保黑加油站点清零。要研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逐级

压实责任，防止死灰复燃。

（四）优化调整用地结构

14.加强扬尘综合治理。开展降尘量监测，2018 年 12 月底前，

各区县布设降尘量监测点位，省级环境监测部门每月 5 日前将审核

过的上月数据上传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严格降尘考核，苏北（徐

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皖北（淮北、亳州、宿州、蚌埠、

阜阳、淮南）城市降尘量不得高于 7 吨/月·平方公里，其他城市不

得高于 5 吨/月·平方公里。自 2019 年 1 月起，生态环境部每月向

社会公布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降尘量监测结果；各省（市）每月公布

区县降尘量监测结果，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严格施工和道路扬尘监管。2018 年 10 月底前，各城市建立施工

工地动态管理清单，完成扬尘整治。城市建筑工地要做到工地周边

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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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城市以外的其他建设工地，

要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以及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其他施工

扬尘管控措施。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

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有关主管部门联网。各类长距离的市政、

城市道路、水利等线性工程，实行分段施工。各地要将施工工地扬

尘污染防治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

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将扬尘管理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

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对渣土车辆未做到密闭运输的，依法严格处罚，拒不改正的，车辆

不得上道路行驶。大力推进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提高道路机

械化清扫率。

强化堆场扬尘整治。主要港口加快推进现有大型煤炭、矿石码

头堆场防风抑尘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新建码头严格按照《煤炭矿

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JTS 156-2015）有关要求，建设防风抑

尘设施设备。电厂等煤炭专用码头实施半封闭或封闭堆存方式。装

卸机械采取适用的抑尘措施，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停止作业。散货运

输车辆优先采用封闭车型，防止抛洒滴漏。大型煤炭、矿石码头要

安装粉尘在线监测设备。

15.严格控制秸秆露天焚烧。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率持续提升。强

化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建立全覆盖网格化监管体系，

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在线监控等手段密切监测各地秸秆焚烧情况，

加强“定点、定时、定人、定责”管控。自 2018 年 10 月起，开展

秋收阶段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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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16.建立重点行业排放清单。各城市要结合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和

排污许可证核发管理工作，对钢铁、焦化、水泥、砖瓦、陶瓷、玻

璃、铸造、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进行全面排查，摸清产业规模、

生产工艺、治污设施、排放情况，2018 年 12 月底前建立详细的排放

清单。

17.有序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化有组织排放控制，

烧结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

35、50 毫克/立方米，其他主要生产工序分别不高于 10、50、150

毫克/立方米；强化无组织排放管控，厂内所有散状物料储存、输送

及主要生产车间应密闭或封闭；实施清洁运输，大宗物料和产品主

要通过铁路、水路、管道、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汽车等

方式运输。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分别完成

247 万吨、1126 万吨、246 万吨产能的超低排放改造；宁波钢铁和衢

州元立公司启动改造工作。

18.实施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推进焦炭、水泥、砖瓦、陶瓷、玻

璃及其制品、铸造等重点行业深度污染治理，按照特别排放限值要

求制定整治计划，对脱硫脱硝除尘等污染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分别完成 4家、

36 家、32 家、185 家企业的提标改造。鼓励城市建成区内焦炉实施

炉体加罩封闭，并对废气进行收集处理，2018 年 12 月底前，宝钢、

南京钢铁、梅山钢铁启动焦炉炉体加罩封闭工作。

19.强化无组织排放管控。火电、钢铁、焦化、水泥、砖瓦、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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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陶瓷、玻璃等重点行业，在安全生产许可条件下，实施封闭储

存、密闭输送、系统收集，所有物料（废渣）储存、装卸、破碎、

输送及工艺过程的无组织排放要深度治理。各地应建立无组织排放

清单，包括企业名称、排放节点、污染物种类等，2018 年 10 月底前，

建立管理台账，制定无组织排放改造方案；12 月底前，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分别完成 20 家、434 家、25 家、393 家企业

的无组织排放改造任务。

20.实施工业炉窑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各城市要以钢铁、有色、

建材、焦化、化工等行业为重点，涉及钢铁、铸造、铁合金，铜、

铝、铅、锌冶炼及再生，水泥、玻璃、陶瓷、砖瓦、耐火材料、石

灰、防水建筑材料，焦化、化肥、无机盐、电石等企业，按照熔炼

炉、熔化炉、烧结机（炉）、焙（煅）烧炉、加热炉、热处理炉、干

燥炉（窑）、炼焦炉、煤气发生炉等 9 类，开展拉网式排查。要与第

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紧密结合，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建立详细管理

清单。

加大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力度。制定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按照“淘汰一批，替代一批，治理一批”的原则，分类提出整改要

求，明确时间节点和改造任务，推进工业炉窑结构升级和污染减排。

对热效率低下、敞开未封闭，装备简易落后、自动化水平低，布局

分散、规模小、无组织排放突出，以及无治理设施或治理设施工艺

落后的工业炉窑，加大淘汰力度。

对以煤、石油焦、渣油、重油等为燃料的加热炉、热处理炉、

干燥炉（窑）等，加快使用清洁能源以及利用工厂余热、热电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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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等进行替代。2018 年 12 月底前，基本取缔燃煤热风炉、钢铁行业

燃煤供热锅炉；有色行业基本淘汰燃煤干燥窑、燃煤反射炉、以煤

为燃料的熔铅锅和电铅锅；基本淘汰热电联产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

的燃煤加热、烘干炉（窑）；高炉煤气、焦炉煤气实施精脱硫改造，

煤气中硫化氢浓度小于 20 毫克/立方米；大力淘汰炉膛直径 3 米以

下燃料类煤气发生炉；集中使用煤气发生炉的工业园区，暂不具备

改用天然气条件的，原则上应建设统一的清洁煤制气中心；禁止掺

烧高硫石油焦。

对保留下来的以煤等为燃料的工业炉窑实施深度治理。铸造行

业烧结、高炉工序污染排放控制，参照钢铁行业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已有行业排放标准的工业炉窑，严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相关规定；

暂未制订行业排放标准的其他工业炉窑，按照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分别不高于 30、200、300 毫克/立方米改造。鼓

励各地制定更为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全面淘汰环保工艺简易、治

污效果差的单一重力沉降室、旋风除尘器、多管除尘器、水膜除尘

器、生物降尘等除尘设施，水洗法、简易碱法、简易氨法、生物脱

硫等脱硫设施。

21.实施 VOCs 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实施重点行业 VOCs 排放总量

控制，分行业核定 VOCs 排放总量和削减量，实现年度减排目标。按

照分业施策、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重点行业 VOCs 治理，2018 年

12 月底前，各地完成重点工业行业 VOCs 综合整治及提标改造，实现

稳定达标排放。

上海市重点推进化工、包装印刷、家具、汽车整车制造、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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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等行业 VOCs 治理升级改造，完成 300 余家治理任务。江苏省

重点推进石化、化工、橡胶、工业涂装、包装印刷、餐饮油烟、汽

车维修等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完成 5000 余家治理任务。浙江省重

点推进制鞋、纺织印染、板材加工等行业 VOCs 综合治理，持续推进

工业臭气异味治理、污水处理厂除臭治理，完成治理任务 1000 余家。

安徽省重点推进石化、化工、塑料、工业涂装、包装印刷、餐饮等

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完成治理任务 554 家。

大力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有机溶剂产品。禁止新（改、扩）建

涉高 VOCs 含量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等生产和使用的项目。积

极推进工业、建筑、汽修等行业使用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和

产品。2019 年 1 月 1 日起，长三角地区使用的汽车原厂涂料、木器

涂料、工程机械涂料、工业防腐涂料即用状态下 VOCs 含量限值分别

不高于 580、600、550、650 克/升；除油罐车、化学品运输车等危

险品运输车维修外，汽车修补漆使用即用状态下VOCs含量不高于540

克/升的涂料，其中，鼓励底色漆和面漆使用不高于 420 克/升的涂

料。

强化 VOCs 无组织排放管控。开展工业企业 VOCs 无组织排放摸

底排查，包括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动静密封点泄漏、储存和装卸

逸散排放、废水废液废渣系统逸散排放等。2018 年 12 月底前，各地

建立重点行业 VOCs 无组织排放改造全口径清单，加快推进 VOCs 无

组织排放治理。

加强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控制。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储罐或

密闭容器中，并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器输送；离心、过滤单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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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采用密闭式离心机、压滤机等设备，干燥单元操作采用密闭干燥

设备，设备排气孔排放 VOCs 应收集处理；反应尾气、蒸馏装置不凝

尾气等工艺排气，以及工艺容器的置换气、吹扫气、抽真空排气等

应收集处理。

全面推行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制度。对泵、压缩机、阀门、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等动静密封点进行泄漏检测，并建立台账，记录

检测时间、检测仪器读数、修复时间、修复后检测仪器读数等信息。

石化企业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率控制在 3‰以内，化工行业完成首轮

LDAR 工作。石化化工园区应建立 LDAR 管理平台，定期调度企业 LDAR

实施情况，通过企业自查、第三方及环保部门核查等方式，确保 LDAR

技术稳定发挥实效。

加强储存、装卸过程中逸散排放控制。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76.6

千帕（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应采用低压罐或压力罐；真实

蒸气压大于等于 5.2kPa 且小于 76.6kPa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

采用浮顶罐或安装 VOCs 收集治理设施的固定顶罐，其中，内浮顶罐

采取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外浮顶罐采用

双重密封。有机液体的装载采用顶部浸没式或底部装载方式，装载

设施应配备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或气相平衡系统。

加强废水、废液和废渣系统逸散排放控制。含 VOCs 废水的输送

系统在安全许可条件下，应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含 VOCs 废

水处理设施应加盖密闭，排气至 VOCs 处理设施；处理、转移或储存

废水、废液和废渣的容器应密闭。

推进治污设施升级改造。企业应依据排放废气的风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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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组分以及工况等，选择适宜的技术路线，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2018 年 12 月底前，各地要对工业企业 VOCs 治污设施，开展一轮治

污效果执法检查；对于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简易处理工艺，督促企

业限期整改。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组合工艺，提高 VOCs 治理效率；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光催化技术仅适用于处理低浓度有机废气或恶

臭气体；采用活性炭吸附技术应配备脱附工艺或定期更换活性炭。

全面推进油品储运销 VOCs 治理。2018 年 10 月底前，所有加油

站、储油库、油罐车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加强油气回收设备设

施运行过程中的监督抽查，积极推进储油库和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

自动监测设备。

（六）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22.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强化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能力

建设，2018 年底前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力争实现 7—

10 天预报能力，省级预报中心基本实现以城市为单位的 7 天预报能

力。

实施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

小组办公室要依据大气污染现状、季节性变化特征和传输规律，组

织制定区域预警联动方案，统一区域应急预警标准，明确各级别的

启动和解除条件，完善区域会商、区域通报、应急联动工作机制。

各地要将区域应急联动措施纳入本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当达到

区域应急联动启动条件时，由生态环境部或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中心向行政区域内各省（市）通报预警提示信息。各省（市）人民

政府按照预警提示信息，及时发布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组织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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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积极开展区域应急联动。各地市（区、省管县等）应及时启动

相应级别预警。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各城市按时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

措施清单编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在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级别

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主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分别不低

于全社会排放总量的 10%、20%和 30%，VOCs 减排比例不低于 10%、 

15%和 20%。

细化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企业各工艺环节，实施清单化管理。

优先调控产能过剩行业并加大调控力度；优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

行业；同行业内企业根据污染物排放绩效水平进行排序并分类管控；

优先对城市建成区内的高污染企业、使用高污染燃料的企业等采取

停产、限产措施。企业应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优先选取污

染物排放量较大且能够快速安全响应的工艺环节，采取停产限产措

施，并在厂区显著位置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创新监管方式，利用

电量、视频监控、物料衡算等手段，核实企业各项应急减排措施落

实情况。

23.建立统一的环境管理政策。逐步统一区域环境准入门槛，对

重点行业、领域建立区域协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能源消费政

策。探索建立区域统一的 VOCs 控制技术规范体系，包括 VOCs 排放

核算方法，针对石化、化工、涂装、印刷、制药、电子、印染等重

点行业的 VOCs 排放标准，低 VOCs 含量涂料产品标准，以及在用机

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标准等。建立完善三省一市环境

信息共享平台，共享环境质量、污染排放以及污染治理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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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持续开展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异地监管。依托长三

角合作平台，加强长三角地区联动执法，重点加强机动车污染、跨

界大气污染的环境监管和联合执法。

24.加强重点时段区域联防联控。2018 年秋冬季，长三角地区将

先后主办 2018 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五届互联网大会、联合国

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国家公祭日等重大活动，而总体偏差的大气污

染扩散气候条件增加了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难度。长三角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要积极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三省一市，

落实重点时段联防联控措施，保障活动期间环境空气质量安全。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作为主办地，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主办重大活动的有关要求，履行属地管理的主体责任，立足自身

实际，深挖减排潜力，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重大活动主

办地周边及污染传输通道有关省市要切实履行协同责任，加强区域

联防联控，加强政策协同和措施协调，强化“高架源”排放管控，

加强燃煤电厂绿色调度。要根据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主导风向和气

象条件变化情况，及时进行靶向管控，指导重点行业精准减排。当

预测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应按上限对应的预警级别启动应急响

应，实施区域应急联动，加大污染减排力度。

（七）推动重污染城市落实冬季生产调控措施

25.因地制宜推进重污染城市工业企业错峰生产。2017 年秋冬

季 PM2.5 浓度超过 7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应针对钢铁、建材、焦化、

铸造、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实行差别化错峰生产。根据月度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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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适当缩短或延长错峰生产时间。

严禁采取“一刀切”方式。对各类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

未达到排污许可管理要求，或未按期完成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改造任务的，采取错峰生产措施。对属于《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的，要提高限产比例或实施停产。错峰生产

企业涉及供暖、协同处置城市垃圾或危险废物等保民生任务的，应

保障基本民生需求。

各省(市)应制定重点行业差异化错峰生产绩效评价指导意见。

各城市要结合本地产业结构和企业污染排放绩效情况，制定错峰生

产实施方案，细化落实到企业具体生产线、工序和设备，并明确具

体的安全生产措施。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省级相关部门将错峰生

产方案抄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错峰生产

清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整，如确有必要调整的，需在省级人民

政府网站公告并抄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

26.实施大宗物料错峰运输。各地要针对钢铁、建材、焦化、有

色、化工、矿山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以及港口码头，

制定错峰运输方案，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在橙色及以上重

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和重点时段，原则上不允许重型载货车进出厂区

（保证安全生产运行、运输民生保障物资或特殊需求产品，以及为外

贸货物、进出境旅客提供港口集疏运服务的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

准的车辆除外）。重点企业和单位在车辆出入口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并保留监控记录三个月以上，秋冬季期间每日登记所有柴油货车进

出情况，并保留至 2019 年 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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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加强燃煤电厂电力调度。减少燃煤机组发电比例，在确保电

网供电安全的前提下，安排长三角地区核电厂满发、多发，增加区

域外输送的清洁电力供应。主要传输通道城市加强绿色调度，已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火电机组（含热电）优先发电，未达到超低排放

要求的燃煤机组优先调停，尽可能降低发电负荷。

（八）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28.完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2018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各区县全部建成包含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

一氧化碳、臭氧六项参数在内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与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直联，实时对外发布信息。全面推进国家级新区、高新

区、重点工业园区及港口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各城市至少

建成一套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站点。2018 年 12 月底前，除国控站以

外的监测站点全部上收到省级环境监测部门。省级环境监测部门每

月 5 日前将审核过的上月数据上传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所有城市

完成 2017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的更新。PM2.5 未达标城市要开展新

一轮 PM2.5 源解析，试点开展 VOCs 源解析研究。

29.加强污染源监控体系建设。各地要严格落实排气口高度超过

45 米的高架源安装自动监控设施、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0%的监控

要求。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VOCs 排放重点源，纳入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加快安装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联网。企业在正常生产以及限产、停产、检修等非正常

工况下，均应保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并联网传输数据。对出现

数据缺失、长时间掉线等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核实和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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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底前，钢铁、石化、化工等重点企业厂区内布设空气质

量监测微站点，监控颗粒物、VOCs 等管控情况。推进固定污染源 VOCs

监测工作，加强 VOCs 监测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

四、保障措施

（九）加强组织领导

继续发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作用，深入推进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各城市要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制定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提出重点任务

和保障措施，细化到月份、地区、部门。在重点时段，活动主办地

及其周边城市、主要输送通道城市要提前编制强化方案，并组织实

施。

（十）严格考核问责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针对大气污

染治理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污染问题突出、空气质量恶化的

地区，强化督察问责。制定量化问责办法，对重点攻坚任务完成不

到位，或者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不到位且改善幅度排名靠后的，实施

量化问责。综合运用排查、交办、核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 

监管机制，压实基层责任。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对各地空气质量改善

和重点任务进展情况进行月调度，各地每月 5 日前上报重点任务进

展情况。生态环境部每月通报攻坚行动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对空气质

量改善幅度达不到时序进度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城市和区县及时

预警；对未能完成终期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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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区县，公开约谈政府主要负责人，实行区域环评限批。发现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并依法依纪追究

责任。

（十一）开展环境执法督察

各省（市）要制定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方案，加

强重污染天气期间和重点时段执法检查。各城市要组织经信、环保、

质监、交通、公安、住建、城管等部门开展自查和联合执法检查，

重点针对“高架源”“散乱污”企业、VOCs 无组织排放、机动车船污

染、秸秆露天焚烧等开展专项执法，对发现超标排放违法排污的，

要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查处，

并建立诚信档案，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情节严重的，依法

依规开展失信联合惩戒。

视情抽调全国环境执法骨干人员，在重点时段对重点城市组织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监督检查，采取定点进驻和压茬式进驻、随

机抽查与“热点网格”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检查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行动方案落实情况和重点时段区域联防联控措施落实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拉条挂账”式跟踪管理。

（十二）加强宣传教育

各地要高度重视攻坚行动宣传工作，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并抓

好落实。每月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攻坚行动进展情况。及时

回应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积极协调地方电视台在当地新闻节目中

设立“曝光台”栏目，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报道突出环

境问题及整改情况，播出时长不少于三分钟。组织开展“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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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行动者”活动，引导、鼓励公众自觉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攻坚行动的良好氛围。

（十三）强化环境信息公开

把信息公开作为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

环保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各省（市）要对区县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

名，并向社会公布。重点排污单位及时公布自行监测和污染物排放

数据、污染治理措施、重污染天气应对、环保违法处罚及整改等信

息。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按要求及时公布执行报告。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进口企业依法向社会公开排放检验、污染控

制技术等环保信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企业通过电子显示屏等方

式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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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长三角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城 市

2017年秋冬季

PM2.5浓度

(μg/m3)

同比下降

比例

2017 年秋冬季

重污染天数

2018 年

拟减少天数

上海市 44 持续改善 3 持续改善

南京市 56 -2% 4 持续改善

无锡市 55 -2% 5 持续改善

徐州市 88 -5% 22 2

常州市 63 -3% 8 持续改善

苏州市 52 -2% 5 持续改善

南通市 44 持续改善 3 持续改善

连云港市 55 -2% 2 持续改善

淮安市 65 -3% 10 持续改善

盐城市 54 -2% 5 持续改善

扬州市 63 -3% 4 持续改善

镇江市 69 -3% 8 持续改善

泰州市 62 -3% 6 持续改善

宿迁市 75 -4% 9 持续改善

杭州市 54 -2% 1 持续改善

宁波市 45 持续改善 2 持续改善

温州市 39 持续改善 0 持续改善

湖州市 51 -2% 3 持续改善

嘉兴市 54 -2% 4 持续改善

绍兴市 57 -2% 4 持续改善

金华市 48 持续改善 0 持续改善

衢州市 50 -2% 1 持续改善

舟山市 29 持续改善 0 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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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2017年秋冬季

PM2.5浓度

(μg/m3)

同比下降

比例

2017 年秋冬季

重污染天数

2018 年

拟减少天数

台州市 40 持续改善 0 持续改善

丽水市 40 持续改善 0 持续改善

合肥市 67 -3% 5 持续改善

芜湖市 74 -4% 16 1

蚌埠市 74 -4% 11 1

淮南市 81 -5% 15 1

马鞍山市 66 -3% 11 1

淮北市 81 -5% 17 1

铜陵市 69 -3% 4 持续改善

安庆市 70 -3% 8 持续改善

黄山市 34 持续改善 0 持续改善

滁州市 67 -3% 7 持续改善

阜阳市 78 -4% 15 1

宿州市 79 -4% 13 1

六安市 59 -2% 3 持续改善

亳州市 88 -5% 18 1

池州市 68 -3% 9 持续改善

宣城市 58 -2% 5 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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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锅炉节能环保工作的通知 

（国市监特设〔2018〕22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展改革委、生

态环境（环境保护）厅（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等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就加强锅炉节能环保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节能环保、综合治理的原则，

落实锅炉生产、进口、销售、使用等环节企业节能环保主体责任，加强《特种设

备目录》范围内锅炉的节能环保监督管理，强化部门联动，推动建立安全监察、

节能监管和环保监督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全面提升锅

炉节能环保水平。 

（二）具体要求

1. 全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的燃煤锅炉，重点区域（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汾渭平原）全域和其他地区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2. 重点区域新建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超低排放（在基准含氧

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

/立方米，下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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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区域保留的锅炉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或更严格的地方排放

标准，每小时 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实施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

基本完成低氮改造，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4. 各地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相关文件的要求推进落后锅炉淘汰工作。要

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制定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分类提出整治要求，

维持现有设备有效运行，不搞“一刀切”，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

热则热，锅炉淘汰前应有替代热源。 

二、提升锅炉产品节能环保水平 

   锅炉生产、进口、销售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相

关标准和要求。地方出台更严格锅炉能效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的，应予以执行。 

（一）生产

1. 锅炉制造企业应当确保所生产的锅炉满足节能环保要求，并对锅炉产品

的节能环保性能负责。 

2. 锅炉及其系统设计时，应当综合考虑能效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进行系

统优化。锅炉制造企业应当向锅炉使用单位提供相关技术参数，用于锅炉使用单

位配备锅炉辅助设备及环保设施。鼓励锅炉制造企业提供与锅炉相匹配的辅助设

备及环保设施。 

3. 锅炉设计文件中应当标明锅炉设计热效率和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度。

在本通知发布实施之前已经通过锅炉设计文件鉴定的，不要求重新进行鉴定。 

4. 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度无法满足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的，应当配

套建设环保设施。 

5. 锅炉的安装、修理、改造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

（二）进口、销售

1. 进口锅炉应当符合我国有关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及相关标准和要求。 

2. 锅炉销售单位要建立并执行锅炉检查验收和销售记录制度，销售的锅炉

应当符合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其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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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料和文件应当齐全。 

    3.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选择合适的锅炉类型及容量。新建、改建、扩建政府采

购项目应当选用列入高效锅炉推广目录或者能效达到技术规范中目标值的锅炉

产品。 

    （三）产品测试 

    锅炉定型产品能效测试时，应当同时对锅炉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初始排放浓度进行测试。在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度强制性指

标出台之前，以设计文件中标明的初始排放浓度值为判断依据。在本通知发布实

施之前已经通过锅炉定型产品能效测试的，不要求补测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度。 

    三、提升在用锅炉节能环保水平 

    锅炉使用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锅炉运行能效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相

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标准和要求。 

    1.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锅炉技术参数配置合适的辅助设备和环保设施。 

    2. 锅炉及其系统要配备符合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规定的计量装置，并记录

相关数据。 

    3.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完善相关节能环保管理制度，建立锅炉节能环保技术

档案，明确目标责任与岗位管理责任。 

    4.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依法依规申领排污许可证，建立自行监测制度，落实自

行监测管理要求，严格记录并保存环境管理台账，及时编制并提交排污许可证执

行报告。 

    5. 在用锅炉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使用单位应当采取

相应的改进措施。整改后仍然不符合要求的，不得继续使用。 

    6. 锅炉使用单位应及时主动报废已淘汰锅炉，并申请注销使用登记证，不得

将已淘汰锅炉移装或再次投入使用。 

    四、加强锅炉节能环保监管 

    各地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锅炉节能环保监督管理。 

    1. 锅炉设计文件未标明设计热效率、初始排放浓度等信息或不符合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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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要求的，设计文件鉴定机构不予通过设计文件鉴定。 

    2. 对国家明令淘汰的锅炉、禁止新建的锅炉以及未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批复文件的锅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不予实施安装监督检验。锅炉及其系统

安装完毕后，企业应当向监督检验机构提供测试报告（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

已经达到有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且制造单位保证后续生产的锅炉与

测试产品完全一致的，可以只提供锅炉产品测试报告）或者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联网的自动监测数据（含检定或校准证书）。测试报告或自动监测数据应当符合

有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不满足要求的，监督检验机构不得出具结论

为合格的锅炉安装监督检验报告。 

    3. 对于国家明令淘汰的锅炉、禁止新建的锅炉以及大气污染物排放不符合

要求的锅炉，不予办理使用登记。 

    4.节能监察机构应当将锅炉能效标准执行情况纳入节能监察重点。 

    5. 各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加强锅炉使用环节环保监督管理，强化日常检

查，采用“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开展现场抽查，对锅炉使用单位存在的无排

污许可证排污、超标排放、超总量排放、在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不落实自行监

测要求、不按期提交执行报告以及其他不符合环保要求情况，依法予以处理。 

    五、保障措施 

    （一）明确部门分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锅炉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锅炉生产、进口、

销售环节环境保护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展改革部门支持推广高效锅炉，

推动锅炉节能改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锅炉使用环节的排污许可证持有情

况和按证排污情况，执行环境保护标准及其他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二）加强部门联动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展改革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数据共

享、信息互通，在推广高效节能环保锅炉、推动锅炉节能环保改造、淘汰落后锅

炉等方面强化沟通协作，及时通报并协调解决锅炉节能环保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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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大保障力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有关地区锅炉节能环保改造任务完成情况纳入省级人民

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生态环境部将推进锅炉综合整治情况纳入大气污染

防治考核体系。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完善锅炉法规标准体系，在锅炉设计文件鉴

定、监督检验等方面增加环保要求。 

    各地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鼓励燃煤锅炉超高能效超低排放改造的支持政策，

保障改造项目的验收及抽查工作经费。在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使用时，应向锅

炉综合整治予以倾斜。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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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18〕578 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环境保护部门：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有关要求，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我们研究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10 月 26 日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是指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

央财政设立的用于支持地方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

金）。  

专项资金执行期限至 2020 年。  

第三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等重点区

域。  

第四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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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重点。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大气污染防治任务重的重点区域。  

（二）精准施策。专项资金集中支持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有突出影响的重点

领域和重点任务。  

（三）结果导向。专项资金安排与相关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及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挂钩。  

第五条 专项资金对下列事项予以支持：  

(一)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支持北方地区重点区域按照“宜电则电、

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的原则，推进散煤治理和清洁替代，并同步开

展建筑节能改造。专项资金以城市为单位进行定额奖补。  

（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打赢蓝天保卫战其他重点任务。根据相关要求，

用于支持燃煤锅炉及工业炉窑综合整治、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等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有突出影响的事项。专项资金根据重点任务的情

况可采取定额奖补和因素法分配的方式下达。  

（三）氢氟碳化物销毁处置。支持生态环境部组织相关企业按要求销毁、处

置氢氟碳化物。专项资金根据生态环境部核定并经社会公示无异议的氢氟碳化物

削减量及相关定额补贴标准予以安排。  

（四）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六条 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提出专项资金的年度安排建议。

财政部根据年度预算规模和年度安排建议，统筹确定专项资金安排方案。  

第七条 财政部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中央预算后 90 日内将专项资金下

达至省级财政部门，同时抄送生态环境部和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第八条 省级财政部门负责本省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筹集、分配、拨付及项目的

绩效评价。  

省级财政部门收到专项资金后，应当在 30 日内分解下达到本行政区域县级

以上各级政府，同时将专项资金分配结果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备案，并抄送财

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省级财政部门在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时，应当加

强专项资金与中央基建投资等资金的统筹使用，避免重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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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牵头编制和组织实施本省

专项资金各相关项目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技术路线、保障措施等内容，

确保科学、合理，有成效。  

第十条 各有关城市人民政府是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负责科学合理编制方案，

筹集落实资金，具体组织实施，确保资金的安全、规范和有效使用。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分配应当按照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财政部在专项

资金下达后 20 日内将资金分配结果向社会公开。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将专项资金安排详细情况在政府网站上予以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对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开展全过程预算绩

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开展绩效评价，重点关注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领域重点任务的完成情况、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及资金使用

管理情况。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监管，建立全过程资金监管

机制，按照财政部的要求，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开展专项资金的监

管工作，对专项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管。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专项资金审核、分配

工作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专项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分配专项资

金、超出规定范围或者标准分配、使用专项资金等，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预算法、公务员法、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等有关国家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进行解释。省级财政、生

态环境等部门可依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6〕600 号）以及《财政部 环境保

护部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建〔2016〕874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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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的公告 

（生态环境公告 2019 年 第 4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生态环境部会同卫生

健康委制定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见附件），现予公

布。 

附件：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 

 

 

 

生态环境部 

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1 月 23 日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 年 1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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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 

序号 污染物 

1 二氯甲烷 

2 甲醛 

3 三氯甲烷 

4 三氯乙烯 

5 四氯乙烯 

6 乙醛 

7 镉及其化合物 

8 铬及其化合物 

9 汞及其化合物 

10 铅及其化合物 

11 砷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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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19〕5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现将《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重点区域范围 

     2.重点控制的 VOCs 物质 

     3.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 

     4.工业企业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5.油品储运销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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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有关要求，深入实施《“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加强对

各地工作指导，提高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本方案。 

一、形势与问题 

（一）VOCs 污染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突出。VOCs 是形成细颗粒物

（PM2.5）和臭氧（O3）的重要前体物，对气候变化也有影响。近年来，我国

PM2.5 污染控制取得积极进展，尤其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等改善

明显，但 PM2.5 浓度仍处于高位，超标现象依然普遍，是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的重点因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源解析结果表明，当前阶段有

机物（OM）是 PM2.5 的最主要组分，占比达 20%-40%，其中，二次有机物占

OM 比例为 30%-50%，主要来自 VOCs 转化生成。 

  同时，我国 O3 污染问题日益显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

渭平原等区域（以下简称重点区域，范围见附件 1）O3 浓度呈上升趋势，尤

其是在夏秋季节已成为部分城市的首要污染物。研究表明，VOCs 是现阶段重

点区域 O3 生成的主控因子。 

  相对于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控制，VOCs 管理基础薄弱，已

成为大气环境管理短板。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油品储运销等

行业（以下简称重点行业）是我国 VOCs 重点排放源。为打赢蓝天保卫战、

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迫切需要全面加强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治理。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不

断加强 VOCs 污染防治工作，印发 VOCs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台炼油、石

化等行业排放标准，一些地区制定地方排放标准，加强 VOCs 监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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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统计等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一些进展。但 VOCs 治理工作依然薄弱，

主要表现为： 

  一是源头控制力度不足。有机溶剂等含 VOCs 原辅材料的使用是 VOCs

重要排放来源，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政策激励不足、投入成本高等原因，

目前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措施明显不足。据统计，我国工业涂料

中水性、粉末等低 VOCs 含量涂料的使用比例不足 20%，低于欧美等发达国

家 40%-60%的水平。 

  二是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VOCs 挥发性强，涉及行业广，产排污环节多，

无组织排放特征明显。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对 VOCs 无组织排放提出密闭

封闭等要求，但目前量大面广的企业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尤其是中小企业

管理水平差，收集效率低，逸散问题突出。研究表明，我国工业 VOCs 排放

中无组织排放占比达 60%以上。 

  三是治污设施简易低效。VOCs 废气组分复杂，治理技术多样，适用性差

异大，技术选择和系统匹配性要求高。我国 VOCs 治理市场起步较晚，准入

门槛低，加之监管能力不足等，治污设施建设质量良莠不齐，应付治理、无

效治理等现象突出。在一些地区，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低效技术

应用甚至达 80%以上，治污效果差。一些企业由于设计不规范、系统不匹配

等原因，即使选择了高效治理技术，也未取得预期治污效果。 

  四是运行管理不规范。VOCs 治理需要全面加强过程管控，实施精细化管

理，但目前企业普遍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未建立、人员技术能力

不足等问题。一些企业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但长期不更换吸附材料；一些

企业采用燃烧、冷凝治理技术，但运行温度等达不到设计要求；一些企业开

展了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但未按规程操作等。 

  五是监测监控不到位。我国 VOCs 监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自行

监测质量普遍不高，点位设置不合理、采样方式不规范、监测时段代表性不

强等问题突出。部分重点企业未按要求配备自动监控设施。涉 VOCs 排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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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缺乏有效的监测溯源与预警措施。从监管方面来看，缺乏

现场快速检测等有效手段，走航监测、网格化监测等应用不足。 

  二、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建立健全 VOCs 污染防治管理体系，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VOCs 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VOCs 排放量下降 10%的

目标任务，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三、控制思路与要求 

  （一）大力推进源头替代。通过使用水性、粉末、高固体分、无溶剂、

辐射固化等低 VOCs 含量的涂料，水性、辐射固化、植物基等低 VOCs 含量

的油墨，水基、热熔、无溶剂、辐射固化、改性、生物降解等低 VOCs 含量

的胶粘剂，以及低 VOCs 含量、低反应活性的清洗剂等，替代溶剂型涂料、

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从源头减少 VOCs 产生。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

行业要加大源头替代力度；化工行业要推广使用低（无）VOCs 含量、低反应

活性的原辅材料，加快对芳香烃、含卤素有机化合物的绿色替代。企业应大

力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木器涂料、车辆涂料、机械设备涂料、集装箱涂料

以及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等，在技术成熟的行业，推广使用低 VOCs 含

量油墨和胶粘剂，重点区域到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鼓励加快低 VOCs 含

量涂料、油墨、胶粘剂等研发和生产。 

  加强政策引导。企业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

油墨、胶粘剂等，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排放绩效等满足相关规定

的，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求建设末端治理设施。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 含量

（质量比）低于 10%的工序，可不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集措施。 

  （二）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重点对含 VOCs 物料（包括含 VOCs

原辅材料、含 VOCs 产品、含 VOCs 废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等）储存、转

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艺过程等五类排放源

实施管控，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削

减 VOCs 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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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设备与场所密闭管理。含 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容器、包装袋，

高效密封储罐，封闭式储库、料仓等。含 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应采用密

闭管道或密闭容器、罐车等。高 VOCs 含量废水（废水液面上方 100 毫米处

VOCs 检测浓度超过 200ppm，其中，重点区域超过 100ppm，以碳计）的集

输、储存和处理过程，应加盖密闭。含 VOCs 物料生产和使用过程，应采取

有效收集措施或在密闭空间中操作。 

  推进使用先进生产工艺。通过采用全密闭、连续化、自动化等生产技术，

以及高效工艺与设备等，减少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优

先采用底部装载方式。石化、化工行业重点推进使用低（无）泄漏的泵、压

缩机、过滤机、离心机、干燥设备等，推广采用油品在线调和技术、密闭式

循环水冷却系统等。工业涂装行业重点推进使用紧凑式涂装工艺，推广采用

辊涂、静电喷涂、高压无气喷涂、空气辅助无气喷涂、热喷涂等涂装技术，

鼓励企业采用自动化、智能化喷涂设备替代人工喷涂，减少使用空气喷涂技

术。包装印刷行业大力推广使用无溶剂复合、挤出复合、共挤出复合技术，

鼓励采用水性凹印、醇水凹印、辐射固化凹印、柔版印刷、无水胶印等印刷

工艺。 

  提高废气收集率。遵循“应收尽收、分质收集”的原则，科学设计废气收

集系统，将无组织排放转变为有组织排放进行控制。采用全密闭集气罩或密

闭空间的，除行业有特殊要求外，应保持微负压状态，并根据相关规范合理

设置通风量。采用局部集气罩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

放位置，控制风速应不低于 0.3 米/秒，有行业要求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加强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控制。企业中载有气态、液态 VOCs 物料的设

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 2000 个的，应按要求开展 LDAR 工作。

石化企业按行业排放标准规定执行。 

  （三）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企业新建治污设施或对现有治污

设施实施改造，应依据排放废气的浓度、组分、风量，温度、湿度、压力，

以及生产工况等，合理选择治理技术。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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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VOCs 治理效率。低浓度、大风量废气，宜采用沸石转轮吸附、活性炭

吸附、减风增浓等浓缩技术，提高 VOCs 浓度后净化处理；高浓度废气，优

先进行溶剂回收，难以回收的，宜采用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等技术。油气

（溶剂）回收宜采用冷凝+吸附、吸附+吸收、膜分离+吸附等技术。低温等

离子、光催化、光氧化技术主要适用于恶臭异味等治理；生物法主要适用于

低浓度 VOCs 废气治理和恶臭异味治理。非水溶性的 VOCs 废气禁止采用水

或水溶液喷淋吸收处理。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技术的，应定期更换活性炭，

废旧活性炭应再生或处理处置。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推广集中

喷涂、溶剂集中回收、活性炭集中再生等，加强资源共享，提高 VOCs 治理

效率。 

  规范工程设计。采用吸附处理工艺的，应满足《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

理工程技术规范》要求。采用催化燃烧工艺的，应满足《催化燃烧法工业有

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要求。采用蓄热燃烧等其他处理工艺的，应按相

关技术规范要求设计。 

  实行重点排放源排放浓度与去除效率双重控制。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

放的废气，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3 千克/小时、重点区域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应加大控制力度，除确保排放浓度稳定达标外，还应实行去除

效率控制，去除效率不低于 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

量产品规定的除外，有行业排放标准的按其相关规定执行。 

  （四）深入实施精细化管控。各地应围绕当地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

根据 O3、PM2.5 来源解析，结合行业污染排放特征和 VOCs 物质光化学反应活

性等，确定本地区 VOCs 控制的重点行业和重点污染物，兼顾恶臭污染物和

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等，提出有效管控方案，提高 VOCs 治理的精准性、针对

性和有效性。全国重点控制的 VOCs 物质见附件 2。 

  推行“一厂一策”制度。各地应加强对企业帮扶指导，对本地污染物排放

量较大的企业，组织专家提供专业化技术支持，严格把关，指导企业编制切

实可行的污染治理方案，明确原辅材料替代、工艺改进、无组织排放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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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收集、治污设施建设等全过程减排要求，测算投资成本和减排效益，为

企业有效开展 VOCs 综合治理提供技术服务。重点区域应组织本地 VOCs 排

放量较大的企业开展“一厂一策”方案编制工作，2020 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

适时开展治理效果后评估工作，各地出台的补贴政策要与减排效果紧密挂钩。

鼓励地方对重点行业推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加强企业运行管理。企业应系统梳理 VOCs 排放主要环节和工序，包括

启停机、检维修作业等，制定具体操作规程，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健全内部

考核制度。加强人员能力培训和技术交流。建立管理台账，记录企业生产和

治污设施运行的关键参数（见附件 3），在线监控参数要确保能够实时调取，

相关台账记录至少保存三年。 

  四、重点行业治理任务 

  （一）石化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全面加大石油炼制及有机化学品、合

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行业 VOCs 治理力度。重点加强密封点泄漏、

废水和循环水系统、储罐、有机液体装卸、工艺废气等源项 VOCs 治理工作，

确保稳定达标排放。重点区域要进一步加大其他源项治理力度，禁止熄灭火

炬系统长明灯，设置视频监控装置；推进煤油、柴油等在线调和工作；非正

常工况排放的 VOCs，应吹扫至火炬系统或密闭收集处理；含 VOCs 废液废渣

应密闭储存；防腐防水防锈涂装采用低 VOCs 含量涂料。 

  深化 LDAR 工作。严格按照《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规定，

建立台账，开展泄漏检测、修复、质量控制、记录管理等工作。加强备用泵、

在用泵、调节阀、搅拌器、开口管线等检测工作，强化质量控制；要将 VOCs

治理设施和储罐的密封点纳入检测计划中。参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有关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 泄漏控制监督要求，对石化企业密封

点泄漏加强监管。鼓励重点区域对泄漏量大的密封点实施包袋法检测，对不

可达密封点采用红外法检测。 

  加强废水、循环水系统 VOCs 收集与处理。加大废水集输系统改造力度，

重点区域现有企业通过采取密闭管道等措施逐步替代地漏、沟、渠、井等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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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式集输方式。全面加强废水系统高浓度 VOCs 废气收集与治理，集水井

（池）、调节池、隔油池、气浮池、浓缩池等应采用密闭化工艺或密闭收集

措施，配套建设燃烧等高效治污设施。生化池、曝气池等低浓度 VOCs 废气

应密闭收集，实施脱臭等处理，确保达标排放。加强循环水监测，重点区域

内石化企业每六个月至少开展一次循环水塔和含 VOCs 物料换热设备进出口

总有机碳（TOC）或可吹扫有机碳（POC）监测工作，出口浓度大于进口浓

度 10%的，要溯源泄漏点并及时修复。 

  强化储罐与有机液体装卸 VOCs 治理。加大中间储罐等治理力度，真实

蒸气压大于等于 5.2 千帕（kPa）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鼓励重点区域对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2.8kPa 的有机液体采取控制措施。进一

步加大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 VOCs 治理力度，重点区域推广油罐车底部装载

方式，推进船舶装卸采用油气回收系统，试点开展火车运输底部装载工作。

储罐和有机液体装卸采取末端治理措施的，要确保稳定运行。 

  深化工艺废气 VOCs 治理。有效实施催化剂再生废气、氧化尾气 VOCs

治理，加强酸性水罐、延迟焦化、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工艺过

程尾气 VOCs 治理。推行全密闭生产工艺，加大无组织排放收集。鼓励企业

将含 VOCs 废气送工艺加热炉、锅炉等直接燃烧处理，污染物排放满足石化

行业相关排放标准要求。酸性水罐尾气应收集处理。推进重点区域延迟焦化

装置实施密闭除焦（含冷焦水和切焦水密闭）改造。合成橡胶、合成树脂、

合成纤维等推广使用密闭脱水、脱气、掺混等工艺和设备，配套建设高效治

污设施。 

  （二）化工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加强制药、农药、涂料、油墨、胶粘

剂、橡胶和塑料制品等行业 VOCs 治理力度。重点提高涉 VOCs 排放主要工

序密闭化水平，加强无组织排放收集，加大含 VOCs 物料储存和装卸治理力

度。废水储存、曝气池及其之前废水处理设施应按要求加盖封闭，实施废气

收集与处理。密封点大于等于 2000 个的，要开展 LDAR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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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或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加快工艺改进和

产品升级。制药、农药行业推广使用非卤代烃和非芳香烃类溶剂，鼓励生产

水基化类农药制剂。橡胶制品行业推广使用新型偶联剂、粘合剂，使用石蜡

油等替代普通芳烃油、煤焦油等助剂。优化生产工艺，农药行业推广水相法、

生物酶法合成等技术；制药行业推广生物酶法合成技术；橡胶制品行业推广

采用串联法混炼、常压连续脱硫工艺。 

  加快生产设备密闭化改造。对进出料、物料输送、搅拌、固液分离、干

燥、灌装等过程，采取密闭化措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加快淘汰敞口式、

明流式设施。重点区域含 VOCs 物料输送原则上采用重力流或泵送方式，逐

步淘汰真空方式；有机液体进料鼓励采用底部、浸入管给料方式，淘汰喷溅

式给料；固体物料投加逐步推进采用密闭式投料装置。 

  严格控制储存和装卸过程 VOCs 排放。鼓励采用压力罐、浮顶罐等替代

固定顶罐。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27.6kPa（重点区域大于等于 5.2kPa）的有机

液体，利用固定顶罐储存的，应按有关规定采用气相平衡系统或收集净化处

理。 

  实施废气分类收集处理。优先选用冷凝、吸附再生等回收技术；难以回

收的，宜选用燃烧、吸附浓缩+燃烧等高效治理技术。水溶性、酸碱 VOCs 废

气宜选用多级化学吸收等处理技术。恶臭类废气还应进一步加强除臭处理。 

  加强非正常工况废气排放控制。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应加强含 VOCs

物料回收工作，产生的 VOCs 废气要加大收集处理力度。开车阶段产生的易

挥发性不合格产品应收集至中间储罐等装置。重点区域化工企业应制定开停

车、检维修等非正常工况 VOCs 治理操作规程。 

  （三）工业涂装 VOCs 综合治理。加大汽车、家具、集装箱、电子产品、

工程机械等行业 VOCs 治理力度，重点区域应结合本地产业特征，加快实施

其他行业涂装 VOCs 综合治理。 

  强化源头控制，加快使用粉末、水性、高固体分、辐射固化等低 VOCs

含量的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重点区域汽车制造底漆大力推广使用水性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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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中涂、色漆大力推广使用高固体分或水性涂料，加快客车、货车等中

涂、色漆改造。钢制集装箱制造在箱内、箱外、木地板涂装等工序大力推广

使用水性涂料，在确保防腐蚀功能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特种集装箱采用水性

涂料。木质家具制造大力推广使用水性、辐射固化、粉末等涂料和水性胶粘

剂；金属家具制造大力推广使用粉末涂料；软体家具制造大力推广使用水性

胶粘剂。工程机械制造大力推广使用水性、粉末和高固体分涂料。电子产品

制造推广使用粉末、水性、辐射固化等涂料。 

  加快推广紧凑式涂装工艺、先进涂装技术和设备。汽车制造整车生产推

广使用“三涂一烘”“两涂一烘”或免中涂等紧凑型工艺、静电喷涂技术、自动化

喷涂设备。汽车金属零配件企业鼓励采用粉末静电喷涂技术。集装箱制造一

次打砂工序钢板处理采用辊涂工艺。木质家具推广使用高效的往复式喷涂箱、

机械手和静电喷涂技术。板式家具采用喷涂工艺的，推广使用粉末静电喷涂

技术；采用溶剂型、辐射固化涂料的，推广使用辊涂、淋涂等工艺。工程机

械制造要提高室内涂装比例，鼓励采用自动喷涂、静电喷涂等技术。电子产

品制造推广使用静电喷涂等技术。 

  有效控制无组织排放。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应密闭存储，

调配、使用、回收等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采用密闭管

道或密闭容器等输送。除大型工件外，禁止敞开式喷涂、晾（风）干作业。

除工艺限制外，原则上实行集中调配。调配、喷涂和干燥等 VOCs 排放工序

应配备有效的废气收集系统。 

  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喷涂废气应设置高效漆雾处理装置。喷

涂、晾（风）干废气宜采用吸附浓缩+燃烧处理方式，小风量的可采用一次性

活性炭吸附等工艺。调配、流平等废气可与喷涂、晾（风）干废气一并处理。

使用溶剂型涂料的生产线，烘干废气宜采用燃烧方式单独处理，具备条件的

可采用回收式热力燃烧装置。 

  （四）包装印刷行业 VOCs 综合治理。重点推进塑料软包装印刷、印铁

制罐等 VOCs 治理，积极推进使用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和环境友好型

143



技术替代，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建设高效末端净化设施。重点区域逐

步开展出版物印刷 VOCs 治理工作，推广使用植物油基油墨、辐射固化油墨、

低（无）醇润版液等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和无水印刷、橡皮布自动清

洗等技术，实现污染减排。 

  强化源头控制。塑料软包装印刷企业推广使用水醇性油墨、单一组分溶

剂油墨，无溶剂复合技术、共挤出复合技术等，鼓励使用水性油墨、辐射固

化油墨、紫外光固化光油、低（无）挥发和高沸点的清洁剂等。印铁企业加

快推广使用辐射固化涂料、辐射固化油墨、紫外光固化光油。制罐企业推广

使用水性油墨、水性涂料。鼓励包装印刷企业实施胶印、柔印等技术改造。 

  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加强油墨、稀释剂、胶粘剂、涂布液、清洗剂等

含 VOCs 物料储存、调配、输送、使用等工艺环节 VOCs 无组织逸散控制。

含 VOCs 物料储存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闭。调配应在密闭装置或空间内进行

并有效收集，非即用状态应加盖密封。涂布、印刷、覆膜、复合、上光、清

洗等含 VOCs 物料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无法密闭

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系统。凹版、柔版

印刷机宜采用封闭刮刀，或通过安装盖板、改变墨槽开口形状等措施减少墨

槽无组织逸散。鼓励重点区域印刷企业对涉 VOCs 排放车间进行负压改造或

局部围风改造。 

  提升末端治理水平。包装印刷企业印刷、干式复合等 VOCs 排放工序，

宜采用吸附浓缩+冷凝回收、吸附浓缩+燃烧、减风增浓+燃烧等高效处理技

术。 

  （五）油品储运销 VOCs 综合治理。加大汽油（含乙醇汽油）、石脑油、

煤油（含航空煤油）以及原油等 VOCs 排放控制，重点推进加油站、油罐车、

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重点区域还应推进油船油气回收治理工作。 

  深化加油站油气回收工作。O3 污染较重的地区，行政区域内大力推进加

油站储油、加油油气回收治理工作，重点区域 2019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埋地

油罐全面采用电子液位仪进行汽油密闭测量。规范油气回收设施运行，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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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聘请第三方加强加油枪气液比、系统密闭性及管线液阻等检查，提高检测

频次，重点区域原则上每半年开展一次，确保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行。重点

区域加快推进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

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 

  推进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汽油、航空煤油、原油以及真实蒸气压小于

76.6 kPa 的石脑油应采用浮顶罐储存，其中，油品容积小于等于 100 立方米的，

可采用卧式储罐。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76.6 kPa 的石脑油应采用低压罐、压

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储存。加快推进油品收发过程排放的油气收集处理。加

强储油库发油油气回收系统接口泄漏检测，提高检测频次，减少油气泄漏，

确保油品装卸过程油气回收处理装置正常运行。加强油罐车油气回收系统密

闭性和油气回收气动阀门密闭性检测，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推动储油库安装

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施。 

  （六）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 VOCs 综合治理。各地应加大涉 VOCs 排放

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综合整治力度，加强资源共享，实施集中治理，开展园

区监测评估，建立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对涂装类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如家具、机械制造、电子产

品、汽车维修等，鼓励建设集中涂装中心，配备高效废气治理设施，代替分

散的涂装工序。对石化、化工类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推行泄漏检测统一监

管，鼓励建立园区 LDAR 信息管理平台。对有机溶剂使用量大的工业园区和

产业集群，如包装印刷、织物整理、合成橡胶及其制品等，推进建设有机溶

剂集中回收处置中心，提高有机溶剂回收利用率。对活性炭使用量大的工业

园区和产业集群，鼓励地方统筹规划，建设区域性活性炭集中再生基地，建

立活性炭分散使用、统一回收、集中再生的管理模式，有效解决活性炭不及

时更换、不脱附再生、监管难度大的问题，对脱附的 VOCs 等污染物应进行

妥善处置。 

  强化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统一管理。树立行业标杆，制定综合整治方案，

引导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整体升级。石化、化工类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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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明确企业 VOCs 源谱，识别特征污染物，载明企业

废气收集与治理设施建设情况、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企业违法处罚等环保

信息。鼓励对园区和产业集群开展监测、排查、环保设施建设运营等一体化

服务。 

  提升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监测监控能力。加快推进重点工业园区和产业

集群环境空气质量 VOCs 监测工作，重点区域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石化、

化工类工业园区应建设监测预警监控体系，具备条件的，开展走航监测、网

格化监测以及溯源分析等工作。涉恶臭污染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推广实

施恶臭电子鼻监控预警。 

  五、实施与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按照打赢蓝天保卫战总体部署，深入推进

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行业协会

等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结合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等工作，确立本地 VOCs 治理重点行业，建立重点污染源管理台账；组织监

测、执法、科研等力量，加强监督和帮扶，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加强服务指

导，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要把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治理作为帮扶

的重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要

加大 VOCs 治理科研支撑力度。对推进不力、工作滞后、治理不到位的，要

强化监督问责。 

  （二）完善标准体系。加快含 VOCs 产品质量标准制修订工作，2019 年

年底前，出台低 VOCs 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制修订建筑用墙面涂料、木

器涂料、车辆涂料、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制订油墨、胶粘剂、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强制性标准。加快涉 VOCs 行业排放标准制修

订工作，2020 年 6 月底前，力争完成农药、汽车涂装、集装箱制造、包装印

刷、家具制造、电子工业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建立与排放标准

相适应的 VOCs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监测仪器技术要求，加快出台固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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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VOCs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VOCs 便携式监测技术规范。鼓励地方制定

更加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 

  （三）加强监测监控。加快制定家具、人造板、电子工业、包装印刷、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行业自行监测指南和工业

园区监测指南。排污许可管理已有规定的石化、炼焦、原料药、农药、汽车

制造、制革、纺织印染等行业，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自行监测工作。 

  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VOCs 排放重点源，纳入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主要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重点区

域 2019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鼓励重点区域对

无组织排放突出的企业，在主要排放工序安装视频监控设施。鼓励企业配备

便携式 VOCs 监测仪器，及时了解掌握排污状况。具备条件的企业，应通过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等，自动连续记录环保设施运行及相关生产过程主

要参数。自动监控、DCS 监控等数据至少要保存一年，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

存三个月。 

  强化监测数据质量控制。企业自行监测应在正常生产工况下开展，对于

间歇性排放或排放波动较大的污染源，监测工作应涵盖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加强自动监控设施运营维护，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0%。企业在正常生产以

及限产、停产、检修等非正常工况下，均应保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并联

网传输数据。各地对出现数据缺失、长时间掉线等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核

实和调查处理。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对严重失信的监测机构和

人员，将违法违规信息通过“信用中国”等网站向社会公布。 

  （四）强化监督执法。各地要加大 VOCs 排放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

违法排污行为，形成有效震慑作用。对无证排污、未按证排污、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不满足措施性控制要求的企业，综合运用按日连续计罚、查封扣押、

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依规严格处罚，并定期向社会公开。严肃查处弄虚作

假、擅自停运环保设施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整

顿和规范环保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 VOCs 治理设施建设运维不规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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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措并举治理低价中标乱象。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将建设工程质量低劣

的环保公司和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水平低、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运维机构列入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信用中国”“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向社会公布。 

  开展重点行业专项执法行动，重点对 VOCs 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以及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等情况进行检查，检查要点参见附件 4、附件 5。鼓励各地

出台相关文件开展无组织排放监测执法，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附录 A 要求，通过监测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浓度等，监控企业综合控

制效果。 

  加强技术培训和执法能力建设。制定执法人员培训计划，围绕 VOCs 管

理的法规标准体系、污染防治政策、综合治理任务，重点行业主要排放环节、

排放特征、无组织排放措施性控制要求、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监测监控技

术规范、现场执法检查要点等，系统开展培训工作。在环境执法大练兵中，

将 VOCs 执法检查作为大比武的重要内容，有效带动提升 VOCs 执法实战能

力。提高执法装备水平，配备便携式 VOCs 快速检测仪、VOCs 泄漏检测仪、

微风风速仪、油气回收三项检测仪等。 

  （五）全面实施排污许可。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要求，

加快家具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对已核发的涉 VOCs 行业，强化排污

许可执法监管，确保排污单位落实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环境管理主体责任。

定期公布未按证排污单位名单。 

  （六）实施差异化管理。综合考虑企业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使用情况、

无组织排放管控水平、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效果等，树立行业标杆，引导产业

转型升级。在重污染天气应对、环境执法检查、政府绿色采购、企业信贷融

资等方面，对标杆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对治污设施简易、无组织排放管控不

力的企业，加大联合惩戒力度。 

  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各地应将涉 VOCs 排放企业全面纳入重污染天气

应急减排清单，做到全覆盖。针对 VOCs 排放主要工序，采取切实有效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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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减排措施，落实到具体生产线和设备。根据污染排放绩效水平，实行差异

化应急减排管理。对使用有机溶剂等原辅材料，末端治理仅采用低温等离子、

光催化、光氧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或存在敞开式作业的企业，加大

停产限产力度。鼓励各地实施季节性差异化 VOCs 管控措施，在 O3 污染较重

的季节，对芳香烃、烯烃、醛类等排放量较大的企业，提出进一步管控要求。 

 

  

149



附件 1：重点区域范围 

重点区域范围 
区域名称 范  围 

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

定、沧州、廊坊、衡水市以及雄安新区，山西省太原、阳

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

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濮阳市（含河北省定州、辛集市，河南省济源

市） 

长三角地区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汾渭平原 
山西省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

市，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

区（含陕西省西咸新区、韩城市） 

 

附件 2：重点控制的 VOCs 物质 

重点控制的 VOCs 物质 
类  别 重点控制的 VOCs 物质 

O3 前体物 
间/对二甲苯、乙烯、丙烯、甲醛、甲苯、乙醛、1,3-丁二

烯、三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等 

PM2.5 前体物 
甲苯、正十二烷、间/对二甲苯、苯乙烯、正十一烷、正癸

烷、乙苯、邻二甲苯、1,3-丁二烯、甲基环己烷、正壬烷

等 

恶臭物质 
甲胺类、甲硫醇、甲硫醚、二甲二硫、二硫化碳、苯乙

烯、异丙苯、苯酚、丙烯酸酯类等 

高毒害物质 
苯、甲醛、氯乙烯、三氯乙烯、丙烯腈、丙烯酰胺、环氧

乙烷、1,2-二氯乙烷、异氰酸酯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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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VOCs 治理台账记录要求 
重点 
行业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石化/ 
化工 

含 VOCs 原辅

材料 

含 VOCs 原辅材料名称及其 VOCs 含量，采购量、使

用量、库存量，含 VOCs 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

等。 

密封点 
检测时间、泄漏检测浓度、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

施、修复后泄漏检测浓度等。 

有机液体储存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储罐类型及密封方式、储存温

度、周转量、油气回收量等。 

有机液体装载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装载方式、装载量、油气回收量

等。 
废水集输、储

存与处理 
废水量、废水集输方式（密闭管道、沟渠）、废水处

理设施密闭情况、敞开液面上方 VOCs 检测浓度等。 

循环水系统 

检测时间、循环水塔进出口 TOC 或 POC 浓度、含

VOCs 物料换热设备进出口 TOC 或 POC 浓度、修复

时间、修复措施、修复后进出口 TOC 或 POC 浓度

等。 

非 正 常 工 况

（含开停工及

维修）排放 

开停工、检维修时间，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含

VOCs 物料回收情况，VOCs 废气收集处理情况，开

车阶段产生的易挥发性不合格产品产量和收集情况

等。 
火炬排放 火炬运行时间、燃料消耗量、火炬气流量等。 

事故排放 事故类别、时间、处置情况等。 

废气收集处理设

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

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附件 4）。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

蓄热体等）购买处置记录。 

工业涂

装 

生产信息 主要产品产量及涂装总面积等生产基本信息。 

含 VOCs 原辅

材料 
含 VOCs 原辅材料（涂料、固化剂、稀释剂、胶粘

剂、清洗剂等）名称及其 VOCs 含量，采购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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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库存量，含 VOCs 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

等。 

废气收集处理

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

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附件 4）。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

蓄热体等）购买处置记录。 

包装印

刷 

生产信息 主要产品印刷量等生产基本信息。 

含 VOCs 原辅

材料 

含 VOCs 原辅材料（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润版

液、胶粘剂、复合胶、光油、涂料等）名称及其

VOCs 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存量，含 VOCs 原

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 

废气收集处理

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

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附件 4）。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

蓄热体等）购买处置记录。 

储油库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周转量等。 

收发油 

收发油时间、油品种类、数量，油品来源；气液比检

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

收集系统压力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

复措施等。 

油气处理装置 

进口压力、温度、流量，出口浓度、压力、温度、流

量，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一次性吸附剂更

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

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泄漏点 
检测方法、检测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

修复后检测结果等。 

加油站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销售量等。 

加油过程 
气液比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

等；油气回收系统管线液阻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

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检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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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 

卸油过程 
卸油时间、油品种类、油品来源、卸油量、卸油方式

等。 

油气处理装置 
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

周期、更换情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附件 4：工业企业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 物

料 
储存 

容器、包装袋 

1.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

口，保持密闭；盛装过 VOCs 物料的废包装容器

是否加盖密闭。 
2.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

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挥发性有机液

体储罐 

3.储罐类型与储存物料真实蒸气压、容积等是否

匹配，是否存在破损、孔洞、缝隙等问题。 
4.内浮顶罐的边缘密封是否采用浸液式、机械式

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5.外浮顶罐是否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为浸

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6.浮顶罐浮盘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

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7.固定顶罐是否配有 VOCs 处理设施或气相平衡

系统。 
8.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9.固定顶罐的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

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储库、料仓 

10.围护结构是否完整，与周围空间完全阻隔。 
11.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是否关闭（人员、

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

筒、通风口除外）。 
VOCs 物 液态 VOCs 物 1.是否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用密闭容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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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转移和

输送 
料 罐车。 

粉 状 、 粒 状

VOCs 物料 

2.是否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

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

袋、容器或罐车。 

挥发性有机液

体装载 

3.汽车、火车运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

式装载方式。 
4.是否根据年装载量和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对

VOCs 废气采取密闭收集处理措施，或连通至气相

平衡系统；有油气回收装置的，检查油气回收

量。 

工艺过程

VOCs 无

组织排放 

VOCs 物料投

加和卸放 

1.液态、粉粒状 VOCs 物料的投加过程是否密

闭，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VOCs 物料的卸（出、放）料过程是否密闭，或

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

气收集处理系统。 

化学反应单元 

3.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

等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4.反应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

口、观察孔等开口（孔）在不操作时是否密闭。 

分离精制单元 

5.离心、过滤、干燥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

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

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6.其他分离精制过程排放的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分离精制后的母液是否密闭收集；母液储槽

（罐）产生的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真空系统 

8.采用干式真空泵的，真空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9.采用液环（水环）真空泵、水（水蒸汽）喷射

真空泵的，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是否密闭，

真空排气、循环槽（罐）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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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收集处理系统。 

配料加工与产

品包装过程 

10.混合、搅拌、研磨、造粒、切片、压块等配料

加工过程，以及含 VOCs 产品的包装（灌装、分

装）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

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含 VOCs 产品

的使用过程 

11.调配、涂装、印刷、粘结、印染、干燥、清洗

等过程中使用 VOCs 含量大于等于 10%的产品，

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

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 
12.有机聚合物（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

等）的混合 /混炼、塑炼 /塑化 /熔化、加工成型

（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泡、纺丝等）等

制品生产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

间内操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

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其他过程 

13.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

（车）、检维修和清洗时，是否在退料阶段将残

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

气、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VOCs 无组织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14.是否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15.采用外部集气罩的，距排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是否大于等于

0.3 米 / 秒（有行业具体要求的按相应规定执

行）。 
16.废气收集系统是否负压运行；处于正压状态

的，是否有泄漏。 
17.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是否密闭、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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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管

线组件泄

漏 
LDAR 工作 

1.企业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 2000 个的，是否开展

LDAR 工作。 
2.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法兰等是否按照

规定的频次进行泄漏检测。 
3.发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是

否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泄漏源修复。 
4.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 个密封点的

情况下，发现有 2 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

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

的，属于违法行为。 

敞开液面

VOCs 逸

散 

废水集输系统 

1.是否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沟渠输送未加盖

密闭的，废水液面上方 VOCs 检测浓度是否超过

标准要求。 
2.接入口和排出口是否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

施。 

废水储存、 
处理设施 

3.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的，液面上方 VOCs
检测浓度是否超过标准要求。 
4.采用固定顶盖的，废气是否收集至 VOCs 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 

开式循环冷却

水系统 

5.是否每 6 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口的循环冷

却水中的 TOC 或 POC 浓度进行检测；发现泄漏

是否及时修复并记录。 

有 组 织

VOCs 排

放 
排气筒 

1.VOCs 排放浓度是否稳定达标。 
2.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 初始排

放速率大于等于 3 千克/小时、重点区域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VOCs 治理效率是否符合要求；采

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

定的除外。 
3.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正

常运行，是否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废气治理 
设施 

冷却器 / 冷凝

器 

1.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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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吸附装置 

4.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氧化器 
8.催化（床）温度。 
9.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热氧化炉 11.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洗涤器 / 吸收

塔 

12.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检查洗涤 /吸收液 pH
值。 
13.药剂添加周期和添加量。 
14.洗涤/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15. 氧 化 反 应 类 吸 收 塔 ， 检 查 氧 化 还 原 电 位

（ORP）值。 

台账 企业是否按要求记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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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油品储运销 VOCs 治理检查要点 

类别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储 油

库 

发油阶段 
1.油罐车或铁路罐车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

载方式。 
2.气液比、油气收集系统压力等。 

油气处理装

置 

3.是否有油气处置装置。 
4.检测频次、油气排放浓度、油气处理效率，进出口压

力。 
5.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

周期、更换情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油气收集系

统 
6.泄漏检测频次及浓度。 

加 油

站 

加油阶段 

1.是否采用油气回收型加油枪，加油枪集气罩是否有破

损，加油站人员加油时是否将集气罩紧密贴在汽油油箱

加油口（现场加油查看或查看加油区视频）。 
2.有无油气回收真空泵，真空泵是否运行（打开加油机

盖查看加油时设备是否运行）；油气回收铜管是否正常

连接。 
3.加油枪气液比、油气回收系统管线液阻、油气收集系

统压力的检测频次、检测结果等。 

卸油阶段 

4.查看卸油油气回收管线连接情况（查看卸油过程录

像）。 
5.卸油区有无单独的油气回收管口，有无快速密封接头

或球形阀。 

储油阶段 
6.是否有电子液位仪。 
7.卸油口、油气回收口、量油口、P/V 阀及相关管路是

否有漏气现象，人井内是否有明显异味。 
在线监控系

统 
8.气液比、气体流量、压力、报警记录等。 

油气处理装

置 
9.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

周期、更换情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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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19〕5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财政局： 

  现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工业炉窑分类表 

     2.重点区域范围 

     3.现有涉工业炉窑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4.重点行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治理要求 

     5.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界定 

     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表（示例）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2019 年 7 月 1 日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有关要

求，指导各地加强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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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炉窑是指在工业生产中利用燃料燃烧或电能等转换产生的热量，将物料

或工件进行熔炼、熔化、焙（煅）烧、加热、干馏、气化等的热工设备，包括熔

炼炉、熔化炉、焙（煅）烧炉（窑）、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焦炉、

煤气发生炉等八类（见附件 1）。工业炉窑广泛应用于钢铁、焦化、有色、建材、

石化、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也是工业

领域大气污染的主要排放源。相对于电站锅炉和工业锅炉，工业炉窑污染治理明

显滞后，对环境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源解析结果表明，细

颗粒物（PM2.5）污染来源中工业炉窑占 20％左右。 

  从工业炉窑装备和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来看，我国既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

艺和环保治理设备，也存在大量落后生产工艺，环保治理设施简易，甚至没有环

保设施，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劣币驱逐良币问题突出。尤其是在砖瓦、玻璃、

耐火材料、陶瓷、铸造、铁合金、再生有色金属等涉工业炉窑行业，“散乱污”企

业数量多，环境影响大，严重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工业炉窑升级改造和深度治理是打赢蓝天保卫战重要措施，也是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各地要充分认识全面加强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重要意义，深入推进相关工作。 

  二、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完善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管理体系，推

进工业炉窑全面达标排放，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以下简称重点区域，范围见附件 2）工业炉窑装备和污染治理

水平明显提高，实现工业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进一步

下降，促进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推动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系统梳理工业炉窑分布状况与排放特征，

建立详细管理清单，实现监管全覆盖。聚焦工业炉窑环境问题突出的重点行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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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产业集群，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合理把握工作推进进度和节奏，重点区域

率先推进。 

  坚持结构优化与深度治理相结合。加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和不达标工业炉窑，实施燃料清洁低碳化替代；深入推进涉工业炉

窑企业综合整治，强化全过程环保管理，全面加强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管控。通

过“淘汰一批、替代一批、治理一批”，提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 

  坚持严格监管与激励引导相结合。加快完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严格监督执法，加大联合惩戒力度，显著提高环境违法成本。更好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增强服务意识，实施差别化管理政策，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

机制。 

  三、重点任务 

  （一）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新建涉工业炉窑的

建设项目，原则上要入园区，配套建设高效环保治理设施。重点区域严格控制涉

工业炉窑建设项目，严禁新增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

能；严格执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原则上禁止新建

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园区现有企业统一建设的清洁煤制气中心除外）。 

  加大落后产能和不达标工业炉窑淘汰力度。分行业清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淘汰类工业炉窑。天津、河北、山西、江苏、山东等地要按时完成各地已

出台的钢铁、焦化、化工等行业产业结构调整任务。鼓励各地制定更加严格的环

保标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对热效率低下、敞开未封闭，装备简易落后、

自动化程度低，无组织排放突出，以及无治理设施或治理设施工艺落后等严重污

染环境的工业炉窑，依法责令停业关闭。 

  （二）加快燃料清洁低碳化替代。对以煤、石油焦、渣油、重油等为燃料的

工业炉窑，加快使用清洁低碳能源以及利用工厂余热、电厂热力等进行替代。重

点区域禁止掺烧高硫石油焦（硫含量大于 3%）。玻璃行业全面禁止掺烧高硫石

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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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煤气发生炉淘汰力度。2020 年年底前，重点区域淘汰炉膛直径 3 米以下

燃料类煤气发生炉；集中使用煤气发生炉的工业园区，暂不具备改用天然气条件

的，原则上应建设统一的清洁煤制气中心。 

  加快淘汰燃煤工业炉窑。重点区域取缔燃煤热风炉，基本淘汰热电联产供热

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加热、烘干炉（窑）。加快推动铸造（10 吨/小时及以下）、

岩棉等行业冲天炉改为电炉。 

  （三）实施污染深度治理。推进工业炉窑全面达标排放。已有行业排放标准

的工业炉窑（见附件 3），严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相关规定，配套建设高效脱硫

脱硝除尘设施（见附件 4），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已制定更严格地方排放标准的，

按地方标准执行。重点区域钢铁、水泥、焦化、石化、化工、有色等行业，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应严格执行许可要求。 

  暂未制订行业排放标准的工业炉窑，包括铸造，日用玻璃，玻璃纤维、耐火

材料、石灰、矿物棉等建材行业，钨、工业硅、金属冶炼废渣（灰）二次提取等

有色金属行业，氮肥、电石、无机磷、活性炭等化工行业，应参照相关行业已出

台的标准，全面加大污染治理力度（见附件 4），铸造行业烧结、高炉工序污染

排放控制按照钢铁行业相关标准要求执行；重点区域原则上按照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分别不高于 30、200、300 毫克/立方米实施改造，其中，

日用玻璃、玻璃棉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不高于 400 毫克/立方米；已制定更严格地方

排放标准的地区，执行地方排放标准。 

  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控制工业炉窑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

输送等无组织排放，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见

附件 5），有效提高废气收集率，产尘点及车间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生产工

艺产尘点（装置）应采取密闭、封闭或设置集气罩等措施。煤粉、粉煤灰、石灰、

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应密闭或封闭储存，采用密闭皮带、封闭通廊、管状

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真空罐车、气力输送等方式输送。粒状、块状物料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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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入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等方式进行储存，粒状物料采用密闭、封闭等方式

输送。物料输送过程中产尘点应采取有效抑尘措施。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深度治理。落实《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

加快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积极推进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焦化等行

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重点区域内电解铝企业全面推进烟气脱硫设施建设；全面

加大热残极冷却过程无组织排放治理力度，建设封闭高效的烟气收集系统，实现

残极冷却烟气有效处理。重点区域内平板玻璃、建筑陶瓷企业应逐步取消脱硫脱

硝烟气旁路或设置备用脱硫脱硝等设施，鼓励水泥企业实施全流程污染深度治理。

推进具备条件的焦化企业实施干熄焦改造，在保证安全生产前提下，重点区域城

市建成区内焦炉实施炉体加罩封闭，并对废气进行收集处理。 

  加大煤气发生炉VOCs治理力度。酚水系统应封闭，产生的废气应收集处理，

鼓励送至煤气发生炉鼓风机入口进行再利用；酚水应送至煤气发生炉处置，或回

收酚、氨后深度处理，或送至水煤浆炉进行焚烧等。禁止含酚废水直接作为煤气

水封水、冲渣水。氮肥等行业采用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的，加快推进煤气冷却

由直接水洗改为间接冷却；其他区域采用直接水洗冷却方式的，造气循环水集输、

储存、处理系统应封闭，收集的废气送至三废炉处理。吹风气、弛放气应全部收

集利用。 

  （四）开展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综合整治。各地要加大涉工业炉窑类工业园

区和产业集群的综合整治力度，结合“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规划环评等要求，进一步梳理确定园区和

产业发展定位、规模及结构等。制定综合整治方案，对标先进企业，从生产工艺、

产能规模、燃料类型、污染治理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环保

治理水平。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时间表的要求，同步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和企

业升级改造。加强工业园区能源替代利用与资源共享，积极推广集中供汽供热或

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中心等，替代工业炉窑燃料用煤；充分利用园区内工厂余热、

焦炉煤气等清洁低碳能源，加强分质与梯级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形成

清洁低碳高效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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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涉工业炉窑企业运输结构调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原则上全部修建铁路专用线；具有铁路专用线的，大宗货物

铁路运输比例应达到 80%以上。 

  涉工业炉窑类产业集群主要包括陶瓷、玻璃、砖瓦、耐火材料、石灰、矿物

棉、铸造、独立轧钢、铁合金、再生有色金属、炭素、化工等行业。各地应结合

当地产业发展特征等自行确定。 

  四、政策措施 

  （一）完善排放标准体系。加快涉工业炉窑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

工作。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铸造、日用玻璃、玻璃纤维、矿物棉、电石等行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加快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修订。鼓励各地制修订

相关行业地方排放标准。 

  （二）建立健全监测监控体系。加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体系建设。排气口

高度超过 45 米的高架源，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督促企业安装烟气排放自动

监控设施。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陶瓷、氮肥、有色金属冶炼、再生有

色金属等行业，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规定安装和运行自动监控设施。加快其他

行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建设，重点区域内冲天炉、玻璃熔窑、

以煤和煤矸石为燃料的砖瓦烧结窑、耐火材料焙烧窑（电窑除外）、炭素焙（煅）

烧炉（窑）、石灰窑、铬盐焙烧窑、磷化工焙烧窑、铁合金矿热炉和精炼炉等，

原则上应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具备条件的企业，应通过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等，自动连续记录工业炉窑环保设施运行及相关生产过

程主要参数。推进焦炉炉体等关键环节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自动监控、DCS 监控

等数据至少要保存一年，视频监控数据至少要保存三个月。 

  强化监测数据质量控制。自动监控设施应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加强自

动监控设施运营维护，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0%。企业在正常生产以及限产、停

产、检修等非正常工况下，均应保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并联网传输数据。各

地对出现数据缺失、长时间掉线等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核实和调查处理。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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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行为，对监测机构运行维护不到位及篡改、伪造、干

扰监测数据的，排污单位弄虚作假的，依法严格处罚，追究责任。 

  （三）加强排污许可管理。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名录规定按期完成涉工业炉窑

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核发一个行业、

清理一个行业、达标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加大依证监管执法和处罚力度，

确保排污单位落实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环境管理主体责任。对无证排污、超标

超总量排放以及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依法予以停产整治，情节严重

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建立企业信用记录，对于

无证排污、不按规定提交执行报告和严重超标超总量排污的，纳入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通过“信用中国”等网站定期向社会公布。 

  （四）实施差异化管理。综合考虑企业生产工艺、燃料类型、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效果、无组织排放管控水平以及大宗物料运输方式等，树立行业标杆，引导

产业转型升级。在重污染天气应对、环境执法检查、经济政策制定等方面，对标

杆企业予以支持，对治污设施简易、无组织排放管控不力的企业，加大联合惩戒

力度。 

  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各地应将涉工业炉窑企业全面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清单，做到全覆盖。针对工业炉窑等主要排放工序，采取切实有效的应急减排

措施，落实到具体生产线和设备。根据污染排放绩效水平，实行差异化应急减排

管理。重点区域内钢铁、建材、焦化、有色、化工等涉大宗货物运输企业，应制

定应急运输响应方案，原则上不允许柴油货车在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期间进出厂

区（保证安全生产运行、运输民生保障物资或特殊需求产品的国五及以上排放标

准车辆除外）。 

  （五）完善经济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激励政策。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按

照有关条款规定，对涉工业炉窑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待遇。纳税人排放应税大

气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按百

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

税。落实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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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奖励和信贷融资支持。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工业炉窑综合治理达标

的企业给予奖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

于工业炉窑治理等。 

  实施差别化电价政策。充分发挥电力价格的杠杆作用，推动涉工业炉窑行业

加快落后产能淘汰，实施污染深度治理。严格落实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

钢铁、黄磷、锌冶炼等行业差别电价政策，对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含市场化

交易电量)实行更高价格。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扩大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执行行业

范围，提高加价标准。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基于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差别化电价政策，

推动工业炉窑清洁低碳化改造。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共同组织实施本方案，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加强对地方工作指导，及时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各地要按照打赢蓝天保卫战总体部署，把开展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放

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依法行政，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做好监督

和管理工作；结合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管理清单，掌

握工业炉窑使用和排放情况；提前谋划，制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明确治理要求，细化任务分工，确定分年度重点项目（示例见附件 6），2019

年 9 月底前报送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二）严格评价管理。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各省（区、市）工业

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每年对上一年度方案落实情况进行评价。各地

要增强服务意识，按照行业治理标准和产业集群综合整治方案等要求，组织开展

评估工作，严把工程建设质量，严防建设简易低效环保治理设施。 

  建立完善依效付费机制，多措并举治理低价中标乱象。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

度，将工程建设质量低劣的环保公司和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水平低、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的运维机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

过“信用中国”等网站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涉工业炉窑企业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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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加大停限产力度。依法依规对失信企业在行政审批、资质认定、银行贷款、上

市融资、政府招投标、政府荣誉评定等方面予以限制。 

  （三）严格监督执法。各地要开展工业炉窑专项执法行动，加强日常监督和

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对不达标、未按证排污的，综合运用按日连

续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严格处罚，并定期向社会通报。严厉

打击弄虚作假、擅自停运环保设施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落实情况作为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

的重要任务，对推进不力、工作滞后、治理不到位的，要强化监督问责。 

  （四）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企业是工业炉窑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

行责任，按照本行动方案和地方有关部门要求等制定工业炉窑综合治理实施计划，

确保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加大资金投入，加快装备升级和燃料清洁低碳化替代，

实施污染深度治理。加强人员技术培训，健全内部环保考核管理机制，确保治污

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及时公布自行监测和污染排放数据、污染治理措施、重污染

天气应对、环保违法处罚及整改等信息，推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国有企业和

龙头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引导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五）加强技术支持。研究制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相关技术指导文

件。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环保公司等合作，创新节能减排技术。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出台相关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引导树立行业标

杆，助推行业健康发展。鼓励行业协会等搭建工业炉窑污染治理交流平台，促进

成熟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六）加强宣传引导。工业炉窑涉及行业多、领域广，各地要营造有利于开

展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良好舆论氛围，增强企业开展工业炉窑污染治理

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各级有关部门要积极跟踪相关舆情动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对做得好的地方和企业，组织新闻媒体加强宣传报道。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 年 7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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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业炉窑分类表 
炉窑类型 行业类别 产品类别 炉窑子类 说  明 

熔炼炉 

钢铁 粗钢/生铁 
炼铁高炉 

将物料熔化，使其发

生物理化学变化、去

除杂质，获得设定组

分产品的工业炉窑。 

炼钢转炉、炼钢电炉、铁水预处

理炉 

铁合金 铁合金 
还原矿热电炉、精炼电炉、锰铁

高炉、富锰渣高炉、精炼转炉、

铝热法熔炼炉等 

有色 
铝、铜、铅、锌、钛、

钴、镍、锡、锑、稀土、

钒、硅等 

底（侧、顶）吹炉、闪速炉、阳

极炉、转炉、反射炉、铝电解槽、

矿热炉、鼓风炉等 

建材 玻璃、岩矿棉等 玻璃熔窑、岩矿棉熔炼炉等 

化工 电石、黄磷等 电石炉、黄磷炉等 

轻工 日用玻璃 玻璃熔窑等 

熔化炉 

铸造 铸件 
冲天炉、感应电炉、电弧炉、燃

气炉等 

将物料或工件熔化成

液体的工业炉窑。 

有色 铝、铜、铅等制品 化铅炉、熔铝炉、熔铜炉等 

建材 玻璃、玻璃纤维等制品 玻璃、玻璃纤维熔化炉等 

化工 
铅、锌等重金属单质、

烧碱等 
熔融炉等 

焙（煅）烧

炉（窑） 

钢铁 烧结矿、球团矿 
烧结机、球团竖炉、链篦机回转

窑、球团带式焙烧机 

对物料进行焙（煅）

烧，使其发生物理化

学变化或烧结成块的

工业炉窑。 

有色 氧化铝、稀土、镁等 
焙烧炉、煅烧炉（窑）、熟料烧

成窑、回转窑等 

建材 

水泥 新型干法窑、立窑等 
陶瓷（含卫生陶瓷等）、

搪瓷 
辊道窑、隧道窑、梭式窑等 

耐火材料 回转窑、隧道窑等 

砖瓦 隧道窑、轮窑等 

石灰 竖窑、套筒窑等 

化工 

铬、钡、锶、铅、锌、

锰等重金属无机化合

物、硫化合物、硫酸盐、

磷酸盐、无机氟化物、

轻质碳酸钙、泡花碱等 

回转窑、竖窑、马蹄窑等 

炭素 焙烧炉、煅烧炉（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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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炉 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石化等 —— 
将物料或工件加热，

提高温度但不改变其

形态的工业炉窑。 

热处理炉 钢铁、有色、铸造等 
退火炉、正火炉、回火炉、保温

炉、淬火炉、固溶炉、调质炉等 

将工件加热后进行热

处理工艺（正火、回

火、淬火、退火等）的

工业炉窑。 

干 燥 炉

（窑） 

农 林 产

品、设备

制造、金

属制品、

建材、化

工等 

烟草、木材、铸造砂、

砂石、矿料（渣）、化

工产品、有机涂层产品

等 

烘干炉（窑）、干燥炉（窑） 
去除物料或产品中所

含水分或挥发分的工

业炉窑。 

焦炉 焦化 

焦炭 常规机焦炉、热回收焦炉等 对炼焦煤等进行干馏

转化，生产焦炭及其

他副产品的工业炉

窑。 
兰炭 炭化炉 

煤气 
发生炉 

建材、化

工、轧钢、

有色等 
—— —— 

以煤等为气化原料，

通过与气化剂在高温

下进行物理化学反应

制取煤气的工业炉

窑。 

附件 2： 

重点区域范围 

区域名称 范  围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

市以及雄安新区，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

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

阳市（含河北省定州、辛集市，河南省济源市） 

长三角地区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汾渭平原 
山西省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铜川、

宝鸡、咸阳、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区（含陕西省西咸新区、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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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现有涉工业炉窑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行业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钢铁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2-2012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3-2012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4-2012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5-2012 

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6-2012 

焦化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2012 

有色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修改单 GB 25465-2010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修改单 GB 25466-2010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修改单 GB 25467-2010 

镁、钛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修改单 GB 25468-2010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修改单 GB 26451-2011 

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修改单 GB 26452-2011 

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770-2014 

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4-2015 

建材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453-2011 

电子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9495-2013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4-2010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9620-2013 

石化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2015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2015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8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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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 

其他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9078-1996 

附件 4：  

重点行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治理要求 

行业 子行业 污染治理措施 

钢铁 
及 焦

化 

钢铁 
按照《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要求，对烧结、球团、炼铁、炼钢、

轧钢、石灰窑等工业炉窑实施升级改造。 

焦化 参照《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要求，对焦炉等实施升级改造。 

铁合金 
回转窑、烧结机应配备覆膜袋式、滤筒等高效除尘设施，重点区域应配备脱硫设施； 
全封闭矿热炉、锰铁高炉及富锰渣高炉应设置煤气净化系统，对煤气进行回收利用； 
半封闭矿热炉、精炼炉、中频感应炉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 

机械 
制造 

铸造 

铸造用生铁企业的烧结机、球团和高炉按照钢铁行业相关要求执行； 
冲天炉应配备袋式除尘、滤筒除尘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脱硫设施，重点区域配备石

灰石石膏法等脱硫设施； 
中频感应电炉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 

建材 

水泥 

水泥熟料窑应配备低氮燃烧器，采用分级燃烧等技术，窑尾配备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SNCR）、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等脱硝设施； 
窑头、窑尾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 
窑尾废气二氧化硫不能达标排放的应配备脱硫设施。 

平板玻璃 
池窑应配备静电、袋式、电袋复合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

施，配备 SCR 等脱硝设施；重点区域应取消脱硫、脱硝烟气旁路或设置备用脱硫、

脱硝设施。 

玻璃纤维 
池窑应配备静电、袋式、电袋复合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

施，配备 SCR 等脱硝设施；鼓励采用富氧或全氧燃烧方式。 

建材 

其他玻璃 
熔窑（全电熔窑和全氧燃烧熔窑除外）均应配备 SCR 等脱硝设施；以煤、石油焦、

重油等为燃料的熔窑应配备袋式等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以

天然气为燃料的熔窑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不能达标排放的应配备除尘、脱硫设施。 

陶瓷 

以煤（含煤气）、石油焦、重油等为燃料的炉窑应配备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

等高效脱硫设施；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炉窑废气颗粒物不能达标排放的配备除尘设施。 
喷雾干燥塔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配备

SNCR 脱硝设施。 

砖瓦 
以煤、煤矸石等为燃料的烧结砖瓦窑应配备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

脱硫设施；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烧结砖瓦窑配备除尘设施。 

耐火材料 

超高温竖窑、回转窑应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其他耐火材料窑应配备袋式等

除尘设施；以煤（含煤气）、重油等为燃料以及使用含硫粘结剂的，应配备石灰石石

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超高温竖窑、回转窑、高温隧道窑应配备 SCR、SNCR 等脱硝

设施。 

石灰 石灰窑应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二氧化硫不能达标排放的应配备脱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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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棉 

以煤（含煤气）、焦炭等为燃料的冲天炉、熔化炉、池窑，应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

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配备 SCR 等脱硝设施；以天然气为燃

料的熔化炉、池窑应配备袋式等除尘设施，配备 SCR 等脱硝设施，二氧化硫排放不

达标的应配备脱硫设施；电熔炉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排放不达标的应配备除尘脱硫

设施。 
固化炉等应配备 VOCs 治理措施。 

有色 
冶炼 

氧化铝 
熟料烧成窑、氢氧化铝焙烧炉、石灰炉（窑）等应配备高效静电或电袋复合除尘设施；

以发生炉煤气为燃料的，应对煤气进行前脱硫，或焙烧炉烟气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

效脱硫设施；重点区域熟料烧成窑应配备脱硝设施。 
电 解 铝

（ 轻 金

属） 
电解槽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重点区域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 

镁、钛（轻

金属） 
煅烧炉、回转窑等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脱硫设施；重点

区域配备 SCR 等高效脱硝设施。 
铅、锌、

铜、镍、

钴、锡、

锑、钒（重

金属） 

熔炼炉应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铅、锌、铜、镍、锡配备两转两吸制酸工艺，

制酸尾气二氧化硫排放不达标的配备脱硫设施，钴、锑、钒熔炼炉尾气应配备脱硫设

施；重点区域配备活性炭吸附、双氧水、金属氧化物吸收法等高效脱硫设施。环境烟

气应全部收集，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活性炭吸附、双氧水、金属氧化物吸

收法等高效脱硫设施。重点区域应配备高效脱硝设施。 

钼（稀有

金属） 

焙烧炉等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制酸工艺。重点区域按照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分别不高于 10、100、100 毫克/立方米进行改造，配备高效脱硫脱

硝除尘设施。 
再生铜、

铝、铅、锌 
熔炼炉、精炼炉等应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再生铅应配备高效脱硫设施，再

生铜、铝、锌达不到排放标准的，配备脱硫设施。 
金属冶炼

废渣（灰）

二次提取 

重点区域应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二氧化硫排放达不到 200 毫克/立方米的

应配备脱硫设施。 
生产无机化工产品的，执行无机化工排放控制要求。 

稀土 
煅烧窑等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不达标的，应配备脱

硫脱硝设施。 

工业硅 
矿热炉等应配备袋式等除尘设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不达标的，应配备脱硫脱

硝设施。 

化工 

氮肥 

硫磺回收尾气应配备高效脱硫设施；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应配备高效吹风气余热回收或三废混燃系统，配备袋式等高

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配备 SCR 等高效脱硝设施；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一段转化炉应配备低氮燃烧、脱硝等设施； 
造粒塔应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以煤为燃料的干燥窑应配备除尘、脱硫设施。 

铬盐 
铬矿、氧化铬等焙烧窑及铬渣解毒窑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不达标的，应配备脱硫脱硝设施。 

炭素 
焙烧炉、煅烧炉（窑）应配备覆膜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

硫设施，重点区域配备 SCR、SNCR 等高效脱硝设施。 

电石 
密闭型电石炉应配备袋式等高效除尘设施；内燃型电石炉应配备布袋等高效除尘设

施，配备高效脱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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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材干燥炉应配备除尘、脱硫设施。 

黄磷 黄磷炉尾气应净化后回收利用，利用率不低于 85%。 

活性炭 

煤基活性炭炭化炉应配备除尘、脱硫设施，配备焚烧炉等去除 VOCs；重点地区还应

配备低氮燃烧、SNCR 等脱硝设施。 
煤基活性炭活化炉应配备尾气焚烧炉，配备高效除尘设施；二氧化硫排放不达标的，

应配备脱硫设施。 
活性炭干燥窑应配备除尘、脱硫设施。 

泡花碱 
马蹄窑应配备袋式、静电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配备

SCR、SNCR 等脱硝设施。 
其他无机 
化工 

煅烧窑、焙烧窑应配备袋式、静电等高效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

施；氮氧化物排放不达标的，应配备脱硝设施。 

轻工 日用玻璃 
熔窑（全电熔窑和全氧燃烧熔窑除外）均应配备 SCR 等脱硝设施；以煤、石油焦、

重油等为燃料的熔窑应配备袋式等除尘设施，配备石灰石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以

天然气为燃料的熔窑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不能达标排放的应配备除尘、脱硫设施。  

石化 — 加热炉、裂解炉应以经过脱硫的燃料气为燃料，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注：工业炉窑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无组织排放，按照“重点任务”

中无组织管理措施进行管控 

附件 5：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界定 

序号 作业类型 措施界定 示  例 

1 密闭 
物料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

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 

2 密闭储存 
将物料储存于与环境空气隔离的建（构）筑物、设施、

器具内的作业方式。 
料仓、储罐等 

3 密闭输送 物料输送过程与环境空气隔离的作业方式。 
管道、管状带式输送机、

气力输送设备、罐车等 

4 封闭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物料、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

阻隔的状态或作业方式，设置的门窗、盖板、检修口

等配套设施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 

5 封闭储存 
将物料储存于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建

筑物内的作业方式，建筑物的门窗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储库、仓库等 

6 封闭输送 
在完整的围护结构内进行物料输送作业，围护结构的

门窗、盖板、检修口等配套设施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皮带通廊、 
封闭车厢等 

7 封闭车间 
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建筑物，建筑物

的门窗在非必要时应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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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长三角地区 2019-2020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19〕97 号）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

州、宿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

丽水、合肥、淮北、亳州、宿州、阜阳、蚌埠、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

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现将《长三角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能源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19 年 11 月 4 日 

  （此件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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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为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细颗粒物（PM2.5）

浓度大幅下降，但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还不稳固。长三角地区秋冬季期间大气

环境形势依然严峻，PM2.5 平均浓度是其他季节的 1.8 倍。2018-2019 年秋冬季，

长三角地区 10 个城市未完成 PM2.5浓度下降目标，其中，5 个城市同比不降反升，

PM2.5 浓度“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依然明显。2020 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的目标年、关键年，2019-2020 年秋冬季攻坚成效直接影响 2020 年目标

的实现。据预测，受厄尔尼诺影响，2019-2020 年秋冬季气象条件整体偏差，不

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进一步加大了大气污染治理压力，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更

实的措施抵消不利气象条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各地要充分认识 2019-2020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扎实推进各项任务措施，为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一、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稳中求进，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长三角地区全面完成 2019

年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秋冬季期间（2019 年 10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2%，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

比减少 2%（详见附件 1）。 

  实施范围：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

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市，浙江省杭州、宁波、

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市，安徽省合肥、淮

北、亳州、宿州、阜阳、蚌埠、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

池州、安庆、黄山市，共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基本思路：坚持标本兼治，突出重点难点，深入落实化工、钢铁等产业结构

调整任务，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严防“散乱污”企业反弹。加快推进天然气产供储

销体系建设，推进低效燃煤热电机组整合，提升生物质锅炉综合治理水平。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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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长三角互联互通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公转铁、铁水联运、水水中转、

江海直达等多式联运项目。严厉打击黑加油站点，加强船用燃油监管。坚持综合

施策，强化部门合作，深入实施柴油货车、工业炉窑、挥发性有机物（VOCs）专

项治理行动。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协同执法，深入推进苏北、皖北等淮

海经济区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进一步完善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按照全覆盖、可核查的原则，夯实应急减排措施，加强区域应急

联动。 

  二、主要任务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1.深入推进重污染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各地要按照本地已出台的化工、钢铁、

建材、焦化等行业产业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等方案要求，细化分解 2019 年度

任务，明确与淘汰产能对应的主要设备，确保按时完成。加快推进炉龄较长、炉

况较差的炭化室高度 4.3 米焦炉压减工作。加大化工园区整治力度，推进沿江、

沿湖、沿湾等环境敏感区内存在重大安全、环保隐患的化工企业关闭或搬迁。 

  2.推进企业集群升级改造。各地要重点针对精细化工、纺织印染、包装印刷、

家具、人造板、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砖瓦、机械喷漆加工等企业集群，进一步

确定产业发展定位、规模及布局，于 2019 年 10 月底前，按照“标杆建设一批、

改造提升一批、优化整合一批、淘汰退出一批”的总体要求，制定综合整治方案，

从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产能规模、燃料类型、原辅材料替代、污染

治理、大宗货物运输等方面提出具体治理任务，统一标准和时间表，提升产业发

展质量和环保治理水平。 

  要依法开展整治，坚决反对“一刀切”。要扶持树立标杆企业，引领集群转型

升级；对保留的企业，实现有组织排放口全面达标排放，加强生产工艺过程、物

料储存和运输无组织排放管控，厂房建设整洁、规范，实施厂区道路和裸露地面

硬化、绿化；制定集群清洁运输方案，优先采取铁路、水运、管道等方式运输；

推广集中供汽供热或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中心；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集中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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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机溶剂集中回收处置中心等；对集群周边区域进行环境整治，彻底清理

并定期清扫垃圾、杂草、杂物。 

  3.坚决治理“散乱污”企业。各省（市）统一“散乱污”企业认定标准和整治要

求。各城市要根据产业政策、布局规划，以及土地、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

要求，对“散乱污”企业分类处置。提升改造类的，要对标先进企业实施深度治理。 

  进一步夯实网格化管理，落实街道（乡、镇）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部门联动，

重点关注农村、城乡结合部、行政区交界等区域，坚决遏制“散乱污”企业死灰复

燃、异地转移。创新监管方式，充分运用电网公司专用变压器电量数据以及卫星

遥感、无人机等技术，定期开展排查整治，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 

  4.加强排污许可管理。2019 年 12 月底前，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要求，完成人造板、家具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开展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清理整顿工作，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个行业。通过落实“摸、排、分、清”

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摸清 2017-2019 年应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的重点行业排污单

位情况，排污许可证应发尽发，实行登记管理。加大依证监管和执法处罚力度，

督促企业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对无证排污单位依法依规责令停产停业。 

  5.高标准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各省（市）要按照《关于推进实施钢

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相关要求，加快制定本地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案，

确定年度重点工程项目，系统组织开展工作。各地要督促实施改造的企业严格按

照超低排放指标要求，全面实施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治理、大宗物料产品清

洁运输；积极协调相关资源，为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尤其是清洁运输等提供有利条

件。2019 年 12 月底前，上海市完成宝武集团 3 号、4 号焦炉及 4 号自备电厂烟

气超低排放改造；江苏省完成 35 家、8200 万吨产能超低排放改造。 

  鼓励企业根据技术装备能力、生产工艺水平，选择成熟适用的环保改造技术。

除尘设施鼓励采用湿式静电除尘器、覆膜滤料袋式除尘器、滤筒除尘器等先进工

艺；烟气脱硫实施增容提效改造等措施，提高运行稳定性，取消烟气旁路，鼓励

净化处理后烟气回原烟囱排放；烟气脱硝采用活性炭（焦）、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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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效脱硝技术。焦炉煤气实施精脱硫；高炉热风炉、轧钢热处理炉采用低氮燃

烧技术；鼓励实施烧结机头烟气循环。 

  加强评估监督。企业经评估确认全面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税收、差别化电价等激励政策，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执行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

对在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的企业，一经发现，取消相关优惠政策，企业应急绩效

等级降为 C 级。 

  6.推进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各地要结合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系统建

立工业炉窑管理清单，按照“淘汰一批、替代一批、治理一批”的原则，全面提升

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各省（市）制定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确定

分年度重点治理项目。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不达标工业炉窑，实施燃料清洁低碳化替代，玻璃行业

全面禁止掺烧高硫石油焦（硫含量大于 3%）。加快取缔燃煤热风炉，依法淘汰

热电联产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加热、烘干炉（窑），大力淘汰炉膛直径 3

米以下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安徽省淘汰一批化肥行业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 

  深入推进工业炉窑污染深度治理。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全面

加强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控制工业炉窑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

环节无组织排放。鼓励水泥企业实施深度治理。推进 5.5 米以上焦炉实施干熄焦

改造。暂未制订行业排放标准的工业炉窑，原则上按照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分别不高于 30、200、300 毫克/立方米进行改造，其中，日用玻璃、玻

璃棉的氮氧化物排放不高于 400 毫克/立方米。 

  7.提升 VOCs 综合治理水平。各地要加强指导帮扶，对 VOCs 排放量较大的

企业，组织编制“一厂一策”方案。2019 年 12 月底前，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低 VOCs

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各地要大力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涂料、油墨、胶粘剂，

在技术成熟的家具、集装箱、汽车制造、船舶制造、机械设备制造、汽修、印刷

等行业，推进企业全面实施源头替代。各地应将低 VOCs 含量产品优先纳入政府

采购名录，并在市政工程中率先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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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无组织排放管控。全面加强含 VOCs 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

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艺过程等五类排放源 VOCs 管控。按照“应收

尽收、分质收集”的原则，显著提高废气收集率。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 2000 个的，

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船舶制造企业应优化涂装工艺，提高密闭

喷涂比例，除船坞涂装、码头涂装、完工涂装、舾装涂装以及其他无法密闭的涂

装活动外，禁止露天喷涂、晾（风）干。 

  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理设施。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提高

VOCs 治理效率。低浓度、大风量废气，宜采用沸石转轮吸附、活性炭吸附、减

风增浓等浓缩技术，提高 VOCs 浓度后净化处理；高浓度废气，优先进行溶剂回

收，难以回收的，宜采用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等技术。油气（溶剂）回收宜采用

冷凝+吸附、吸附+吸收、膜分离+吸附等技术。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技

术主要适用于恶臭异味等治理；生物法主要适用于低浓度 VOCs 废气治理和恶臭

异味治理。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去除效率不应低于 80%

（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2019 年 10 月

底前，各地开展一轮 VOCs 执法检查，将有机溶剂使用量较大的，存在敞开式作

业的，仅使用一次活性炭吸附、水或水溶液喷淋吸收、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

等治理技术的企业作为重点，对不能稳定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

准》以及相关行业排放标准要求的，督促企业限期整改。 

  （二）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8.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各省（市）要强化源头管控，严控新增用煤，对

新增耗煤项目实施等量或减量替代；着力削减非电用煤，重点压减高耗能、高排

放、产能过剩行业及落后产能用煤。加快推进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机组供

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低效燃煤小热电关停整合。对以煤为燃料的

工业炉窑，加快使用清洁低碳能源以及利用工厂余热、电厂热力等进行替代。 

  抓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建设 2019 年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重点工程，确保按计划建成投产。地方政府、城镇燃气企业和不可中断大用户、

上游供气企业要加快储气设施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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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深入开展锅炉综合整治。依法依规加大燃煤小锅炉（含茶水炉、经营性炉

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淘汰力度，加快农业大棚、畜禽舍燃煤设施淘汰。

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优先利用热电联产等方式替代燃煤锅炉。2019 年 12

月底前，上海、江苏行政区域内和浙江、安徽城市建成区内基本淘汰 35 蒸吨/小

时以下燃煤锅炉。锅炉淘汰方式包括拆除取缔、清洁能源替代、烟道或烟囱物理

切断等；基本完成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达到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水平。 

  加大生物质锅炉治理力度。2019 年 10 月底前，各地结合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对生物质锅炉逐一开展环保检查，建立管理台账，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依法实

施停产整治。生物质锅炉数量较多的地区要制定综合整治方案，开展专项整治。

生物质锅炉应采用专用锅炉，配套旋风+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禁止掺烧煤炭、

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积极推进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推进 4 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生物质锅炉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未安装自动监控设施的生物质锅炉，原则上一年内应更换一次布袋，

并保留相应记录。 

  加快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未出台地方排放标准的，原则上按照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不高于 50 毫克/立方米进行改造。2019 年 10 月底前，上海基本完成燃

气锅炉低氮改造。 

  对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电力企业，各地要重点推进无组织排放控制、因地

制宜稳步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等清洁运输工作。对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电

厂，不得强制要求治理“白色烟羽”。 

  （三）积极调整运输结构 

  10.加快推进港口、码头、铁路多式联运体系建设。各城市要加快实施《长三

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长三角区域港口货运和集

装箱转运专项治理（含岸电使用）实施方案》，加强长江、京杭运河、淮河及重

要支流航道建设，推进内河水运航道网络建设和提升。推动宁波舟山港、上海港、

连云港港以及长江干线港口等水水中转、江海直达和江海联运配套码头、锚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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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技术改造。上海市 2020 年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力争达到 50%以上，集装箱

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0%以上。江苏省 2019 年推动港口集团码头一体化整合、

沿江沿海港口和集装箱码头整合并购，支持集装箱“弃路改水”；2020 年 10 月底

前，沿海主要港口的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浙

江省 2020 年宁波舟山港水水中转达到 840 万标箱；2020 年 10 月底前沿海主要

港口的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集疏港实现由水路或铁路运输；乐清支线全线开通

后，加快乐清湾码头 C 区建设，实现煤炭等散堆装货物经铁路运输。安徽省 2019

年 12 月底前争取开工建设合肥市中派港区码头、阜阳港南照综合码头一期等工

程；2020 年 12 月底前争取开工芜湖、安庆、铜陵、阜阳等集装箱、件杂货、天

然气转运等码头工程。2020 年，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全面接入集疏港铁路。 

  11.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按照《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

见》要求，积极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2019 年 10 月底前，各地要对年大宗货物

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建设情况、企

业环评批复要求建设铁路专用线落实情况等进行摸排，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进度

表，确保 2020 年基本完成。上海市打造由五大重点物流园区（外高桥、深水港、

浦东空港、西北、西南）、四类专业物流基地（制造业、农产品、快递、公路货

运）为核心架构的“5+4”空间布局，推动落实“安吉物流沿江沿海经济带商品车滚

装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江苏省 2020 年 12 月底前沿海主要港口重点港区进港率

大幅提高，长江干线港口重点港区全面接入集疏港铁路；浙江省加快建成穿山、

头门、乐清湾等港区铁路支线，实施北仑铁路支线电气化改造并规划建设二通道，

谋划推进甬舟铁路金塘港区支线等项目，2020 年实现新改建港口集疏运铁路 200

公里以上；安徽省重点加快推进马鞍山港、郑蒲港区铁路专用线建设，建设铜陵

江北港铁路专用线，加快马鞍山长江港口通往马钢厂区铁路线项目前期工作。 

  12.加快推进老旧车船淘汰。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采用

稀薄燃烧技术或“油改气”的老旧燃气车辆。各地应制定老旧柴油货车淘汰任务及

实施计划。各地景区、娱乐场所新增车船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船，逐步将已有车船

替换为新能源车船，大力推动 20 年以上的内河船舶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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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严肃查处机动车超标排放行为。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完善生态环境部门

监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模式，并

通过国家机动车超标排放数据平台，将相关信息及时上报，实现信息共享。在主

要物流货运通道和城市主要入口布设排放检测站（点），针对柴油货车等开展常

态化全天候执法检查。加大对物流园、工业园、货物集散地等车辆集中停放地，

以及大型工矿企业、物流货运、长途客运、公交、环卫、邮政、旅游等重点单位

的入户检查力度，实现全覆盖。秋冬季期间，要大幅增加监督抽测的柴油车数量。 

  14.开展油品质量检查专项行动。2019 年 10 月底前，各地要以物流基地、货

运车辆停车场和休息区、油品运输车、施工工地等为重点，集中打击和清理取缔

黑加油站点、流动加油车，对不达标的油品追踪溯源，查处劣质油品存储、销售

集散地和生产加工企业，对涉案人员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开展企业自备油库

专项检查，对大型工业企业、公交车场站、机场和铁路货场自备油库油品质量进

行监督抽测，严禁储存和使用非标油，对不符合要求的自备油罐及装置（设施），

依法依规关停并妥善拆除。加大对加油船、水上加油站、船用油品等监督检查力

度，确保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船舶排放控制区内远洋船舶使用符合标准的燃油。 

  15.加强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各地要制定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

登记工作方案，以城市建成区内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以及港口、

码头、机场、铁路货场等为重点，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

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并上传至国家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监管平台。各地要全面

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高排放控制区划定，建立生态环境、建设、交通运输（含民

航、铁路）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秋冬季期间，每月抽查率

不低于 10%，对违规进入高排放控制区或冒黑烟等超标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依

法处罚。 

  （四）优化调整用地结构 

  16.加强扬尘综合治理。严格降尘管控，各城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5 吨/月·平

方公里，其中，苏北、皖北不得高于 7 吨/月·平方公里。加强降尘量监测质控工

作，2019 年 10 月起，各省（市）每月按时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报送降尘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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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并向社会公布，对降尘量高的城市和区县及时预警提醒。鼓励各城市不断加

严降尘量控制指标，实施网格化降尘量监测考核。 

  加强施工扬尘控制。城市施工工地严格落实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

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

百”。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施，并

与当地有关部门联网。长距离的市政、城市道路、水利等工程，要合理降低土方

作业范围，实施分段施工。鼓励各地推动实施“阳光施工”“阳光运输”，减少夜间

施工。将扬尘管理不到位的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

市场主体“黑名单”。 

  强化道路扬尘管控。扩大机械化清扫范围，对城市周边道路、城市支路、可

作业的背街里巷等，提高机械化清扫频次，加大清扫力度；推广主次干路高压冲

洗与机扫联合作业模式，大幅降低道路积尘负荷。建立健全环卫保洁指标量化考

核机制，加强城市及周边道路两侧裸土、长期闲置土地的绿化、硬化，对城市周

边及物流园区周边等地柴油货车临时停车场实施路面硬化。 

  加强堆场、码头扬尘污染控制。对城区、城乡结合部各类煤堆、料堆、灰堆、

渣土堆采取苫盖等有效抑尘措施并及时清运。加强港口作业扬尘监管，开展干散

货码头扬尘专项治理，全面推进港口码头大型煤炭、矿石堆场防风抑尘、洒水等

设施建设。 

  17.严控露天焚烧。坚持疏堵结合，因地制宜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强化地

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建立全覆盖网格化监管体系，加强“定点、定时、

定人、定责”管控，综合运用卫星遥感、高清视频监控等手段，加强露天焚烧监管。

开展秋收阶段秸秆禁烧专项巡查。 

  （五）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18.深化区域应急联动。建立统一的预警启动与解除标准，将区域应急联动措

施纳入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充分依托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联合预测预报机

制，当预测可能出现大范围重污染天气时，及时向各省（市）通报预警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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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及时督促相关城市按照相应级别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区域应

急联动。 

  19.夯实应急减排清单。各地应根据《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

措施的指导意见》，按照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和 VOCs 的减排比例分别达到全社会排放量的 10%、20%和 30%以上的要

求，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摸清涉气企业和工序，做到涉气企业和工序

减排措施全覆盖。指导工业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明确不同应急等级条

件下停产的生产线、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细化各减排工序责

任人及联系方式等。鼓励各省（市）按要求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平台上填报应

急减排清单，实现清单电子化管理。 

  20.实施差异化应急管理。对重点行业中钢铁、焦化、炭素、铜冶炼、陶瓷、

玻璃、石灰窑、炼油和石油化工、制药、农药、涂料、油墨等明确绩效分级指标

的行业，各地应严格评级程序，细化分级办法，确定 A、B、C 级企业，实行动态

管理。原则上，A 级企业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水平、排放强度等应达到全国领先

水平，在重污染期间可不采取减排措施；B 级企业应达到省内标杆水平，适当减

少减排措施；对 2018 年产能利用率超过 120%的钢铁企业可适当提高限产比例；

对其他未实施绩效分级的重点行业，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应急减排

措施，或自行制定绩效分级标准，实施差异化管控。对非重点行业，各地应根据

行业排放水平、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程度等，自行制定应急减排措施。 

  （六）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21.完善环境监测网络。自 2019 年 10 月起，各省（市）每月 10 日前将审核

后的上月区县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数据报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9 年 10 月

底前，各地完成已建颗粒物组分监测站点联网，加快光化学监测网建设及联网运

行。2019 年 12 月底前，各城市完成国家级新区、高新区、重点工业园区及港口、

机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2020 年 1 月起，各省对高新区、重点工业园区

等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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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控体系建设。生态环境部加快出台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

烃等 VOCs 排放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各地要严格落实排气口高度超过 45 米的高

架源安装自动监控设施，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0%的要求，对未达到要求的实施

整治。2019 年 12 月底前，各地应将石化、化工、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包装印

刷、工业涂装等主要 VOCs 排放行业中的重点源，以及涉冲天炉、玻璃熔窑、以

煤和煤矸石为燃料的砖瓦烧结窑、耐火材料焙烧窑（电窑除外）、炭素焙（煅）

烧炉（窑）、石灰窑、铁合金矿热炉和精炼炉等工业炉窑的企业，原则上纳入重

点排污单位名录，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平板玻

璃、建筑陶瓷等设有烟气旁路的企业，自动监控设施采样点应安装在原烟气与净

化烟气混合后的烟道或排气筒上；不具备条件的，旁路烟道上也要安装自动监控

设施，对超标或通过旁路排放的严格依法处罚。企业在正常生产以及限产、停产、

检修等非正常工况下，均应保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并联网传输数据。对出现

数据缺失、长时间掉线等异常情况，要及时核实、调查。 

  鼓励各地对 VOCs、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突出的企业，要求在主要排放工序安

装视频监控设施。具备条件的企业，应通过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等，自动连

续记录环保设施运行及相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 

  23.建设机动车“天地车人”一体化监控系统。2019 年 12 月底前，各省（市）

完成机动车排放检验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形成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定期排

放检验、入户抽测数据国家-省-市三级联网，数据传输率达到 95%以上；各城市

根据情况推进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平台建设。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

站应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加快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24.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各地应围绕大气污染防治法

律法规、标准体系、政策文件、治理技术、监测监控技术规范、现场执法检查要

点等方面，定期开展培训，提高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配备便携式大气

污染物快速检测仪、VOCs 泄漏检测仪、微风风速仪、油气回收三项检测仪、路

检执法监测设备、油品检测设备等，充分运用执法 APP、自动监控、卫星遥感、

无人机、电力数据等手段，提升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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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障措施 

  （七）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放在重要位

置，作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举措。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对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及环境空气质量负总责，主要领

导为第一责任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打赢蓝天保卫战职责分工，指导各地落实任

务要求，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各城市要建立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定期调

度机制，将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见附件 2）细

化分解到各区县、各部门，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主要任务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

督查督办重要内容。 

  企业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落实项目和资金，确保

工程按期建成并稳定运行。中央企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进一步强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安排与地方空气质量改善联动机制，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积极性。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本级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支持力度，重点用于工业污染源深度治理、运输结构调整、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等领域，研究制定老旧柴油车淘汰补贴政策。各级生

态环境部门配合财政部门，针对本地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做好大气专项资金使用

工作。各省（市）要对大气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 

  加大信贷融资支持力度。支持依法依规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等。加大价格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好差别电价政策，对限制类

企业实行更高价格，支持各地根据实际需要扩大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执行行业范

围，提高加价标准。铁路运输企业完善货运价格市场化运作机制，清理规范辅助

作业环节收费，积极推行大宗货物“一口价”运输。研究实施铁路集港运输和疏港

运输差异化运价模式，降低回程货车空载率，充分利用铁路货运能力。推动完善

186



船舶、飞机使用岸电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地方政府补贴等方式，降低岸电使用价

格。 

  （九）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各地要围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重点任务，加强执法，推动企业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由“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变。提高环境执法针对性、

精准性，分析查找大气污染防治薄弱环节，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强化 VOCs

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管，加强对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质量比对性检查，严厉打

击违法排污、弄虚作假等行为。 

  加强联合执法。在“散乱污”企业整治、油品质量监管、柴油车尾气排放抽查、

扬尘管控等领域实施多部门联合执法，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执法合力。加大

联合惩戒力度，多措并举治理低价中标乱象。依法依规将建设工程质量低劣的环

保公司和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水平低、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运维机构列入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等网站向社会公布。 

  加大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执法检查力度。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各地

区、各部门要系统部署应急减排工作，加密执法检查频次，严厉打击不落实应急

减排措施、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要加强用电量数据、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等应

用。各地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实施的违法行为从严处罚，

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十）强化监督问责 

  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重点攻坚任务落实不力、环境问题突出，且环境

空气质量明显恶化的地区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结合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重点督察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作

为、慢作为以及 “一刀切”等乱作为，甚至失职失责等问题；对问题严重的地区视

情开展点穴式、机动式专项督察。 

  对重点攻坚任务落实不力，或者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不到位且改善幅度排名靠

后的，开展督察问责。综合运用排查、交办、核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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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秋冬季期间，生态环境部每月通报各地空气质量改善情

况，对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达不到时序进度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城市进行预警提

醒；对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达不到目标任务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城市，公开约谈

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未能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或重点任务未按期完成的城

市，严肃问责相关责任人，实行区域环评限批。发现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考

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并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附件：1.长三角地区各城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2.长三角地区各城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方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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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三角地区各城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城  市 
PM2.5 浓度同比 

下降比例（%） 

重污染天数 

同比减少（天） 

上海市 0.0 持续改善 

南京市 3.5 持续改善 

无锡市 0.0 持续改善 

徐州市 5.0 1  

常州市 3.0 持续改善 

苏州市 3.0 持续改善 

南通市 3.0 持续改善 

连云港市 3.0 持续改善 

淮安市 3.0 持续改善 

盐城市 3.0 持续改善 

扬州市 3.0 持续改善 

镇江市 4.0 持续改善 

泰州市 2.0 持续改善 

宿迁市 4.0 持续改善 

杭州市 0.0 持续改善 

宁波市 - - 

温州市 - - 

湖州市 0.0 持续改善 

嘉兴市 0.0 持续改善 

绍兴市 0.0 持续改善 

金华市 0.0 持续改善 

衢州市 0.0 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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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 - - 

台州市 - - 

丽水市 - - 

合肥市 3.5 持续改善 

淮北市 4.0 1  

亳州市 4.0 1  

宿州市 1.0 持续改善 

阜阳市 3.5 1  

蚌埠市 3.0 持续改善 

淮南市 5.0 持续改善 

滁州市 4.0 持续改善 

六安市 4.0 持续改善 

马鞍山市 3.0 持续改善 

芜湖市 4.0 持续改善 

宣城市 1.0 持续改善 

铜陵市 4.0 持续改善 

池州市 0.5 持续改善 

安庆市 2.5 持续改善 

黄山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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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臭气体超标排放法律适用有关问题的复函 

（环办法规函〔2020〕122 号）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你厅《转报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恶臭气体超标处罚适用法律的请示》（云

环函〔2019〕731 号）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相关法律规定 

  （一）关于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大

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 

  第九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 

  （二）关于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体的，应当科学选址，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并安装净化装

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八）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

气体的。” 

  （三）关于餐饮服务业经营者超标排放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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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

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

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

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

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二、 法律适用意见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两个以上

环境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条款，应当适用效力等级较高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

效力等级相同的，可以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 

  我部认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导致恶臭气体超标排放的，同时违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和第八十条的规

定，属于当事人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两个以上法律条款的情形。根据环境行政

处罚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应当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即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需注意的是，对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

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违法行为，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已作出特别规定。 

  因此，按照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

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

排放油烟的，应当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函复。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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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20〕3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 号）有关要

求，确保完成“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我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

定了《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攻坚作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收官的重要任务，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切实做

到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象精准、措施精准，抓好《方案》各项任

务措施落实。要加强组织实施，监测、执法、人员、资金保障等重点向 VOCs 治

理攻坚行动倾斜，加强与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等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及其他 O3 污染防治

任务重的地区相关省（市）生态环境厅（局）要督促相关城市加大工作力度，力

争实现 6-9 月优良天数提高目标，为完成“十三五”优良天数比率约束性指标打

下坚实基础。 

联系人：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 许硕 

电话：（010）65645572 

邮箱：dqsgdy@mee.gov.cn 

 

 

 

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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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2020 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胜

之年，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方

向不变、力度不减，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各项任务。当前阶段，我国面临细颗

粒物（PM2.5）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和臭氧（O3）污染日益凸显的双重压力，特别是

在夏季，O3 已成为导致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超标的首要因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以下简称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等

区域（见附件 1）尤为突出，6-9 月 O3 超标天数占全国 70%左右。VOCs 是形成

O3 的重要前体物，主要存在于企业原辅材料或产品中，大部分易燃易爆，部分属

于有毒有害物质，加强 VOCs 治理是现阶段控制 O3 污染的有效途径，也是帮助

企业实现节约资源、提高效益、减少安全隐患的有力手段。为确保完成“十三五”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有效降低 O3 污染，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在全国

开展夏季（6-9 月）VOCs 治理攻坚行动。 

工作思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和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做到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

象精准、措施精准，全面加强 VOCs 综合治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坚持长期治理和短期攻坚相衔接，深入实施《“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严格落实无组织排

放控制等新标准要求，突出抓好企业排查整治和运行管理；坚持精准施策和科学

管控相结合，以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等为重点领域，

以工业园区、企业集群和重点企业为重点管控对象，全面加强对光化学反应活性

强的 VOCs 物质控制；坚持达标监管和帮扶指导相统一，加强技术服务和政策解

读，强化源头、过程、末端全流程控制，引导企业自觉守法、减污增效；坚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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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节约和风险防控相协同，大力推动低（无）VOCs 原辅材料生产和替代，全面

加强无组织排放管控，强化精细化管理，提高企业综合效益。 

工作目标：通过攻坚行动，VOCs 治理能力显著提升，VOCs 排放量明显下降，

夏季 O3 污染得到一定程度遏制，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及其他 O3 污染防

治任务重的地区城市 6-9 月优良天数平均同比增加 11 天左右（各城市预期性目

标详见附件 2），推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省（区、市）优良天数比率约束

性指标全面完成（详见附件 3）。 

一、大力推进源头替代，有效减少 VOCs 产生 

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产品 VOCs 含量限值标准。2020 年 7 月 1 日起，船舶涂

料和地坪涂料生产、销售和使用应满足新颁布实施的国家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标准

要求。京津冀地区建筑类涂料和胶粘剂产品须满足《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要求。督促生产企业提前做好油墨、胶粘剂、清洗剂

及木器、车辆、建筑用外墙、工业防护涂料等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实施准备工作，

在标准正式生效前有序完成切换，有条件的地区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要提前

实施。 

大力推进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替代。将全面使用符合国家要求的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的企业纳入正面清单和政府绿色采购清单。企业应建立原辅

材料台账，记录 VOCs 原辅材料名称、成分、VOCs 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

存量、回收方式、回收量等信息，并保存相关证明材料。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油墨、胶粘剂等，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满足相关

规定的，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求建设末端治理设施。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 含量

（质量比）均低于 10%的工序，可不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集和处理措施。推进

政府绿色采购，要求家具、印刷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优先使用低挥发性原辅

材料，鼓励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使用低挥发性原辅材料；将低 VOCs

含量产品纳入政府采购名录，并在政府投资项目中优先使用；引导将使用低 VOCs

含量涂料、胶粘剂等纳入政府采购装修合同环保条款。 

二、全面落实标准要求，强化无组织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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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重点

区域应落实无组织排放特别控制要求。各地要加大标准生效时间、涉及行业及控

制要求等宣贯力度，通过现场指导、组织培训、新媒体信息推送、发放明白纸等

多种方式，督促指导企业对照标准要求开展含 VOCs 物料（包括含 VOCs 原辅材

料、含 VOCs 产品、含 VOCs 废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等）储存、转移和输送、

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环节排查整治，

对达不到要求的加快整改。指导企业制定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规程，细化到具

体工序和生产环节，以及启停机、检维修作业等，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健全内部

考核制度，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生产。 

企业在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过程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含 VOCs 物

料全方位、全链条、全环节密闭管理。储存环节应采用密闭容器、包装袋，高效

密封储罐，封闭式储库、料仓等。装卸、转移和输送环节应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

容器、罐车等。生产和使用环节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中操作并有效收

集废气，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非取用状态时容器应密闭。处置环节应将盛装过

VOCs 物料的包装容器、含 VOCs 废料（渣、液）、废吸附剂等通过加盖、封装

等方式密闭，妥善存放，不得随意丢弃，7 月 15 日前集中清运一次，交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处置单位在贮存、清洗、破碎等环节应按要求对 VOCs 无组织排放废

气进行收集、处理。高 VOCs 含量废水的集输、储存和处理环节，应加盖密闭。

企业中载有气态、液态 VOCs 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大于等于 2000 个的，

应全面梳理建立台账，6-9 月完成一轮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及时修

复泄漏源；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合成树脂企业严格按照排放标准要求开展 LDAR

工作，加强备用泵、在用泵、调节阀、搅拌器、开口管线等检测工作，强化质量

控制；要将 VOCs 治理设施和储罐的密封点纳入检测计划中。 

引导石化、化工、煤化工、制药、农药等行业企业合理安排停检修计划，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不在 7-9 月期间安排全厂开停车、装置整体停工检修

和储罐清洗作业等，减少非正常工况 VOCs 排放；确实不能调整的，要加强启停

机期间以及清洗、退料、吹扫、放空、晾干等环节 VOCs 排放管控，确保满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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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7 月 15 日前，各省份将石化、化工、煤化工、制药、农药等行业企业

2020 年检修计划及调整情况报送生态环境部。引导各地合理安排大中型装修、外

立面改造、道路画线、沥青铺设等市政工程施工计划，尽量错开 7-9 月；对确需

施工的，实施精细化管控，当预测到将出现长时间高温低湿气象条件时，调整作

业计划，避开相应时段。企业生产设施防腐防水防锈涂装应避开夏季或采用低

VOCs 含量涂料。 

三、聚焦治污设施“三率”，提升综合治理效率 

组织企业对现有 VOCs 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开展自查，

重点关注单一采用光氧化、光催化、低温等离子、一次性活性炭吸附、喷淋吸收

等工艺的治理设施，7 月 15 日前完成。对达不到要求的 VOCs 收集、治理设施进

行更换或升级改造，确保实现达标排放。除恶臭异味治理外，一般不采用低温等

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技术。行业排放标准中规定特别排放限值和控制要求的，

应按相关规定执行；未制定行业标准的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和挥发性

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已制定更严格地方排放标准的，按地方标准执行。 

按照“应收尽收”的原则提升废气收集率。推动取消废气排放系统旁路，因

安全生产等原因必须保留的，应将保留旁路清单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旁路在非

紧急情况下保持关闭，并通过铅封、安装自动监控设施、流量计等方式加强监管，

开启后应及时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做好台账记录。将无组织排放转变为有

组织排放进行控制，优先采用密闭设备、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集气罩

收集方式；对于采用局部集气罩的，应根据废气排放特点合理选择收集点位，距

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低于 0.3 米/秒，达不

到要求的通过更换大功率风机、增设烟道风机、增加垂帘等方式及时改造；加强

生产车间密闭管理，在符合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相关规定前提下，采用自动卷帘

门、密闭性好的塑钢门窗等，在非必要时保持关闭。按照与生产设备“同启同停”

的原则提升治理设施运行率。根据处理工艺要求，在处理设施达到正常运行条件

后方可启动生产设备，在生产设备停止、残留 VOCs 废气收集处理完毕后，方可

停运处理设施。VOCs 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生产工艺设备应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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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因安全等因素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或不

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按照“适宜

高效”的原则提高治理设施去除率，不得稀释排放。企业新建治污设施或对现有

治污设施实施改造，应依据排放废气特征、VOCs 组分及浓度、生产工况等，合

理选择治理技术，对治理难度大、单一治理工艺难以稳定达标的，要采用多种技

术的组合工艺。采用活性炭吸附技术的，应选择碘值不低于 800 毫克/克的活性

炭，并按设计要求足量添加、及时更换；各地要督促行政区域内采用一次性活性

炭吸附技术的企业按期更换活性炭，对于长期未进行更换的，于 7 月底前全部更

换一次，并将废旧活性炭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记录更换时间和使用量。 

四、深化园区和集群整治，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7 月 15 日前，各城市根据本地产业结构特征、VOCs 排放来源等，重点针对

烯烃、芳香烃、醛类等 O3 生成潜势大的 VOCs 物种，确定本地 VOCs 控制重点

行业，组织完成涉 VOCs 工业园区、企业集群、重点管控企业排查，明确 VOCs

主要产生环节，逐一建立管理台账。同一乡镇及毗邻乡镇交界处同行业企业超过

10 家的认定为企业集群，VOCs 年产生量大于 10 吨的企业认定为重点管控企业。

各地要重点排查以石化、化工、制药、农药、电子、包装印刷、家具制造、汽车

制造、船舶修造等行业为主导的工业园区；重点排查以制药、农药、涂料、油墨、

胶粘剂、染料、日用化工、化学助剂、合成革、橡胶轮胎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

造等化工行业，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和其他有机溶剂的家具、零部件

制造、钢结构、铝型材、铸造、彩涂板、电子元器件、汽修、包装印刷、人造板、

皮革制品、制鞋等行业为主导的企业集群。 

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工业园区、企业集群、重点管控企业制定整改方案，做到

措施精准、时限明确、责任到人。工业园区要加强资源共享，实施集中治理和统

一管理，开展园区监测评估，建立环境信息共享平台。有条件的石化、化工类工

业园区要分析企业 VOCs 组分构成，识别特征物质，推动建立健全监测预警监控

体系，开展走航监测、网格化监测以及溯源分析等工作，完善园区统一的 LDAR

管理系统，纳入园区环保监控管理平台。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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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抓好重点企业集群（详见附件 4）治理，形成示范带动效应，结合本地产业情

况，进一步完善企业集群清单，抓好综合整治工作。各企业集群要统一整治标准，

统一整改时限，标杆建设一批、改造提升一批、优化整合一批、淘汰退出一批。

家具、彩涂板、皮革制品、制鞋、包装印刷等以小企业为主的集群重点推动源头

替代，汽修、人造板等企业集群重点推动优化整合，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整改达

标无望的企业依法关停取缔。推进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建设涉 VOCs“绿岛”项

目，统筹规划建设一批集中涂装中心、活性炭集中处理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

实现 VOCs 集中高效处理。对排放量大，排放物质以烯烃、芳香烃、醛类等为主

的企业制定“一企一策”治理方案。 

五、强化油品储运销监管，实现减污降耗增效 

加大汽油、石脑油、煤油以及原油等油品储运销全过程 VOCs 排放控制，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重点推进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加大油气

排放监管力度，并要求企业建立日查、自检、年检和维保制度。储油库应采用底

部装油方式，装油时产生的油气应进行密闭收集和回收处理，处理装置出入口应

安装气体流量传感器。7 月 15 日前，对储油库油气密闭收集系统进行一次检测，

任何泄漏点排放的油气体积分数浓度不应超过 0.05%。运输汽油的油罐汽车应具

备底部装卸油系统和油气回收系统，装油时能够将汽车油罐内排出的油气密闭输

入储油库回收系统，往返运输过程中能够保证汽油和油气不泄漏，卸油时能够将

产生的油气回收到汽车的油罐内，除必要应急维修外，不应因操作、维修和管理

等方面的原因发生油气泄漏；运输汽油的铁路罐车要采取相应措施，减少装油、

卸油和运输过程的油气排放。加油站卸油、储油和加油时排放的油气，应采用以

密闭收集为基础的油气回收方法进行控制，卸油应采用浸没式，埋地油罐应采用

电子式液位计进行液位测量，除必要的维修外不得进行人工量油，加油产生的油

气应采用真空辅助方式密闭收集，加油站正常运行时，地下罐应急排空管手动阀

门在非必要时应关闭并铅封，应急开启后应及时报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做好台

账记录。6-9 月，各地组织开展一轮储油库、汽油油罐车、加油站油气回收专项

检查和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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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及其他 O3 污染防治任务重的地区城市鼓励采用

更严格的汽油蒸气压控制要求，6-9 月对车用汽油实施 42-62 千帕的夏季蒸气压

要求，全面降低汽油蒸发排放；鼓励采取措施引导车主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加油，

引导油库和加油站夜间装、卸油。 

六、坚持帮扶执法结合，有效提高监管效能 

整合执法、监测、行业专家等力量组建专门队伍，结合排查工作，做好指导

帮扶和执法监督，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等活动。向企业宣传 VOCs

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引导企业自觉守法，树立减排 VOCs 就是增效的

理念。 

各地对照相关标准要求，对本地区涉 VOCs 排放工业园区、企业集群、重点

管控企业进行指导帮扶，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实现全覆盖。对排放

稳定达标、运行管理规范、环境绩效水平高的企业，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做

好制药、涂料、油墨、胶粘剂等行业排放标准以及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7

月 1 日全面实施的准备工作，帮扶指导企业加快实施达标排放改造，对于整改进

度滞后的企业，要定期通过现场指导、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进行提醒，确保

达到标准要求。 

7 月 1 日后，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模式，开展执法行动，对不能稳定达标

排放、不满足无组织控制要求的企业，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将实施停产检修的石

化、化工、煤化工、制药、农药等行业企业纳入执法监管范围，重点检查启停机

期间以及清洗、退料、吹扫、放空、晾晒等环节是否符合排放标准要求。按照《关

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要求，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的适用和监督，做到合理合法、公平公正。重点查处违法情节及后果严

重、屡查屡犯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查处问题范围主要包括违反法律法规标准

的 10 种行为：以敞开、泄漏等与环境空气直接接触的形式储存、转移、输送、处

置含 VOCs 物料；化工等行业使用敞口式、明流式生产设备；在不操作时开启

VOCs 物料反应装置进出料口、检修口、观察孔等；敞开式喷涂、晾（风）干等

生产作业（大型工件除外）；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发生渗液、滴液等明显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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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气输送管道出现破损、异味、漏风等可察觉泄漏；高浓度有机废水集输、

储存和处理过程与环境空气直接接触；生产工序和使用环节的有机废气不经过收

集处理直接排放；擅自停运或不正常运行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及 VOCs 自动监控

设施；石化、化工、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农药制造、肥料制造、炼焦、人造板、

家具制造等行业中应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无证排污。 

开展监测执法联动，7 月 15 日前，对已安装的 VOCs 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校准，

对重点管控企业和采用简易治理工艺的企业开展抽测。各地应进一步提高执法装

备水平，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配备便携式大气污染物快速检测仪、VOCs 泄漏检

测仪、微风风速仪、油气回收三项检测仪等。大力推进智能监控和大数据监控，

充分运用执法 APP、自动监控、卫星遥感、无人机、电力数据、VOCs 走航监测

等高效监侦手段，提升执法能力和效率。运用已有的监测预警系统，动态监控工

业园区、企业集群及重点管控企业 VOCs 排放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整改，

切实降低园区及周边 VOCs 浓度。 

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强化监督帮扶。组织专家团队深入重点区域、苏皖鲁豫

交界地区以及其他 O3 污染防治任务重的地区，查找问题、把脉会诊，针对共性问

题、突出问题等提出工作建议，指导地方优化 VOCs 治理方案，推动各项任务措

施取得实效；针对地方和企业反映的技术困难和政策问题，组织开展技术帮扶和

政策解读，切实帮助解决 VOCs 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紧盯工业园区、企业集群和重点管控企业，全面监督 VOCs 无组织

和有组织达标排放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拉条挂账”式跟踪管理，督促地方

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方案，督促整改到位。 

七、完善监测监控体系，提高精准治理水平 

加快完善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网。加强大气 VOCs 组分观测，完善光化学监

测网建设，提高数据质量，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已开展 VOCs 监测的城市，要进

一步规范采样和监测方法，加强设备运维和数据质控，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可

靠。尚未开展 VOCs 监测的城市，要参照《2020 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关

于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抓紧加强能力建设，开展相关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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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排放量较大、O3 污染较重的城市，应优先开展 VOCs 自动监测，并实现与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直联；开展手工监测的城市，按照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统一

安排的日期开展手工采样，O3 污染过程要加密监测频次，探索主要 VOCs 物质浓

度变化及传输规律。6-9 月，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及其他 O3 污染防治任

务重的地区城市组织对排查出的工业园区、企业集群和典型企业的厂界或园区环

境开展VOCs苏玛罐采样监测，数据统一报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并向社会公布。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要加强数据汇总和综合分析，编制重点工业园区、企业集群和

企业环境 VOCs 苏玛罐采样监测报告。生态环境部组织重点区域各省（市）对重

点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开展走航监测，排查突出问题，评估整治效果。7 月 15 日

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完成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及其他 O3 污染防治任

务重的地区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站点 O3 量值溯源和 VOCs 监测质控抽查工作。鼓

励各地开展 VOCs 来源解析，确定影响 O3 生成的主要 VOCs 物种和排放行业，

提高精准治污水平。 

加强污染源 VOCs 监测监控。重点区域要对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

装等行业 VOCs 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开展排查，达不到《固定污染源废

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南（试行）》规范要求的及时整改。其他地

区要加快 VOCs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并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苏皖鲁豫交界地区 9 月底前基本完成，全国 12 月底前基本完成。鼓励各地按照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录 A 要求，开展重点管控企业厂区内无

组织排放监测，监控企业综合控制效果。鼓励各地对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

业安装用电监控系统、视频监控设施等。加快推进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

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加强对企业自行监测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提高企

业自行监测数据质量，公开一批监测数据质量差甚至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机构

和人员名单。 

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企业治理积极性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各省份环保专项资金重点

向 VOCs 治理倾斜，优先将 VOCs 治理工程、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替代、

202



 

 

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综合整治、监测监控能力建设等项目纳入项目储备库。实施

差别化管理，对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企业减少现场检查频次，做到无事不扰。

综合考虑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使用、无组织排放控制、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效果等，

树立标杆企业，在政府绿色采购、企业信贷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企业、集

群或园区主动开展自愿减排工作，与政府签订 VOCs 减排协议，主动承诺遵守更

严格的 VOCs 排放要求，实施更全面的 VOCs 治理任务。 

对 VOCs 浓度高的工业园区、企业集群以及治理进展缓慢、群众投诉强烈、

问题突出的企业，加密监督频次，严格依法处罚。将超标问题突出、存在弄虚作

假等违法行为的企业，向社会公布，并记入社会诚信档案，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化集团等中央企业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切实发挥模范带头和引领示范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强化运行管理，创建一批行

业标杆企业。制定细化落实方案，将改造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企业，于 7 月底前完

成，并报送生态环境部。充分发挥石化联合会、轻工联合会、制药、汽车、船舶、

工程机械、钢结构、印刷等行业协会组织协调、技术支持、政策宣贯等作用，加

强行业自律，引导树立行业标杆，助推行业健康发展。7 月底前，每个行业可推

选出 5-10 家标杆企业，由协会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增强企业治理

VOCs 的责任感和荣誉感。鼓励行业协会等搭建企业 VOCs 治理交流平台，促进

成熟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九、加强宣传教育引导，营造全民共治良好氛围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 VOCs 重点排污单位名单。督促企业主动公

开污染物排放、治污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各地要积极跟踪相关舆情

动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 O3 污染防治、

VOCs 综合治理的科学知识、政策法规，对治理成效突出的地方和企业，组织新

闻媒体加强宣传报道。加大培训力度，各地组织开展 VOCs 治理政策、标准、技

术专题培训，引导企业进一步树立加强管理就是减少成本、减少 VOCs 排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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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企业利润的理念；组织各级环境执法人员开展VOCs治理监督执法专题培训，

提高执法能力。 

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倡导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鼓励、

引导公众主动参与 VOCs 减排。完善公众监督、举报反馈机制，充分发挥“12369”

环保举报热线作用，鼓励设立有奖举报基金，对举报 VOCs 偷排漏排、治理设施

不运行、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属实的给予奖励。 

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实施考核督察 

各地要进一步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把夏季 VOCs 攻坚行动放在重要位置，

作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举措。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组织实施，监测、执

法、人员、资金保障等重点向 VOCs 治理攻坚行动倾斜，加强与相关部门、行业

协会等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企业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落实项目和资金，确保工程按期建成并稳定运行。 

生态环境部每月对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和其他 O3 污染防治任务重

的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进行通报，对空气质量改善滞后或重点任务进展缓

慢的城市进行预警。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

提高目标为预期性目标，统筹纳入 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考

核。综合运用强化监督帮扶等监管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对 2020 年优良天数比

率约束性指标进展缓慢、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视情开展点穴式、机动式专项督察。 

附件：1.区域范围 

   2.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预期提

高目标 

   3.各省（区、市）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改善任务 

   4.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涉 VOCs 重点企业集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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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 域 范 围

区域名称 具 体 范 围

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

市以及雄安新区，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

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

阳市（含河北省定州、辛集市，河南省济源市）

长三角

地区

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

扬州、镇江、泰州、宿迁市，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

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市，安徽省合肥、淮北、亳州、宿州、阜阳、蚌埠、

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

汾渭平原
山西省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含西

咸新区）、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含韩城市）市以及杨凌示范区

苏皖鲁豫

交界地区

江苏省徐州、连云港、宿迁市，安徽省淮北、亳州、宿州、阜阳市，山东省青岛、

枣庄、东营、潍坊、泰安、日照、临沂市，河南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

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市

注：1.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北、亳州、宿州、阜阳市按照长三角地区要求执行。

2.其他 O3污染防治任务重的地区相关城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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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预期提高目标

序号 城 市 2019 年 6-9 月优良天数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

预期提高目标

1 北京市 63 0

2 天津市 60 18

3 石家庄市 52 20

4 唐山市 66 16

5 廊坊市 65 17

6 保定市 53 20

7 沧州市 71 15

8 衡水市 65 17

9 邢台市 48 20

10 邯郸市 51 20

11 太原市 64 17

12 吕梁市 88 10

13 阳泉市 68 16

14 晋中市 61 18

15 长治市 59 18

16 晋城市 43 20

17 临汾市 42 20

18 运城市 65 17

19 上海市 108 0

20 南京市 73 14

21 无锡市 79 12

22 徐州市 72 15

23 常州市 78 13

24 苏州市 93 5

25 南通市 98 4

26 连云港市 93 5

27 淮安市 98 4

28 盐城市 103 1

29 扬州市 8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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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 市 2019 年 6-9 月优良天数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

预期提高目标

30 镇江市 81 12

31 泰州市 92 6

32 宿迁市 72 15

33 杭州市 82 8

34 宁波市 104 0

35 温州市 115 0

36 湖州市 77 9

37 嘉兴市 87 7

38 绍兴市 102 0

39 金华市 101 0

40 衢州市 113 0

41 舟山市 117 0

42 台州市 112 0

43 丽水市 115 0

44 合肥市 80 12

45 淮北市 72 15

46 亳州市 72 15

47 宿州市 71 15

48 蚌埠市 102 2

49 阜阳市 73 14

50 淮南市 78 13

51 滁州市 86 10

52 六安市 104 0

53 马鞍山市 77 13

54 芜湖市 80 12

55 宣城市 118 0

56 铜陵市 105 0

57 池州市 85 11

58 安庆市 87 10

59 黄山市 111 0

60 济南市 49 20

61 青岛市 106 0

62 淄博市 51 20

63 枣庄市 65 17

64 东营市 63 17

65 潍坊市 78 8

66 济宁市 56 19

67 泰安市 6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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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 市 2019 年 6-9 月优良天数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

预期提高目标

68 日照市 91 6

69 临沂市 67 16

70 德州市 56 19

71 聊城市 50 20

72 滨州市 59 18

73 菏泽市 56 19

74 郑州市 51 20

75 开封市 56 19

76 洛阳市 61 18

77 平顶山市 60 18

78 安阳市 47 20

79 鹤壁市 52 20

80 新乡市 67 16

81 焦作市 46 20

82 濮阳市 60 18

83 许昌市 57 19

84 漯河市 60 18

85 三门峡市 92 6

86 南阳市 62 18

87 商丘市 71 15

88 信阳市 76 13

89 周口市 67 16

90 驻马店市 67 16

91 西安市 80 12

92 铜川市 100 4

93 宝鸡市 117 0

94 咸阳市 90 9

95 渭南市 75 14

注：1.分配原则：一是底线思维，以全面完成“十三五”优良天数比率约束性指标为基础，

推动各城市 6-9 月优良天数全面提升。二是共同责任，O3区域传输影响较大，同一区域内所

有城市共同承担减排责任。三是区别目标，综合考虑各地 O3超标情况和优良天数比率目标

完成情况，分类指导，超标天数多、目标滞后的预期改善任务重一点。

2.其他区域没有达到优良天数比率时序进度的省份，其重点城市 6-9 月优良天数预期提

高目标另行下达。

208



附件 3

各省（区、市）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改善任务

序号 省 份
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

相比 2015 年提高（百分点）

1 北京 11.2

2 天津 8.5

3 河北 11.0

4 山西 5.0

5 内蒙古 3.0

6 辽宁 5.0

7 吉林 5.0

8 黑龙江 2.0

9 上海 4.9

10 江苏 5.2

11 浙江 4.0

12 安徽 5.0

13 福建 0.0

14 江西 3.1

15 山东 13.5

16 河南 12.8

17 湖北 5.1

18 湖南 5.1

19 广东 1.0

20 广西 3.0

21 海南 0.0

22 重庆 3.0

23 四川 3.0

24 贵州 0.0

25 云南 0.0

26 西藏 0.0

27 陕西 3.9

28 甘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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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

相比 2015 年提高（百分点）

29 青海 1.5

30 宁夏 3.0

31 新疆 4.2

注：2017 年我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及 2017 年各省（区、市）环保约束性指标计划的通

知》（环办规财函〔2017〕1514 号）明确了各省（区、市）标况状态下 2020 年优良天数比

率绝对值目标。按照我部《关于 2019 年各省（区、市）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审核

结果的函》（环办综合函〔2020〕283 号）中“有关目标任务不因标准调整而改变工作量”

的总体要求，我们将标况状态下各省（区、市）2020 年目标与 2015 年基数相减，得到各地

优良天数比率改善幅度（百分点）。状态转换后，实况状态下 2020 年各省（区、市）优良天

数比率与 2015 年基数相比，要求提高的幅度（百分点）仍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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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

涉 VOCs 重点企业集群清单

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市 密云区 十里堡镇 包装印刷

2 天津市 天津市 北辰区 宜兴埠镇、天穆镇 零部件制造

3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大港街道、开发区 化工

4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区 大邱庄镇 铸造

5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藁城区 西关镇、增村镇 家具

6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无极县
北苏镇、郭庄镇、高头回族乡、

东侯坊乡、里城道乡
表面涂装

7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正定县
曲阳桥乡、正定镇、北早现乡、

南牛乡、新安镇
家具

8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正定县 南牛乡 制鞋

9 河北省 唐山市 曹妃甸区 南堡经济开发区 化工

10 河北省 邯郸市 永年区 临洺关镇、刘营镇 零部件制造

11 河北省 邢台市 巨鹿县 王虎寨镇、巨鹿镇 橡胶制品

12 河北省 邢台市 宁晋县 苏家庄镇 包装印刷

13 河北省 邢台市 宁晋县 大陆村镇、四芝兰镇、苏家庄镇 铸造

14 河北省 邢台市 宁晋县 苏家庄镇 人造板

15 河北省 邢台市 清河县 葛仙庄镇、王官庄镇 橡胶制品

16 河北省 保定市 唐县 长古城镇 铸造

17 河北省 保定市 望都县 望都镇 制鞋

18 河北省 雄安新区 安新县 三台镇 制鞋

19 河北省 沧州市 泊头市
郝村镇、交河镇、寺门村镇、洼

里王镇、王武庄乡、营子乡
铸造

20 河北省 沧州市 渤海新区 临港化工园区 炼油、化工

21 河北省 沧州市 沧县 兴济镇、薛官屯乡 包装印刷

22 河北省 沧州市 河间市 卧佛堂镇 零部件制造

23 河北省 沧州市 黄骅市 齐家务乡、滕庄子乡 包装印刷

24 河北省 沧州市 孟村回族自治县 辛店镇、牛进庄乡 零部件制造

25 河北省 沧州市 孟村回族自治县 孟村镇、宋庄子乡、新县镇 铸造

26 河北省 沧州市 任丘市 辛中驿镇 铝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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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27 河北省 沧州市 肃宁县 河北留善寺乡 体育用品制造

28 河北省 沧州市 献县 陌南镇 体育用品制造

29 河北省 沧州市 献县 郭庄镇、河城街镇、淮镇 铸造

30 河北省 沧州市 东光县
于桥乡、东光镇、找王镇、东光

县开发区
包装印刷

31 河北省 廊坊市 安次区 码头镇、调河头乡、杨税务乡 包装印刷

32 河北省 廊坊市 霸州市

东段乡、胜芳镇、堂二里镇、康

仙庄镇、煎茶铺镇、王庄子乡、

幸章办事处

家具

33 河北省 廊坊市 大城县 南赵扶镇、臧屯乡 家具

34 河北省 廊坊市 三河市 杨庄镇 包装印刷

35 河北省 廊坊市 文安县
大柳河镇、经开区、滩里镇、左

各庄镇
家具

36 河北省 廊坊市 香河县

钱旺镇、刘宋镇、安头屯镇、渠

口镇、蒋辛屯镇、五百户镇、钳

屯镇、淑阳镇、环保产业园

家具

37 河北省 衡水市 滨湖新区 彭杜乡 橡胶制品

38 河北省 衡水市 景县
杜桥镇、高新区管委会、降河流

镇、留府乡
橡胶制品

39 河北省 衡水市 武邑县
肖桥头镇、韩庄镇、清凉店镇、

武邑镇
家具

40 河北省 定州市 定州市 周村镇 制鞋

41 山西省 太原市 阳曲县 黄寨镇 家具

42 山西省 运城市 稷山县 翟店镇 人造板

43 山西省 运城市 临猗县 临晋镇 制药

44 山西省 临汾市 襄汾县 邓庄镇 包装印刷

45 山西省 吕梁市 汾阳市 演武镇、肖家庄 再生橡胶

46 山西省 吕梁市 文水县 凤城镇、南武乡 钢结构

47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谷里街道 家具

48 江苏省 无锡市 锡山区 鹅湖镇 包装印刷

49 江苏省 徐州市 贾汪区 大吴街道、紫庄镇、青山泉镇 家具

50 江苏省 徐州市 邳州市 官湖镇 人造板

51 江苏省 徐州市 睢宁县
凌城镇、沙集镇、高作镇、邱集

镇
家具

52 江苏省 徐州市 铜山区
柳新镇、三堡街道办事处、茅村

镇
家具、人造板

53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遥观镇 零部件制造

54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孟河镇 零部件制造

55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尚湖镇 钢结构

56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周庄镇 包装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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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57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千灯镇、开发区、玉山镇、张浦

镇
电子电路制造

58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盛泽镇 纺织印染

59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黎里镇 制鞋、包装印刷

60 江苏省 苏州市 相城区 北桥街道、渭塘镇 家具

61 江苏省 镇江市 丹阳市 丹北镇、界牌镇 零部件制造

62 江苏省 宿迁市 沭阳县 贤官镇、扎下镇、龙庙镇 人造板

63 江苏省 宿迁市 泗阳县 众兴镇 人造板

64 江苏省 宿迁市 宿城区 耿车镇 家具

65 浙江省 温州市 苍南县 龙港镇、金乡镇、钱库镇 包装印刷

66 浙江省 温州市 乐清市 柳市镇 零部件制造

67 浙江省 温州市 龙湾区 永兴街道、永中街道、瑶溪街道 零部件制造

68 浙江省 温州市 鹿城区 丰门街道、双屿街道、仰义街道 制鞋

69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郭溪街道、潘桥街道、仙岩街道、

娄桥街道、瞿溪街道
制鞋

70 浙江省 温州市 瑞安市 塘下镇 零部件制造

71 浙江省 温州市 永嘉县 瓯北街道 制鞋

72 浙江省 温州市 平阳县 萧江镇 包装印刷

73 浙江省 湖州市 德清县 洛舍镇 人造板

74 浙江省 湖州市 南浔区 旧馆镇 人造板

75 浙江省 嘉兴市 海宁市 马桥街道 橡胶制品

76 浙江省 嘉兴市 海盐县 百步镇 包装印刷

77 浙江省 嘉兴市 桐乡市 石门镇、洲泉镇 制鞋

78 浙江省 绍兴市 新昌县 羽林街道、七星街道 零部件制造

79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 店口镇、枫桥镇 零部件制造

80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 直埠镇 制鞋

81 浙江省 金华市 东阳市 画水镇、南马镇、横店镇 家具

82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稠江街道 包装印刷

83 浙江省 舟山市 定海区 金塘镇 零部件制造

84 浙江省 台州市 温岭市
横峰街道、城北街道、泽国镇、

城东街道、大溪镇
制鞋

85 浙江省 台州市 玉环市 玉城街道、坎门街道 零部件制造

86 浙江省 台州市 路桥区 横街镇 包装印刷

87 安徽省 六安市 叶集区 平岗街道办事处 人造板

88 安徽省 阜阳市 经开区 经济开发区 汽车维修

89 安徽省 阜阳市 太和县 经济开发区 制药

90 安徽省 亳州市 谯城区 亳州高新区
制药、包装印刷、

工业涂装

91 安徽省 亳州市 利辛县 利辛工业园 工业涂装、人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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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安徽省 淮北市 濉溪县 新型煤化工基地 焦化、化工

93 安徽省 淮北市 濉溪县 经济开发区
工业涂装、化工、

包装印刷

94 安徽省 淮北市 杜集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湖工业园
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家具

95 安徽省 宿州市 泗县 泗城镇工业园区 胶合板制造

96 安徽省 宿州市 砀山县 薛楼板材加工园 人造板

97 安徽省 宿州市 萧县 经济开发区 合成革制造

98 山东省 淄博市 博山区 八陡镇、白塔镇、域城镇 铸造

99 山东省 淄博市 博山区
源泉镇、八陡镇、山头街道办事

处
包装印刷

100 山东省 淄博市 桓台县
果里镇、马桥镇、索镇街道办事

处、新城镇
家具

101 山东省 淄博市 临淄区

凤凰镇、金岭回族镇、敬仲镇、

金山镇、辛店街道办事处、雪宫

街道、朱台镇

炼油、化工

102 山东省 淄博市 周村区

城北路街道办事处、大街街道办

事处、南郊镇、丝绸路街道办事

处、永安街道办事处

家具

103 山东省 德州市 宁津县

柴胡店镇、大柳镇、杜集镇、津

城街道办事处、刘营伍乡、时集

镇、张大庄镇、长官镇

家具

104 山东省 德州市 平原县 恩城镇、平原镇 家具

105 山东省 聊城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蒋官屯街道办事处、韩集乡、

广平乡
铸造

106 山东省 聊城市 临清市 烟店镇 零部件制造

107 山东省 聊城市 临清市 松林镇 家具

108 山东省 聊城市 阳谷县 大布乡 人造板

109 山东省 滨州市 博兴县 店子镇、兴福镇、湖滨镇 彩涂板、家具

110 山东省 滨州市 阳信县 水落坡镇 家具

111 山东省 滨州市 邹平市

好生街道办事处、高新街道办事

处、黄山街道办事处、西董街道

办事处、临池镇

家具

112 山东省 菏泽市 曹县

古营集镇、楼庄乡、倪集街道办

事处、青菏街道办事处、邵庄镇、

桃源集镇、庄寨镇

家具

113 山东省 菏泽市 东明县 大屯镇、马头镇、三春集镇 家具

114 山东省 菏泽市 郓城县
黄安镇、南赵楼镇、唐庙镇、

武安镇
家具

115 山东省 菏泽市 郓城县 郓城县经济开发区、丁里长镇 包装印刷

116 山东省 青岛市 即墨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北安街道办事

处、段泊岚镇、蓝村镇
包装印刷

117 山东省 潍坊市 昌邑市 柳疃镇、都昌街道 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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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山东省 潍坊市 坊子区 九龙街道 铸造

119 山东省 潍坊市 高密市 井沟镇、朝阳街道、夏庄镇 人造板、家具

120 山东省 潍坊市 高密市
朝阳街道、密水街道、醴泉街道、

夏庄镇
橡胶及制鞋

121 山东省 潍坊市 临朐县 东城街道 铝型材

122 山东省 潍坊市 昌乐县 乔官镇 人造板

123 山东省 潍坊市 青州市
庙子工业园、文登工业园、邵庄

工业园
化工

124 山东省 日照市 岚山区 中楼镇 橡胶制品

125 山东省 临沂市 费县 探沂镇、上冶镇、胡阳镇 人造板

126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义堂镇、方城镇、枣园镇等 家具、人造板

127 山东省 临沂市 平邑县 武台镇、仲村镇、卞桥镇 家具

128 河南省 郑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明湖办事处、潮河办事处、京航

办事处、前程办事处、九龙办事

处

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

129 河南省 郑州市 新郑市 郭店镇、龙湖镇 家具

130 河南省 开封市 兰考县

东坝头、堌阳镇、红庙坡街道办

事处（红庙镇）、惠安街道办事

处、南彰镇

家具

131 河南省 开封市 尉氏县 新尉工业园区 家具

132 河南省 安阳市 滑县
半坡店乡、慈周寨镇、焦虎镇、

老店镇、牛屯镇、王庄镇
家具

133 河南省 新乡市
平原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韩董庄镇、中原印刷包装产业园 包装印刷

134 河南省 新乡市 原阳县 装备产业集聚区 家具

135 河南省 焦作市 温县 黄河街道、祥云镇 家具

136 河南省 濮阳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濮水路街道办事处 化工

137 河南省 濮阳市 清丰县 城关镇、柳格镇 家具

138 河南省 洛阳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辛店街道办事处、瀛洲街道办事

处
金属表面处理

139 河南省 洛阳市 涧西区 工农办事处、重庆路街道办事处 金属表面处理

140 河南省 洛阳市 孟津县 朝阳镇、城关镇、平乐镇 金属表面处理

141 河南省 洛阳市 西工区 红山乡 金属表面处理

142 河南省 洛阳市 偃师市 城关镇、岳滩镇
金属表面处理、

制鞋业

143 河南省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观音堂镇 化工

144 河南省 许昌市 禹州市 顺店镇、花石镇、方山镇 铸造

145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
后河镇、和尚桥镇、石象镇、

南席镇
家具、人造板

146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 坡胡镇
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

147 陕西省 西安市 蓝田县 华胥镇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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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红庙坡街道办事处、北关街道

办事处
包装印刷

149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汉城街道办事处 家具

150 陕西省 西安市 长安区 子午街道办事处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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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苏发〔2016〕47 号） 

各市、县（市、区）委，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各委办

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现将《“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6 年 12 月 1 日 

“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 

近年来，全省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的情况

下，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部分指标明显改善。但资源环境硬约束尚未根本缓

解，生态环境质量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为了确保在实现“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上，更大幅度地改善环境质量、更加有效地规范环境秩

序，抓住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契机，紧紧围绕结构调整、治污减排、生态保护、

政策调控、执法监管等重点领域，采取更加系统、更加精准、更加严格的措施，

实施本次专项行动。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牢固

树立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大力度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环境矛盾得到有效化解，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到 2020

年，全省 PM2.5 年均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20%，设区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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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72%以上，国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达到 70.2%，地表水丧失使用功能（劣于

Ⅴ类）的水体基本消除。 

二、主要工作举措 

（一）减少煤炭消费总量 

到 2020 年，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比 2015 年减少 3200 万吨，电力行业煤炭消

费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到 65%以上。（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委、省水利厅、

省能源局、省质监局等参与，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市、县两

级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1．压减燃煤发电和热电机组数量，严格控制新建燃煤发电项目，沿江地区

除公用燃煤背压机组外不再新建燃煤发电、供热项目，新建煤电项目主要布局沿

海地区，并实现省内等量或减量替代；在热电企业密集地区实施热电整合，2019

年底前，基本完成大机组供热半径范围内的燃煤小热电和分散锅炉关停整合工作，

对热电企业数量多的地区加大整合力度。 

2．分类整治燃煤锅炉，禁止新建燃煤供热锅炉，2019 年底前，35 蒸吨/小时

及以下的燃煤锅炉全部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

炉全部实现超低排放，其他燃煤锅炉全部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3．压减非电行业生产用煤及煤制品，削减钢铁、水泥产能，取缔地条钢等

非法钢铁生产企业；对未通过规范条件公告的钢铁企业，限期退出市场。到 2020

年，压减粗钢产能 1750 万吨、水泥产能 600 万吨、平板玻璃产能 800 万重量箱，

化解船舶产能 330 万载重吨，在纺织、印染、电镀、机械等其他传统行业退出一

批低端低效产能。对钢铁、水泥行业耗煤项目实行煤炭消费量 2 倍及以上减量替

代。 

4．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扩大天然气利用，大力开发风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全面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实施“屋顶计划”，大力推广使

用太阳能，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 11%。 

（二）减少落后化工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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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去库存、控增量、优总量，加快化工行业结构调整。到 2020 年，全省

化工企业数量大幅减少，化工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化工园区内化

工企业数量占全省化工企业总数的 50%以上。（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公安厅、省环境保护厅、省商务厅、省安监局等参与） 

1．加大低端落后化工企业（化工监测点）淘汰力度，开展化工企业基本情

况排查，制定低端落后化工产能淘汰的地方标准，编制全省化工行业整治方案，

实施“一企一策”，明确淘汰关闭、搬迁入园、整治提升等要求。2018 年底前，

对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落后、达不到安全和环保要求的化工企业，坚决予以淘汰。 

2．实施重点区域的化工企业关停并转迁，2018 年底前，完成太湖一级保护

区化工企业的关停并转迁任务，基本完成长江沿岸重点规划区域、京杭大运河（南

水北调东线）和通榆河清水通道沿岸两侧 1 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的关停并转迁任

务。 

3．推动化工企业入园进区，禁止园区外（除重点监测点化工企业外）一切

新建、扩建化工项目。园区外化工企业（除重点监测点化工企业外）只允许在原

有生产产品种类不变、产能规模不变、排放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进行安全隐患改

造和节能环保设施改造。实施“江海联动”，推动沿江、环太湖绿色化工企业搬迁

进入沿海化工园区。禁止限制类项目产能（搬迁改造升级项目除外）入园进区。 

4．强化危化品生产、经营和储运企业监管，企业要建立危化品贮存品种、

数量动态管理清单，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危化品生产、经营和储

运企业一律予以关停。 

5．清理并规范化工园区，禁止新增化工园区。强化化工园区环境保护体系

规范化建设，完善现有化工园区环保基础设施，落实环境防护距离。2018 年底前，

对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基础设施差、环境防护距离拆迁不到位、老百姓投诉多

的化工园区，取消化工园区定位。 

（三）治理太湖水环境 

到 2020 年，太湖湖体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稳定保持在 II 类，总磷达到 III

类，总氮达到 V 类，流域总氮、总磷污染物排放量均比 2015 年削减 16%以上，

219



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省太湖办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环境保护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委、

省水利厅、省海洋渔业局等参与） 

1．持续降低太湖上游地区工业污染负荷，制定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大力调

整宜兴、武进等地产业结构，大幅削减化工、印染、电镀等行业产能和企业数量。 

2．建立严于全省的氮磷控制制度，大幅削减流域氮磷排放总量，增加区域

水环境补偿断面，将总氮指标纳入补偿因子，全面提高补偿标准，其中总磷指标

的补偿标准提高至其他地区的 2 倍以上。 

3．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将太湖一级保护区打造成生态循环农业基地，

到 2020 年，化学农药、化肥施用总量较 2015 年削减 20%以上。逐步将太湖一级

保护区建成禁养区。二级保护区实行畜禽养殖总量控制，不得新建、扩建畜禽养

殖场。全面规范二、三级保护区内所有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养殖行为，

取缔所有非法和不符合规范标准的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严格控制网围

养殖面积，太湖网围养殖面积控制在 4.5 万亩以内，规范池塘循环水养殖，严格

执行太湖流域池塘养殖水排放标准。 

4．提升生活污水处理水平。执行更加严格的总磷总氮排放要求，2020 年底

前，尾水排入太湖水系的一级保护区内所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实施氮磷特别排放限

值，二级保护区内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实施氮磷特别排放限值。提高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效率，太湖流域率先实现行政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建立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保障机制，提高收集能力，力争一、二级保护区已建村庄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率达到 90%以上，其他区域已建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率达到 80%以上。加快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改造。 

5．强化清淤捞藻力度。把清淤捞藻作为“两个确保”的长效手段，作为省财

政重点扶持的项目，制定实施新一轮太湖清淤方案，开展长荡湖等流域重点湖泊

清淤工作。重点推进太湖蓝藻、水草机械化打捞、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能力

建设。提升湖泛巡查和处置能力，完善湖泛处置物资储备。实施科学调水引流，

加快太湖水系流动，保障枯水期河道生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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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理生活垃圾 

到 2020 年，设区市建成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到 70%，其他城市建

成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到 60%，积极开展镇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

作，全省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8%。（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 

1．全面开展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加快垃圾分类收集、中转和处理处置

体系建设，推进城乡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2．实现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全覆盖，苏南、苏中地区基本实现生

活垃圾全量焚烧，苏北地区以焚烧为主、卫生填埋为辅，逐步减少原生垃圾填埋。 

3．加强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实现县级以上城市餐厨废

弃物处理全覆盖，设区市全面完成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 

（五）治理黑臭水体 

到 2020 年，设区市建成区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相关设区市人民政府按

照《江苏省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行动方案》，同步牵头推进太湖流域所辖县（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环境保护厅、省水利厅

等参与） 

1．大力推进城镇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到 2017 年，南京市建成区污水基本实

现全收集、全处理，其他设区市及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2020 年底前基本实现全

收集、全处理。 

2．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到 2019 年，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

别达到 95%、85%，到 2020 年，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污水收集与处理

水平显著提高。 

3．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到 2017 年，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

厂全面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 

4．提高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实现苏南地区规划发展村庄、苏中

地区行政村村部所在地村庄、苏北地区规模较大的规划发展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覆盖率达 90%以上，建立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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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加强污泥处理处置，2017 年底前，全面完成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

理处置设施达标改造，设区市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或永久性处理处

置设施。2020 年底前，县（市）实现永久性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全覆盖，无害化处

理处置率达 100%。 

6．加强水系沟通，实施清淤疏浚，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构建健康水循环体

系。到 2020 年，全省城乡黑臭河道疏浚一遍。 

7．建立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加强各项管护制度建设，明确水体养护单

位及其职责、绩效评估和养护经费来源。 

（六）治理畜禽养殖污染 

以畜禽养殖为重点，切实加强农业污染治理。全面清理整顿非法和不符合规

范标准的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到 2017 年、2020 年规模化养殖场（小

区）治理率分别达到 60%、90%。（省农委牵头，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

省海洋渔业局等参与） 

1．优化养殖业布局。以生态红线区域、国考省考断面周边地区及其他环境

敏感脆弱地区为重点，依法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2016 年底前全面完成禁养区内

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关闭搬迁。强化畜禽养殖场规范管理，合理确定禁

养区外养殖区域、总量、畜种和规模，2017 年全面完成。 

2．强化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

部建成粪污收集、处理利用设施。落实“种养结合、以地定畜”的要求，加强粪污

还田，推进化肥施用减量化，到 2020 年，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

到 98%，化肥施用量较 2015 年削减 5%，农药施用量确保实现零增长。 

3．压缩网围养殖面积。开展湖泊网围养殖综合整治，到 2017 年、2020 年，

全省主要湖泊网围养殖面积分别控制在 85 万亩、75 万亩以内。 

（七）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到 2020 年，全省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

总量削减 20%以上。（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省安监局、江苏海事局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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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底前，石化、化工企业全部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完成重点化工

园区（集中区）和重点企业废气排放源整治工作。 

2．强制使用水性涂料，2017 年底前，印刷包装以及集装箱、交通工具、机

械设备、人造板、家具、船舶制造等行业，全面使用低 VOCs 含量的水性涂料、

胶黏剂替代原有的有机溶剂、清洗剂、胶黏剂等。 

3．2017 年底前，完成试点工程，全面开展原油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工作，

已建油气回收装置确保稳定运行。 

4．出台淘汰高污染车辆的政策措施，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车辆。建立工程

机械环境准入制度，城市建成区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燃油达到国Ⅲ及以上标准。 

5．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6．在全省推进实施船舶排放控制区，2018 年起，船舶在排放控制区内靠岸

停泊期间应使用硫含量≤5000mg/kg 的燃油或等效的替代措施，具备岸电供受条

件的，船舶在港口码头停靠期间应优先使用岸电。2019 年起，船舶进入排放控制

区应使用硫含量≤5000mg/kg 的燃油。2017 年底前，沿江沿海所有港口和船舶修

造厂建成船舶污水、垃圾接收设施，建立接收、转运、处置运行机制。 

7．加强餐饮油烟污染控制，在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区禁止露天烧

烤。 

（八）治理环境隐患 

到 2020 年，环境风险隐患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

公安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委、省水利厅、

省商务厅、省安监局、江苏海事局等参与） 

1．全面开展重点环境风险企业环境安全达标建设，严格安全生产监管，避

免因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环境污染。 

2．清理长江沿岸危化品码头和储罐，规范沿江危化品码头运行管理，严禁

新增危化品码头。强化水上运输安全监督管理，推进危化品运输船舶定位识别设

备安装使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 

223



3．全面取缔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设施。健全完

善应急备用水源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加强应急水源启用及多水源切换应急演练，

提高应急保障能力。 

4．督促地方政府建设一批危险废物焚烧、填埋等集中处置设施，基本解决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问题；提高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严厉打击危险

废物非法转移、处置和倾倒行为。 

5．2017 年底前，完成重点地区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强化“退二进三”污染土

地监管和治理修复，到 2020 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开展重金

属重点防控区专项整治。 

（九）提升生态保护水平 

集中打造“一圈、一带、一网、两区”生态格局，即太湖生态保护圈、长江生

态安全带、苏北苏中生态保护网和生态保护引领区、生态保护特区，确保区域生

态环境状况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逐年提升。（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委组织部、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委、

省水利厅、省林业局、省海洋渔业局、省太湖办、省编办等参与） 

1．打造太湖生态保护圈。转变太湖上游地区发展模式，沿湖重点县（市、

区）实施保护优先战略，推进污染企业加快退出，实施最严格的建设项目环境准

入制度，扩大污染企业发展禁区。加强环湖地区生态修复与治理，重点推进湖滨

带湿地恢复与建设。强化入湖河流治理，建立入湖污染生态缓冲带。 

2．建设长江生态安全带。长江干线及洲岛岸线开发实施总量控制，岸线开

发利用率逐步降至 50%以下，逐步恢复增加生态岸线，建设生态隔离带，加强江

滩湿地资源保护。全力保障长江饮用水源，彻底清理整顿沿江水源地违法违规设

施。逐步转移沿江重污染企业，开展入江支流专项整治，关闭违法排污口，全面

消除劣Ⅴ类水体。 

3．建设苏北苏中生态保护网。以海岸带、京杭运河、通榆河为“三纵”，以

南线新通扬运河-泰东河、中线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黄河故道、大沙

河、徐洪河）、北线新沂河（沭新河-善后河-蔷薇河）为“三横”，以洪泽湖、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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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湖和高宝邵白湖群（高邮湖、宝应湖、邵伯湖、白马湖）为“三湖”，突出重点

生态功能保护，建设形成“三纵三横三湖”生态保护网络，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绿

色产业，加强污染防治，打造清水廊道，保护良好湖泊，守护“蓝色国土”，努力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建立生态保护引领区。选取太湖上游地区的宜兴市、武进区，以及苏北“三

湖”上游、清水廊道两侧和部分自然禀赋较好的地区作为生态保护引领区进行整

体保护，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实行生态优先的差异化考核。 

5．建立生态保护特区。将盐城珍禽、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核心

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涉及的部分乡镇，整体从原有行政区剥离，设立独立的生态

保护特区，对其财政实行单独核算与考核。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

同样办法设立相应的生态保护特区。 

（十）提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 

建立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注重运用经济杠杆，提高排污成本，强化绿色

金融等激励机制，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转型。（省财政厅牵头，省发

展改革委、省环境保护厅、省水利厅、省物价局、省金融办、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江苏银监局、江苏证监局等参与） 

1．建立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各设区市、县（市）根据辖区

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

污染物总量向省财政缴纳费用。省财政根据环境质量改善情况向地方财政返还一

定比例，返还资金和结余资金专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2．全面推开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开展新、改、扩建项目排污权有偿取

得，逐步开展现有排污单位排污权有偿取得，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进一步完善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省级财政继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重点支持生

态保护特区和生态保护引领区发展，引导设区市、县（市）域内开展多种形式的

生态补偿工作。增加补偿断面，提高水环境区域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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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落实差别化的环境价格政策。实施差别化电价、水价和排污收费政

策，严格执行新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开展总氮、总磷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 

5．推进绿色金融政策。动员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大力发

展绿色信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经济的融资支持。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

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推动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6．建立省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种子”作用，引导更多

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保领域。打造政府环保投融资平台，更好地吸纳各类

人才、技术和资本加入，加快推动全省环保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十一）提升环境执法监管水平 

严格落实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完善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实施联合惩

戒，促进环境守法成为常态。（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委宣传部、省编办、省公安厅、省法制办、省太湖办等参

与） 

1．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市、县、乡三级网格化监管的执法责任体系，实行“双

随机一公开”制度，加快建立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对存在环境违法等严重失信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实施联合惩戒。加快起草《江苏省水污染防

治条例》，研究修订《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 

2．加大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力度。完善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进一步规范案件移送受理程序，提高侦办、起诉、判决效率，从快从严从重打击

环境犯罪行为。大力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维护公众合法环境权益。 

3．曝光环境违法行为。每周在《新华日报》、江苏卫视等主流媒体曝光典

型环境问题，公布整改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彰显党委、政府解决问题、惩

治违法的决心和态度。 

4．开展综合督察。制定《江苏省环境保护督察办法》，借鉴中央环保督察

模式，由省委、省政府对全省设区市开展环保督察，重点督查各级党委、政府落

实国家和省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改善环境质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地

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环保法定责任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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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依据《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领导

小组组长，相关省级领导担任副组长，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人员成立领导小组办

公室，分管副省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实行实体运作，集中办公，财政保障。各设

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均成立相应工作机构，负责协调、督查、推

进专项行动工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牵头） 

2．强化推进落实。牵头部门按照行动方案，组织参与部门抓紧制定实施计

划，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要求，指导各地区有序开展工作。各地区按照

目标任务要求，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各部门各地区要将贯彻落实情况及

时向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省委、省政府就贯彻落实情况定期组织专项

监督检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 

3．实施综合考评。把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各级党委、政府

的责任红线，每年依据签订的目标责任书进行综合考评，考评情况报送省委、省

政府，通报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并向社会公布。严格执行《江苏省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牵头，省纪委、省监察厅、省委组织部、省环境保护厅等参与）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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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 119 号） 

 

《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已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经省人民

政府第 12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省长：吴政隆 

2018 年 1 月 22 日 

 

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防治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和

生活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挥发性有机物，是指工业生产、有机化学品储运装卸、建筑施工、

洗染、机动车维修、农药喷洒等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中排放的、参与大气光化学

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第三条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坚持源头控制、综合治理、损害担责、公众

参与的原则，重点防治工业源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强化生活源、农业源等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防治工作，严格控制和有计划削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加大挥发性有机物污

228



染防治的资金投入，并及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

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发布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信息。 

发展改革（能源）、经济和信息化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推进工业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防治。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港口）、农业、林业等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

按照各自职责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开展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推进洗染、机动车维修等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对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和监督检查情况。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防治知识、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倡导消费和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

产品。 

第九条 鼓励社会各界依法有序参与和监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相

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督，并积极参与相关标准制定、技术研究和治

理，开展咨询、评估和技术推广等活动。 

第十条 生产、进口、销售、使用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料和产品，其挥发

性有机物含量应当符合相应的限值标准。 

第十一条 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重点控制的挥发性有

机物名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重点控制的挥发性

有机物的生产量、使用量和排放量。 

第十二条 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制定地方重

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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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新增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指标的不足部分，可以依照有关规定

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

得开工建设。 

第十四条 对超过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达到国家和省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暂停审批该区域内新增排

放挥发性有机物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十五条 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履行防治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的义务，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以及防治技术指南，采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

制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组织生产经营管理，确保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符合相应

的排放标准。 

第十六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应当在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时限内

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要求进行；禁止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 

排污许可证核发机关应当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指标、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以及相关批复要求等，依法合理确定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种类、浓

度以及排放量。 

第十七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自行或者

委托有关监测机构对其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监测，记录、保存监测数据，并

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 

监测数据应当真实、可靠，保存时间不得少于 3 年。 

第十八条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

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系统联网，保证其正常

运行和数据传输，并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开相关数据和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单位名录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定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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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配备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和人员，监督

检查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和治理情况，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超标

单位名单。 

排放挥发性有机物不符合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治。 

第二十条 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开展环保信

用评价和信用管理时，应当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状况纳入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指标

体系。 

第二十一条 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

密闭设备中进行。生产场所、生产设备应当按照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要求设计、

安装和有效运行挥发性有机物回收或者净化设施；固体废物、废水、废气处理系

统产生的废气应当收集和处理；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物料应当密闭储存、运输、

装卸，禁止敞口和露天放置。 

无法在密闭空间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量。 

第二十二条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

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

装置。 

第二十三条 加油站、储油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油气排放检测，并

向社会公开油气排放检测报告。 

第二十四条 使用财政资金进行采购的，应当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和低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的产品。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用建筑，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的涂料。 

第二十五条 医院、学校和幼托机构等公共场所的环境敏感区域内，禁止使

用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产品。 

第二十六条 洗染经营者应当按照要求对列入淘汰目录的干洗设备进行淘

汰，使用密闭式干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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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洗剂、染色剂应当密闭储存，废弃物残渣、废溶剂残渣应当密封存放和回

收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使用符合相关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

标准的涂料。 

喷涂、烘干作业应当在装有废气处理或者收集装置的密闭车间内进行；禁止

露天喷涂、烘干作业。 

第二十八条 农业、林业等主管部门应当推进非有机溶剂型农药等产品推广

应用，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和服务等活动中产生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废气泄露、

逸散，影响周边居民生活、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经仪器测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超过限值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法

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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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政发〔2018〕122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现将《江苏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 

 

 

 

江 苏 省 人 民 政 府  

2018年9月30日 

 

江苏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为加

快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治、

源头防治、标本兼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

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

构，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狠抓秋冬季污染治理，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精准施

策，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二）目标指标。经过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

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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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排放总量均比2015年下降20%以上；

PM2.5浓度控制在46微克/立方米以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72%以上，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确保全面实现“十三五”约束性目

标。 

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展 

（三）优化产业布局。2018年底前，编制完成全省“三线一单”（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明确禁止和限制发展

的行业、生产工艺和产业目录，严格执行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

止目录，各市根据空气质量改善需求可制定更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积极推行

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新建、改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

有色等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满足区域、规划环评要求，其中化工、钢铁和

煤电项目应符合江苏省相关行业环境准入和排放标准。在全省选择5－6个园区，

开展环境政策和制度集成改革试点，放大政策扶持和改革集成效应。（省环保

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国土资源厅配合，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加大区域产业布局调整力度。各地已明确的退城企业，要明确时间表，逾期不

退城的坚决予以停产。到2020年10月底前，南京、徐州、常州、淮安、镇江、宿迁

等城市主城区范围内钢铁、水泥、焦化、石化、化工、有色、平板玻璃等重污染企

业基本实施关停或搬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环保厅、发展改革委配合） 

加快构建钢铁行业协调发展新格局，所有搬迁转移、产能并购或置换等钢

铁冶炼项目，原则上只允许在沿海地区规划实施。进一步规范环太湖地区涉化

行业发展，沿江地区重点实施压减、转移、改造和提升计划，严禁在长江干流

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布局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切实推进沿海地区

化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幅淘汰落后化工产能，重点实施先进、高效、绿色

化工项目。建设连云港国家级现代化石化基地，重点布局以油气资源为原料的

炼化一体化及下游化工新材料等项目。禁止新增化工园区，严格执行江苏省化

工园区规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评价结果对园区进行分类整合、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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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压减淘汰。（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环保厅配合） 

（四）严控“两高”行业产能。严禁新增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

和平板玻璃等产能。严格执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环保厅等配合） 

加大钢铁、铸造、焦化、建材、电解铝等产能压减力度。2018年压减水泥

产能210万吨（其中熟料产能180万吨），平板玻璃产能660万重量箱。到2020年，

再压减一批水泥、平板玻璃产能。烧结砖瓦行业仅保留年产量3000万块以上的

隧道窑生产线，人造板加工行业仅保留1万立方米/年以上的生产线。严防“地条

钢”死灰复燃和已化解过剩产能复产，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应一并退出

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2020年底前钢铁产能压减1750万吨。到2020

年前，徐州市冶炼产能比2017年下降30%以上，整合形成1－2家装备水平高、长

短流程结合、能耗排放低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2018年底前，沿江地区和环太

湖地区独立炼焦企业全部关停，其他地区独立炼焦企业2020年前全部退出。2020

年底前，除沿海地区外钢焦联合企业实现全部外购焦（5000m3以上的特大型高

炉炼钢企业可保留与之配套的2台7米以上焦炉）。徐州市要在2020年底前对现

有11家炼焦企业实施关停、搬迁、改造、提升，整合成2－3家综合性炼焦企业，

压减50%的炼焦产能。（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环保厅、财政

厅、工商局、质监局等配合） 

切实强化焦化行业的整治工作，有效降低全省钢铁行业污染物排放水平。（省

环保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配合） 

（五）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

行动，根据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土地、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

要求，制定“散乱污”企业及集群整治工作要求。实行拉网式排查和清单式、台

账式、网格化管理，2018年完成摸底排查工作。（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2019年全省完成“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任务，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

分类处置。列入关停取缔类的，基本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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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依法注销相关生产许可；列入整合搬迁类的，

搬迁至工业园区并实施升级改造。（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环保厅、发展

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散乱污”企业列入升级改造类的，树立行业标杆，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

“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

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六）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超标

处罚和联合惩戒力度，未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依法停产整治。建立覆盖所有固

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2020年底前完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

行业许可证核发。（省环保厅负责）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全省范围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推进非电行业氮氧化物深度减排，

钢铁等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城市建成区内焦炉实施炉体加罩封闭，并对废

气进行收集处理。2020年6月底前实现生活垃圾焚烧行业达标排放，鼓励燃气机

组实施深度脱氮，燃煤机组实施烟羽水汽回收脱白工程。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

排放管控，2018年底前，全省火电、水泥、砖瓦建材、钢铁炼焦、燃煤锅炉、

船舶运输、港口码头等重点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中无组织排放较为严重的重点企

业，完成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深度整治任务。（省环保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经济和信息化委、交通运输厅和江苏海事局配合） 

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从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高效利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组织管理创新等方面，推进现有各类园区实施

循环化改造。力争到2020年，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和所有化工园区全部实施循

环化改造。（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商务厅、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科技

厅等配合） 

聚焦工业园区，大幅提升区域污染防治能力，对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工业

园区等进行集中整治，加强环境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大幅提升污染物收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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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处置和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提升园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定期开展

环境绩效评价。各设区市应当至少建设1个集中喷涂工程中心，配备高效治理设施，

替代企业独立喷涂工序，实现同类企业污染物集中处理。（省环保厅牵头，省发

展改革委、商务厅、经济和信息化委、科技厅等配合） 

（七）大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壮大绿色产业规模，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以盐城、宜兴环保产业园为

重点，积极支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龙头企业，支持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掌握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大气治理重点技术装备

等产业化发展和推广应用。积极推行节能环保整体解决方案，加快发展合同能

源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社会化监测等新业态，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

化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科

技厅等配合） 

三、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 

（八）有效推进供暖地区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

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确保供暖地区群众安全取暖过冬。推进供暖区域散

煤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2019年10月前，在保障能源供应

的前提下，供暖区域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燃气壁挂炉能效不得

低于2级水平。（省能源局牵头，省财政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经济和

信息化委、工商局等配合） 

抓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到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力争达到350亿立

方米左右，占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2.6%以上。新增天然气量优先用于城镇居民

和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实现“增气减煤”。有序发展

天然气调峰电站等可中断用户，原则上不再新建天然气热电联产和天然气化工

项目。建立完善调峰用户清单，采暖季实行“压非保民”。加快沿海千万吨级LNG

接收基地建设，增建大型储罐，扩大海外气源接收存贮能力。在改造完善西气

东输和川气东送系统、加强配套地下储气库建设的同时，加快中俄东线管道（江

苏段）建设，增强接收、储存中亚和俄罗斯等境外陆上气源的能力。继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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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常规天然气产量，开展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勘查工作，提高自给能力。鼓励

各类资本进入我省供气市场，开展输储设施建设和贸易合作，通过管道、车载

LNG等运输方式，增加气源供应，保障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

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清洁能源汽车等天然气供应。（省能源局牵

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配合） 

加快农村“煤改电”电网升级改造。编制实施省、市、县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规划和项目储备库，突出抓好35千伏以上项目和小城镇、中心村项目，抓好省

定帮扶县和6大片区项目。鼓励推进蓄热式等电供暖。各地政府对“煤改电”配套

电网工程建设应给予支持，统筹协调“煤改电”“煤改气”建设用地。（省能源局牵

头，省环保厅、国土资源厅配合） 

（九）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加快推进《江苏省削减煤炭消费总量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严格落实煤炭消费等量减量替代要求，加大散煤整治力度，

持续压减非电行业用煤，逐步提高电煤占比。到2020年，全省煤炭消费量比2016

年减少3200万吨。新建耗煤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代。按照煤炭集中使用、清洁

利用的原则，重点削减非电力用煤，电力行业煤炭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比重提

高到65%以上。继续推进电能替代燃煤和燃油，到2020年电力消费（按供电标煤

计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55%左右。（省能源局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制定专项方案，大力淘汰关停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的30万千瓦及以下

燃煤机组，到2020年关停淘汰200万千瓦以上。对于关停机组的装机容量、煤炭消

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允许进行交易或置换，可统筹安排建设等容量超低排

放燃煤机组。严格控制燃煤机组新增装机规模，新增用电量主要依靠区域内非化

石能源发电和外送电满足。限时完成重点输电通道建设，在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的前提下，到2020年，区外来电规模达到3300万千瓦左右。（省能源局牵

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配合） 

（十）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2019年底前，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

全部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等原则进行整治，鼓

励使用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推广清洁高效燃煤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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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基本

完成低氮改造；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其余燃煤锅炉全部

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源

局、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配合） 

加大对纯凝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供热管网建设，充分

释放和提高供热能力，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散煤。在不具备热电

联产集中供热条件的地区，现有多台燃煤小锅炉的，可按照等容量替代原则建

设大容量燃煤锅炉。2019年底前，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15公

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全部关停整合，鼓励苏南地区关停整合

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30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小热电。加

大散煤治理力度，严格落实《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省能源局牵头，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 

（十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继续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健

全节能标准体系和能源计量体系，大力开发、推广节能高效技术和产品，实现

重点用能行业、设备节能标准全覆盖。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

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

源局配合） 

因地制宜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绿色建筑推广力度，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持续推进供热计量改革，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重点推

动采暖地区有改造价值的城镇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鼓励开展农村住房节能改造。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源局配

合） 

（十二）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调

整优化开发布局，有序发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化风能、太阳能开发

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在具备资源条件的地方，鼓励发展

县域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及生物天然气。推进建筑陶瓷行业

清洁能源改造。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力争达到2600万千瓦，占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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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装机的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约11%。（省能源局

牵头，省财政厅配合） 

四、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十三）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比例，大幅提升铁路运输

比例。发挥铁路、水运在大宗物料长距离运输中的骨干作用。新建、改建、扩

建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得采用公路运输。到2020年，铁路

货运量比2017年增长10%以上。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

量年均增长10%以上。制定实施运输结构调整行动计划。（省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厅牵头，省铁路办、财政厅、环保厅配合） 

推进煤炭、建材、矿石等运输“转公为铁”“转公为水”。推动铁路货运重点

项目建设，加大货运铁路建设投入。提高沿海港口集装箱铁路集疏港比例，2018

年底前，沿海主要港口的煤炭集港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2020年10月前，沿海

主要港口的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统筹发展

内河港至沿江港、沿江港至沿海港的江海河直达运输，推进集装箱运输“水水

中转”，2019年底前，具备条件的港口达到10%以上。钢铁、电解铝、电力、

焦化等重点企业要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充分利用已有铁路专用线能力。大幅

提高铁路运输比例，2020年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比例达到50%以上。2019年底

前，具备铁路、水路货运条件的火电企业一律禁止公路运输煤炭；大型钢铁、

焦化企业内部运输煤炭、铁矿等，全部改用轨道运输。连云港制订疏港矿石公

转铁解决方案，铁路疏港矿石增运400万吨以上。（省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厅牵头，省铁路办、财政厅、环保厅配合） 

推进集约高效的运输模式发展。依托铁路物流基地、公路港、沿海和内河

港口等，推进多式联运型和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建设城市

绿色物流体系，支持利用城市现有铁路货场、物流货场转型升级为城市配送中

心。鼓励发展江海联运、江海直达、滚装运输、甩挂运输等运输组织方式。推

动智慧港口、智慧物流、智慧客运枢纽等建设，推进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支

持引导共享租赁、多式联运、共同配送等方式，降低货物运输空载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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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中长途货车空驶率下降到35%以下。（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经济和信息化委、铁路办、财政厅、环保厅、商务厅、能源局等配合） 

2018年11月底前，各设区市制定重型车辆绕城方案。明确国三（含）标准

以下柴油车辆禁限行区域、路段等，严控重型车辆进城。（省公安厅牵头，省

交通运输厅、环保厅配合） 

（十四）加快车船结构升级。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2018－2020年全省推

广新能源汽车15万辆以上标准车。鼓励清洁能源车辆的推广使用，加快推进城

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

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2020年底前使用比例达到80%；2019年7月1日起，

港口、机场、铁路货场及城市建成区内的其他企业新增或更换作业车辆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应主要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开展高速公路服务区、机场场内充

电设施建设。2019年底前，沿江地区和徐州市基本实现新能源或清洁能源电动

公交“全覆盖”；2020年底前，全省公交车基本改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在

物流园、产业园、工业园、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农产品批

发市场等物流集散地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为承担物流配送的新能

源车辆在城市通行提供便利。推广使用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气车辆。（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环保厅、能源

局、公安厅、商务厅、工商局、铁路办、邮政管理局等配合） 

开展餐厨废弃物运输车辆集中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收运餐厨废弃物的车辆，

加大查处和收缴非法运输车辆力度；加强专业化车辆的监管，确保密闭化运输，

不得泄漏、洒落。逐步淘汰现有柴油餐厨废弃物收运专用车辆，新增、更新的餐

厨废弃物收运专用车辆应当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

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环保厅、财政厅、商务厅、工商局等配合） 

大力淘汰老旧车辆。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严格超标排放监管等方式，

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加快淘汰采用稀薄

燃烧技术和“油改气”的老旧燃气车辆。各设区市在2018年底前制定营运柴油货

车和燃气车辆提前淘汰更新目标及实施计划。2020年底前，淘汰国三及以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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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3万辆以上。（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环保厅、

经济和信息化委、公安厅、财政厅、商务厅等配合） 

2019年7月1日起，提前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省环保厅牵头，省交

通运输厅、公安厅等配合） 

加大船舶更新升级改造和污染防治力度。全面实施新生产船舶发动机第一

阶段排放标准。推广使用电、天然气等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船舶。严格执行船舶

强制报废制度，推动内河船舶改造，加强颗粒物排放控制，开展减少氮氧化物

排放试点工作。内河应采取禁限行等措施，限制高排放船舶使用，鼓励淘汰使

用20年以上的内河航运船舶；长江内河现有船舶完成改造，改造后仍达不到新

的环保标准要求的，限期予以淘汰。（省交通运输厅牵头，江苏海事局、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省环保厅、省财政厅配合） 

禁止冒黑烟车辆上路行驶。南京、徐州、苏州先行，通过地方立法将遥测

数据作为排放超标判定的执法依据，对机动车超标排放行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进行处罚。（省公安厅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强化在用车排放检验和维修治理，完善排放检验与维护（I/M）制度。交

通、环保部门建立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对汽车尾气排放治理维护站、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构实施I/M制度的情况强化监管。2019年7月1日前，各设区市全面建

立实施I/M制度。（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环保厅、质监局配合） 

（十五）强化油品储运销管理。2018年10月1日起，全面供应符合国六标准

的车用汽柴油，停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汽柴油，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

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省能源局、商务厅牵头，省财政厅、质监局、工

商局、交通运输厅、环保厅等配合） 

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必须使用硫含量不大于10毫克/千克的柴油。（省交通

运输厅、江苏海事局牵头，省能源局、财政厅、质监局、工商局、商务厅、环

保厅等配合） 

定期开展油品质量监督检查活动，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车（船）

用燃料以及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油品质量超标现象，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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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黑加油站点。（省工商局、质监局、商务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环保厅

等配合） 

2020年底前，储油库和年销售汽油量大于5000吨的加油站完成油气回收自动

监控设备安装。企业要确保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行。（省环保厅牵头，省商务厅、

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开展原油和成品油码头、船舶油气回收治理，新建的原油、汽油、石油脑

等装船作业码头全部安装油气回收设施，新造油船逐步具备码头油气回收条

件，2020年1月1日起建造的150总吨以上油船应具备码头油气回收条件。（省

交通运输厅牵头，江苏海事局和省商务厅、安监局、工商局、质监局、环保厅

等配合） 

（十六）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严厉打击生产销售机动车环保不达标等违

法行为。严格新车环保装置检验，在新车销售、检验、登记等场所开展环保装

置抽查，保证新车环保装置生产一致性，鼓励各设区市2019年底前具备新车环

保装置检验能力或实施第三方检测。研究推广OBD在机动车排放检测方面的应

用。推进老旧柴油车深度治理，具备条件的安装污染控制装置、配备实时排放

监控终端，并与环保等部门联网，协同控制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稳定达标

的可免于上线排放检验。（省环保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经济和信

息化委、质监局等配合） 

有条件的城市定期更换出租车三元催化装置。2020年，柴油货车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排放总量均比2017年下降15%。（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环保厅、公

安厅等配合） 

严厉打击新生产销售不达标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违法行为。（省质监局牵头，

省工商局、环保厅、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委、水利厅、经济和信

息化委等配合） 

各地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尚未完成划

定的市、县（市）政府应于本方案实施后两个月内划定并向社会公布。已完成

划定的，应结合当地实际，适时增加禁用机械种类，扩大禁用区域范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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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要求。（省环保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委、水利厅

等配合） 

推进排放不达标工程机械清洁化改造，鼓励淘汰老旧工程机械。（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按职责负责，省公安厅、环保厅、质监局配

合） 

鼓励淘汰老旧农业机械，推进排放不达标农业机械改造和淘汰。（省农委

牵头，省环保厅、质监局配合） 

推进排放不达标港作机械清洁化改造和淘汰，港口、机场新增和更换的作

业机械主要采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省交通运输厅、民航江苏安监管局牵头，

省环保厅、江苏海事局、省质监局等配合） 

严格执行长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管理政策，2019年底前调整扩大船舶

排放控制区范围，覆盖沿海重点港口。（省交通运输厅、江苏海事局、连云港

海事局负责） 

推动靠港船舶和飞机使用岸电等清洁能源。加快港口码头和机场岸电设施

建设，主要港口和排放控制区内港口靠港船舶率先使用岸电，提高港口码头和

机场岸电设施使用率。2020年底前，全省港口、水上服务区和待闸锚地基本具

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主要港口和排放控制区内靠港船舶的岸电使用电量

在2017年基础上翻一番。新建码头同步规划、设计、建设岸电设施。沿海港口

新增、更换拖船优先使用清洁能源。进一步推广船舶使用LNG等清洁能源，加

快推进长江干线江苏段、京杭运河江苏段等高等级航道加气、充（换）电设施

的规划和建设。2020年船舶使用能源中LNG占比在2015年基础上增长200%。

推广地面电源替代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新建、改建、扩建机场航站楼地面辅助

电源配备率达到100%；到2020年底民航机场在飞机停靠期间主要使用岸电。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江苏海事局、省财政厅、省环保厅、

省能源局等配合） 

五、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 

（十七）实施防风固沙绿化工程。推广保护性耕作等方式，抑制季节性裸

244



地农田扬尘。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林农复合经营和森林质量提升行动，在城市

功能疏解、更新和调整中，将腾退空间优先用于留白增绿。建设城市绿道绿廊，

大力提高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加强道路林网、水系林网、农田林网和沿海、

沿江防护林带建设，实施村庄绿化美化工程，在严格保护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

上，大力提高林木覆盖率。（省林业局牵头，省国土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农委配合） 

（十八）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全面完成露天矿山摸底排查。重点区域

原则上禁止新建露天矿山建设项目，加快环境修复和绿化。对违反资源环境法

律法规、规划，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乱采滥挖的露天矿山，依法予以关闭；

对污染治理不规范的露天矿山，依法责令停产整治，整治完成并经相关部门组

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对拒不停产或擅自恢复生产的依法强制关闭；对

责任主体灭失的露天矿山，要加强修复绿化、减尘抑尘。加强矸石山治理。（省

国土资源厅牵头，省环保厅等配合） 

（十九）加强扬尘综合治理。严格施工扬尘监管。2018年底前，各地建立

施工工地管理清单。因地制宜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将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严格执行《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做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

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

百”，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并与当地有关主管部门联网。有条件的

地区，推进运用车载光散射、走航监测车等技术，检测评定道路扬尘污染状况。

将扬尘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

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扬尘防治检查评定不合格的建筑工地一律停工整

治，限期整改达到合格。2020年起，拆迁工地洒水或喷淋措施执行率达到100%。

加强道路扬尘综合整治，及时修复破损路面，运输道路实施硬化。加强城区绿

化建设，裸地实现绿化、硬化。大力推进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提高道路

机械化清扫率，2020年底前，各设区市建成区达到90%以上，县城达到80%以

上。严格渣土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渣土运输车需密闭，不符合要求的一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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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依法取消其承运资质。严格执行冲洗、限速等规定，严禁渣土运输车辆带泥

上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环保厅、水利厅配

合） 

推进堆场、码头扬尘污染控制。严格实施《江苏省港口粉尘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加强堆场、码头扬尘污染控制，港口装卸扬尘控制，以及港口转运和

道路扬尘控制，逐步建立健全港口粉尘防治与经营许可准入挂钩制度。从事易起尘

货种装卸的港口应安装粉尘在线监测设备。2020年底前，大型煤炭、矿石码头粉尘

在线监测覆盖率达到100%，主要港口大型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均建设防风抑尘设施

或实现封闭储存。取缔无证无照和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干散货码头。（省交通运输厅

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实施降尘考核。苏北5市各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6吨/月·平方公里，沿江8

市各市不得高于5吨/月·平方公里。（省环保厅牵头） 

（二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氨排放控制。切实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强化

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夏收和秋收阶段开

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严防因秸秆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坚持堵疏

结合，全面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秸秆收储体系，进一

步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推广秸秆就地就

近实现资源转化的小型化、移动式装备。到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

其中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达到60%。（省农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控制农业源氨排放。减少化肥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继续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提高化肥利用率，到2020年达到40%以上。积极开发缓释肥料等新

品种，减少化肥施用过程中气态氨的排放。促进农药使用量持续下降，加大生

物农药筛选与推广力度，推进非有机溶剂型农药等产品创新，减少农药生产和

使用过程中VOCs排放。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改善养殖场通风环境，提

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减少氨挥发排放，开展大气氨排放控制试点。（省农

委牵头，省环保厅等配合） 

加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非商用建筑内禁止建设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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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经营单位和单位食堂应当安装具有油雾回收功能的抽油烟机或高效油烟净

化设施并保持有效运行。2018年底前，各设区市完成重点餐饮油烟单位治理。

推广集中式餐饮企业集约化管理，提高油烟和VOCs协同净化效率，开展规模以

上餐饮企业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试点。加强餐饮业执法检查。（各设区市人民

政府确定的职能部门牵头） 

禁止露天焚烧和露天烧烤。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区禁止露天烧烤。

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垃圾、皮革等产生有毒有害、恶臭气

体的物质。禁止在城市建成区露天焚烧落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环

保厅配合） 

推进烟花爆竹污染防治，设区市、县（市）人民政府出台政策在城市主城区内

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省公安厅牵头，省安监局、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交通运输厅、工商局等配合） 

六、实施重大专项行动，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 

（二十一）开展秋冬季攻坚行动。制定并实施江苏省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扩大、细化应急管控工程项目名单。以减少重污染天气为

着力点，狠抓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聚焦重点领域，将攻坚目标、任务措施分

解落实到城市。各设区市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督促企业制定落实措施。（省

环保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

通运输厅、能源局等配合） 

（二十二）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2018年底前各设区市制定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坚持“油路车企”统筹，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淘汰和高

污染车辆治理，建立完善公安交管、环保、交通运输、质监、住房城乡建设等部

门联合执法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大力实施清洁柴油车、清洁柴油机、清洁运输、

清洁油品专项行动，确保柴油货车排放总量明显下降。建立机动车全防全控监管

制度，加强柴油车生产销售、注册使用、检验维修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建立天地

车人一体化的全方位监控体系，实施在用汽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修制度，加快老

旧车辆淘汰和高排放车辆深度治理。2018年底前，实现柴油货车注册登记环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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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信息随车清单和污染控制装置查验全覆盖。2019年，在用柴油车监督抽测排放

合格率达到95%以上，排气管口冒黑烟现象基本消除。严格实施重型柴油车燃料

消耗量限值标准，不满足燃料消耗量限值要求的新增车辆禁止进入道路运输市场。

（省环保厅、交通运输厅牵头，省质监局、工商局、公安厅、财政厅、住房城乡

建设厅配合） 

（二十三）开展工业炉窑治理专项行动。制定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开展拉网式排查，2019年6月底前建立各类工业炉窑管理清单。出台江苏省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大不达标工业炉窑淘汰力度，加快淘汰中小型煤气发

生炉。鼓励工业炉窑使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或由周边热电厂供热。取缔燃煤

热风炉，基本淘汰热电联产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加热、烘干炉（窑）；加

大化肥行业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整改力度，淘汰炉膛直径3米以下燃料类煤气发

生炉；集中使用煤气发生炉的工业园区，暂不具备改用天然气条件的，原则上应

建设统一的清洁煤制气中心；禁止掺烧高硫石油焦。将工业炉窑治理作为环保强

化督察重点任务，凡未列入清单的工业炉窑均纳入秋冬季错峰生产方案。（省环

保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等配合） 

（二十四）深化VOCs治理专项行动。完善省重点行业VOCs排放量核算与

综合管理系统，建成能够统一管理VOCs主要污染源排放、治理、监测、第三方

治理单位等信息的综合平台。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VOCs源解析工作，识别本

地重点高活性VOCs物质；2019年制定出台全省重点控制的VOCs名录和VOCs重

点监管企业名录。2019年底前，凡列入省VOCs重点监管企业名录的企业，均应

自查VOCs排放情况、编制“一企一策”方案，地方环保部门组织专家开展企业综

合整治效果的核实评估、委托第三方抽取一定比例VOCs重点监管企业进行核

查，确保治理见成效。到2020年全省重点行业VOCs排放量比2015年减排30%以

上。（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配合） 

禁止建设生产和使用高VOCs含量的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等项目。

以减少苯、甲苯、二甲苯等溶剂和助剂的使用为重点，推进低VOCs含量、低

反应活性原辅材料和产品的替代。2020年，全省高活性溶剂和助剂类产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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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20%以上。（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环保厅配合） 

加强工业企业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推动企业实施生产过程密闭化、连

续化、自动化技术改造，强化生产工艺环节的有机废气收集。化工行业全面应

用“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技术。企业应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实施

LDAR技术，并及时报送实施情况评估及LDAR数据、资料。化工园区应建立

LDAR管理平台，定期调度企业LDAR实施情况，通过企业自查、第三方及环

保部门核查等方式，确保LDAR技术应用工作稳定发挥实效。列入“两减六治三

提升”专项行动的VOCs治理项目，2019年底前全部完成。逾期未完成的，依法

关闭或停产整治。（省环保厅牵头） 

开展VOCs整治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对负有连带

责任的环境服务第三方治理单位应依法追责。2019年6月底前，地方环保部门

或委托的第三方治理单位对采取单一活性炭吸附、喷淋、光催化、吸收等治理

措施的企业进行抽查，依法依规查处违法排污企业，公布治理效果不达标、造

假等第三方治理单位，禁止其在省内开展相关业务。（省环保厅牵头） 

七、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二十五）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与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

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严格落实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

施方案、年度计划，共同推进机动车船污染防治，加快环境科技联合攻关，加

强环境协同监管和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共同做好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

建立与山东省临近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省环保厅牵头） 

（二十六）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加强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

设，2019年底前，省级预报中心实现以城市为单位的7天预报能力。开展环境空

气质量中长期趋势预测工作。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调整预警分级标准，

细化限产限排等应急管控清单，强化区域应急联动。实行“省级预警、市县响应”，

省里统一发布预警信息，各相关城市按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实施区域应急

联动。建立大气环境质量异常情况预警管控机制，进一步提升精准治气水平。

（省环保厅牵头，省气象局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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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夯实应急减排措施。提高应急预案中污染物减排比例，黄色、

橙色、红色级别减排比例原则上分别不低于30%、40%、50%。细化应急减排措

施，落实到企业各工艺环节，实施“一厂一策”清单化管理。在黄色及以上重污

染天气预警期间，对钢铁、建材、焦化、有色、化工、矿山等涉及大宗物料运

输的重点用车企业，实施应急运输响应。（省环保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经

济和信息化委配合） 

实施秋冬季重点行业错峰生产。强化精准限停产，加大秋冬季工业企业生

产调控力度，各地按要求针对钢铁、建材、焦化、铸造、有色、化工等高排放

行业，制定错峰生产方案，实施差别化管理。没有完成年度目标的地区，要加

大错峰生产力度。将错峰生产方案细化到企业生产线、工序和设备，载入排污

许可证。企业未按期完成治理改造任务的，一并纳入当地错峰生产方案，实施

停产。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的，提高错峰限产比例或实施停

产。（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八、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二十八）完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断完善VOCs污染防治标准体系。

加快制定出台涂料VOCs含量限值标准，出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细化各领域VOCs管理要求，完善重点行业VOCs污染防治、在线监测等规范，

制定餐饮油烟治理净化、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各设区市可以结

合省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制定化工行业废气管控要求。（省环保厅牵头，省质

监局、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委配合） 

（二十九）拓宽投融资渠道。要加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各级财政支

出要向打赢蓝天保卫战倾斜，向环境整治任务重、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的地区

倾斜，加大对生态保护引领区、生态保护特区建设的支持力度。对规范落实环

保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按相关规定加大财政资金的激励力度，

加快资金项目审查进度，提高资金下达效率。强化专项资金统筹，重点支持工

业企业提标升级改造、VOCs污染治理、燃煤锅炉及工业炉窑淘汰或清洁能源

改造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并从中优选一批有创新性、典型性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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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治理效果稳定、减排效益显著，具有示范价值和推广意义的工程项目作为

大气污染防治示范项目。（省财政厅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多渠道筹集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服务生态环境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构建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各类资本投入生态

环保领域。提供“环保贷”金融产品，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为污染防治、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环保产业发展提供贷款增信和风险补偿。充分发挥江苏省生态环

保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探索绿色信贷资产

证券化，拓宽企业环保投融资渠道。加强与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大气污

染防治、清洁能源、节能改造和产业升级等领域的贷款合作，鼓励信贷机构通过

财政贴息等激励政策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活动，引导金融机构对环保项目提供绿色

信贷资金。依法合规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建

设。鼓励开展合同环境服务，推广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

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投融资模式和绿色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运作撬

动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省财政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环保厅配合） 

（三十）加大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

调动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积极性。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修订评价细则，

扩大参评企业覆盖面，实施跨部门联合奖惩，实现信用数据的实时推送、归集

入库和动态评价，避免人为干预，提高评价结果的公信力。实行企业环保信用

等级与强制减排措施的联动，对绿色、蓝色企业给予政策鼓励，对黄色、红色

和黑色企业加大强制减排力度。建立环境应急管控豁免机制，对实现超低排放、

污染治理达到国内标杆水平的企业，免予执行应急停产、错峰生产等管控措施，

豁免名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继续执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环保电价，

研究燃气电厂脱硝深度治理电价政策。严格落实储气调峰设施建设、钢铁等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散乱污”企业综合治理、柴油货车治理淘汰、港口和机场岸

基供电、车船和作业机械使用清洁能源、有机肥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扶持政

策。全面清理取消对高耗能行业的优待类电价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理价格优惠政

251



策。推行上网侧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延长采暖用电谷段时长至10个小时以上，

推进建立采暖用电的市场化竞价采购机制，采暖用电参加电力市场化交易谷段

输配电价减半执行。健全供热价格机制，合理制定清洁取暖价格。（省发展改

革委牵头，省财政厅、经济和信息化委、物价局、能源局、环保厅、交通运输

厅、农委等配合） 

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全面落实环境保护税、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

增值税优惠政策，按规定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

和支持蓝天保卫战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

置税，继续落实并完善对节能、新能源车船减免车船税的政策。落实对排放污

染物浓度低于排放标准企业的环境保护税相关优惠政策，引导主动提升清洁生

产水平，促进减污增效。（省税务局牵头，省财政厅、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交通运输厅、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等配合） 

抓紧出台《江苏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细则》，全面推行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综合考虑污染治理成本、环境资源稀缺程度、区域经济发展等

因素，并结合排污权期限及贴现率合理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价格，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省环保厅牵头） 

建立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企业执行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的动态调整

机制，对限制类、淘汰类企业大幅提高电价。（省物价局牵头，省财政厅、发

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等配合） 

制定车船和作业机械使用清洁能源和“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激励政策。（省

财政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交通运输厅、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配合） 

九、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严格环境执法督察 

（三十一）全面提升大气环境监测监控能力。调整优化扩展国控、省控空

气质量监测站点，在空气质量不达标城市开展物联网加密监测试点，加强区县、

乡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建设，2019年底前实现区县、乡镇监测站点全覆盖，

并分别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实现数据直联。国家级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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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高新区、重点工业园区及港口设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加强降尘

量监测，2018年底前各区县、乡镇布设降尘量监测点位。各设区市和臭氧污染

严重的区县，要开展环境空气VOCs监测，环境监测中心应配置VOCs监测分析

仪，具备对环境空气臭氧前驱物（包括低碳化合物）、重点大气污染源的VOCs

进行监督监测的能力。2020年底前建成全省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网、大气光化

学监测网以及大气环境天地空大型立体综合观测网，形成国控、省控、质控一

体，覆盖全省、重点突出、功能较为完善的大气复合污染监测网络。（省环保

厅牵头） 

加强工业园区监管能力建设。工业园区要建立与环境质量监测、环境空气

异味监测要求相适应的监测能力，实行网格化监测。根据周边区域大气环境以

及污染源排放特点，确定园区特征污染物。在园区内、园区边界、重点企业厂

界、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处，全面建成园区大气污染预防预警监控点。园区环保

基础设施安装视频监控、在线工况监控、污染物在线监测等。园区建立统一的

“一园一档环境信息管理平台”，涵盖园区基本情况、企业基础档案、特征污染

物名录库、环境监控预警、LDAR管理系统、园区污染溯源分析、园区风险与

应急指挥以及园区环境视频监控等。强化企业用电设备荷载监控，对实施应急

减排的企业相关生产线、工序和设备限停产情况进行全面监控。（省环保厅牵

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等配合） 

强化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体系建设。排气口高度超过45米的高架源，以及

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VOCs排放重点源，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督促重点排污单位2019年底前完成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安装，其他企业

逐步配备自动监测设备或便携式VOCs检测仪。加强固定污染源生产、治污、

排污全过程信息自动采集、分析、预警能力，逐步扩大污染源在线监控覆盖面。

建设大气污染源排放动态管理平台和跟踪评估系统，整合污普、VOCs在线监

测等信息，完善污染源监测平台建设，为污染防治、执法检查、减排评估等提

供支撑。（省环保厅牵头） 

加强移动源排放监管能力建设。加快完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国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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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级联网，2018年底前完成，确保监控数据实时、稳定传输。加快建设

遥感监测系统（主要包括遥感监测点和遥感监测平台），2018年9月底前至少

完成1个固定式和1个移动式遥测点建设，并联网。2019年9月底前各设区市至

少完成10个固定式和1个移动式遥测点建设。（省环保厅牵头，省公安厅、交

通运输厅配合） 

构建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强化现场路检路查和停放地

监督抽测。2020年1月1日起，将未安装远程在线监控的重型柴油货车列入重点

监管对象。推进工程机械安装实时定位和排放监控装置，建设排放监控平台，

2020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环保厅、公安厅、科技厅

配合） 

省市结合实际，依托现有资源研究成立机动车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中心，建

设省级机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省环保厅牵头，省科技厅、交通运输厅、公

安厅配合） 

加快建设船舶尾气排放遥感监测系统，2019年6月底前完成6-8座大桥固定式

监测点建设。（江苏海事局牵头，省交通运输厅配合） 

强化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城市、区县、乡镇和各类开发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站点运维全部上收到省级环境监测部门。加强对环境监测和运维机构的监管，

建立质控考核与实验室比对、第三方质控、信誉评级等机制并形成一套技术规范，

健全环境监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建立“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

溯制度。开展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严厉惩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行为。对地方不当干预环境监测行为的，监测机构运行维护不到位及篡改、

伪造、干扰监测数据的，排污单位弄虚作假的，依纪依法从严处罚，追究责任。

（省环保厅牵头） 

（三十二）强化科技支撑。组织实施大气污染防治重大科研和示范项目，

针对PM2.5和O3协同控制的重大科技需求，组织优秀科研团队进行协同攻关。

建立全省高精度的污染源排放清单，健全覆盖关键VOCs组分的成分谱和精细

化清单，推进排放清单动态更新。开展典型城市秋冬季PM2.5污染、初夏季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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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与关键输送通道的多组分天地空一体化综合监测，剖析PM2.5和O3污染天

气形成机理、演变规律与控制路径，量化重污染天气中区域输送和本地贡献。

推进江苏及周边区域重污染积累与天气过程的双向反馈机制研究，为重污染天

气应急管控提供支撑。加强局地和大尺度天然源排放对我省臭氧污染的影响、

农业面源氨排放污染特征及控制对策研究。深入开展工业VOCs污染防治技术

实施有效性评估研究，编制最佳技术手册。加快非电行业脱硝、工业源和流动

源NOx减排技术、空气质量和气象预报技术、柴油机（车）排放净化、秸秆综

合利用、环境监测等重点领域的技术研发与示范，积极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完

善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定期发布先进适用环保技术推荐目录以及环保

装备、技术需求信息，建立集关键技术研发、集成应用、成果产业化、产品商

业化于一体的大气污染防治科技产业链。充实全省环保专家库，组织若干环境

问题“诊疗”队，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和重点行业的突出环境问题，定期开展

把脉问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省科技厅牵头，省环保厅、气象局、卫生

计生委配合） 

（三十三）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坚定不移地打击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有力维护市场秩序和环境秩序，为环境守法企业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坚

持铁腕治污，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从严处

罚环境违法行为，强化排污者责任。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未按证排污的，

依法依规从严处罚。加强区县级环境执法能力建设，提高环保规范和精准执法

水平。加强生态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将自动监测数据作为环境行政处罚

等监督执法的依据，制定配套具体实施办法。加强限制生产、停产整治企业复

产监督检查，对停产整治决定解除后发现又实施同一违法行为的，依法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省环保厅牵头，省公安厅配合） 

加强公安机关生态环境犯罪侦查机构队伍建设，构建完备的省、市、县三

级专业侦查体系。创新环境监管方式，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建立完

善在用车超标排放、油品监管等方面的部门联合监管执法模式。（省公安厅牵

头，省环保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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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在用车超标排放联合执法，建立完善环保部门检测、公安交管部门处

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机制。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尾

气检测弄虚作假、屏蔽和修改车辆环保监控参数等违法行为。（省环保厅牵头，

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等配合）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排放不合格机动车和违反信息公开要求的行为，撤销相

关企业车辆产品公告、油耗公告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加强对油品制售企业

的质量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合格油品和车用尿素行为，禁

止以化工原料名义出售调和油组分，禁止以化工原料勾兑调和油，严禁运输企

业储存使用非标油。加强柴油和车用尿素质量监督抽查，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违法生产、销售假劣油品现象基本消除。（省工商局、质监局牵头，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商务厅、环保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等配合） 

强化基层执法人员培训与考核，充分利用无人机、红外遥感、便携采样分

析、大数据平台等先进技术，提升执法监管能力。（省环保厅牵头） 

（三十四）深入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省级环保督察的

重要内容，夯实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责任。对秋冬季攻坚、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工业炉窑治理、VOCs专项整治等重大专项行动进行强化督察。针对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不力、重污染天气频发、环境质量改善达不到进度要求甚至恶化的城市，

开展专项帮扶和驻点督察，强化督察问责。建立完善排查、交办、核查、约谈、

专项督察监管机制。（省环保厅牵头，省纪委监委、省政府督查室配合） 

十、明确落实各方责任，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 

（三十五）加强组织领导。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要求，按照管发展的

管环保、管生产的管环保、管行业的管环保原则，进一步细化分工任务，制定配套

政策措施，落实“一岗双责”。完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清单，健全责任

体系。各地建立完善“网格长”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层层抓落实。各地政府要把打

赢蓝天保卫战放在重要位置，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科学安排指标进度，防止脱离实际层层加

码，要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完成；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动态更新重点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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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工作任务和部门职责分工，确保任务到位、项目到位、资金到位、责任到位；

要采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结构调整、燃煤控制、工业企业提标改造、交通污

染防治、“散乱污”企业整治、政策调控等措施。未达标城市人民政府要按照规定，

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并组织实施。（省环保厅牵头，省各有关部门配合） 

（三十六）严格考核问责。构建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量化考核体系。将

打赢蓝天保卫战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做好考核结果应用。制定量化问责办法，对重点攻坚任务完成不到位或环境质量

改善不到位的实施量化问责。继续实施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和“分级

评价、鼓励创优”的奖惩政策。考核不合格的设区市，应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检查，

实行区域环评限批，取消生态文明方面的省级荣誉称号。发现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的，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并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中

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纳入省级环保督察范围，对任务完成不到位，

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失职失责的，依法依规依纪严肃问责。

对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予以表彰奖励。（省纪委监委牵头，

省环保厅、省委组织部等配合） 

（三十七）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力度，每月公

布市、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各设区市要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及应急措施清单，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提示信息。建立健全环保信息强制

性公开制度。重点排污单位应及时公布自行监测和污染排放数据、污染治理措

施、重污染天气应对、环保违法处罚及整改等信息。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

应按要求及时公布执行报告。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进口企业应依法

向社会公开排放检验、污染控制技术等环保信息。（省环保厅牵头） 

（三十八）构建全民行动格局。环境治理，人人有责。倡导全社会“同呼

吸共奋斗”，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防群治，打赢蓝天保卫战。建立完善省环

保厅与设区市会商机制，选择一批空气质量排名靠后、治理不力的地区，集中

力量和资源实施定点精准帮扶，协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通过普法、司法、执法，提高排污者守法意识，强化企业治污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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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绿色生产。鼓励公众通过多种渠道举报环境违法行为，鼓励有奖举报并保

护举报人利益，鼓励环保公益组织参与社会监督。树立绿色消费理念，积极推

进绿色采购和绿色出行，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导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生活，

共同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实践和监督。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大

气污染防治科学知识，组织编写PM2.5和臭氧污染防治等专题科普宣传材料，纳

入教育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建立宣传引导协调机制，发布权威信息，

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监督引导作用，积

极宣传大气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工作动态和经验做法等。（省环保

厅牵头，省各有关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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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的通知 

（苏环办〔2014〕3号） 

 

各市、县（市）环保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

37号）要求，积极推进我省化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工作，指导各地对

化工行业废气排放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和监控，我厅研究制定了《江苏省化工行

业废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1月9日 

 

（联系人：纪玲玲；电话：025-86266043；Email：jll@jsh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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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

37号）和《关于印发“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环发〔2012〕

130号）、省政府《关于实施蓝天工程改善大气环境的意见》（苏政发〔2010〕

87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开展第三轮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

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121号）和《关于印发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

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苏大气办〔2012〕2号），进一步规范我省化工行

业废气治理工作，防治化工行业废气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推动我

省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制订本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我省化工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及监督管理要求。 

本规范为指导性文件，供我省化工园区（集中区）及化工企业在环评、设

计、建设、生产、管理和科研工作中参照采用。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我省化工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及监督管理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我省化工行业所有废气产生和排放企业，可作为环境影响评

价、工程咨询、设计、施工、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

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0〕第

32号）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9078-1996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62.1-1995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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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51-2002           烟囱设计规范 

GB 50234-200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HG 20640-97(A)、HG 20640-97(B)         塑料设备 

HJ 2000-201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27-2013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6-2013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T 387-2007           工业废气吸收处理装置 

HJ/T 397-200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公告〔2012〕第18号）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

第31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 

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 

通过采用固定或移动检测设备，定期检测企业各类反应釜、原料输送管道、

泵、压缩机、阀门、法兰等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点，并及时修复超过一定

浓度的泄漏点，控制物料泄漏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过程。 

3.2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

或者消除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3气相平衡管技术 

利用罐体进、出料过程中内压变化特点，通过气相平衡管使呼吸尾气形成

闭路循环，以消除原料储罐、计量罐呼吸尾气无组织排放。 

3.4 无组织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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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低矮排气筒的排放属有组织排

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造成与无组织排放相同的后果，应作为无组织废气进

行治理。 

3.5 二次污染 

污染物在净化处理过程中及排入环境后，在物理、化学或生物作用下生成

新的污染物（二次污染物），对环境产生的再次污染。 

3.6 废气治理设施 

指采用冷凝、吸附、吸收、燃烧、过滤、生化等方式处理大气污染物的冷

凝器、吸附装置、吸收塔、焚烧炉、除尘器、生物处理等设施。 

3.7 过程控制 

以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轻污染为目标，对整个工业原材料储运、工艺

生产过程、环保净化设施运行等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控制，从而使大气污染物的

产生和排放降到最低程度的一种综合性的控制措施。 

3.8末端治理 

指污染物排放前针对大气污染物采取一系列成熟可靠、行之有效的治理措

施，对其进行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的处理，以降低其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

度。 

4 总体要求 

4.1化工行业废气治理应遵循“源头控制、循环利用、综合治理、稳定达标、

总量控制、持续改进”的原则。 

4.2重点从源头控制废气污染物产生，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普及自动控制技

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减少污染产生和排放。 

4.3废气治理设施应纳入生产系统进行管理，净化工艺合理可行，能有效控

制大气污染物排放。 

4.4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地方或行业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同

时满足地方环保监管要求，避免对周边敏感目标产生不良影响。 

4.5废气治理工艺及改造方案需委托有环境工程（废气）专项设计资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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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施工，工程完成后需保留完整的技术资料。 

4.6废气治理设施在设计、安装、调试、运行和维修过程中应始终贯彻“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遵守安全技术规程和相关设备安全性要求的规定。 

5 过程控制技术规范 

5.1 生产工艺及设备控制 

5.1.1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工信部《部

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以及《江

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的规定，坚决淘汰落后

和国家及地方明令禁止的工艺和设备。企业应使用低毒、低臭、低挥发性的物

料代替高毒、恶臭、易挥发性物料。企业应采用连续化、自动化、密闭化生产

工艺替代间歇式、敞开式生产工艺，减少物料与外界接触频率。 

5.1.2 采用先进输送设备。采用屏蔽泵、隔膜泵、磁力泵等物料泵替换现

有水喷射真空泵输送液态物料。因特殊原因使用压缩空气、真空抽吸等方式输

送易燃及有毒、有害化工物料，应对放空尾气进行统一收集、处理。优先采用

无油润滑往复式真空泵、罗茨真空泵、液环泵等真空设备，有机物浓度较高的

真空泵前、后需安装多级冷凝回收装置。如因工艺需要采用喷射真空泵或水环

真空泵，应采用反应釜式或水槽式真空泵，循环液配备冷却系统。 

5.1.3 优化进出料方式。反应釜应采用底部给料或使用浸入管给料，顶部

添加液体应采用导管贴壁给料，投料和出料均应设密封装置或设置密闭区域，

不能实现密闭的应采用负压排气并收集至尾气处理系统处理。 

5.1.4 提高冷凝回收效率。溶剂在蒸馏过程中应采用多级梯度冷凝方式，

提高有机溶剂的回收效率，优先采用螺旋缠绕管式或板式冷凝器等效率较高的

换热设备，对于低沸点溶剂采用-10℃以下冷冻介质等进行深度冷凝，冷凝后

的不凝性尾气收集后需进一步净化处理。 

5.1.5 采用先进离心、压滤设备。除特殊工艺要求外，企业应采用全自动

密闭离心机、多功能一体式压滤机、暗流式板框压滤机等替换敞开式离心机，

母液槽尾气含有易燃及有毒、有害的组分的须密闭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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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采用先进干燥设备。企业应采用密闭式干燥设备或闪蒸干燥机、喷

雾干燥机等先进干燥设备。活性、酸性、阳离子染料和增白剂等水溶性染料的

制备，应原浆直接干燥，或通过膜过滤提高染料纯度及含固量后直接干燥。干

燥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溶剂需冷凝回收有效成份后接入废气处理系统，存在恶

臭污染的应进行有效治理。 

5.1.7 规范液体物料储存。化学品（含油品）贮罐应配备回收系统或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沸点较低的有机物料储罐需设置保温并配置氮封装置，装卸

过程采用平衡管技术；体积较大的贮罐应采用高效密封的内（外）浮顶罐；大

型贮罐须采用高效密封的浮顶罐及氮封装置。大、小呼吸尾气须收集、处理后

排放。挥发性酸、碱液储槽装卸过程放空尾气须采用降膜或填料塔吸收，呼吸

放空尾气应采用多级水封吸收处理。 

5.1.8石化、基础化工以及化纤企业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工艺排气、废气燃

烧塔（火炬）、废水处理、化学品（含油品）贮存等应建立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

体系，对压缩机、泵、阀门、法兰等易泄露设备及管线组件定期检测、及时修

复。 

5.2 废气收集技术规范 

5.2.1废气收集应遵循“应收尽收、分质收集”的原则。废气收集系统应根据

气体性质、流量等因素综合设计，确保废气收集效果。 

5.2.2 对产生逸散粉尘或有害气体的设备，应采取密闭、隔离和负压操作

措施。对反应釜、冷凝器等高浓度低流量尾气需合理控制管道系统负压，减少

物料损耗。 

5.2.3 污染气体应尽可能利用生产设备本身的集气系统进行收集，逸散的

污染气体采用集气（尘）罩收集时应尽可能包围或靠近污染源，减少吸气范围，

便于捕集和控制污染物。吸气方向应尽可能与污染气流运动方向一致，避免或

减弱集气（尘）罩周围紊流、横向气流等对抽吸气气流的干扰与影响，集气（尘）

罩应力求结构简单，便于安装和维护管理。 

5.2.4 废水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单元（原水池、调节池、厌氧池、曝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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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间等）产生的废气应密闭收集，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后排放。 

5.2.5 含有易挥发有机物料或异味明显的固废（危废）贮存场所需封闭设

计，废气经收集处理后排放。 

5.3 废气输送技术规范 

5.3.1 集气（尘）罩收集的污染气体应通过管道输送至净化装置。管道布

置应结合生产工艺，力求简单、紧凑、管线短、占地空间少。 

5.3.2 管道布置宜明装，并沿墙或柱集中成行或列，平行敷设。管道与梁、

柱、墙、设备及管道之间应按相关规范设计间隔距离，满足施工、运行、检修

和热胀冷缩的要求。 

5.3.3 管道宜垂直或倾斜敷设。倾斜敷设时，与水平面的倾角应大于45°，

管道敷设应便于放气、放水、疏水和防止积灰。对于湿度较大、易结露的废气，

管道须设置排液口，必要时增设保温措施或加热装置。 

5.3.4集气罩、管道、阀门材料应根据输送介质的温度和性质确定，所选材

料的类型和规格应符合相关设计规范和产品技术要求。 

5.3.5 管道系统宜设计成负压，如必须正压时，其正压段不宜穿过房间室

内，必须穿过房间时应采取措施防止介质泄漏事故发生。 

5.3.6 含尘气体管道的气流应有足够的流速防止积尘，对易产生积尘的管

道，应设置清灰孔或采取清灰措施。除尘管道中易受冲刷部位应采取防磨措施。 

5.3.7 输送易燃易爆污染气体的管道，应采取防止静电的接地措施，且相

邻管道法兰间应跨接接地导线。 

5.3.8 输送动力风机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产品标准，其选型应满足所处

理介质的要求。输送有爆炸和易燃气体的应选防爆型风机。输送有腐蚀性气体

的应选择防腐风机；在高温场合工作或输送高温气体的应选择高温风机；输送

浓度较大的含尘气体应选用排尘风机等。 

6 末端治理技术 

6.1 设计单位应根据废气的产生量、污染物的组分和性质、温度、压力等

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选择成熟可靠的废气治理工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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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于HCl、NH3、HF、HBr等水溶性较好、浓度较高气体，应采用多级

降膜吸收进行预处理；氮氧化物废气优先采用还原吸收工艺；对H2S、Cl2、三

乙胺、SO2等水溶性稍差的气体可直接采取多级碱洗或酸洗。对低浓度的酸性

废气、碱性废气应采取碱液和稀酸液喷淋进行吸收处理。 

6.3 对于高浓度有机废气，应先采用冷凝（深冷）回收技术、变压吸附回

收技术等对废气中的有机化合物回收利用，然后辅助以其他治理技术实现达标

排放。用冷冻盐水进行冷却须加装温度控制系统， 

6.4 对于中等浓度有机废气，应采用吸附技术回收有机溶剂或热力焚烧技

术净化后达标排放。采用吸附技术回收有机溶剂时，需采取措施确保进入吸附

床的废气温度宜控制在40℃以下，废气中颗粒物浓度低于5mg/m3，有机废物入

口浓度不得超过相应爆炸下限的50%，并在管道系统的适当位置安装阻火装

置。采用热力焚烧技术净化时，需综合考虑热量回收，并对入口尾气进行预处

理，确保有机废物入口浓度不得超过相应爆炸下限的25%，颗粒物浓度应低于

50mg/m3，并于热力燃烧室前设置阻火器。 

6.5 对于低浓度有机废气，有回收价值时，应采用吸附技术；无回收价值

时，宜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蓄热式热力焚烧技术、生物净化技术或低温等

离子体等技术。 

6.6 恶臭气体可采用微生物净化技术、低温等离子技术、吸附或吸收技术、

热力焚烧技术等净化后达标排放，同时不对周边敏感保护目标产生影响。 

6.7 连续生产的化工（含石化）企业原则上应对可燃性有机废气采取回收

利用或焚烧方式处理，大型石化企业鼓励采用废气、废液一体化焚烧处理，间

歇生产的化工企业宜采用焚烧、吸附或组合工艺处理。 

6.8 粉尘类废气应采用布袋除尘、静电除尘或以布袋除尘为核心的组合工

艺处理，其中环境风险较大的杀虫剂、除草剂类农药生产企业应满足行业特殊

规范和相关管理要求。工业锅炉和工业炉窑废气应采取清洁能源和高效净化工

艺，并满足主要污染物减排要求。 

6.9 热力焚烧或催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含硫、氮、氯等二次污染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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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吸收、冷凝、生物等治理工艺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有机物的废水应处理后

达标排放。 

6.10 不可再生或不具备再生价值的过滤材料、吸附剂、催化剂、废蓄热体

等净化材料，应按照国家固废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置。 

6.11当废气中含有腐蚀性气体或焚烧后产生腐蚀性气体时，风机、集气罩、

管道、阀门和粉尘过滤器等应满足相关防腐要求，焚烧炉内壁和换热器主体装

置应选用防腐等级不低于316L的不锈钢材料。 

6.12 提高废气处理的自动化程度。喷淋处理设施可采用液位自控仪、pH

自控仪和ORP自控仪等，加药槽配备液位报警装置，加药方式宜采用自动加药；

热力燃烧装置应定期记录运行温度、气量、压力等参数；浓缩吸附+催化氧化

应记录温度、运行周期及再生记录；对不可生物降解、污染物总量较大、恶臭

强烈、毒性较高的污染物等特征因子可设置在线监测系统，必要时与园区监控

系统联网。 

6.13 排气筒高度应按规范要求设置，末端治理设施的进、出口要设置采样

口并配备便于采样的设施（包括人梯和平台）。严格控制企业排气筒数量，同

类废气排气筒宜合并。 

7 管理要求 

7.1 地方行政部门管理要求 

7.1.1企业在污染治理提标改造、重大隐患整改、自动控制技术改造、产品

结构优化调整等过程中所涉及的环评问题，地方各级环保局等管理部门应优化

现有审核流程，可采用备案制。 

7.1.2化工园区（集中区）应设立专门的环保监管机构，采取分片包干、专

人负责等形式全面监管企业的环境行为。同时加大对园区企业环保巡查力度，

及时处理区域内废气污染扰民信访案件；加强园区企业环保设备和处理设施的

定期检查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责令整改，防患于未然。 

7.1.3 加强监控设备的建设及管理，监督重点污染企业完善自动监控设备，

加快区域内在线监测系统以及应急监测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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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对企业生产事故造成的废气污染事件，要及时上报和通报，督促各

企业做好环境应急预案，落实应急装备和防控设施，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定期组织开展辖区内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及操作人员岗位培训工作，努

力防止废气的事故性排放，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7.1.5园区须建立废气污染防治长效管理体系，建设大气环境在线监控平

台。完善废气管理体系，建立废气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制定落后工艺、设备、

产品淘汰或替代计划以及企业工艺装备改造计划和废气治理计划、实施方案、

治理绩效档案、减排目标。加强废气治理的宣传、督查力度，实行一厂一策，

一厂一治理的措施。 

7.2 企业管理要求 

7.2.1建立健全与废气治理设施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运行、维护和操

作规程；应记录原辅材料类别、使用量、产品产量和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

废溶剂、废吸附剂回收台账等信息，建立废气治理绩效评估和核算档案。 

7.2.2 组织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建立岗位责任、操作技术规程、

运行信息公开、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定期维修制度，制定合

理的检修计划，落实维修资金，定期储备易损设备、配件和通用材料，确保废

气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7.2.3提高废气治理设施自动化监控水平，吸收喷淋塔、活性炭（碳纤维）

吸附塔、焚烧炉等废气治理设施需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必要时将相关信息数据

上传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7.2.4企业不得违规擅自拆除、闲置、关闭污染防治设施，要确保污染防治

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事故状态或设备维修等原因造成废气治理设施停止

运行时，企业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停止生产，同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 

7.2.5 企业应配备发生废气泄漏时的应急处置和防护材料、装备，并定期

检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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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计算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苏政发

〔2014〕1 号）、《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苏

环办〔2015〕19 号）、《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财税〔2015〕

71 号），规范与指导我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以下简称“VOCs”）

排放量计算工作，摸清 VOCs 排放基数，为 VOCs 污染防治工作提供

基础数据，实现 VOCs 精细化管理，减少全省 VOCs 排放总量，不断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编制本办法。 

本细则试行后，根据实施情况和反馈意见，适时修订和完善。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石油化工、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

等行业 VOCs 排放量计算。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排污收费、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环境影响

评价、污染源清单编制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工业企业 VOCs 排放量

计算。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 VOCs 排放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排放管理。 

本办法规定了 VOCs 排放量计算的基本原则、技术方法、质量控

制等内容。 

二、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办法。 

2.1挥发性有机物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

计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简称VOCs。 

a)20℃时蒸汽压不小于10Pa，或者101.325kPa标准大气压下沸点不

高于260℃的有机化合物；或者实际生产条件下具有以上相应挥发性的

有机化合物；但不包括甲烷。 

b）采用规定方法测定的非甲烷总烃，或者上述a)项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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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非甲烷总烃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碳氢化合

物的总称（以碳计）。 

2.3 实测法  

通过对企业排气筒或无组织排放源进行监测获取数据，并计算相

应环节排放量的方法。 

2.4 公式法 

利用公式表征生产过程物料的物理化学过程，从而计算排放量的

方法。 

2.5系数法 

通过获取重点行业或排放环节相应的活动水平信息和排放系数，

从而计算出污染物排放量的方法。 

2.6物料衡算法 

指根据物质质量的守恒原理，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料变化情况

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计算获得产生量或排放量的方法。 

三、计算原则 

（1） 科学实用原则 

确保重点行业排放量计算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增强为污染防

治决策服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客观全面原则 

通过对重点行业各排放环节资料的全面收集，使排放量计算工作

更趋全面，真实反映企业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应当可核查、可追溯，

为VOCs污染防治提供切实有效的基础数据。 

（3）分类指导原则 

充分考虑各个行业生产工艺、装备、污染控制技术不同带来的排

放特征差异，选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建立覆盖生产全流程的 VOCs 排

放量计算体系。企业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用可操作性强、准确性

高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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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主体原则 

企业是VOCs排放量计算的主体，应按要求提供基础数据，计算方

法、过程和依据，并对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责。 

（5）统一口径原则 

在污染物减排、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和排污收费等工作中，

同一项目应采用同一种VOCs 排放量计算方法。 

四、计算方法选用 

4.1石化、化工等VOCs原料生产行业应当分污染源项，根据企业计

算条件选择实测法、公式法、物料衡算法、系数法计算VOCs排放量。

表面涂装、印刷包装等有机溶剂使用行业应当采用生产全过程的物料

衡算法计算VOCs排放量。 

4.2 企业应优先采用实测法计算各排放环节的 VOCs 排放量，当不

具备监测条件和无法获取实测数据时，可采用物料衡算法、公式法进

行计算，上述方法均无法实现时，采用系数法计算。 

已开展设备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计划的石化企业应当采用实

测法、相关方程法、筛选范围法计算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环节 VOCs

排放量，未开展 LDAR 的企业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计算。 

4.3 采用实测法进行 VOCs 计算，应将非甲烷总烃或主要特征污染

物作为指标进行计算。计算过程中优先采用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其次

采用手工监测数据。 

（1）在线监测数据：有组织排放VOCs在线监测数据主要以非甲

烷总烃表征，以排气筒累计排放量计算该时段VOCs实际排放量；如排

放的特征污染物明确，可用代表VOCs排放总量的特征污染物表征。动

静密封点泄漏等无组织排放，可用实际测得TVOC或特征污染物排放量

表征。 

（2）手工监测数据：排气筒未安装在线监测系统或在线监测数据

无效时，采用手工监测数据计算排放量，以非甲烷总烃表征；如排放

的特征污染物明确，可用代表VOCs排放总量的特征污染物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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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督性监测数据：环保部门监督性监测数据作为抽查比对和

弄虚作假行为判定执法的依据，监督性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或手

工监测数据比对不合格时，采用监督性监测数据计算排放量。 

4.4采用物料衡算法计算的企业VOCs投用量和回收量根据符合相

关规定的VOCs 含量检测报告计算，如无法提供有效检测报告或数据，

按本办法附件中相应比例计算。无检测报告或数据且办法附件中未列

出的，投用物料中的VOCs含量按100%计，回收物料中的VOCs含量按

零计。 

4.5计算过程中的系数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获取： 

（1）采用本办法附件中的推荐系数，主要来自国内外已有排放系

数、行业经验参数。 

（2）采用企业自测并验证可信的系数，需提供系数来源相关资料，

并经县级以上环保部门核查通过。 

（3）无法采用本办法中推荐系数并且企业无自测能力的，可采用

国内外其他相关文献数据，需提供相关文献材料并说明理由，并经县

级以上环保部门核查通过。 

4.6污染控制设施的VOCs去除量应优先采用实测法,以污染物控制

设施入口排放量与出口排放量之差表征该时段VOCs实际去除量。未对

其去除量进行实测的，并且可提供资料证明VOCs污染控制设施连续、

稳定、有效运行，该污染控制设施的VOCs 基础去除率按产生量的30%

计。有相应污染控制设施而未能提供监测数据或资料证明其正常运行

的，原则上不予认定其去除量。 

五、计算质量保证与验证 

5.1 VOCs排放量计算工作应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执行，确

保不同行业和排放环节计算方法、系数、公式选择的正确性。 

5.2 企业应确保工艺流程、原辅料物质信息、处理工艺和集气设施

运行操作记录、企业货物购买合同或发票、污染防治设备运行维护记

录等相关资料和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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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公式法中涉及的各类实测参数应提供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

的检测报告。其中设备泄漏检测应符合《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

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 733-2014）》的要求。 

5.4 采用实测法进行VOCs排放量计算。监测方法应当符合国家及

省有关技术规范。企业在线监控设备应当具有质监部门计量认证证书。

原则上企业手工监测数据应由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出

具，企业自送样品的委托分析结果不能作为计算依据。手工监测数据

的监测频次不少于每季度1 次，监测时段和条件应反映企业典型生产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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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石油化工行业VOCs排放量计算方法 

1.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连续生产的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学纤维制造行业，具体见表 1.1。不连

续生产的有机化工、医药制造、食品饮料生产等行业可参照本办法进行核算，具体见表 1.2。 
表 1.1 本办法适用行业范围 

石油

化工 

C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

造 

指从天然原油、人造原油中提炼液态或气态燃料以及石

油制品的生产活动 

C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指以石油馏分、天然气等为原料，生产有机化学品的工

业 

C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

脂制造 
包括通用塑料、工程塑料、功能高分子塑料的制造 

C2652 合成橡胶制造 指人造橡胶或合成橡胶及高分子弹性体的生产活动 

C2653 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

造 

指以石油、天然气、煤等为主要原料，用有机合成的方

法制成合成纤维单体或聚合体的生产活动 

G5990 仓储业 指含汽油、柴油等挥发性有机液体化学品的储存活动 

 

表 1.2 可参照本办法核算的其他行业 

食品制造

与加工 

1331 
食用植物油加

工 
指用各种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脂，以及精制食用油的加工 

1495 
食品及饲料添

加剂制造 

指增加或改善食品特色的化学品，以及补充动物饲料的营养成分和

促进生长、防治疫病的制剂的生产活动 

1511 酒精制造 
指用玉米、小麦、薯类等淀粉质原料或用糖蜜等含糖质原料，经蒸

煮、糖化、发酵及蒸馏等工艺制成的酒精产品的生产活动 

石油化工 2520 炼焦 
指主要从硬煤和褐煤中生产焦炭、干馏炭及煤焦油或沥青等副产品

的炼焦炉的操作活动 

有机化工 

2614 有机化学原料

制造 
 

2619 
其他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2631 化学农药制造 
指化学农药原药，以及经过机械粉碎、混合或稀释制成粉状、乳状

和水状的化学农药制剂的生产活动 

2632 
生物化学农药

及微生物农药

制造 

指由细菌、真菌、病毒和原生动物或基因修饰的微生物等自然产生，

以及由植物提取的防治病、虫、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的农药制剂

生产活动 

2641 涂料制造 
指在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中加入颜料、溶剂和辅助材料，经加工后

制成的覆盖材料的生产活动 

2642 油墨及类似产

品制造 

指由颜料、联接料（植物油、矿物油、树脂、溶剂）和填充料经过

混合、研磨调制而成，用于印刷的有色胶浆状物质，以及用于计算

机打印、复印机用墨等的生产活动 

2643 颜料制造 
指用于陶瓷、搪瓷、玻璃等工业的有机颜料及类似材料的生产活动，

以及油画、水粉画、广告等艺术用颜料的制造 

2644 染料制造 指有机合成、植物性或动物性色料，以及有机颜料的生产活动 

2645 
密封用填料及

类似品制造 

指用于建筑涂料、密封和漆工用的填充料，以及其他类似化学材料

的制造 

2659 
其他合成材料

制造 

指陶瓷纤维等特种纤维及其增强的复合材料的生产活动；其他专用

合成材料的制造 

266 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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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8 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 
 

医药制造 

2710 
化学药品原料

药制造 
指供进一步加工化学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生产活动 

2720 
化学药品制剂

制造 
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诊断的化学药品制剂的制造 

2750 兽用药品制造 指用于动物疾病防治医药的制造 

2760 生物药品制造 指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活动 

化学纤

维制造 

281 纤维素纤维原

料及纤维制造 
 

282 合成纤维制造 
指以石油、天然气、煤等为主要原料，用有机合成的方法制成单体，

聚合后经纺丝加工生产纤维的活动 

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 

291 橡胶制品业 
指以天然及合成橡胶为原料生产各种橡胶制品的活动，还包括利用

废橡胶再生产橡胶制品的活动；不包括橡胶鞋制造 

292 塑料制品业 

指以合成树脂（高分子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经采用挤塑、注塑、

吹塑、压延、层压等工艺加工成型的各种制品的生产，以及利用回

收的废旧塑料加工再生产塑料制品的活动；不包括塑料鞋制造 

 

2．计算方法 
石化行业VOCs排放主要来自物料生产、运输、装载、废物处理等过程，将其分为：（1）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2）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3）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5）燃烧烟气排放，（6）工艺有组织排放，（7）工艺无

组织排放，（8）采样过程排放，（9）火炬排放，（10）循环冷却水系统释放，（11）非正常工况

（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12）事故排放，共12个排放源项。根据石化行业VOCs排放特点，

采用源项归类解析法计算VOCs排放量，VOCs排放量为各源项VOCs排放量总和，见式2-1。 

不连续生产的有机化工、医药制造、食品饮料生产等行业排放主要环节包括（1）设备动

静密封点泄漏，（2）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3）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4）废水集

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5）工艺排放环节，可参照本办法相应环节计算方法。其中（5）
工艺排放环节主要参考本办法“2.5工艺有组织排放环节”计算方法。 

∑ ∑
= =

=
n

1i

m

1j
，去除j，产生i石化 E-EE                                     （式2-1） 

式中： 

E 石化—统计期内 VOCs 排放量，千克； 

Ei,产生—第 i 个源项 VOCs 的产生量，千克，具体见节 2.1-节 2.12； 

Ej,去除—第 j 个污染防治设备 VOCs 的去除量，千克，具体见附件 4。 

2.1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设备密封点泄漏是指各种设备组件和连接处工艺介质泄漏进入大气的过程。设备动静密封

点一般包括阀门、泵、压缩机、泄压设备、法兰及其连接件或仪表等动静密封点。计算公式如

下： 

)e（E
n

1i ,

,
iTOC,设备 ∑

=

××= i

iTOC

iVOCs t
WF

WF                                  （式 2.1-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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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设备—密封点的 VOCs 年排放量，千克/年； 

ti—密封点 i 的运行时间段，小时/年； 

eTOCs,i—密封点 i 的 TOCs 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WFVOCs,i—运行时间段内流经密封点 i 的物料中 VOCs 的平均质量分数； 

WFTOC,i—运行时间段内流经密封点 i 的物料中 TOC 的平均质量分数； 

如未提供物料中 VOCs 的平均质量分数，则

VOCs

TOC

WF
WF 按 1 计。 

2.1.1 排放速率 

排放速率可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计算，准确度从高到低排序为：实测法、相关方程法、筛选

范围法、平均排放系数法，其中前三种方法是基于实测或部分基于实测的计算方法，平均排放

系数法不需要进行实测。 

（1）实测法 

采用包袋法和大体积采样法对密封点进行实测，所得排放速率最接近真实排放情况，

企业可选用该方法对密封点排放速率进行检测。 

（2）相关方程法 

当密封点的净检测值小于1 时，用默认零值泄漏速率作为该密封点排放速率；当净检测值

大于50000μmol/mol，用限定泄漏速率作为该密封点泄漏速率。净检测值在两者之间，采用相

关方程计算该密封点的泄漏速率，详见表2.1-1。若企业未记录低于泄漏定义浓度限值的密封

点的净检测值，可将泄漏定义浓度限值作为检测值代入计算。 

 ( )
( )
( )

0,

,
1

,

0 1

5000

1 50000

0
i

n

TOC p i
i

f i

e SV

e e SV

e SV
=

 <


= ≥
 ≤

≤

<
∑

                         （式 2.1-2） 

式中： 

eTOC—密封点的 TOC 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SV—修正后的净检测值，μmol/mol； 

e0,i—密封点 i 的默认零值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ep,i—密封点 i 的限定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ef,i—密封点 i 的相关方程核算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各类型密封点的排放速率按表 2.1-1 计算。 

表 2.1-1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设备组件的设备排放速率 a 

密封点类型 
默认零值排放速率

（kg/h/排放源） 

限定排放速率 

（kg/h/排放源） 

相关方程 b 

（kg/h/排放源） 

石油炼制的排放速率（炼油、营销终端和油气生产） 

阀门 7.8E-06 0.14 2.29E-06×SV0.746 

泵 2.4E-05 0.16 5.03E-05×SV0.610 

其它 4.0E-06 0.11 1.36E-05×SV0.589 

连接件 7.5E-06 0.030 1.53E-06×SV0.735 

法兰 3.1E-07 0.084 4.61E-06×SV0.70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2.0E-06 0.079 2.20E-06×SV0.704 

石油化工的排放速率 

气体阀门 6.6E-07 0.11 1.87E-06×SV0.873 

液体阀门 4.9E-07 0.15 6.41E-06×SV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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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液体泵 c 7.5E-06 0.62 1.90E-05×SV0.824 

连接件 6.1E-07 0.22 3.05E-06×SV0.885 

注：对于表中涉及的千克/小时/排放源＝每个排放源每小时的 TOC 排放量（千克）。 

a：美国环保署，1995b 报告的数据。对于密闭式的采样点，如果采样瓶连在采样口，则

使用“连接件”的排放系数；如采样瓶未与采样口连接，则使用“开口管线”的排放系数； 

b：SV 是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仪器探测到的设备（泵、压缩机等）或管线组件（阀

门、法兰等）泄漏点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扣除环境本底值后的净值（以碳计）； 

c：轻液体泵系数也可用于压缩机、泄压设备和重液体泵。 

（3）筛选范围法 

筛选范围法用于核算某套装置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的 VOCs 排放速率，需至少检测 50%该
装置的可达法兰或连接件，并且至少包含 1 个净检测值大于等于 10000µmol/mol 的点，以

10000µmol/mol 为界，分析已检测法兰或连接件净检测值可能≥10000µmol/mol 的数量比例，

将该比例应用到同一装置的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且按比例计算的大于等于 10000µmol/mol
的不可达点个数向上取整，采用表 2.1-2 系数并按式 2.1-3 和 2.1-4 计算排放速率。 

 
石油炼制工业排放速率计算公式： 

 
,

, ,
1 , ,

n
TOC i

TOC A i TOC i i
i TOC i i

WF
e F WF N

WF WF=

 
= × × ×  − 
∑

甲烷                 （式 2.1-3） 
石油化学工业排放速率计算公式： 

  
( ), ,

1

n

TOC A i TOC i i
i

e F WF N
=

= × ×∑
                         （式 2.1-4） 

式中： 

eTOC—密封点的 TOC 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FA,i—密封点 i 排放系数，千克/小时/排放源，见表 2.1-2； 

WFTOC—流经密封点 i 的物料中 TOC 的平均质量分数； 

WF 甲烷—流经密封点 i 的物料中甲烷的平均质量分数，最大取 10%； 

Ni—密封点的个数。 

                表2.1-2 筛选范围排放系数 a（单位：千克/小时/排放源） 

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炼制系数 b 石油化工系数 c 

≥10000μmol/mol  <10000μmol/mol ≥10000μmol/mol <10000μmol/mol 
法兰、连

接件 
所有 0.0375 0.00006 0.113 0.000081 

注：a：EPA，1995b 报告的数据。 

b：这些系数是针对非甲烷有机化合物排放。 

c：这些系数是针对总有机化合物排放。 

（4）平均排放系数法 

未进行测试的密封点，或不可达点（除符合筛选范围法适用范围的法兰和连接件外），应

采用表2.1-3系数（该系数适用于未开展 LDAR 的企业）并按式 2.1-3 和式 2.1-4 计算排放速

率。如无密封点个数，可参考表 2.1-4 和表 2.1-5 取值。 

 

表 2.1-3 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组件平均排放系数 a 

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炼制排放系数 

（千克/小时/排放源）b 

石油化工排放系数 

（千克/小时/排放源）c 

阀 气体 0.0268 0.0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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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型 介质 
石油炼制排放系数 

（千克/小时/排放源）b 

石油化工排放系数 

（千克/小时/排放源）c 

轻液体 0.0109 0.00403 
重液体 0.00023 0.00023 

泵 d 
轻液体 0.114 0.0199 
重液体 0.021 0.00862 

压缩机 气体 0.636 0.228 
泄压设备 气体 0.16 0.104 

法兰、连接件 所有 0.00025 0.00183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所有 0.0023 0.0017 
采样连接系统 所有 0.0150 0.0150 

注：对于表中涉及的千克/小时/排放源＝每个排放源每小时的 TOC 排放量（千克）。对于开放式的采样

点，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计算排放量。如果采样过程中排出的置换残液或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按照“取

样连接系统”和“开口管线”排放系数分别计算并加和；如果企业有收集处理设施收集管线冲洗的残液或气

体，并且运行效果良好，可按“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排放系数进行计算。 

a：摘自 EPA，1995b； 

b：石油炼制排放系数用于非甲烷有机化合物排放速率； 

c：石油化工排放系数用于 TOC（包括甲烷）排放速率； 

d：轻液体泵密封的系数可以用于估算搅拌器密封的排放速率。 

表 2.1-4 大型石油炼制企业密封点参考计数 a（单位：个） 

工艺单元 

阀门 泵 压

缩

机 

安全阀 法兰   开

口

管

线 

采

样

连

接 
气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气

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气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原油蒸馏 204 440 498 15 14 2 7 5 12 549 982 1046 75 9 

烷基化（硫酸） 192 597 0 21 0 2 13 4 0 491 1328 600 35 6 

烷基化（氢氟酸） 104 624 128 13 8 1 9 11 1 330 1300 180 40 14 

催化重整 310 383 84 12 2 3 8 11 0 653 842 132 48 9 
加氢裂化 290 651 308 22 12 2 10 12 0 418 1361 507 329 28 

加氢处理/精制 224 253 200 7 6 2 9 4 8 439 581 481 49 8 

催化裂化 277 282 445 12 12 2 11 9 13 593 747 890 59 15 

热裂化（减粘） 110 246 130 7 6 1 6 3 15 277 563 468 30 7 

热裂化（焦化） 190 309 250 12 11 1 8 5 10 627 748 791 100 10 

制氢 301 58 0 7 360 3 4 139 0 162 148 0 59 21 
沥青 76 43 0 4 0 0 3 7 0 90 90 0 24 24 
产品调和 75 419 186 10 10 2 9 16 6 227 664 473 24 8 
硫回收 100 125 110 8 3 1 4 4 4 280 460 179 22 7 
减压蒸馏 229 108 447 2 12 1 5 1 4 473 136 1072 0 7 
全馏程蒸馏 160 561 73 14 2 2 7 8 2 562 1386 288 54 6 
异构化 164 300 78 9 5 2 15 5 2 300 540 265 36 7 
聚合 129 351 82 6 2 0 7 12 28 404 575 170 17 9 
MEK 脱蜡 419 1075 130 29 10 4 33 6 18 1676 3870 468 0 7 

其它润滑油工艺 109 188 375 5 16 3 8 6 20 180 187 1260 18 9 

注： 数据摘自美国环保署，1998a 报告 Locating and Estimating Air Emissions from Sources of Benzene。 

a：大型石油炼制企业指工作日日均产量超过（包括等于）50000 桶（约 7962 立方米）的石油炼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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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小型石油炼制企业密封点参考计数 a（单位：个） 

工艺单元 

阀 泵 
压缩

机 

安全阀 法兰 
开口

管线 

采样

连接 气

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气

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气体 

轻液

体 

重液

体 

原油蒸馏 75 251 216 8 8 2 6 6 5 164 555 454 39 10 
烷基化（硫酸） 278 582 34 18 10 1 12 15 4 705 1296 785 20 16 
烷基化（氢氟

酸） 
102 402 62 13 3 2 12 13 0 300 1200 468 26 8 

催化重整 138 234 293 8 5 3 5 3 3 345 566 732 27 6 
加氢裂化 300 375 306 12 9 2 9 4 4 1,038 892 623 25 10 
加氢处理/精

制 
100 208 218 5 5 2 5 3 5 290 456 538 20 6 

催化裂化 186 375 450 13 14 2 8 8 7 490 943 938 8 8 
热裂化（减粘） 206 197 0 7 0 0 4 0 0 515 405 0 0 4 
热裂化（焦化） 148 174 277 9 8 2 7 16 13 260 322 459 13 8 
制氢 168 41 0 3 0 2 4 2 0 304 78 0 8 4 
沥青 120 334 250 5 8 2 5 10 9 187 476 900 16 6 
产品调和 67 205 202 6 11 1 10 6 22 230 398 341 33 14 
硫回收 58 96 127 6 6 3 3 88 15 165 240 345 50 3 
减压蒸馏 54 26 84 6 6 2 2 5 2 105 121 230 16 4 
全馏程蒸馏 157 313 118 7 4 2 5 4 6 171 481 210 20 6 
异构化 270 352 64 9 2 2 7 10 1 432 971 243 7 8 
聚合 224 563 15 12 0 1 10 5 3 150 450 27 5 7 
MEK 脱蜡 145 1,208 200 35 39 3 10 14 4 452 1486 2645 19 17 
其它润滑油工

艺 
153 242 201 7 5 2 5 5 5 167 307 249 60 6 

注： 数据摘自美国环保署，1998a 报告 Locating and Estimating Air Emissions from Sources of Benzene。 
a：小型石油炼制企业指工作日日均产量小于（包括等于）50000 桶（约 7962 立方米）的石油炼制企业。 

2.1.2 排放时间 

采用中点法确定该密封点的排放时间，即第 n 次检测值代表时间段的起始点为第 n-1 次至

第 n 次检测时间段的中点，终止点为第 n 次至第 n+1 次检测时间段的中点。发生泄漏修复的

情况下，修复复测的时间点为泄漏时间段的终止点。 

2.2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通常采用储罐，常见的储罐类型有：固定顶罐（包括卧式罐和立

式罐）与浮顶罐（包括内浮顶罐和外浮顶罐）。固定顶罐VOCs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储存过程

中蒸发静置损失（俗称小呼吸）和接受物料过程中产生的工作损失（俗称大呼吸）。浮顶罐

VOCs的产生主要包括边缘密封损失、浮盘附件损失、浮盘盘缝损失和挂壁损失。其中边缘

密封损失、浮盘附件损失、浮盘盘缝损失属于静置损失，挂壁损失属于工作损失。 
2.2.1 公式法 

固定顶罐和浮顶罐的VOCs 产生量采用公式2.2-1计算。 

∑∑
==

+=
m

1i
i,浮

n

1i
i,固储罐,0 EEE                                           (式2.2-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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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储罐——统计期内储罐的VOCs产生量，千克； 
E固, i——统计期内固定顶罐i的VOCs产生量，参见附录A，千克； 
n——固定顶罐的数量，个； 
E浮, i——统计期内浮顶罐i的VOCs产生量，参见附录B，千克； 
m——浮顶罐的数量，个 
按公式法计算储罐排放量，应当考虑当地条件单独计算每一个储罐，如一组储罐具有相同

的性质和物料，并且坐落的位置、容量和生产量也基本相同，这种情况下模拟的单位储罐排放

量适用于该地方每一个储罐的排放量，其他情况下推荐独立计算储罐排放量。 
应基于储罐储存物料的组成和蒸汽压模拟每一个储罐的排放量。对于特定物料，可采用缺

省的蒸汽压和组成。必须注意的是，除非缺省参数已被严格评估并确认适合储存的液体，否则

不使用这些缺省值。 

2.3 有机液体装载挥发损失 

有机液体物料在装载过程中，收料容器内的有机液体蒸汽被物料置换，产生 VOCs。本办

法核算范围是年装卸或分装量大于等于 10 吨的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 

2.3.1 公式法 

装载 VOCs 产生量按公式 2.3-1 计算： 

QEF ×= L装载,0E                                            （式2.3-1） 

式中： 
E0,装载——统计期内装载的 VOCs 产生量，千克； 
EFL——装载损失产污系数，千克/立方米，详见2.3.1.1节及2.3.1.2节； 
Q——统计期内物料装载量，立方米。 

2.3.1.1 公路、铁路装载损失产污系数 

SCF L ×= 0E                                                  （式2.3-2） 

RT

MPT=0C                                                      （式2.3-3） 

式中： 
EFL——装载损失产污系数，千克/立方米； 
S——饱和因子，代表排出的VOCs 接近饱和的程度，见表 2.3-1； 
C0——装载罐车气、液相处于平衡状态，将物料蒸汽视为理想气体下的物料密度，千克/
立方米；见公式2.3-3； 
T——实际装载时物料蒸汽温度，开氏度； 
PT——温度T时装载物料的真实蒸气压，千帕； 
M——物料的分子量，克/摩尔； 
R——理想气体常数，8.314 焦耳/（摩尔·开氏度）。 

表2.3-1 公路、铁路装载损失计算中饱和因子 
操作方式 罐车种类 饱和因子 

底部/液下装载 
新罐车或清洗后的罐车 0.5 

正常工况（普通）的罐车 1.0 

喷溅式装载 
  新罐车或清洗后的罐车 1.45 

正常工况（普通）的罐车 1.0 

2.3.1.2船舶装载损失产污系数 
（1） 船舶装载原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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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 EFFF += EE                                                   （式2.3-4） 
式中： 
EFL——装载损失排放因子，千克/立方米； 
EFA——已有排放因子，指装载前空舱中已有的蒸汽在装载损耗中的贡献，千克/立方米，

见表2.3-2； 
EFG——生成排放因子，千克/立方米，指在装载过程中气化的部分，按式2.3-5计算。 

表 2.3-2 装载原油时的已有产污系数 EFA 

船舱情况 上次装载 已有产污系数 EFA（千克/立方米） 

未清洗 挥发性物质a 0.103 

装有压舱物 挥发性物质 0.055 

清洗后/无油品蒸气 挥发性物质 0.040 

任何状态 不挥发物质 0.040 
注：a指真实蒸气压大于 10 千帕的物质。 

RT

MG
PEF TG ×−= )42.0064.0(                                       （式2.3-5） 

式中： 
EFG——生成产污系数，千克/立方米； 
PT——温度 T 时装载原油的饱和蒸气压，千帕； 
M——蒸气的分子量，克/摩尔； 
G——蒸气增长因子 1.02，无量纲； 
T——装载时蒸气温度，开氏度； 
R——理想气体常数，8.314 焦耳/（摩尔·开氏度）。 

（2）船舶装载汽油时： 
船舶装载汽油的损失产污系数 EFL 见表 2.3-3。 

表2.3-3 船舶装载汽油时损失产污系数EFL 

舱体情况 上次装载物 
油轮/远洋驳船 a（千克/立

方米） 
驳船 b（千克/立方米） 

未清洗 挥发性物质 0.315 0.465 

装有压舱物 挥发性物质 0.205 驳船不压舱 

清洗后 挥发性物质 0.180 无数据 

无油品蒸气 c 挥发性物质 0.085 无数据 

任何状态 不挥发物质 0.085 无数据 

无油品蒸气 任何货物 无数据 0.245 
典型总体状况 d 任何货物 0.215 0.410 

注：a：远洋驳船（船舱深度 12.2 米）表现出产污水平与油轮相似。 
 b：驳船（船舱深度 3.0-3.7 米）则表现出更高的产污水平。  

c：指从未装载挥发性液体，舱体内部没有 VOCs 蒸气。 
d：基于测试船只中 41%的船舱未清洁、11%船舱进行了压舱、24%的船舱进行了清洁、24%为无 蒸

气。驳船中 76%为未清洁。 

（3）船舶装载汽油和原油以外的产品时： 

装载损失产污系数 EFL 采用公式2.3-2 计算，饱和因子s取值见表2.3-4。 
表2.3-4 船舶装载汽油和原油以外油品时的饱和因子s 

交通工具 操作方式 饱和因子 s 

水运 
轮船液下装载（国际） 0.2 
驳船液下装载（国内）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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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系数法 
在公式法使用条件均无法满足时，采用系数法计算装载的 VOCs 产生量，见公式2.3-6。 

QEF ×=装载,0E                                               （式2.3-6） 

式中： 
E0,装载——统计期内装载 VOCs 产生量，千克； 
EF——产污系数（单位体积周转物料的物料挥发损失），见表2.3-5与表2.3-6，千克/立方

米； 
Q——统计期内物料周转量，立方米。 

表2.3-5 铁路和公路装载 VOCs 产污系数（千克/立方米） 

装载物料 

底部/液下装载 喷溅装载 

新罐车或清洗后的

罐车 

正常工况（普通）的

罐车 

新罐车或清洗后的

罐车 

正常工况（普通）的

罐车 

汽油 0.812 1.624 2.355 1.624 

煤油 0.518 1.036 1.503 1.036 

柴油 0.076 0.152 0.220 0.152 

轻石脑油 1.137 2.275 3.298 2.275 

重石脑油 0.426 0.851 1.234 0.851 

原油 0.276 0.552 0.800 0.552 

轻污油 0.559 1.118 1.621 1.118 

重污油 0.362 0.724 1.049 0.724 
注：基于设计或标准中雷德蒸气压最大值计算，装载温度取 25 摄氏度。 

表2.3-6 船舶装载 VOCs 产污系数a（千克/立方米） 

船舶 汽油b 原油 航空油（JP4） 

航空煤油（普

通） 燃料油（柴油） 渣油  

远洋驳船 表2.3-3 0.073 0.060 0.00063 0.00055 0.000004  

驳船 表 2.3-3 0.12 0.15 0.0016 0.0014 0.000011  

注：a：排放因子基于16摄氏度油品获取，表中汽油的雷德蒸气压为69千帕。原油的雷德蒸气压为34千
帕。 

b：汽油损失产污系数从表2.3-3中选取。 

2.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在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中，废水中 VOCs 向大气中逸散。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VOCs产生量计算方法主要包括物料衡算法和系数法。 

2.4.2物料衡算法 

废水环节的VOCs产生量为水面油层中和水中VOCs产生量的加和，见公式2.4-1。 

水相油相废水,0 EEE +=                                               （式2.4-1） 

式中： 
E0，废水——统计期内废水的VOCs产生量，千克； 

E油相——统计期内收集系统集水井、处理系统浮选池和隔油池中油层的VOCs产生量，千

克，按固定顶罐的公法法计算，详见附录 A，其中浮油真实蒸汽压需要实测，如无实测，按

85千帕计算； 

E水相——统计期内废水收集支线和废水处理厂水相中VOCs产生量，千克，按公式2.4-2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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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

1i
i

3
i出水，i进水，i水相 t10）C-C（Q（E                         （式2.4-2） 

式中： 
E水相——统计期内废水的VOCs产生量，千克； 

Qi——废水收集或处理设施的废水流量，立方米/小时； 
C进水，i——废水收集、处理设施i进水中的逸散性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毫克/升，参照《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501-2009中可吹脱有机碳（POC）的测试和

计算方法，其中POC为总有机碳（TOC）与不可吹脱有机碳（NPOC）的差值； 
C出水，i——废水收集或处理设施i出水中的逸散性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毫克/升； 
ti——废气处理设施i的运行时间，小时/年。 

2.4.2 系数法 
石化废水VOCs可采用如下排放系数法计算： 

∑
=

××=
n

1i
iii，废水0 ）tQEF（E                                        （式2.4-3） 

式中： 
E0，废水——统计期内废水的VOCs产生量，千克； 

EFi——废水收集/处理设施i的产污系数，千克/立方米，见表2.4-1; 
Qi——废水收集/处理设施i的废水处理量，立方米/小时; 
ti ——废水处理设施i的年运行时间，小时/年。 

表2.4-1 废水收集/处理设施 VOCs 产污系数 
生产单元 废水中石油类浓度 产污系数（千克/立方米） 

未加盖油水重力分离

器 

大于 3500mg/L 0.6 
880-3500mg/L 0.111 
小于 880mg/L 0.0225 

加盖油水重力分离器 

大于 3500mg/L 0.018 
880-3500mg/L 0.0033 
小于 880mg/L 0.000675 

未加盖溶气气浮或引气气浮 0.004 
加盖溶气气浮或引气气浮 0.00012 

生物处理设施 0.005 
注：a：此处产污系数摘自环保部《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工业 VOCs 排放量简化核算方法》 

2.5 工艺有组织排放 

工艺有组织排放是指石油化工企业的工艺装置在生产过程中除燃烧烟气污染源和火炬外通

过15m以上排气筒或放空口排放VOCs的工艺过程或设备。不连续生产的有机化工、医药制造

等企业可通过系数法计算工艺过程VOCs产生量。 
2.5.1实测法 

基于对工艺废气的流量和废气中污染物的浓度进行实测的排放量估算方法，计算方法如

下： 

∑
=

×××=
n

1i

6-
iii有组织 ）10tCQ（E                                     （式2.5-1） 

式中： 
E有组织——统计期内工艺有组织排放的VOCs排放量，千克； 
Qi——工艺有组织排放设施i排气筒出口实测气体流量，立方米/小时； 
Ci——工艺有组织排放设施i排气筒出口实测VOCs浓度，毫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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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统计期内该工艺有组织废气排放设备i的生产小时数，小时。 
2.5.2物料衡算法 

没有化学反应的操作单元或过程的VOCs排放量可用式2.5-2计算： 

 
=G G G G GΣ Σ −Σ −Σ −Σ

进料i排放i 产(副)品i 废物i 回收i             （式2.5-2） 
式中： 
∑G排放——单元或过程VOCs年排放量，千克/年； 
∑G进料——单元或过程进料量，千克/年； 
∑G产（副）品——单元或过程产品和副产品量，千克/年； 
∑G废物——单元或过程排放液体及固体废物量，千克/年； 
∑G回收——单元或过程回收的物料量，千克/年。 
采用物料平衡法核算VOCs排放量时，需分析生产工艺过程、物料组成、产品（副产品）

转化率、污染物控制指标基本运行参数。 
2.5.3系数法 

无法获得实测数据时，采用系数法计算VOCs产生量，见公式2.5-3。系数法计算结果包含

工艺有组织和无组织的VOCs产生量，给出的排放系数是在未进行控制情况下的产生量系数。 

，化学0，炼制0工艺,0 EEE +=                                       （式2.5-3） 

式中： 
E0,工艺——统计期内工艺生产过程的VOCs产生量，千克； 
E0,炼制——统计期内石油炼制工艺过程VOCs产生量，千克； 
E0,化学——统计期内石油化学工艺过程VOCs产生量，千克。 

∑
=

×=
n

1i
ii炼制,0 ）QEF（E                                              （式2.5-4） 

式中： 
EFi——生产工艺i的产污系数，千克/单位原料或产品产量，见表2.5-1； 
Qi——统计期内生产工艺i的原料用量或产品产量，单位原料用量或产品产量（吨、立方

米）。 
表2.5-1 石油炼制工业生产工艺 VOCs 产污系数a 

生产单元 

系数 估算基础 

备注 
单位排放强度，

（总烃、以碳计

（千克）） 

原（物）料量或

产品产量 
单 位 

流化催化裂化

（FCC） 

0.63 催化装置加工量 立方米 
催化裂化催化剂贫氧（烟气氧浓度小于

3%）再生烟气未经过一氧化碳锅炉 

可以忽略   

催化裂化催化剂富氧再生（烟气氧浓度

大于 3%），或再生烟气经过一氧化碳锅

炉再燃烧。 

生产设施吹扫 0.002（每次） 
装置原料年加工

量 
立方米 

吹扫气送入低压瓦斯系统回收或送入火

炬焚烧。若核算周期内没有检修，则不

核算。若单个装置检修，按装置加工量

计算。 

减压蒸馏塔塔

顶冷凝器 

0.14 减压塔进料 立方米 
减压蒸馏塔塔顶冷凝器排出的不凝气直

接排向大气。 

可以忽略   
减压蒸馏塔塔顶冷凝器排出的不凝气送

入加热炉、焚烧炉或低压瓦斯回收系统。 

催化重整 0.0007 原料加工量 立方米 
连续重整装置催化剂再生尾气有氯吸附

器或尾气洗涤处理设施。 

焦化装置 0.003 石油焦生产量 吨  

润滑油生产 0.077 润滑油基础油产 立方米 有糠醛精制或酮苯精制等溶剂精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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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执行该系数。 

沥青氧化 0.031 通过氧化生产的

沥青产品产量 
立方米 

若执行了《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0-2015）使用此系数。 

催化汽油氧化

脱硫醇 
0.065 氧化脱硫醇汽油

馏分产量 
立方米  

芳烃抽提 0.009 苯与混合芳烃产

量之和 
立方米  

注：a：此处产污系数摘自环保部《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工业 VOCs 排放量简化核算方法》 

∑
=

×=
n

1i
ii化工,0 ）QEF（E                                            （式2.5-5） 

式中： 
EFi——生产工艺i的产污系数，千克/单位原料或产品产量，见表2.5-2； 
Qi——统计期内生产工艺i的产品产量，吨。 

表2.5-2 石油化学工业生产产品VOCs产污系数 

产品名称 a 产污系数 产品名称 产污系数 产品名称 产污系数 

3-氯丙烯 22.21 聚酯纤维 0.6 聚酰胺尼龙纤维 2.15 
乙二醇 0.133 丙烯酸纤维 125.138 醋酸乙烯 4.705 
乙苯 0.005 聚烯烃纤维 37.107 聚醚树脂 25.03 

乙酐 2.753 
高级芳香族聚酰胺

纤维 
2.15 聚酰胺树脂 0.8 

乙烯 0.5 合成乳胶 2.678 制药（原料药生产） 114.14 

乙酸乙酯 0.555 合成橡胶 2.603 
聚酯树脂（饱和及

不饱和树脂） 
0.25 

乙酸（以甲醇为原料） 1.814 合成纤维加工 0.36 聚氯乙烯 8.509 

乙酸（以丁醇为原料） 6.35 低密度聚乙烯 3.85 醋酸纤维 145.2 

乙酸（以乙醛为原料） 9.979 脲醛树脂 5.95 环己烷 0.003 
乙醇 0.951 抗氧化/促进剂 1.872 环己酮 22.224 

乙二胺 0.2 烷基铅 0.501 醛酸树脂 2.878 

乙醛 3.239 氟碳/氟氯碳化物 7.258 邻苯二甲酐（以邻

二甲苯氧化生产） 
1.201 

丁二烯 11.51 表面活性剂 0.983 
邻苯二甲酐（以萘

氧化生产） 
5.006 

二氯乙烷 0.108 耐冲击级聚苯乙烯 0.05 邻苯二甲酸二辛脂 0.037 
二氯乙烯（直接氯化

法） 
0.65 苯乙烯 0.039 化妆品 0.144 

二氯乙烯（氯氧化法） 12.05 苯 0.55 夫酸酯类 3.404 

二氯乙烯 1.75 苯胺 0.1 木炭 157 
三聚氰胺树脂 13.892 马来酸酐 0.001 尿素 0.006 

己二酸 21.374 高密度聚乙烯 18 尿素甲醛树脂 5.95 

己内酰胺 2.866 异二氰甲苯 9.661 抗(臭)氧化/促进剂 1.872 

丙烯 0.5 异丙苯 0.551 氰化氢 7.008 
丙烯腈 0.35 烷基苯 0.052 磷酸铵 0.015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

烯共聚物（ABS） 
0.094 酚醛树脂 7.3 亚克力 2.972 

丙烯腈-苯乙烯共聚

物（AS） 
0.153 酚类 7.708 碳黑 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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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及丙烯酸脂类 0.174 氯乙烯 0.056 哥罗普林 5.591 
丙烯酸树脂 0.6 氯苯 1.486 氨 4.825 
丙烯醇 0.326 发泡剂聚苯乙烯 1.282 接着剂 6.418 

四乙基铅 3.125 硝基苯 1.35 氢氟酸 0.01 

四甲基铅 96.75 氰甲烷 0.35 硫磺 1.521 

四氯化碳 0.155 过氧化氢 9.429 普通级聚苯乙烯 5.55 

甘油 8.87 丁酮 1.201 农药 0.001 

甲基丙烯酸酯类 25.47 脂类 5.85 醚 0.08 

甲醇 5.95 
对苯二甲酸/二甲

酯 
2.039 硫酸铵 0.741 

甲醛 5.95 聚丙烯 0.35 环氧树脂 2.553 

合成有机纤维 5.133 聚脲树脂 0.978 
其他化学品（使用

或反应产生挥发性

有机物） 

0.021 

环氧乙烷 3.9 离子交换树脂 1.175   

注：此处产污系数摘自台湾《公私场所固定污染源申报空气污染防治费之挥发性有机物行业制程排放系

数》。 

2.6 燃烧烟气排放 

燃烧烟气排放指石油化工企业的工艺装置加热炉、动力站锅以及自备电站的内燃机和燃气

轮机燃烧产生VOCs。 
2.6.1实测法 

通过测定燃烧烟气的流量和浓度等数据，采用实测法计算VOCs产生量，见式2.6-1。  

∑
=

×××=
n

1i

6-
iii燃烧0, ）10tCQ（E                               （式2.6-1） 

式中： 
E0,燃烧——统计期内燃烧烟气排放的 VOCs 产生量，千克； 
Qi——燃烧烟气排放设施 i 实测气体流量，立方米/小时； 
Ci——燃烧烟气排放设施 i 实测VOCs浓度，毫克/立方米； 
ti——统计期内燃烧烟气排放设备 i 的生产小时数，小时。 

2.6.2系数法 
燃烧烟气无实测数据时，采用系数法计算VOCs产生量，见公式2.6-2。 

∑
=

×=
n

1i
ii燃烧,0 ）QEF（E                                           （式2.6-2） 

式中： 
E0,燃烧——统计期内燃烧烟气排放的 VOCs 产生量，千克； 
Qi——统计期内燃料i的消耗量，煤（吨）、天然气（立方米）、液化石油气（立方米，液

态）； 
EFi——燃料i产污系数，千克/单位燃料消耗； 

表2.6-1 燃料燃烧 VOCs 产污系数 
燃料类型 锅炉形式 排放系数（千克/吨-煤） 

烟煤和亚烟煤 a 

煤粉炉，固态排渣 0.030 
煤粉炉，液态排渣 0.020 

旋风炉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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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煤机链条炉排炉 0.025 
上方给料炉排炉 0.025 
下方给料炉排炉 0.650 

手烧炉 5.000 
流化床锅炉 0.025 

褐煤 a 

煤粉炉，固态排渣，切圆燃烧 0.020 
旋风炉 0.035 

抛煤机链条炉排炉 0.015 
上部给料链条炉排炉 0.015 
常压流化床锅炉 0.015 

无烟煤 b 炉排炉 0.150 

燃油 a 

电站锅炉 0.038（千克/吨-油） 

工业燃油锅炉 0.140（千克/吨-油） 

工业燃馏分油锅炉 0.100（千克/吨-油） 

天然气 b - 1.762E-04 (千克/立方米天然气) 

丁烷 b - 
0.132（千克/立方米液化石油气，液

态） 

丙烷 b - 
0.120（千克/立方米液化石油气，液

态） 

注：a：此处排放系数以总非甲烷有机物（TNMOC）代替 VOCs； 

b：此处排放系数以总有机化合物（TOC）代替 VOCs。 

2.7 工艺无组织排放 

排放系数法适用于延迟焦化装置切焦过程的 VOCs 排放量核算。 
 ( )

1

n

ii
i

E EF Flow t
=

= × ×∑无组织 进料

                        （式 2.7-1） 

式中： 
E 无组织——延迟焦化装置切焦过程 VOCs 年排放量，千克/年； 
Flow 进料,i——延迟焦化装置 i 的进料量，吨/小时； 
EF——VOCs 排放系数，吨/吨-装置进料，取 1.63E-04； 
ti——延迟焦化装置 i 的年运行时间，小时/年。 

2.8 采样过程排放 

采样过程的排放量核算依据设备动静密封点的核算方法。 
密闭式采样或等效设施的排放速率可采用相关方程法，见式 2.1-2 和表 2.1-1。采样瓶与采

样口连接的，采用“连接件”系数核算排放量；采样瓶不与采样口连接的，采用“开口管线”

系数核算排放量。 
开口式采样的排放速率应采用平均排放系数法，系数见表 2.1-3。采样过程中排出的置换

残液或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的，采用“采样连接系统”和“开口管线”系数分别核算排放

量；置换残液或气排入收集处理设施的，采用“开口管线”系数核算排放量。 

2.9 火炬排放 

火炬系统主要用于处理石化企业工厂内正常生产以及非正常生产（包括开停工、检维修、

设备故障超压等）过程中工艺装置无法回收的工艺废气、过量燃烧气以及吹扫废气中的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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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合物。大多数火炬均有天然气的预燃火。火炬产生的 VOCs 通常会包括未被燃烧的

碳氢化合物。 
2.9.1 实测法 

通过对进入火炬气体的成分和流量进行连续测量，计算火炬的 VOCs 产生量，见式 2.9-1. 

)1(
4.22

t[QE
N

1i
nn火炬 eff

n
ni F

M
C −××××= ∑

=

                       （式2.9-1） 

式中： 
E火炬，i——统计期内火炬 i 的VOCs产生量，千克； 
n——测量序数，第n次测量； 
N——统计期内测量次数或火炬每次工作时的测量次数；当火炬非连续工作时，在火炬

工作状态下应至少每3小时取样分析一次； 
Qn——第n次测量时火炬气的流量，立方米/小时； 
tn——统计期内第n次测量时火炬的工作时间，小时； 
Cn——第n次测量时VOCs 的体积分数； 
Mn——第n次测量时VOCs的分子量，千克/千摩尔； 
22.4——摩尔体积转换系数，立方米/千摩尔； 
Feff——火炬的燃烧效率，%；取火炬正常操作过程中Feff＞98%。部分条件下需修正火

炬排放效率，见表2.9-1。 
表2.9-1 火炬的燃烧效率取值 

火炬工况 助燃气体类型 火炬操作条件 火炬燃烧效率 

正常 

无助燃 

A. 火炬气体的净热值≥7.45MJ/m3； 

98% 

B. 当直径≥DN80 mm、氢含量≥8%（体积百分数）

时，出口流速＜37.2 m/s 且＜Vmax； 
C. 出口流速＜18.3 m/s，但当燃烧气体的净热值＞

37.3 MJ/m3 时，允许排放流速≥18.3 m/s，但应＜

Vmax 且＜122 m/s 

蒸汽助燃 

A.  火炬气体的净热值≥11.2MJ/m3 

98% 
B.  出口流速＜18.3 m/s，但当燃烧气体的净热值

＞37.3 MJ/m3 时，允许排放流速≥18.3 m/s，但应

＜Vmax 且＜122 m/s； 
C.  蒸汽/气体≤4 

空气助燃 
A.  火炬气体的净热值≥11.2MJ/m3； 

98% 
B.  出口流速＜Vmax 

非正常 

无助燃 不满足火炬气净热值、出口流速的条件 93% 

蒸汽助燃 
不满足火炬气净热值、出口流速的条件 93% 

不满足蒸汽与气体比值的条件 80% 
空气助燃 不满足火炬气净热值、出口流速的条件 93% 

故障 火炬气流量超过设计值、火炬故障停用或未投用 0% 

2.9.2 系数法 

（1）基于热值的系数法 

依据火炬气的热值，计算火炬的VOCs产生量，见公式2.9-2。 

)t(QE
N

1n
nn火炬 EFLHVni ×××= ∑

=                            （式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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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火炬，i——统计期内火炬 i 的 VOCs 产生量，千克； 

n——测量序数，第 n 次测量； 

N——年测量次数或火炬每次工作时的测量次数； 

Qn——第 n 次测量时火炬气的体积流量，立方米/小时； 

tn——统计期内第 n 次测量时火炬的工作时间，小时； 

LHVn——第 n 次测量时火炬气的低热值，兆焦耳/立方米； 

EF——总烃（以甲烷计）产污系数，千克/兆焦，取6.02E-05。 

测量气体体积应和测定气体热值的条件相同。火炬停用或故障时，公式2.9-2应乘以 1/
（1-Feff），其中 Feff 默认值取98%。当采用基于热值的公式法计算火炬VOCs产生量时，事故

中的容器超压排放VOCs产生量未包含在内，需另行计算。 

（2）基于装置的系数法 

未对火炬进行实际测量时，火炬 VOCs 产生量计算，见公式2.9-3。 

)]1([QE
N

1n
n,火炬 effi F−×= ∑

=

                                     （式2.9-3） 

式中： 

E火炬，i——统计期内火炬的 VOCs 产生量，千克； 

N——火炬排放次数，次/年； 

n——火炬排放序数，第n次排放； 

Qn——统计期内第n次排放时的排入火炬的总废气量（干基），千克； 

Feff——火炬燃烧效率，取80%。 

2.10 非正常工况（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 

在开车、停工、检维修过程中，工艺操作并非正常状态，正常不排气的工艺过程可能会有

大量的排放。非正常工况（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的 VOCs 产生量包括气相单元的产生量和液

相单元的产生量。 
气相单元是指开停工时泄压、吹扫等动作产生的 VOCs；液相单元是指容器内残留的积液

等逸散产生的 VOCs。当非正常工况排放的 VOCs 进入火炬，且火炬 VOCs 产生量按实测法

和基于热值的公式法计算时，非正常工况的 VOCs 产生量可不重复计算， 除此之外均应单独

计算。 
2.10.1 公式法 

气相、液相单元的 VOCs 产生量均采用公式法计算。 

E0,开停工=E0,容器泄压吹扫                                                                        （式2.10-1） 

2.10.1.1 气相工艺设备泄压与吹扫排放 
如容器内没有液体物料，气体遵守理想气体定律，见公式2.10-2。 

式中： 

iv
V fV

T

P
]C)(

15.273

325.101

325.101
[10E 空置

n

1i

6-
气相,0 ××××

+
×= ∑

=

         （式2.10-2） 

式中： 
E0,气相——统计期内开停工过程气相单元的 VOCs 产生量，千克； 
PV——泄压气体排入大气时容器的表压，千帕; 

313



T——泄压气体排入大气时容器的温度，开氏度； 
Vv——容器的体积，立方米； 
f空置——容器的体积空置分数，除去填料、催化剂或塔盘等所占体积后剩余体积的百分数，

在容器中不存在内构件时，取1； 
C——泄压气体中 VOCs 的浓度，毫克/标立方米； 
i——统计期内的开停工次数。 

2.10.1.2 液相工艺设备泄压与吹扫排放 
假设在容器中剩余的液体质量远大于气相空间污染物的量，则按公式2.10-3计算产生量。 

iv fFefffWFdfV ]])1()1([）V'-1（[E
n

1i
221液相,0 ∑

=

−+−××××××=         （式2.10-3） 

式中： 
E0,液相——统计期内开停工过程的 VOCs 产生量，千克； 
Vv——容器的体积，立方米； 
V’——容器内填料、催化剂或塔盘等所占体积分数，在容器中不存在内构件时，取 0； 
f1——容器吹扫前液体薄层或残留液体的体积分数，取值在 0.1%至 1%之间； 
d——液体的密度，千克/立方米； 
WF——容器内 VOCs 的质量分数； 
f2——液体薄层或残留液体被吹扫至火炬或其它处 理设施的质量分数； 
Eeff ——火炬或处理设施的效率%，其中火炬效率可在 2.9 火炬排放中查找，处理设施的

效率采用实测值； 
i——统计期内的开停工次数。 

2.11 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 

冷却水是热交换系统和冷凝器中载热介质，通过冷却塔冷却降温而循环使用。 
由于热交换系统等设备管路的泄漏，有机物通常由高压一侧于裂缝中泄漏至冷却循环水

中，而产生VOCs。 
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的 VOCs 产生量计算方法主要包括公式法和系数法。 

2.11.1 物料衡算法 

∑
=

×××=
n

1i
i

3-
i出口，i入口，i冷却塔,0 ]t10）C-C（Q[E                    （式2.11-1） 

式中： 
E0,冷却塔——统计期内冷却塔 VOCs 产生量，千克； 
Qi——统计期内冷却塔 i 的循环水流量，立方米； 

C入口,i——冷却水暴露空气前逸散性挥发性有机物（EVOCs）的浓度，毫克/升； 
C出口，i——冷却水暴露空气后逸散性挥发性有机物（EVOCs）的浓度，毫克/升。 
上式假定冷却水补水与蒸发损失、风吹损失相等且冷却塔进出流量不变。 
冷却水暴露空气后 EVOCs 浓度无法获取时，则认为冷却水中的EVOCs全部排放，即 

EVOCs 出口浓度为零。 
2.11.2 系数法 

∑
=

×=
n

1i
i冷却塔,0 ）QEF（E                                        （式2.11-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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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冷却塔——统计期内冷却塔的 VOCs 年产生量，千克； 
Qi——统计期内冷却塔 i 的循环水量，立方米； 
EF——产污系数，千克/立方米-循环水，取7.19E-04。 

2.12 事故排放 

工艺装置或污染控制装置发生事故或意外事故时产生的排放。事故产生的排放较正常工况

会有明显升高。 
主要考虑三种类型事故事件：容器超压；喷溅；控制装置未使用或未达到使用要求的事故。

其中容器超压排放气体一般会被送入火炬，在火炬排放计算单元计算，因此不单独计算容器超

压排放。 
2.12.1控制装置事故 

tEMeE ii事故，装置事故,0 ××=                                      （式2.12-1） 

E0，装置事故——事故状态或停机状态下的VOCs组分i的排放量，千克/事件； 
e事故，i——根据测量数据或现场的排放测试数据得出的控制状态下的VOCs组份i的排放

速率，千克/小时； 
EMi——事故乘数，见表2.12-1； 
t——事故持续时间，小时/事件。 

表2.12-1 工艺装置的效率及事故乘数 
污染源/工艺装置描述 污染物种类 工艺装置控制效率 事故乘数 

催化裂化或焦化/静电除尘 VOCs、有机 HAP 0 1 
催化裂化或焦化/锅炉 VOCs、多数有机 HAP 98% 50 

2.12.2喷溅 
喷溅出的液体蒸发分为闪蒸蒸发、热量蒸发和质量蒸发三种，其蒸发总量为这三种蒸发之

和，采用以下公式法产生量计算。 
（1）闪蒸量估算 
过热液体闪蒸量估算，见公式2.12-2。 

1

1Q
t

WF T×
=                                                      （式2.12-2） 

式中： 
Q1——闪蒸量，千克/秒； 
WT——液体泄漏总量，千克； 
t1——闪蒸蒸发时间，秒； 
F——蒸发的液体占液体总量的比例；按公式 12-3 计算： 

H

TT
C bL

p

−
=F                                                 （式2.12-3） 

式中： 
CP——液体的定压比热，焦耳/（千克• 开氏度）； 
TL——泄漏前液体的温度，开氏度； 
Tb——液体在常压下的沸点，开氏度； 
H ——液体的气化热，焦耳/千克。 
（2）热量蒸发估算 
热量蒸发的蒸发速度 Q2 按公式 12-4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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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0
2

−×
=                                             （式2.12-4） 

式中： 
Q2——热量蒸发速度，千克/秒； 
λ——表面热导系数，瓦/（米• 开氏度）； 
T0——环境温度，开氏度； 
Tb——沸点温度，开氏度； 
S——液池面积，平方米； 
H——液体气化热，焦耳/千克； 
α——表面热扩散系数，平方米/秒，见表2.12-2； 
t——蒸发时间，秒。 

表2.12-2 某些地面的热传递性质 

地面情况 λ（瓦/米·开氏度） α（平方米/秒） 

水泥 1.1 1.29×10− 7 

土地（含水 8%） 0.9 4.3×10− 7 

干阔土地 0.3 2.3×10− 7 

湿地 0.6 3.3×10− 7 

砂砾地 2.5 11.0×10− 7 

（3）质量蒸发估算 
质量蒸发速度 Q3 按公式 12-5 计算： 

)2/()4()2()2(
03 )/(Q nnnn ruTRMP +++×− ×××××= α       （式2.12-5） 

式中： 
Q3——质量蒸发速度，千克/秒； 
α，n——大气稳定度系数，见表2.12-3； 
P——液体表面蒸汽压，帕； 
R——气体常数，8.314 焦耳/（摩尔• 开氏度）； 
M——分子量，克/摩尔； 
T0——环境温度，摄氏度； 
u——风速，米/秒； 
r——液池半径，米。 
有围堰时，以围堰最大等效半径为液池半径；无围堰时，设定液体瞬间扩散到最小厚 度

时，推算液池等效半径。 
表2.12-3 液池蒸发模式参数 

稳定度条件 n α 
不稳定（A，B） 0.2 3.846 ×10−3 

中性（D） 0.25 4.685 ×10−3 

稳定（E，F） 0.3 5.285 ×10−3 

（4）液体蒸发总量计算： 
液体蒸发总量按公式2.12-6计算； 

    332211喷溅,0 tQtQtQE ++=                                      （式2.12-6） 

式中： 
E0,喷溅——喷溅液体蒸发总量，千克； 
Q1——闪蒸蒸发液体量，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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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热量蒸发速率，千克/秒； 
Q3——质量蒸发速率，千克/秒； 
t1——闪蒸蒸发时间，秒； 
t2——热量蒸发时间，秒； 
t3——从液体泄漏到液体全部处理完毕的时间，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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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固定顶罐总损失计算 

固定顶罐总损失是静置损失与工作损失之和。 

ws固 EEE +=                                                    （式A-1） 

式中： 
E固——固定顶罐总损失，磅/年； 

ES——静置损失，磅/年； 

EW——工作损失，磅/年。 

A.1 静置损失 

静置损失是指由于罐体蒸汽空间呼吸导致的储存气相损耗。 
通常不考虑地下卧式罐的静置损失，因为地下土层的绝缘作用使得地下储罐的昼夜温 差

的变化较小。 
固定顶罐的静置损失采用公式A-2计算。 

sEvs KKWv365VE =                                                  （式A-2） 

式中： 
ES——静置损失，磅/年； 

VV——蒸汽空间容积，立方英尺，见公式 A-3； 

WV——蒸汽密度，磅/立方英尺； 

KE——蒸汽空间膨胀因子，无量纲； 

KS——外排蒸气饱和因子，无量纲； 

365——常数，取自一年中工作天数365天，年
-1； 

A.1.1 蒸汽空间容积 VV 
立式罐蒸汽空间容积按公式 A-3 计算。  

0
2)D

4
(V vv H
π

=                                                     （式A-3） 

式中： 
VV——蒸汽空间容积，立方英尺； 

D——罐径，英尺； 

HVO——蒸汽空间高度，英尺； 

ROLsv HHHH +−=0                                             （式A-4） 

式中： 

HS——罐体（柱体）高度，英尺；  

HL——液体高度，英尺； 

HRO——罐顶折算高度，英尺；（注：罐顶容积折算为相等容积的罐体高度） 

锥顶罐罐顶折算高度： 

RR HH 3/10 =                                     （式A-5） 

式中： 

HR——罐顶高度，英尺； 

sRR RSH =                                      （式A-6） 

    SR——罐锥顶斜率，英尺/英尺；无数据时，取0.0625； 
Rs——罐壳半径，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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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顶罐灌顶折算高度： 

                     ])(
6

1

2

1
[ 2

0

s

R
RR R

H
HH +=                            （式A-7） 

                      式中： 
Rs——罐壳半径，英尺； 
HR——罐顶高度，英尺； 

5.022
)( sRRR RRRH −−=                      （式A-8） 

式中： 
RR——罐拱顶半径，英尺； 
RR的值一般介于0.8D-1.2D之间，其中D=2Rs。如果RR未知，

则用罐体直径代替。 
Rs——罐壳半径，英尺； 

由公式A-3,公式A-2简化为： 

vsvs WKHD 0
2

E )
4

(365KE
π

=                                                 （式A-9） 

如果是卧式罐，公式A-3中的罐径D则为有效罐径DE： 

4

π
DL

DE

×
=                                                           （式A-10） 

式中： 
L——卧式罐（含封头）总长，英尺； 
D——卧式罐垂直剖面的直径，英尺。 

A.1.2 蒸汽空间膨胀因子KE 

气相空间膨胀因子KE的计算取决于罐中液体的特性和呼吸阀的设置。 
若已知储罐位置，罐体颜色和状况，KE计算方式如下： 

A.1.2.1 油品（如汽油、柴油） 

0>
−
∆−∆

+
∆

=
VAA

BV

LA

E PP

PP

T

Tv
K                                        （式A-11） 

式中： 
ΔTv——日蒸汽温度范围，兰氏度； 

ΔTv=0.72ΔTA+0.028α×I                                      （式A-12） 

式中： 

       ΔTA——日环境温度范围，兰氏度； 

         ΔTA=TAX-TAN                                                                （式A-13） 
           式中： 
           TAX——日最大环境温度，兰氏度； 
           TAN——日最小环境温度，兰氏度。 
       α——罐漆太阳能吸收率，无量纲，见表A-1； 
        I——太阳辐射强度，英热/（平方英尺•天） 

ΔPv——日蒸汽压范围，磅/平方英寸； 

        
LA

VVA
V

T

TBP
P

2

50.0 ∆
=                                               （式A-14） 

        式中： 
B——蒸汽压公式中的常数，兰氏度，见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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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下的蒸汽压，磅/平方英寸，见A1.1.6 
TL 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兰氏度，见公式A-19 
ΔTv——日蒸汽温度范围，兰氏度，见公式 A-12 

ΔPB——呼吸阀压力设定范围，磅/平方英寸； 
        ΔPB=PBP-PBv                                                                                            （式A-15） 

式中： 
PBP——呼吸阀压力设定，磅/平方英寸； 

PBV——呼吸阀真空设定，磅/平方英寸； 
如果呼吸阀门压力设定和真空设定信息缺乏，则假定PBP为0.03磅/平方英寸、PBV

为-0.03磅/平方英寸。如果固定顶罐是螺栓固定或铆接的，其中罐顶和罐体是非密封

的，则不管是否有呼吸阀，都设定ΔPB=0。 
     PA——大气压力，磅/平方英寸； 

    PV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下的蒸汽压，磅／平方英寸，见 A.1.6；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兰氏度，见 A.1.5。 

表 A-1 罐漆太阳能吸收率（α） 

漆罐颜色 喷漆色光 

罐漆吸收率（α） 
罐漆状况 

好 差 

银白色 高光 0.39 0,49 
银白色 散射 0.6 0.68 
铝罐 光面，不涂漆 0.1 0.15 

米色/乳色 / 0.35 0.49 
黑色 / 0.97 0.97 
棕色 / 0.58 0.67 
灰色 淡 0.54 0.63 
灰色 中等 0.68 0.74 
绿色 暗 0.89 0.91 
红色 底漆 0.89 0.91 

锈色 红色氧化铁 0.38 0.5 

茶色 / 0.43 0.55 
白色 / 0.17 0.34 

 
A.1.2.2 纯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如苯、对二甲苯） 

]028.0)(72.0[0018.00018.0 ITTTvK ANAXE α+−=∆=                 （式A-16） 

式中： 

KE——蒸汽空间膨胀因子，无量纲； 

ΔTV——日蒸气温度范围，兰氏度； 

TAX——日最高环境温度，兰氏度； 

TAN——日最低环境温度，兰氏度； 

α——罐漆太阳能吸收率，无量纲，见表 A-1； 

I——太阳辐射强度，英热/（平方英尺·天）； 

0.0018——常数，（兰氏度）
-1； 

0.72——常数，无量纲； 

0.028——常数，兰氏度·平方英尺·天/英热。 

A.1.3外排蒸汽饱和因子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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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VA

s
HP

K
053.01

1

+
=                                             （式A-17） 

式中： 

Ks——外排蒸汽饱和因子，无量纲； 

PVA——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磅/平方英寸（绝压），或参照A.1.6章节； 

HVO——蒸汽空间高度，英尺，见公式A-4； 

0.053——常数，（磅/平方英寸（绝压）·英尺）
-1。 

A.1.4蒸汽密度Wv 

LA

VAV
V

RT

PM
W =                                                       （式A-18） 

式中： 

WV——蒸汽密度，磅/立方英尺； 

Mv——蒸汽分子质量，磅/磅-摩尔； 

R——理想气体状态常数，10.731磅/(磅-摩尔·英尺·兰氏度) 

 PVA——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磅/平方英寸（绝压），或参照 A.1.6 章
节；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兰氏度，取年平均实际储存温度，见表A-2；如无该数

据，或参照 A.1.5 章节。 

表A-2 年平均储藏温度计算表 

罐体颜色 年平均储藏温度，TS（华氏度） 

白 TAA+0 
铝 TAA+2.5 
灰 TAA +3.5 
黑 TAA +5.0 

A.1.5 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 TLA 

    ITTT BAALA α0079.056.044.0 ++=                              （式A-19） 

)
2

( ANAX
AA

TT
T

+
=                                              （式A-20） 

16 −+= αAAB TT                                             （式A-21） 

式中：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兰氏度。 

TAA——日平均环境温度，兰氏度； 

TAX——计算月的日最高环境温度，兰氏度； 

TAN——计算月的日最低环境温度，兰氏度。 

TB——储液主体温度，兰氏度； 

α——罐漆太阳能吸收率，无量纲，见表 A-1； 

I——太阳辐射强度，英热/（平方英尺·天）。 

A.1.6  真实蒸气压PVA 

（1）对于特定的石油液体出料的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下的蒸汽压按公式A-22计算。 

)](exp[
LA

VA
T

B
AP −=                                         （式A-22） 

式中： 
A——蒸汽压公式中的常数，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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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蒸汽压公式中的常数，无量纲；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兰氏度。 

对于油品： 

A=15.64-1.854S0.5-（0.8742-0.3280S0.5）ln（RVP） 

B=8742-1042S0.5-（1049-179.4S0.5）ln（RVP） 

对于原油： 

A=12.82-0.9672ln（RVP），B=7261-1216ln（RVP） 

式中： 

S——10%蒸发量下 ASTM 蒸馏曲线斜率，华氏度/体积百分比； 

5-15

馏出温度%5-馏出温度%15
=S                                   

RVP——雷德蒸汽压，磅/平方英寸。 

（2）对于纯物质（如苯、对二甲苯）的日平均液体表面蒸气压，采用安托因方程计算。 

)(lg
CT

B
AP

LA

VA +
−=                                              （式A-25） 

式中： 

A、B、C——安托因常数；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摄氏度； 

PVA——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毫米汞柱。 

A.2 工作损失 

工作损失与储料的装卸作业相关，固定罐的工作损失按公式A-26计算。 
5.614

W V VA N P B
LA

E M P QK K K
RT

=                                  （式A-26） 

式中： 
EW——工作损失，磅/年； 

MV——蒸汽分子量，磅/磅-摩尔； 

PVA ——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下的蒸气压，磅/平方英寸（绝压），或参照 A.1.1.6 章
节； 

Q——物料周转量，桶/年； 

KP——工作损失产品因子，无量纲，原油 KP=0.75，其他 KP=1； 

KN——工作损失周转（饱和）因子，无量纲； 

当周转数＞36，KN=（180+N）/6N； 

当周转数≤36，KN=1； 

N 为年周转数量，无量纲； 

LXV

Q
N

614.5
=                                    （式 A-27） 

式中： 

VLX—— 储罐的最大液体容量，立方英尺； 

R——理想气体状态常数，10.731磅/（磅-摩尔·英尺·兰氏度）;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兰氏度，见A.1.5 
KB——呼吸阀工作校正因子 

呼吸阀工作时的校正因子，KB 可用式 A-28 和式 A-29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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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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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A-28） 

时 
 I A

VA
N

B
BP A VA

P P P
KK

P P P

+ − 
 =

+ − 
  

                       （式 A-29） 

式中： 
KB——呼吸阀校正因子，无量纲量； 

PI——正常工况条件下气相空间压力，磅/平方英寸（表压）；PI是一个实际压力（表

压），如果处在大气压下（不是真空或处在稳定压力下），PI 为 0； 

PA——大气压，磅/平方英寸（绝压）； 

KN——工作排放周转（饱和）因子，无量纲量，见式 A-26； 

PVA——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蒸气压，磅/平方英寸（绝压），或参照 A.1.6 章节； 

PBP——呼吸阀压力设定，磅/平方英寸（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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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浮顶罐总损失计算 

浮顶罐的总损失是边缘密封、出料挂壁、浮盘附件和浮盘缝隙损失的总和，计算式见公

式B-1。但密闭的内浮顶罐或穹顶外浮顶罐（只通过压力/真空阀排气的储罐）、或边缘使用了

密封材料封闭或浮盘附件已老化或被储料浸渍的情况不适用。 

 
R WD F DE E E E E= + + +浮

                  （式 B-1） 

式中： 

E 浮——浮顶罐总损失，磅/年； 

ER——边缘密封损失，磅/年，见 B-2； 

EWD——挂壁损失，磅/年，见式 B-4； 

EF——浮盘附件损失，磅/年，见式 B-5； 

ED——浮盘缝隙损失（只限螺栓连接式的浮盘或浮 顶），磅/年，见式 B-8。 

B.1 边缘密封损失，ER。 

 ( ) *n
R Ra Rb V CE K K v DP M K= +                         （式 B-2） 

式中： 

ER——边缘密封损失，磅/年； 

KRa——零风速边缘密封损失因子，磅-摩尔/英尺·年，见表 B-1； 

KR——有风时边缘密封损失因子，磅-摩尔/（迈 n·英 尺·年），见表 B-1； 

v——罐点平均环境风速，迈； 

n——密封相关风速指数，无量纲量，见表 B-1； 

D——罐体直径，英尺； 

MV——气相分子质量，磅/磅-摩尔； 

KC——产品因子，原油 0.4，其它挥发性有机液体 1。 

P*
——蒸气压函数，无量纲量； 

 

*
20.5

1 1

VA

A

VA

A

P
PP
P
P

=
  
+ −  

   

                              （式 B-3） 

式中： 

PVA——日平均液体表面蒸气压，磅/平方英寸（绝压），或参照 A.1.6 章节； 

PA——大气压，磅/平方英寸（绝压）； 

 

 

 

 

表 B-1 浮顶罐边缘密封损失系数 

罐体类型 密封 
KRa 

（磅-摩尔/英尺·年） 
KRb 

磅-摩尔/（迈 n·英尺·年） n 

焊接 

机械式鞋形密封 

只有一级 5.8 0.3 2.1 

边缘靴板 1.6 0.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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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刮板 0.6 0.4 1.0 

液体镶嵌式（接触液面） 

只有一级 1.6 0.3 1.5 

挡雨板 0.7 0.3 1.2 

边缘刮板 0.3 0.6 0.3 

气体镶嵌式（不接触液面） 

只有一级 6.7 0.2 3.0 

挡雨板 3.3 0.1 3.0 

边缘刮板 2.2 0.003 4.3 

铆接 

机械式鞋形密封 

只有一级 10.8 0.4 2.0 

边缘靴板 9.2 0.2 1.9 

边缘刮板 1.1 0.3 1.5 

注：表中边缘密封损失因子 kra，krb，n 只适用于风速 6.8 米/秒以下 

B.2 挂壁损失，EWD。 

 ( )0.943
1S L C C

WD

QC W N FE
D D

 = +  
                        （式 B-4） 

式中： 

EWD——挂壁损失，磅/年； 

Q——年周转量，桶/年； 

CS——罐体油垢因子，见表 B-2； 

WL——有机液体密度，磅/加仑； 

D——罐体直径，英尺； 

0.943——常数，1000 立方英尺·加仑/桶 2； 

NC——固定顶支撑柱数量（对于自支撑固定浮顶或外浮顶罐：NC=0。），无量纲量；  

FC——有效柱直径，取值 1。 

表 B-2 储罐罐壁油垢因子 

介质 
罐壁状况（桶/1000 平方英尺） 

轻锈 中锈 重锈 

原油 0.006 0.03 0.6 
其它有机液体 0.0015 0.0075 0.15 

备注：储罐内壁平均 3 年以上（包括 3 年）除锈一次，为重锈；平均两年除锈一次，为中锈；

平均每年除锈一次，为轻绣。 

B.3 浮盘附件损失，EF。 

 *
F F V CE F P M K=                                      

（式 B-5） 

式中： 

EF——浮盘附件损失，磅/年； 

FF——总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 

 ( ) ( ) ( )1 1 2 2 ...F F F F F Fn FnF N K N K N K= + + +                
（式 B-6） 

式中： 

NFi——某类浮盘附件数，无量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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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i——某类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见式； 

nf——某类的附件总数，无量纲量； 

P*
，MV，KC 的定义见式 B-2。 

FF 的值可由罐体实际参数中附件种类数（NF）乘以每一种附件的损失因子（KF）计

算。 

对于浮盘附件，KFi可由式 B-7 计算： 

 ( ) i

i i

m
Fi Fa Fb vK K K K v= +                             （式 B-7） 

式中： 

KFi——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 

KFai——无风情况下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见式 B-3； 

KFbi——有风情况下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迈 m·年），见表 B-3； 

mi——某类浮盘损失因子，无量纲量，见表 B-3； 

Kv——附件风速修正因子，无量纲量（外浮顶罐，Kv=0.7；内浮顶罐和穹顶外浮顶罐，

Kv=0）； 

v ——平均气压平均风速，迈。 

表 B-3 浮顶罐浮盘附件损失系数表 

附件 状态 
kfa 

（磅-摩尔/年） 

kfb 

（磅-摩尔/ 

（迈 n·年）） 

m 

人孔 

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1.6 0 0 

无螺栓固定盖子，无密封件 36 5.9 1.2 

无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31 5.2 1.3 

计量井 

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2.8 0 0 

无螺栓固定盖子，无密封件 14 5.4 1.1 

无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4.3 17 0.38 

支柱井 

内嵌式柱形滑盖，有密封件 33 / / 

内嵌式柱形滑盖，无密封件 51 / / 

管柱式滑盖，有密封件 25 / / 

管柱式挠性纤维衬套密封 10 / / 

取样管/井 

有槽管式滑盖/重加权，有密封件 0.47 0.02 0.97 

有槽管式滑盖/重加权，无密封件 2.3 0 0 

切膜纤维密封（开度 10%） 12   

有槽导杆

和取样井 

无密封件滑盖（不带浮球） 
43 270 1.4 

有密封件滑盖（不带浮球） 

无密封件滑盖（带浮球） 
31 36 2.0 

有密封件滑盖（带浮球） 

有密封件滑盖（带导杆凸轮） 41 48 1.4 

有密封件滑盖（带导杆衬套） 11 46 1.4 

有密封件滑盖（带导杆衬套及凸轮） 8.3 4.4 1.6 

有密封件滑盖（带浮球和导杆凸轮） 21 7.9 1.8 

有密封件滑盖（带浮球、衬套和凸轮） 11 9.9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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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状态 
kfa 

（磅-摩尔/年） 

kfb 

（磅-摩尔/ 

（迈 n·年）） 

m 

无槽导杆

和取样井 

无衬垫滑盖 13 150 1.4 

无衬垫滑盖带导杆 25 2.2 2.1 

衬套衬垫带滑盖 25 13 2.2 

有衬垫滑盖带凸轮 14 3.7 0.78 

有衬垫滑盖带衬套 8.6 12 0.81 

呼吸阀 
附重加权，未加密封件 7.8 0.01 4.0 

附重加权，加密封件 6.2 1.2 0.94 

浮盘支柱 

可调式（浮筒区域）有密封件 1.3 0.08 0.65 

可调式（浮筒区域）无密封件 2.0 0.37 0.91 

可调式（中心区域）有密封件 0.53 0.11 0.13 

可调式（中心区域）无密封件 0.82 0.53 0.14 

可调式，双层浮顶 0.82 0.53 0.14 

可调式（浮筒区域），衬垫 1.2 0.14 0.65 

可调式（中心区域），衬垫 0.49 0.16 0.14 

固定式 0 0 0 

边缘通气

阀 

配重机械驱动机构，有密封件 0.71 0.1 1.0 

配重机械驱动机构，无密封件 0.68 1.8 1.0 

楼梯井 
滑盖，有密封件 98   

滑盖，无密封件 56   

浮盘排水 / 1.2   

注：表中浮盘附件密封损失因子 kra，krb，n 只适用于风速 6.8 米/秒以下。 

B.4 浮盘缝隙损失，ED。 

螺栓固定的浮盘存在盘缝损失，由公式 B-8 计算： 

 2 *
D D D V CE K S D P M K=                              （式 B-8） 

式中： 

KD——盘缝损耗单位缝长因子，0.14 磅-摩尔/（英尺·年）； 

SD——盘缝长度因子，英尺/平方英尺，为浮盘缝隙长度与浮盘面积的比值，无数据时

见表 B-4； 

D，P*
，MV 和 KC 的定义见式 B-2。 

表 B-4  盘缝长度因子 

序号 浮盘构造 盘缝长度因子 

1 浮筒式浮盘 4.8 

2 双层板式浮盘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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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废气流量干基、标准状态转化 

( )2

0

0

1 n
n act H O n

n

T PQ Q f
T P
    = × − × ×        

 

式中： 

Qn——第 n 次测量时的气体流量（干基），标立方米/小时； 

Qact——第 n 次测量时的气体流量，立方米； 

fH2O——第 n 次测量时烟气的含水量，体积分数（% V）；  

T0——标准状态下温度，273.15K； 

Tn——第 n 次测量时的温度，开氏度； 

Pn——第 n 次测量时的平均压力，千帕； 

P0——标准状态下压力，101.325 千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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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存储物料理化参数 

附表 D 存储物料理化参数（部分） 

油品名称 液体密度 
（吨/立方米） 温度（℃） 真实蒸气压（千

帕） 
15.6°C 时油气分子量

（克/摩尔） 
轻质原油 0.86 37.8 65 50 

重质原油 0.86 37.8 45 50 

汽油 0.77 37.8 85 68 

轻石脑油 0.72 37.8 100 80 

重石脑油 0.72 37.8 40 80 

航煤 0.78 37.8 30 140 

柴油 0.84 37.8 7 140 

烷基化油 0.7 37.8 80 68 

抽余油 0.67 37.8 80 80 

污油 0.77 37.8 85 68 

热蜡油 0.88 100 0.67 190 

热渣油 0.92 100 0.39 190 
注：表中的真实蒸气压取值为理论计算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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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单位换算表 

附表E 单位换算表 

类别 单位换算 

长度 1 米 = 3.2808 英尺 

体积 

1 立方米 = 264.1721 加仑 

1 立方米 = 6.2898 桶 

1 立方米 = 35.3147 立方英尺 

质量 1 千克 = 2.2046 磅 

密度 
1 千克/立方米 = 0.008345 磅/加仑 

1 千克/立方米 = 0.06242 磅/立方英尺 

压力 
1 千帕 = 7.5006 毫米汞柱 

1 千帕 = 0.145 磅/平方英寸（绝压） 

风速 1 米/秒=2.2369 英里/小时 

边缘密封损失系数 1 千克-摩尔/（米·年）= 0.6720 磅-摩尔/（英尺·年） 

油垢因子 1 立方米/1000 平方米 = 0.5843 桶/1000 平方英尺 

太阳辐射因子 1 瓦/（平方米·天）= 0.00008 英热/（平方英尺·天） 

温度 
1 兰氏度=-272.59 摄氏度 

1 开氏度=-272.15 摄氏度 

 

 

 

 

 

 

 

 

 

 

 

 

330



附件 2  印刷包装行业 VOCs 排放量核算方法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印刷包装过程中VOCs排放量计算，具体适用行业指C2319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2、计算方法 

印刷包装行业VOCs产生主要来源于使用的有机溶剂在生产过程中挥发逸散或经由排

气筒排放。VOCs 排放量计算采用全过程物料衡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E 印刷= E 物料-E 回收-E 去除                                                        （式 2-1） 

E 印刷：统计期内 VOCs 排放量，千克； 

E 物料：统计期内使用的所有物料中的 VOCs 量，千克； 

E 去除：统计期内污染控制措施 VOCs 去除量，千克； 

E 回收：统计期内使用溶剂或废弃物中 VOCs 的回收量，千克。 

2.1 物料中 VOCs 含量 
统计期内使用的所有物料中的 VOCs 量计算见公式 2-2，计入核算量的有机溶剂包括但

不限于：油墨、涂布液、润版液、洗车水、稀释剂等。 

∑
=

×=
n

1i
i物料，i物料，物料 WFWE                                     （式 2-2） 

W 物料，i：统计期内所有含 VOCs 有机原辅料 i 投用量，千克，以企业原辅料购入凭证为

核定依据。 

WF 物料，i：统计期内物料 i 中 VOCs 质量百分含量，%。根据下列三种方法计算：○1 有资

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机类原辅材料的检测分析报告中 VOCs 含量，○2 以供货商提供的质检报

告（MS/DS 文件）为核定依据，如文件中的溶剂含量数据为百分比范围，取其范围中值， ○3

无法获取 VOCs 含量比例的，按表 1 给出的含量比例计。 

表 1  有机物料种类与 VOCs 含量参考值 

行业 有机物料 VOCs 含量 

印刷包装 

塑料里印：白色 65% 
塑料里印：白色以外的色墨 70% 
塑料表印 60% 
纸质凹版印刷 60% 
柔版印刷 60% 
丝网印刷 45% 
金属印刷 45% 
商业轮转印刷 30% 
单张纸印刷 5% 
胶黏剂 30% 
涂布液 40% 
润版液 20% 
洗车水 17% 
稀释剂 100% 

2.2  VOCs 回收量 
企业回收有机溶剂或废弃物种 VOCs 含量，千克。 

E 回收=E 废弃+E 回收溶剂                                                               （式 2-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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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回收：统计期内使用溶剂或废弃物中 VOCs 的回收量，千克。 

E 废弃：指统计期内回收的废弃物中 VOCs 含量，千克。 

∑
=

×=
n

1i
i废弃，i废弃，废弃 WFWE                               （式 2-4） 

式中： 

W 废弃，i：统计期内废弃物 i 的回收量，千克，以企业委托的有资质危险废物处

理公司出具发票为依据； 

WF 废弃，i：统计期内废弃物 i 中 VOCs 的含量，%，以实际测试分析结果或同类

物质类比参照结果为依据。 

E 回收溶剂：指统计期内生产过程中废有机溶剂 VOCs 回收利用量，千克。 

∑
=

×=
n

1i
i回收溶剂，i回收溶剂，回收溶剂 WFWE  

W 回收溶剂，i：统计期内废有机溶剂 i 的回收量（不再进入企业生产系统回用的有

机溶剂），千克，以企业委托的有资质危险废物处理公司出具发票、企业有机

溶剂回收利用技术改造项目相关报告等为核算依据； 

WF 回收溶剂，i：统计期内废有机溶剂 i 中 VOCs 的含量，%，以企业有机溶剂回收

利用技术改造项目相关报告、企业委托的有资质危险废物处理公司出具的成分

报告等为核算依据。 

2.3  VOCs 去除量 
VOCs去除量按VOCs污染控制设施的实测去除量或相关规定计，具体见附件4。 

  ∑
=

=
n

1i
i去除，去除 EE                                              （式2-5） 

式中： 

E去除——统计期内污染控制设施的VOCs去除总量，千克； 

E 去除，i——统计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 的 VOCs 去除量，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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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有机溶剂使用行业 VOCs 排放量核算方法 

1、适用范围 

适用于有机溶剂使用行业VOCs排放量计算，其中印刷包装、汽车涂装等已有具体计算

方法的有机溶剂行业按照已有方法计算。 

表1-1 本办法适用行业范围 

汽车制造 

C3610 汽车制造业 

C3620 改装汽车制造 

C365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C366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船舶工业 
C3731 金属船舶制造 

C3735 船舶改装与拆除 

家具制造 

C211 木质家具制造 

C212 竹、藤家具制造 

C213 金属家具制造 

C214 塑料家具制造 

C219 其他家具制造 

电子产品 
C396 电子器件制造 

C397 电子元件制造 

橡胶制品 C291 橡胶制品业 

木材加工 

C201 木材加工 

C202 人造板加工 

C203 木制品加工 

（主要涉及

设备制造、机

械制造等行

业）工业涂装 

C242 乐器制造 

C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C333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C336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C341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C342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C343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C34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C346 烘炉、风机、衡器、包装等设备制造 

C351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C352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C354 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C357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C371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C372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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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C375 摩托车制造 

C376 自行车制造 

C381 电机制造 

C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C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C38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C386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C43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修理 

2、计算方法 

有机溶剂使用行业 VOCs 产生主要来源于使用的有机溶剂在生产过程中 VOCs 挥发逸

散或经由排气筒排放。VOCs 排放量计算采用全过程物料衡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E 有机溶剂= E 物料-E 回收-E 废水-E 去除                                                    （式 2-1） 
E 印刷：统计期内 VOCs 排放量，千克； 

E 物料：统计期内使用的所有物料中的 VOCs 量，千克； 

E 废水：统计期内企业废水中含有的 VOCs，千克； 

E 去除：统计期内污染控制措施 VOCs 去除量，千克； 

E 回收：统计期内使用溶剂或废弃物中 VOCs 的回收量，千克。 

2.1 物料中 VOCs 含量 
统计期内使用的所有物料中的 VOCs 量计算见公式 4-2，计入核算量的有机溶剂包括但

不限于：涂料、胶黏剂、油墨、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等。 

∑
=

×=
n

1i
i物料，i物料，物料 WFWE                                           （式 2-2） 

W 物料，i：统计期内所有含 VOCs 有机原辅料 i 投用量，千克，以企业原辅料购入凭证为

核定依据。 

WF 物料，i：统计期内物料 i 中 VOCs 质量百分含量，%。根据下列三种方法计算：○1 有资

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机类原辅材料的检测分析报告中 VOCs 含量，○2 以供货商提供的质检报

告（MS/DS 文件）为核定依据，如文件中的溶剂含量数据为百分比范围，取其范围中值，○3

无法获取 VOCs 含量比例的，按表 1 给出的含量比例计。其中，电子、装备制造等行业涉及

到印刷包装的工艺应按照印刷包装行业中相应溶剂 VOCs 含量计算。 

表 2-1  有机物料种类与 VOCs 含量参考值 

类型 VOCs 比例 

涂料 

溶剂型涂料 80% 
水性涂料 15% 
UV 涂料 15% 
粉末涂料 0% 

高固体份涂料 10% 

油墨 

溶剂型油墨 80% 
水性油墨 15% 
UV 油墨 0 

胶黏剂 
水性胶黏剂 15% 

溶剂型胶黏剂 80% 

其他溶剂 
稀释剂 100% 
固化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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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型硬化剂、处理剂、稀释剂、天那

水、去渍油、清洗剂等 
100% 

水性硬化剂、处理剂、清洗剂等 15% 
2.2 VOCs 回收量 

企业回收有机溶剂或废弃物中 VOCs 含量，计算公式如下： 

E 回收=E 废弃+E 回收溶剂                                                                 （式 2-3） 

式中： 

E 回收：统计期内使用溶剂或废弃物中 VOCs 的回收量，千克。 

E 废弃：指统计期内回收的废弃物中 VOCs 含量，千克。 

∑
=

×=
n

1i
i废弃，i废弃，废弃 WFWE                                （式 2-4） 

W 废弃，i：统计期内废弃物 i 的回收量，千克，以企业委托的有资质危险废物处

理公司出具发票为依据； 

WF 废弃，i：统计期内废弃物 i 中 VOCs 的含量，%，以实际测试分析结果或同类

物质类比参照结果为依据。 

E 回收溶剂：指统计期内生产过程中有机溶剂 VOCs 回收量，千克。 

∑
=

×=
n

1i
i回收溶剂，i回收溶剂，回收溶剂 WFWE  

W 回收溶剂，i：统计期内有机溶剂 i 的回收量，千克，该部分溶剂不再进入生产系

统回用，以企业有机溶剂回收利用技术改造项目相关报告等为核算依据； 

WF 回收溶剂，i：统计期内有机溶剂 i 中 VOCs 的含量，%，以企业有机溶剂回收利

用技术改造项目相关报告等为核算依据。 

2.3 废水中 VOCs 含量 

企业废水中含有的 VOCs。 

∑
=

×=
n

1i
ii WFWE 废水，废水，废水

                                    （式 2-5） 

式中： 

E 废水：统计期内企业废水中含有的 VOCs，千克。 

W 废水，i：统计期内企业所排放废水 i 的质量，千克，以企业工艺技术报告为依据； 

WF 废水，i：统计期内企业所排废水 i 中 VOCs 的含量，%，以实际监测结果或类比参照结

果等为核算依据。实测方法参照《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501-2009 中可吹脱有机碳（POC）的测试和计算方法，其中 POC 为总有机碳（TOC）与

不可吹脱有机碳（NPOC）的差值。无法获得比例的，废水处理设施 VOCs 产污系数按 0.005
千克/立方米计算。 
2.4 VOCs 去除量 

VOCs去除量按VOCs污染控制设施的实测去除量或相关规定计，具体见附件4。 

  ∑
=

=
n

1i
i去除，去除 EE                                            （式2-6） 

式中： 

E去除——统计期内污染控制设施的VOCs去除总量，千克； 

E 去除，i——统计期内污染控制设施 i 的 VOCs 去除量，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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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点行业 VOCs 去除量计算方法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重点工业行业经过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 VOCs 去除量的计算。其中，使用更

换型活性炭、吸收塔、简易喷淋及水帘等无法连续稳定去除 VOCs 的污染处理设施，原则上

不予核定去除量。 

2．计算方法 

VOCs去除量计算可分为实测法和公式法两种进行。优先选择实测法计算VOCs去除量，

无法获取实测数据的情况下，采用公式法或者环保部门、相关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计算方法计

算。 

2.1 实测法 

按相关规定监测方法开展排气筒排放测试，以污染物处理设施进、出口VOCs（或者非

甲烷总烃）排放量的手工监测数据、通过有效性审核的在线监测数据、监督监测数据作为认

定依据。实测法原则上以非甲烷总烃为表征因子，如排放特征污染物明确，可用代表VOCs
排放总量的特征污染物表征，计算方法如公式5-1。 

∑
=

=
n

1i
i,去除去除 EE                                         （公式 5-1） 

式中： 

E 去除：污染治理设施的 VOCs 去除量，千克； 

E 去除 i：污染治理设施 i 的 VOCs 去除量，千克。 

α×××= iii tQC ）C-（E i出口，i进口，,去除
                （公式 5-2） 

式中： 

E 去除，i：污染处理设施 i 的 VOCs 去除量，千克； 

C 进口，i：污染处理设备 i 进口的 VOCs 排放浓度, 千克/立方米； 

C 出口，i：污染处理设备 i 出口的 VOCs 排放浓度千克/立方米； 

Q i：污染处理设备 i 的烟气量，立方米/小时； 

ti：全年生产时间，小时； 

α：去除工艺及集气设施的基础运行情况调整系数，见表 5-1； 

2.2 公式法 

无法获取治理设施进出口浓度实测数据的情况下，污染治理设施满足国家级省内相关

技术规范，且企业可提供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的证明材料时，采用公式法进行 VOCs 去除

量的计算，如公式 5-3 所示。 

α××= %30EE ,产生,去除 ii                                 （公式 5-3） 

式中： 

E 去除，i：污染处理设施 i 的 VOCs 去除量，千克； 

E 产生,i：统计期内某排放环节的 VOCs 产生量，千克，产生量是指通过集气设施收集并

接入末端治理设备的相应环节 VOCs 产生量，未采用集气设施收集处理的产生量不计入。 

α：去除工艺及集气设施的基础运行情况调整系数，见表 5-1。 

表 5-1  去除效率调整系数 α取值 

企业VOCs管理情况 Α 

治理设施运行台账

管理 

抽查数据中缺失数据占5%以下 1.00 

抽查数据中缺失数据占5-20%  0.80 
抽查数据中缺失数据大于50%  对该治理实施不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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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市级环保监察机构日常监察中发现集气设施或治理

设施不正常运行一次 

0.90 

市级环保监察机构日常监察中发现集气设施或治理

设施不正常运行两次 

0.80 

不正常运行超过两次 对该项设施不予认定 

设施申报登记情况 
未申报排污申报登记表或申报的排污申报登记表中

未申报VOCs相关指标 

0.80 

附注:1、核算期内现有企业 VOCs 处理装置未按照治理工程的设计要求定期更换活性炭或者催化剂

的，视为未安装任何处理装置，VOCs 去除量为 0。 

 

表 5-2 实测法技术规范 

采样分析方法名称 方法来源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附录-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 DB32/2862 

 

表5-3 污染治理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名称 方法来源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2026—2013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2027—2013 
含多氯联苯废物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HJ2037—2013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公告2013年第31号 

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苏环办〔2014〕3号 

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控制指南 苏环办〔2014〕128号 

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指南 苏环办〔2016〕95号 

 

表5-4 污染治理设施台账记录要求 

类别 设施名称 应记录的操作条件 

污染治

理设施 

冷凝设备 
用电量，废气流量，气体进、出口温度，冷凝剂出口温度，冷凝液

流量，制冷剂更换量及更换日期（制冷剂为冷水者，不记录） 

固定床式吸附塔（罐） 
用电量，废气流量，气体进、出口温度，吸附材质名称，更换量及

日期，VOCs 进出口浓度 

连续式吸附-脱附，后

接冷凝处理 

用电量，废气流量，气体进出口温度，吸附材质名称，更换量及日

期，进气 VOCs 浓度，冷凝剂出口温度，冷凝液流量，制冷剂更换

量及更换日期（制冷剂为冷水者，不记录） 

洗涤（吸收）设备 用电量，废气流量，洗涤（吸收）液流量 

生物处理 用电量，废气流量，进口温度，出口相对湿度，pH 值 

连续吸附-脱附-焚烧

处理 

用电量，废气流量，进口气体温度，脱附温度，吸附剂，更换数量

及时间，燃烧温度 

热焚烧炉 用电量、废气流量、炉膛温度、燃料用量及热值 

催化焚烧 用电量、废气流量、催化剂种类、入口温度、出口温度 

光催化 
1.用电量；2.废气流量；3.催化剂名称、更换数量及日期；4.光管

名称、光源强度 

等离子体 1.用电量；2.废气流量；3.电极名称及电极源强 

其他污染治理设施 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主要操作参数 

集气设

施 

帷幕式气罩 用电量、抽风量、风速 

一般气罩 用电量、抽风量、风速 

密闭负压操作 用电量、压力差、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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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环办(2018 J 299号

关千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推动我

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规定，并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决定在我省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执行地区

江苏省13个设区市全部行政区域。

二、执行行业与时间

（－）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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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对于国家排放标准中已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

行业以及锅炉，自2018年8月1日起，新受理环评的建设项目执行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对于目前回家排放标准中未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的行业，待相应排放标准制修订或修改后，新受理环评的建设

项目执行相应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执行时间与排放标准实

施时间或标准修改单发布时间同步。

（二）现有企业

l．对于国家排放标准中巳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

行业以及锅炉， 执行要求如下：

火电、钢铁、 石化、 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水泥、炼

焦化学工业行业现有企业以及在用锅炉，自2019年8月1日起， 执

行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2．对于目前匡家排放标准中未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的行业，待相应排放标准制修订或修改后，现有企业执行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执行时

间要求如下：

通过制修订排放标准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执行

时间与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现有企业实施时间同步；

通过标准修改单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执行时间

桉相应公告规定的时问执行。

三、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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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日前， 南京、 无锡、 常州、 苏州、 南通、 扬州、

镇江、泰州等沿江八市现有企业仍按《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14号）中的有关要

求执行。

本通告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附件：巳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回家排放标准

（此件公开发布）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18年7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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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已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

国家排放标准

标 准 名 称 标 准 编 亏口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11 

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1-2012 

钢铁烧结、 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2-2012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3-2012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4-2012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5-2012 

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6-2012 

炼住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2012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2015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2015 

烧碱、 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81-2016 

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31-2010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32-2010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5-201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 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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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 准 编 号

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6-2010 

17 

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 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79号

铜、 保、 钻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7-2010 

18 

铜、 银、 钻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 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79号

镁、 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8-2010 

19 

镁、 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 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79号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451-2011 

20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 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79号

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452-2011 

21 

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 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79号

22 锡、 梯、 采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770-2014 

23 再生铜、 铝、 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4-2015 

24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25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8年7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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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整治方案（“一企一策”） 

编写大纲 

 

一、企业概况 

应包括企业简介（即企业名称、企业地址、所属行业、投产时间、主要产品、

生产规模、联系人信息等），厂区布置（即主要生产设施和辅助设施的布置，如

生产车间、生产线、污水站、冷却水系统等，以及危险品、原料和成品储存和运

输等，并附厂区地理位置图和厂区平面布置图）。 

二、生产工艺 

（一）生产工艺流程。主要介绍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和 VOCs 排放的主要环

节，附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和 VOCs 排放节点。 

（二）产品产量。说明企业的主要产品类型、生产能力及最近一年的产量。

若不同的生产车间、生产线生产的产品或中间产品不同，应分别提供各生产车间、

生产线的产品产量情况。涂装行业应重点说明涂装、流平、烘干工序产能及情况。 

（三）原辅材料用量。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分生产工段详细描述主要原辅

料类型及上一年的用量，并附原辅材料用量表。 

涉及有机溶剂使用的企业应说明各工段有机溶剂（包括油漆、涂料）的种类、

VOCs 含量和用量。 

有储罐的企业应说明储罐个数、储罐类型（包括卧式、拱顶、内浮顶、外浮

顶）、存储的液体类型及其年存储量，说明储罐的维护保养情况，可附图片说明。 

化工企业应说明管道、阀门、泵、压缩机、泄压阀、连接口、开口管、采样

连接口等装置密封点个数，描述密封点的维护保养情况（如有无破损等），是否

开展检漏维修（LDAR）等相关工作。有化工装置的企业应说明化工装置的开停

工情况、排空方式、是否配备回收净化装置等有关情况。排空过程有监测的企业

应提供监测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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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有污水治理设施的应提供污水治理的方法、是否加盖、敞开面积以

及是否有废气治理等信息。 

三、VOCs 产排污环节及控制现状 

（一）VOCs 产生源分析。石化、化工类企业应分析有机液体储罐与调和会

发损失、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废水处理过程逸散、燃

烧烟气、火炬排放、循环冷却系统释放、非正常工况排放、事故排放、采样过程、

工艺无组织排放、工艺有组织排放等环节排放情况。溶剂使用类企业应说明溶剂

存储、使用等过程 VOCs 排放各环节情况。 

同时应说明企业生产线的管理水平、生产装置和生产车间的密闭状态以及生

产线排口的废气收集情况，并附生产车间现场照片。 

（二）VOCs 控制现状。说明企业各车间排放口数量、高度以及排放的主要

污染物种类等情况，企业各排放口的收集情况、废气来源；说明各车间排放口的

治理设施情况，包括治理技术、设备型号、生产厂家、使用年限、治理的污染物

种类、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情况。 

对有组织排放口（若有治理设置，则对治理前、后）的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

测或在线监测，评估污染物排放及其达标情况。检测/监测物种应包括非甲烷总烃、

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等主要 VOCs 物种，同时对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状态

进行同步监测（处理效率），检测或在线监测报告作为附件。 

注：活性炭吸附装置应提供活性炭更换频次和处置方式等，燃烧法 VOCs 治

理装置应提供燃料、燃烧温度等燃烧条件，需定期更换吸附剂、催化剂或吸收液

的，需要提供详细的购买及更换台账、提供采购发票复印件。 

四、VOCs 排放量核算 

以上一年生产经营活动规模数据，按照《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量计算暂行办法》（苏环办〔2016〕154 号）规定的估算方法，核算 VOCs 排放

量。对涉及 VOC 排放的物料，编制物料平衡图（表），一般溶剂使用类企业都

应做物料平衡。 

五、已（拟）实施的 VOCs 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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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头控制方案 

1、低挥发性原料调整 

表面涂装行业鼓励使用水性涂料、高固份涂料、粉末涂料、紫外光固化涂料

等，限制使用溶剂型涂料； 

涂料、油墨和粘胶剂生产行业鼓励扩大低溶剂含量、低毒、低挥发性涂料的

生产规模； 

包装印刷行业醇性（无苯、无酮）油墨和水性油墨替代溶剂型油墨，印制铁

罐使用含固体份高的 UV 涂料。 

2、工艺调整 

鼓励企业中 VOCs 排放量贡献大的生产环节向相对清洁的产业转移，逐步淘

汰 VOCs 排放量大的生产环节； 

表面涂装行业推广采用静电喷涂、高流量低压喷枪等涂装效率较高的涂装工

艺； 

涂料、油墨和粘胶剂生产行业加大生产装置和生产过程的密闭率，研磨、调

漆等生产装置边缘的密闭率要求≥90%，鼓励采用密闭化一体化的生产技术； 

包装印刷行业推广采用无溶剂复合工艺替代干式复合工艺。 

（二）过程控制方案 

应加强存储、装卸、使用过程的密闭性，无组织废气应收尽收，收集率不低

于 90%。 

有机化工行业应加强阀门、法兰、泵和压缩机密封、泄压设备等设备的检修

和维护，建立泄漏修复技术（LDAR），并制定泄漏检修计划，定期实施。 

（三）末端治理方案 

企业各生产车间和工艺环节的 VOCs 治理情况进行梳理，对无治理设施的车

间和环节，制定并落实治理的技术方案； 

已有治理设施但不符合国家、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技术规范及治理技

术指南等要求的，应制定并落实技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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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治理设施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应加强排放监管，并按要求建立

企业 VOCs 环境管理信息台账。 

（三）日常监管方案 

1、建立企业 VOCs 管理台帐 

建立各企业 VOCs 相关信息管理台账并按年度更新，VOCs 治理设施必须按

照生产厂家提供方法进行维护，填写主要信息和维护记录。如：活性炭吸附脱附

装置应提供活性炭更换频次和处置方式等、燃烧法 VOCs 治理装置应提供燃料、

燃烧温度等燃烧条件。 

2、提出企业 VOCs 排放自查方案 

各企业应提出 VOCs 排放环节和治理设施的自查方案。有机化工行业应加强

冷却塔、阀门、法兰、泵和压缩机密封、泄压设备等设备的检修和维护，建立泄

漏修复技术（LDAR），并制定泄漏检修计划。 

溶剂适用行业应建立 VOCs 溶剂管理台账和治理设施管理台账并定期更新。

其中溶剂管理盖章每月记录使用涂料、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的名

称、厂家、型号、购入量和使用量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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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 

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对省内化工园（集中）区化工企业、石化企业等实施“泄漏检

测与修复（LDAR）”项目的评估。 

二、评估依据 

GB 31570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733-2014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DB32-3151-2016 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关于印发<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及<石化企业泄漏检测

与修复工作指南>的通知》（环办〔2015〕104 号） 

《江苏省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实施技术指南》（苏环办〔2015〕157

号） 

《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指南》（苏环办〔2016〕

95 号） 

三、评估流程 

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的评估应依照以下流程开展（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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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DAR 项目评估流程 

四、评估范围和内容 

从以下三部分对 LDAR 实施情况进行评估：①LDAR 建档情况；②LDAR 检

测与维修情况；③LDAR 运行与管理情况。 

（一）LDAR 项目建档评估 

1、实施范围完整性 

采用资料分析与装置现场勘查相结合的方式，评估企业是否按照《江苏省泄

评估方案制定 

是否合规 

评估资料收集 

实施范围完整性评估 
 

组件标识及描述规范性评估 

检测数据准

确性评估 
检测数据有

效性评估 
维修与延迟维

修合规性评估 
仪器校准、示

值漂移评估 

是否合规 

组件信息管理

和维护评估 
LDAR 信息管

理平台评估 

是否合规 

出具审核报告 

 
 
 
 
 
 
整

改

完

善 

LDAR 运行与管理评估 

检测与维修情况评估 

LDAR 项目建立评估 
否 

否 

否 

LDAR 项目评估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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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检测与修复（LDAR）实施技术指南》和《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

的要求进行 LDAR 项目的建立，包括并不限于如下内容： 

（1）在厂区平面布置图上标注进行 LDAR 工作的主体工程与公辅环保工程；

并分别列表说明其基本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生产装置、主要生产单元、

产品名称、生产连续性等）。 

（2）列表给出进行 LDAR 工作的主体工程和公辅环保工程的主要设备，包

括所属单元、设备名称、设备位号、工艺条件、内部物料、楼层位置等。 

（3）评估是否按照技术指南要求，通过装置适合性分析和设备适合性分析

明确纳入 LDAR 实施范围的建设内容、确定检测对象，包括申请豁免检测但需建

档（记录申报）设备、不可达设备。 

在上述评估的基础上，抽取装置所有工艺流程图（PFD）和 5%～10%的管道

仪表图（P&ID）进行分析，评估装置 LDAR 实施范围是否存在 LDAR 实施范围

的漏判、误判。结合装置现场勘察，评估 LDAR 项目实施范围内工艺设备、管线

是否完整、准确、合规的纳入实施范围。 

2、组件标识和描述规范性 

采用资料分析与装置现场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评估组件标识与描述是否规

范，包括但不限于：组件拍照或挂牌、组件扩展、描述信息述（密封点位置描述、

密封点类型、密封点介质状态、密封点尺寸、是否不可达点、不可达点原因）。 

（二）检测与维修情况评估 

1、仪器校准和示值漂移数据 

分析检测仪器的仪器校准、示值漂移数据，评估检测信息记录是否完整，仪

器校准和现场检测操作是否合规。 

2、检测数据有效性 

检测仪器具有自动记录检测数据功能。 

综合分析仪器检测开始时间（年/月/日/时/分/秒）、检测结束时间（年/月/日

/时/分/秒）、检测仪器名称及代号、检测人员，评估检测最小停留时间及检测时

间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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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测数据准确性 

根据装置密封点数量，原则上抽取 3%～10%的密封点进行现场检测。现场

抽测密封点比例要求见表 1，抽测结果合格认定可参考表 2。 

表 1  LDAR 现场抽测密封点数要求 
企业密封点总数 抽取比例（%） 
≤10000 10% 
10000~100000 5%，但抽测点数不应少于 1000 
≥100000 3%，但抽测点数不应少于 5000 

表 2  LDAR 项目现场抽测结果合格认定参考表 

密封点申报

数（个） 
抽测数（个） 

未标识和未监

测数量（个） 
抽测浓度高于 500ppm，且

未申报的数量（个） 

抽 测 浓 度 高 于 10000 
ppm，且未申报的数量

（个） 

≥10000 ≥5%但不小于 1000 ≤10 ≤10 ≤0 

≤9999 ≥10% ≤2 ≤3 ≤0 

抽测密封点的选取要求：①满足“装置、组件类型、物料相态全覆盖”的前提

下，随机抽取检测密封点；②对使用挥发性有机物高含量物料装置或区域中的泵、

压缩机、PRVs 等易泄漏密封点进行重点抽测；③结合检测数据评估，对可疑密

封点进行抽测。 

4、维修与延迟维修合规性 

析泄漏点首次尝试维修时间、实质性维修时间、延迟维修情况，评估维修时

间与延迟维修清单管理是否合规。 

（三）LDAR 运行与管理评估 

1、组件信息管理和维护 

分析装置基础信息、组件基础信息、检测信息、维修信息，评估组件信息记

录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2、LDAR 管理系统平台 

查看企业 LDAR 管理系统平台及其运行情况，评估其是否存在 LDAR 密封

点基础信息与检测、维修信息不匹配，法规设置有误，排放量计算方法及参数设

置不合规等现象。企业（或园区）LDAR 管理系统平台及其运行情况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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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①LDAR 信息的存储管理。可进行信息查看：密封点基础信息、校准信息、

检测信息、泄漏信息、维修信息等。 

②LDAR 现场管理。可进行检测任务分配、组件信息下载上传、校准管理、

暂时移除管理、检测路径管理、检测仪器对接功能等。 

③系统 LDAR 相关报表。季度报表、年度报表，排放量计算报表，年度对比

报表等。 

④工具栏管理。检测计划设置，质控管理（随机生成抽检密封点清单）等。 

五、评估报告 

评估人员依据评估结果，编制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内容包括技术评估依据、

评估过程、评估范围、评估内容，并给出评估结论，存在问题及建议。 

六、核查评估结论 

核查评估结论可依据核查综合评分表判定（见附表），结论包括“合格”和“不

合格”。LDAR 项目综合评分表满分为 100 分，大于等于 80 分为“合格”，小于 80

分为“不合格”。 

评估不合格的企业应根据核查评估结论，限期实施整改，并重新组织核查评

估。核查评分低于 60 分的企业，应重新建设 LDAR 项目，为其提供服务的第三

方治理单位将被加入黑名单予以公示，禁止其在省内开展相关业务。 

核查综合评分表应由核实评审小组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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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LDAR 项目核查综合评分表 

考核类别 考核项目 评估要求和细则 评分 

LDAR 报告

核 查  (60
分) 

报告整体质量（21
分） 

□ 报告逻辑清晰，格式规范、装订整齐、绿色环保（双面打印）；

3 分 
 

□ 内容完整全面,要求包括但不限于：1、企业概况（厂区平面布置

图、实施 LDAR 的主体工程与公辅环保工程建设内容）；2、LDAR
项目建立，包括装置适合性分析、设备适合性分析、检测对象确定；

3、检测范围描述（物料组分、检测区域/装置等）；4、检测基本情

况（密封点数量（包括豁免检测点、不可达点）、类型统计，泄漏

点位信息统计及修复情况及对应图片）；5、排放绩效统计（计算

方法、本轮排放量统计、修复后排放量统计、减排量统计）6、结

论与分析。 
18 分，缺项不得分，并根据报告水平酌情打分 

 

完整性（20 分） 

□仪器质检报告及计量认证（有效期一年，或新仪器的购买发票）；

□仪器每天现场检测前后的校正记录；□标准物质证书；□设备组件

检测报表；□维修记录表；□延迟修复申请；□汇总表；□装置统计表；

□排放量计算；□密封点泄漏图片；□工作照片；□软件平台著作权及

应用证明文件；□挥发性气物泄漏测定仪器设备维护保养纪录表；□
装置环境本底值；□气象条件；□入厂前的安全培训签到记录；□现
场检测操作规程或 LDAR 作业指导书；□其它。 
每缺少一分资料扣 2 分，扣完为止。 

 

质量控制 
（12 分） 

□ 审查质控表单内容是否合规合理(验算各项参数与数值校验结果

和核对仪器序列号、编码、人员与检测报告的仪器序列号、编码、

人员一致与每天每张表校准时间及标气浓度值是否合理正确)；3 分 

 

□ 检查安全检查表、设备清单表的当天数值、编码、数量是否正确，

检测周期内所有表格数字变化趋势是否合理对应(如气瓶浓度、压

力)；2 分 

 

□ 综合分析仪器检测开始时间（年/月/日/时/分/秒）、检测结束时间

（年/月/日/时/分/秒）、检测仪器名称及代号、检测人员，评估检测

最小停留时间及检测时间是否合规。4 分 

 

□ 核查 LDAR 检测报告中检测时间与检测机构进厂记录时间匹配

性（如有必要，需企业配合调取监控视频或进出厂纪录）；3 分 
 

修复质量考核(10
分) 

□ 对可即时修复点的修复情况及复检合格情况修复前图片及数据、

修复后图片及数据、修复手段（根据修复率酌量扣分）；4 分 
 
 

□是否对泄漏点以通知单形式及时通知企业进行修复；2 分  
□ 检漏验证：随机选取泄漏修复（无泄漏点则选取浓度较高三个）。

4 分 
 

一票否决项 

□ 报告中没有项目建立相关内容，或者抽检装置 LDAR 实施范围的

漏判、误判率大于 20%； 
 □ 仪器不符合要求或有人员信息等弄虚造假情况； 

□ 检测造假，包括检测值手工记录、检测值造假、复测数据造假、

台帐原始数据时间可疑及其他被判定造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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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重大工作缺失或其他涉及安全生产等不达标项。 
□ 是否帮助企业建置完整的长效管理机制和软件平台，能够按园区

要求定期开展检测。 

现 场 抽 测

（25 分） 

 □ 密封点申报数量≥10000 个，若现场抽测发现未标识或未检测点数

量>10 个，扣 10 分，每增加一个未检测点，扣 2 分，扣完为止；；

若发现浓度高于 500ppm 未申报的数量>10 个，扣 10 分；若发现浓

度高于 10000ppm 未申报的数量>1 个，扣 15 分。扣完为止。 

 

 □ 密封点申报数量≤9999 个，若现场抽测发现未标识或未检测点数

量>2 个，扣 10 分，每增加一个未检测点，扣 2 分，扣完为止；若

发现浓度高于 500ppm 未申报的数量>3 个，扣 15 分；若发现浓度

高于 10000ppm 未申报的数量>1 个，扣 15 分。 

 

软 件 平 台

（12 分） 

 □服务机构拥有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软件平台，软件平台具备图

像建档、台帐建立、检测数据仪器对接上传、泄漏资讯、分析图表、

核算 VOC 排放量统计等功能、具备二次开发能力。（10 分）； 

 

□未来能够满足园区总平台数据对接功能（2）。  
总得分  

 

核查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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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 VOCs 排放重点企业污染治理方案（“一企一策”） 

评估及治理效果核实指南（试行） 

 
为规范我省各 VOCs 排放重点监管企业 VOCs 综合整治工作，指导各地

VOCs 排放重点企业综合治理方案（“一企一策”）评估工作，保障 VOCs 治

理的实效，切实减少 VOCs 排放量，制定本评估指南。 

一、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全省即将实施 VOCs 治理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方案的评审

和已完成 VOCs 治理企业综合整治实施效果的核实。 

二、 工作方式 

企业应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根据本企业生产现状、VOCs 排放情况、

治理设施现状和运行状况等信息，参照《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整

治方案（“一企一策”）编写大纲》（下简称“编写大纲”），制定“一企一策”

方案。方案完成后应自行组织 VOCs“一企一策”评估，市（县、区）环保部

门负责省级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整治效果的核实评估，设区市环保部门随机抽

取一定比例省级重点监管企业进行核查。 

三、 工作流程 

评估工作包括“一企一策”方案评审、综合整治实施效果核实评估和抽查，

具体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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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评审工作流程图 
四、 “一企一策”方案评估要求 

评估工作重点关注“一企一策”方案中下述各项内容完整性、信息准确性、

数据有效性、技术可行性，评估合理性： 

（一）企业概况：①企业名称；②企业地址；③所属行业；④联系人信

息（包括联系人姓名、电话、传真、邮寄地址、邮编和电子邮箱）。 

（二）生产现状：①企业主要产品类型、生产能力、仓库存储和出入库

量、生产车间、生产线等。②企业最近一年的产品产量。溶剂使用类企业重

点说明涂装、流平、烘干等工序产能及情况。 

（三）工艺流程：①生产（反应机理和）工艺流程；②主要生产设备（装

置）；③作业班制；④厂区平面布置图，标识与 VOCs 排放相关的主要生产

作业车间（装置）和辅助设施位置；⑤主要车间（装置）或设施平面布置图，

标识 VOCs 产生源位置和排气筒位置。 

报送材料 

不通过 

综合治理

资料准备 

自行制订或

委托第三方 

方案自查、

资料准备 

县（市、区）

级环保部门 
设区市环保

部门 

制订“一企一策” 

组织专家评

 

制订“一企一策” 

按专家意见修改 

复核 

出具评审意见 
通过 

企业按照“一企一

策”实施治理 

组织对企业

核实评估 

出具核实

评估意见 

材料存档 

抽检、抽测 

定

期

报

送

进

度 

按照

评估

工作

流程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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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辅材料：①含 VOCs 原辅材料名称和挥发特性；②VOCs 组份

和含量；③近一年原辅材料用量统计。 

（五）排污现状：①产品生产和辅助作业中，全部 VOCs 排放环节的分

析；②现有控制措施的效果评估；③提出近一年 VOCs 排放量估算值；④编

制 VOCs 质量平衡图；⑤识别 VOCs 主要排放环节（源）；⑥分析近一年排

放达标情况。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分生产工段详细描述主要原辅料及最近一年的用量

等。说明各工段有机溶剂（包括油漆、涂料）的种类、VOCs 含量、用量。 

说明企业生产线的管理水平、生产装置和生产车间的密闭状态以及生产

线排口的废气收集情况，并附生产车间现场照片。 

（六）治理方案：针对 VOCs 减排潜力较大的排放环节（源），要求：

①制定源头控制、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等方案；②建立运行控制、日常监管、

建档申报等管理措施；③估算治理方案和管理措施的资金投入与运行成本；

④计划治理方案和管理措施的建成投运周期等内容。 

（七）绩效预估：分析治理方案实施后，①与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法

规的相符性；②VOCs 减排量和减排率；③其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内

容。 

五、 综合治理效果核实评估要求 

（一） 核实评估需提交的资料 

即将实施 VOCs 治理的重点企业，完成“一企一策”方案并自查后，应组

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准备以下评审相关材料： 

（1）“一企一策”方案； 

（2） VOCs 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治理实施情况自查表（附表 1）； 

（3）含 VOCs 原辅材料的名称、使用说明书、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

等材料，用于协助鉴定原辅材料类型； 

（4）含 VOCs 原辅材料的采购、入库和出库记录或证明，用来核算其

原辅材料用量和 VOCs 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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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OCs 治理设施的设计方案，用于评价治理设施的适用性和企业落

实整治措施的符合性； 

（4）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近 1 年内 VOCs 排放情况监测报告（应含

有组织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VOCs 废气治理效率）； 

（5）VOCs 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度和运维记录，如各类吸附剂、吸收

剂和催化剂的更换记录，热源、光源、等离子体源及其它辅助设备的维护维

修记录，并提供相应的采购发票、出库入库登记等证明材料； 

（6）VOCs 治理设施二次污染物的处置记录及其证明材料。 

（二） 核实评估要求 

所有重点监管企业 VOCs 综合整治效果核实评估，采用现场核查评分制，

包括源头控制、生产过程管理、末端治理和排放监测，总分为 100 分，评分

细则见“现场核查评分表”（附表 3）。 

1、源头控制 

对于溶剂产品使用型企业（指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含有机溶剂原辅料

的工业企业），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核查： 

① 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使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相关环境标

志产品技术要求或满足国家、地方 VOCs 含量限值要求。原辅材料替代率以

低 VOCs 原辅料占总含 VOCs 原辅料用量的百分比计。 

② 有机原辅材料储存与调配。核查含 VOCs 原辅材料的仓储情况。

化工行业储罐要求应符合《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

术指南》 “5.1 储存和装卸废气控制”相关要求。溶剂使用行业应检查调配是

否封闭，若敞开式调配，调配点是否有废气收集，并连接到后续的治理设施，

以及输送是否密封等情况。 

③ VOCs 原辅材料使用情况。核查企业是否可提供含 VOCs 原辅材料的

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及采购量、入库量、出库量记录。 

对于化工产品（指工业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以对工业原料进行物理和化

学转化为目的的工业活动），主要检查含 VOCs 原辅料存储和输送过程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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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情况，以及企业是否可提供含 VOCs 原辅材料的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

及采购量、入库量、出库量记录。 

2、生产管理过程 

（1）溶剂产品使用型企业，生产管理过程中主要核查以下内容： 

①有无生产工艺改进和提升情况。如采用先进的喷涂技术、印刷覆膜技

术和自动供胶技术等，溶剂产品利用率明显提高。 

②待用或备用的含 VOCs 原辅材料的容器密封情况，挥发废气是否有效

收集。 

③有机溶剂调配过程密闭情况。若敞开式调配时是否进行有机废气收集。 

④有机溶剂使用车间或工艺。如涂胶、喷涂、印刷、烘干和清洗等关键

VOCs 产生工序密闭情况。 

⑤主要 VOCs 产生工序的废气收集效果。收集装置是否正常开启并连接

至治理设施。 

⑥企业生产过程 VOCs 监管台账。台账是否包括每日生产设备使用、含

VOCs 原辅材料消耗、车间密闭监控、有机废气收集监管等内容。 

（2）对于化工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管理过程中主要核查以下内容： 

① 企业生产工艺。是否连续生产、自动化控制，生产设备密闭性等； 

②VOCs 原辅材料的储存、调配过程密闭情况，挥发废气是否有效收集； 

③含 VOCs 原辅材料是否采用管道输送，核查管道、阀门、仪表等连接

处是否存在明显泄漏； 

④投料、搅拌、混匀、分散和反应等过程是否密闭，是否进行废气收集； 

⑤关键 VOCs 产生工序的废气收集效果，是否正常开启并连接至后续的

治理设施； 

⑥实施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LDAR）情况； 

⑦产品灌装处泄漏的废气是否有效收集； 

⑧企业生产过程 VOCs 监管台账。台账是否包括每日生产设备使用、含

VOCs 原辅材料消耗、有机废气收集监管等内容。 

3、末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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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核查是否有安装合适的 VOCs 治理设施，是否有规范的排气筒； 

②核查治理设施设备、材料、仪表等重要部件的型号规格，运行状态和

各项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③核查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治理前后有无规范的采样口； 

④核查治理设施实际处理效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核查废气是否达标排

放（以该设施近半年的监测报告为依据）； 

⑤核查治理设施是否存在二次污染，二次污染物是否正确处理与处置； 

⑥核查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度和记录，历史运行和维护记录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 

对于采用源头控制和过程管理的企业，如全部实施低 VOCs 原料替代，

经核实无需安装末端治理设施，并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向核实评估

小组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以下材料，该项得满分： 

①  生产工艺情况说明（附生产工艺改进证明和原辅材料清单）。 

②  所有的原辅材料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 

③  厂界和排放口排放情况监测报告。 

4、排放监测 

安装 VOCs 在线监测的企业，对于治理设施前后 VOCs 排放情况进行在

线监测，并能提供有效的运行管理记录的企业，该项得满分。对于仅在末端

排气口安装在线监测设施的企业或不能提供运行管理记录的企业，根据具体

情况酌情打分。 

（三）核实评估结论 

核实评估结论包括“合格”和“不合格”，现场核查评分大于等于 80 分为

“合格”，小于 80 分为“不合格”。 

核实评估小组在开展现场核查时，应根据企业 VOCs 综合整治情况填写

现场核查评分表（附表 3），做出核实评估是否合格的结论，并对“一企一策”

的实施、改进提出建议。 

361



核实评估不合格的企业应根据现场核查意见，编制“一企一策”整改方案，

限期实施整改，当地环保部门重新组织现场核实评估。现场核查评分大于 90

分的企业，可免于“一企一策”方案的编制。 

现场核查评分表应由核实评审小组签名确认。 

（四）材料存档 

市（县、区）环保部门在完成重点监管企业 VOCs 综合整治效果核实评

审后，分企业将以下材料存档： 

③ 企业的“一企一策”方案； 

④ 企业的“一企一策”实施计划； 

⑤ 企业的“一企一策”评审意见表（附表 1）； 

⑥ 企业现场核查评分表（附表 3）； 

⑤ 整改情况说明（仅针对首次进行“一企一策”方案评审未通过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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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重点监管企业 VOCs“一企一策”评审意见表 

企业名称  

编制单位名称  

评审小组对方案的具体意见 

（企业名称）于（日期）在（地点）组织召开了《（企业名称）VOCs“一

企一策”》、《（企业名称）VOCs“一企一策”治理方案》专家评审会，会议

邀请了***等组成评审小组（名单附后）。与会专家及代表实地察看了企业

现场和有机废气治理设施，听取了方案及实施计划编制情况的介绍，审阅了

一企一策和实施计划等相关材料，经认真讨论与评议，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1）…… 

（2）…… 

 

 

评审结论： 

评审小组组长： 

年月日 

专家组签名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联系电话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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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VOCs 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治理实施情况自查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经营地址 ___     ___市___     ___区（县）___     ___街道____________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治理方案设

计单位 
（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治理设施施工

单位 
（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源头控制 是否实施原料替代工程 □是； □否 
（原辅材料替代比例、工艺装备等简要说明：           _） 
 
2. 过程管理 是否实施工艺技术改造工程    □是； □否 
（物料存储、输送、废气收集等简要说明：         _） 
 
3. LDAR 项目 是否实施 LDAR□是； □否 
（已实施 LDAR 项目的，简要说明：….） 
 

4. 废气末端治理 

治理设施与设计说明书的符合性□一致； □不一致 
治理设施运行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是； □否 
废气进、排气口监测点位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 
是否已开展 VOCs 废气监测□是； □否 

治理设施 1 名称：

_______________ 

对应生产工艺：_____________生产状况：□正常运行； □部分运行 
进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排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_ 
实测风量（m3/h）：_________有机废气去除效率（%）：_________ 

治理设施 2 名称：

_______________ 

对应生产工艺：_____________生产状况：□正常运行； □部分运行 
进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排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_ 
实测风量（m3/h）：_________有机废气去除效率（%）：_________ 

治理设施 3 名称：

_______________ 

对应生产工艺：_____________生产状况：□正常运行； □部分运行 
进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排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_ 
实测风量（m3/h）：_________有机废气去除效率（%）：_________ 

治理设施 4 名称：

_______________ 

对应生产工艺：_____________生产状况：□正常运行； □部分运行 
进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排气口排放浓度（mg/m3）：_________ 
实测风量（m3/h）：_________有机废气去除效率（%）：_________ 

5.VOCs 在线监测装置 
安装在线装置数量、类型、

生产商、主要特征污染物等 
__________套 

是否有运行管理记录 
□是； □否 □缺 

（简要说明：..........................） 
填报人签字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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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VOCs 排放企业治理效果现场核查评分表 
序号 评审内容及要求 满分 评分 

1 
源头

控制 

溶剂产品使用型企业（25 分） 

①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10 分，按 20*替代率计） 

②含 VOCs 原辅材料储存是否密闭；（5 分） 

③含 VOCs 原辅材料调配是否密闭，若敞开式调配时是否进行收集与治

理；（5 分） 

④是否可提供含 VOCs 原辅材料的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及采购量、

入库量、出库量记录；（5 分） 

化工产品生产企业（10 分） 

①含 VOCs 原辅材料是否全部采用槽罐储存；（5 分） 

②是否可提供含 VOCs 原辅材料的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及采购量、

入库量、出库量记录；（5 分） 

备注：溶剂产品使用型企业该项满分为 25 分，化工产品生产企业该项满

分为 10 分。 

25
（10） 

 

2 
生产

过程

管理 

溶剂产品使用型企业（35 分） 

①核查生产工艺是否改进和提升，溶剂产品利用率明显提高；（4 分） 

②核查生产过程中待用或备用的含 VOCs 原辅料的密闭情况，挥发废气是

否有效收集；（4 分） 

③核查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机溶剂调配，调配过程是否密闭，若敞开式

调配时是否进行有机废气收集；（2 分） 

④核查含 VOCs 原辅材料输送过程是否密封，是否采用管道输送；（2 分） 

⑤核查有机溶剂使用车间或工艺，如涂胶、喷涂、印刷、烘干和清洗等关

键 VOCs 产生工序环节是否密闭；（15 分） 

⑥核查关键 VOCs 产生工序的废气收集效果，收集设施是否正常开启并连

接至后续的治理设施；（5 分） 

⑦核查企业是否建立生产过程 VOCs 监管台账，台账是否包括每日生产设

备使用、含 VOCs 原辅材料消耗、车间密闭监控、有机废气收集监管等内

容；（3 分） 

化工产品生产企业（50 分） 

①核查企业是否完全采用一体化自动控制生产工艺；（8 分） 

②核查生产过程中含 VOCs 原辅材料的储存、调配过程是否密闭，挥发废

气是否有效收集；（5 分） 

3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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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内容及要求 满分 评分 

③核查含 VOCs 原辅材料是否采用管道输送，核查管道、阀门、仪表等连

接处是否存在明显泄漏；（4 分） 

④核查投料、搅拌、混匀、分散和反应等过程是否密闭，是否进行废气收

集；（12 分） 

⑤核查关键 VOCs 产生工序的废气收集效果，是否正常开启并连接至后续

的治理设施；（8 分） 

⑥核查是否实施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LDAR）；（5 分） 

⑦核查产品灌装处泄漏的废气是否有效收集；（5 分） 

⑧核查企业是否建立生产过程 VOCs 监管台账，台账是否包括每日生产设

备使用、含 VOCs 原辅材料消耗、有机废气收集监管等内容；（3 分） 

备注：溶剂产品使用型企业该项满分为 35 分，化工产品生产企业 50 分。 

3 
末端

治理 

①核查是否有安装合适的 VOCs 治理设施，治理设施设备、材料、仪表等

重要部件的型号规格，运行状态和各项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5 分） 

②是否有规范的排气筒，治理前后有无规范的采样口；（5 分） 

③核查核查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存在处理效率低于发挥要求现

象，处理效率过高超过合理范围，药品或添加剂使用量不合理，吸附剂或

催化剂更换频率不合理，各项操作参数温度、电压等不在许可范围内等情

况）；（5 分） 

④核查治理设施实际处理效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核查废气是否达标排放

（以该设施近 1 年的监测报告为依据）；（10 分） 

⑤核查治理设施是否存在二次污染，二次污染物是否正确处理与处置；（5

分） 

⑥核查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度和记录，历史运行和维护记录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是否存在未依照规定开展检查保养及维修或保养维修方式不当，

检查保养及维修说明欠缺或不完整，无末端治理设施维护记录或末端治理

设施操作纪录项目和纪录周期与规定不符等）。（10 分） 

 

30 

 

4 
排放

监测 
 

治理设施 VOCs 排放情况进行在线监测，并能提供有效的运行管理记录的

企业，得 10 分；安装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在线监测，并保存运行情况记录

的，根据情况计 3-8 分；不能提供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的，不得分。 

10 

 

总计 100  

核实评审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原 VOCs 排放量 吨 现 VOCs 排放量 吨 VOCs 削减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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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内容及要求 满分 评分 

其它建议：

核查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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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通告 

（苏环办〔2020〕218 号） 

为强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严格落实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切

实减少 VOCs 排放，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GB37822-2019）和《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苏

环办〔2018〕299 号）等有关规定，现就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

控要求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我省全面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附录 A“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实施范围为省内涉及

VOCs 无组织排放的现有企业及新建企业。 

（二）企业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三）如新制（修）订标准或发布标准修改单有关规定严于《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录 A“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按照更

严格标准要求执行。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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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1987 年 9 月 5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

过 根据 1995 年 8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2000 年 4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根

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标准和限期达标规划 

第三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燃煤和其他能源污染防治 

第二节 工业污染防治 

第三节 机动车船等污染防治 

第四节 扬尘污染防治 

第五节 农业和其他污染防治 

第五章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第六章 重污染天气应对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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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源头治理，

规划先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

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

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投入。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

措施，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

逐步改善。 

第四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考核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实施考核。考核结果应当

向社会公开。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

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

督管理。 

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大气污染防治科学技术研究，开展对大气污染来源

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推广先进适用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发挥科学技术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支撑作用。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大

气污染，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370



 

 

公民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大

气环境保护义务。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标准和限期达标规划 

第八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大

气环境质量标准，应当以保障公众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做到科学合理。 

第九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以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为依据。 

第十条 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组织专家进行

审查和论证，并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第十一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布大气

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 

第十二条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执行情况应当定期进

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标准适时进行修订。 

第十三条 制定燃煤、石油焦、生物质燃料、涂料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

烟花爆竹以及锅炉等产品的质量标准，应当明确大气环境保护要求。 

制定燃油质量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并与国家机动车船、

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互衔接，同步实施。 

前款所称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装配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 

第十四条 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大

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照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

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编制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征求有关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

位、专家和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第十五条 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直辖市和设区

的市的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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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每年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

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时，应当报告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执

行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七条 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

和经济、技术条件适时进行评估、修订。 

第三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

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

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第十九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

骤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依照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 

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

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

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第二十一条 国家对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征求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意见后，会同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

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并下达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下达的总量控制目标，控制或

者削减本行政区域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确定总量控制目标和分解总量控制指标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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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对国家重点大气污染物之外的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

总量控制。 

国家逐步推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 

第二十二条 对超过国家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国

家下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暂停审批该地区新增重点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

源的监测和评价规范，组织建设与管理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网，

组织开展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统一发布全国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信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与管理本行政区域

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网，开展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统一

发布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信息。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

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

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大气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

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承载力、重点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以及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

度等因素，商有关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对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重点排污单位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

常，应当及时进行调查。 

373



 

 

第二十六条 禁止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和

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第二十七条 国家对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淘汰制度。 

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

艺、设备和产品淘汰期限，并纳入国家综合性产业政策目录。 

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或者使用者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停止生产、进口、销

售或者使用列入前款规定目录中的设备和产品。工艺的采用者应当在规定期限内

停止采用列入前款规定目录中的工艺。 

被淘汰的设备和产品，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大气污染

损害评估制度。 

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

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

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气污

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可以对有关设施、设备、物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方便公众举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举报

的，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反馈处

理结果等情况，查证属实的，处理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开，并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举报人举报所在单位的，该单位不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

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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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燃煤和其他能源污染防治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调整能源

结构，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优化煤炭使用方式，推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逐步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减少煤炭生产、使用、转化过程中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 

第三十三条 国家推行煤炭洗选加工，降低煤炭的硫分和灰分，限制高硫分、

高灰分煤炭的开采。新建煤矿应当同步建设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使煤炭的硫分、

灰分含量达到规定标准；已建成的煤矿除所采煤炭属于低硫分、低灰分或者根据

已达标排放的燃煤电厂要求不需要洗选的以外，应当限期建成配套的煤炭洗选设

施。 

禁止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 

第三十四条 国家采取有利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

鼓励和支持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国家鼓励煤矿企业等采用合理、可行的技术措施，对煤层气进行开采利用，

对煤矸石进行综合利用。从事煤层气开采利用的，煤层气排放应当符合有关标准

规范。 

第三十五条 国家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鼓励燃用

优质煤炭。 

单位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应当采取防燃措施，防止大气

污染。 

第三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民用散煤的管理，禁止

销售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鼓励居民燃用优质煤炭和洁净型煤，推广

节能环保型炉灶。 

第三十七条 石油炼制企业应当按照燃油质量标准生产燃油。 

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石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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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根据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要求，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高污染燃料的目录由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

的设施，已建成的，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

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第三十九条 城市建设应当统筹规划，在燃煤供热地区，推进热电联产和集

中供热。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禁止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已建成

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拆除。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对锅炉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环节执行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求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求的，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 

第四十一条 燃煤电厂和其他燃煤单位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

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采取技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国家鼓励燃煤单位采用先进的除尘、脱硫、脱硝、脱汞等大气污染物协同控

制的技术和装置，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第四十二条 电力调度应当优先安排清洁能源发电上网。 

第二节 工业污染防治 

第四十三条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粉

尘、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

等装置，或者采取技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第四十四条 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

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 

国家鼓励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有机溶剂。 

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

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

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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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工业涂装企业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并建立台

账，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台账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第四十七条 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当采取措

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对泄漏的物料应当及时收

集处理。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

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 

第四十八条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

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严格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

排放。 

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内部物

料的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 

第四十九条 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应当回收

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的，应当进行污染防治处理。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在回收

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期间确需排放可燃性气体的，应当将排放的可燃性气体充

分燃烧或者采取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并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告，按照要求限期修复或者更新。 

第三节 机动车船等污染防治 

第五十条 国家倡导低碳、环保出行，根据城市规划合理控制燃油机动车保

有量，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国家采取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措施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型和新能源机动车

船、非道路移动机械，限制高油耗、高排放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发展，

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提前执行国家机动车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相应阶段排放限值，并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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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并改善城市交通管理，优化道路设置，保障人行道和

非机动车道的连续、畅通。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 

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

机械。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对新生产的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出厂销售。检验信息应当向社

会公开。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抽样检测等方式，

加强对新生产、销售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检查。

工业、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第五十三条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由机动车排放

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

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

对在用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进行监督抽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

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

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

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

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五条 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应当向社会公布其生产、进口机动车车

型的排放检验信息、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和有关维修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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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维修单位应当按照防治大气污染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对在用

机动车进行维修，使其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加强监督管理。 

禁止机动车所有人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

机动车排放检验。禁止机动车维修单位提供该类维修服务。禁止破坏机动车车载

排放诊断系统。 

第五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农业行

政、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排放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五十七条 国家倡导环保驾驶，鼓励燃油机动车驾驶人在不影响道路通行

且需停车三分钟以上的情况下熄灭发动机，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第五十八条 国家建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保护召回制度。 

生产、进口企业获知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标准，属

于设计、生产缺陷或者不符合规定的环境保护耐久性要求的，应当召回；未召回

的，由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其召回。 

第五十九条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

染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标排放的，应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

制装置。 

第六十条 在用机动车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标准的，应当进行维修；经维修

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大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的，

应当强制报废。其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由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登记、拆解、销毁等处理。 

国家鼓励和支持高排放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提前报废。 

第六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

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第六十二条 船舶检验机构对船舶发动机及有关设备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

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船舶方可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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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条 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普通柴油。远洋船舶

靠港后应当使用符合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的船舶用燃油。 

新建码头应当规划、设计和建设岸基供电设施；已建成的码头应当逐步实施

岸基供电设施改造。船舶靠港后应当优先使用岸电。 

第六十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在沿海海域划定船舶大气污染

物排放控制区，进入排放控制区的船舶应当符合船舶相关排放要求。 

第六十五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

械用燃料；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禁止向

非道路移动机械、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销售渣油和重油。 

第六十六条 发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

加剂的有害物质含量和其他大气环境保护指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不得

损害机动车船污染控制装置效果和耐久性，不得增加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第六十七条 国家积极推进民用航空器的大气污染防治，鼓励在设计、生产、

使用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民用航空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适航标准中的有关发动机排出物要求。 

第四节 扬尘污染防治 

第六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的管理，保持道

路清洁，控制料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水面、湿地和地面铺装面积，防治扬

尘污染。 

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

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第六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工

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

应当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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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

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

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

管部门等信息。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

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第七十条 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

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

驶。 

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广场、停车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清扫保洁管理，

推行清洁动力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第七十一条 市政河道以及河道沿线、公共用地的裸露地面以及其他城镇裸

露地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划组织实施绿化或者透水铺装。 

第七十二条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

污染。 

第五节 农业和其他污染防治 

第七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农业循环

经济，加大对废弃物综合处理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排放大气污

染物的控制。 

第七十四条 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当改进施肥方式，科学合理施用化肥并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农药，减少氨、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381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 

第七十五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及时对污水、畜禽粪便和尸体等进

行收集、贮存、清运和无害化处理，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第七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采用

先进适用技术，对秸秆、落叶等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

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和综合利用服务体系，采

用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企业等开展

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和综合利用服务。 

第七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区域，禁止露天焚烧秸

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第七十八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

大气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名录，实行风险管理。 

排放前款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对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评估环

境风险，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第七十九条 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有效的净化装置，实现达标排放。 

第八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

体的，应当科学选址，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并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第八十一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

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

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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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

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

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第八十二条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

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

物质。 

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第八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倡导文明、绿色祭祀。 

火葬场应当设置除尘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第八十四条 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

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第八十五条 国家鼓励、支持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逐步减

少直至停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 

国家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使用、进出口实行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章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第八十六条 国家建立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重点区域

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区域大气环

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传输扩散规律，划定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报国务

院批准。 

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牵头的地方人民政府，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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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开展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指导、督促。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参照第一款规定划定本行政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 

第八十七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家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重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大气环境承载力，制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控制目标，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统筹交通管理，发展清洁能源，提出重点防治任务和措施，

促进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第八十八条 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结合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进一步提高环境

保护、能耗、安全、质量等要求。 

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实施更严格的机动车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统一在用机动车检验方法和排放限值，并配套供应合格的车用

燃油。 

第八十九条 编制可能对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大气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的有关工业园区、开发区、区域产业和发展等规划，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规划编制机关应当与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有

关部门会商。 

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可能对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大

气环境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应当及时通报有关信息，进行会商。 

会商意见及其采纳情况作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或者审批的重要依据。 

第九十条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

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者减量替代。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立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大气污染源监测等相关信息共享机制，利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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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以及卫星、航测、遥感等新技术分析重点区域内大气污染来源及其变化趋势，

并向社会公开。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有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跨区域执法、

交叉执法。 

第六章 重污染天气应对 

第九十三条 国家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国家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重点区域重污染天气

监测预警机制，统一预警分级标准。可能发生区域重污染天气的，应当及时向重

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通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气象主管机

构等有关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机制。 

第九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纳入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体系。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以及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的县级人

民政府，应当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

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气象主管机构建立会商机制，进行大气环境质量预报。可能发生重污染天

气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依据重污染天气预报信息，进行综合研判，确定预警等级并及时发出预警。预警

等级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

报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发布后，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短信

等途径告知公众采取健康防护措施，指导公众出行和调整其他相关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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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

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

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应急

措施。 

应急响应结束后，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开展应急预案实施情况的评估，适时修

改完善应急预案。 

第九十七条 发生造成大气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

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对突

发环境事件产生的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向社会公布监测信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九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以拒绝进入现场等方式拒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

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九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第一百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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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

存原始监测记录的； 

（三）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

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四）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 

（五）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国家综合性产业

政策目录中禁止的设备和产品，采用国家综合性产业政策目录中禁止的工艺，或

者将淘汰的设备和产品转让给他人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

门、海关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进口行为

构成走私的，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煤矿未按照规定建设配套煤炭洗选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违反本法规定，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关闭。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一）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的； 

（二）生产、销售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的原材料和产

品的；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发动机

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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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料的。 

第一百零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关责令改正，没收

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走私的，

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 

（一）进口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的； 

（二）进口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的原材料和产品的； 

（三）进口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发动机油、氮

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 

第一百零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单位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 

第一百零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使用不符合标准或者要求的船舶用燃油的，

由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

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或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

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

供热锅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

设施，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者要求的锅炉，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

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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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保存台账

的； 

（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对管道、

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 

（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

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

态污染物排放的； 

（六）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未回收利用，

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理，或者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

常作业，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 

第一百零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

移动机械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销毁无法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

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并由国务院机动车生产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该车型。 

违反本法规定，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对发动机、污染控制装置

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冒充排放检验合格产品出厂销售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产整治，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没收销毁无法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并由

国务院机动车生产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该车型。 

第一百一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进口、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海关按照职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销毁无法达到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口行为构成走私的，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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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法规定，销售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未按照规定向社会

公布其生产、进口机动车车型的排放检验信息或者污染控制技术信息的，由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其生产、进口

机动车车型的有关维修技术信息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

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

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 

违反本法规定，伪造船舶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由海

事管理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

车排放检验或者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机动车所有人处五千元的罚款；对机动车维修单位处每辆

机动车五千元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一百一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或者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五千元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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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

网遮盖的。 

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

或者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

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一百一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

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一）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

生扬尘的物料的； 

（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四）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的； 

（五）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六）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或者对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

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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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

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 

（八）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 

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

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

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

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

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

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

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

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一百二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未

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影响周边环境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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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第一百二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污染

天气应急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二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业单位取得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

的罚款。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

的直接损失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计算罚款。 

第一百二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

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

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四）建筑施工或者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举报人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

方式打击报复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责任。 

第一百二十五条 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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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一百二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百二十八条 海洋工程的大气污染防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二十九条 本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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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18 第二次修正） 

 

（2015 年 2 月 1 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8

年 3 月 28 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8 年 11 月 23 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

修改〈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等十八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能源消耗大气污染防治  

    第二节  工业大气污染防治  

    第三节  机动车船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防治  

    第四节  扬尘大气污染防治  

    第五节  其他大气污染防治  

第五章  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第六章  预警和应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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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大气

污染防治规划，保障资金投入，采取防治措施，严格控制和有计划削减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使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

量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相衔接，使大气污染防治与能源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  

第四条  大气污染防治坚持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综合治理、损害担责的原

则，建立政府监管、公众参与、共同治理、联防联控的防治机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

各自职责，对能源消耗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商务部门根据各自职

责，对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交通运输、渔业、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

机）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机动车船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

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交通运输、公安、水

利、林业、城市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扬尘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

治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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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履行防治大气污染的法定义

务，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生

产经营或者其他活动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  

公民应当自觉践行文明、节约、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减少向大气

排放污染物，共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

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

准。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

技术研究，推广先进实用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普及大气污染

防治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大气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公众参与大

气环境保护。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为执行严于国家和省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

准而主动开展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能源替代的排污单位，给予必要的扶持和

帮助；对在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奖励。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实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逐步削减重点大气污染物

排放总量。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削减和控制本省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在综合考虑环境容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将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分解落实到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

根据本行政区域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将重点大气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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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家确定削减和控制排放总量的重点大气污染物外，省人民政府可以根

据本省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确定本省实施总量削减

和控制的重点大气污染物。  

对超过年度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暂停审批该地区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条  现有排污单位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由生态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各单位现有排放量、产业发展规划和清洁生产要求以及本行政区域

重点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计划拟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重点大气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按照规定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重点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指标。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减量替代的原则核定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第十一条  本省在严格控制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实行排放总量削减计

划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总量减少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进行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指标的不足部分，可以依照有关规定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  

第十二条  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向大气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有

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

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核发排污许可证。禁止无排污许可证或者不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

放标准、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及其他要求排放大气污染物。  

第十三条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缴纳

环境保护税。  

排污单位缴纳环境保护税，不免除其防治污染、赔偿污染损害的责任和法

律、法规以及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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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立、管理大气环境质量监测

网络和污染源监控平台，开展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监测，

会同省气象主管机构开展重污染天气预测。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监测、预警能力建

设，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监测站点选址，并将监测站点的建设、运行、维护等费

用纳入财政预算。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站点的设置应当科学合理，符合有关监测技术规范要

求。未经设立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变更、调整和撤销。  

第十六条  排污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或

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第十七条  实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责任

制度和考核评价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大气环

境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

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对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的地区，由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监察等有关部门约谈当地人民政府

的主要负责人。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八条  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大气

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照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达

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

委员会报告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目标完成情况，依法接受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定期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律、

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工作，依法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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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大气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

大气环境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大气环境质量、削减和控制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源监督监测以及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大气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

与程序，为公众参与和监督大气环境保护提供便利。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大

气重点污染源监测信息以及其他重大大气环境信息。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应当实

时发布。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通过网站或者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大气环境信息。  

第二十二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情况进

行监督性监测和监察，将监测和监察结果作为环保信用管理、排污总量指标核

定、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等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并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三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自行或者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监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情

况，记录、保存监测数据，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并通过网站或者其他便

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得低于三年。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监控等设备，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系统联网，并保证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和数据传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

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

会监督。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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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可能对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的，作出决策

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事先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申请获取大气环境信息，生态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提供。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大气环境行

为的，有权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举报、投诉。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应当公布举报和投诉电话、网站等，方便公众举报、投诉。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

到举报、投诉后，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依法处理，并将结果

告知举报、投诉人；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立即移交有权处

理的部门，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将结果告知举报、投诉人。  

接受举报的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给予举

报人奖励。  

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能源消耗大气污染防治  

第二十七条  本省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  

省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能源结构调整规划，确定

燃煤总量控制目标，规定实施步骤，逐步减少燃煤总量。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燃煤总量控制目标，制定削减燃煤

和清洁能源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燃煤总量削减的经济、技术政策和

措施，改进能源结构，鼓励和支持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引导企业开展清洁能

源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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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

批新建燃煤发电项目；现有多台燃煤机组装机容量合计达到国家规定要求的，

可以按照煤炭等量替代的原则建设为大容量燃煤机组。新建大容量燃煤机组应

当同步建设先进高效的脱硫、脱硝和除尘设施，使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

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  

现有燃煤机组应当运用先进高效的技术进行脱硫、脱硝和除尘设施提标改

造，使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要求；或者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进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改造。  

第二十九条  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未达到质量标准的煤炭，鼓励燃用经洗

选的优质煤炭。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禁止原煤散烧，禁止销售不符合规定标准的散煤和固硫

型煤。  

第三十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区域供热规划，建设

和完善供热系统，对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和城市建成区的用热单位实行集

中供热，并逐步扩大供热管网覆盖范围。  

在燃气管网和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煤炭、重

油、渣油的设施，原有分散的燃煤锅炉应当限期拆除。集中供热管网未覆盖地

区原有锅炉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应当进行高效除尘改造或者改用清洁燃料。  

第三十一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并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报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各类在用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应当在所在地人民政府

规定的期限内停止使用，或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等其他清

洁能源。  

第三十二条  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禁

止新建每小时十蒸吨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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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锅炉整治年度计划，分

阶段、分区域对各类锅炉按照国家和省排放标准完成整治。  

第二节  工业大气污染防治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制定或者修订禁止新建、扩建的高污染工

业项目名录、高污染工业行业调整名录和高污染工艺设备淘汰名录，并向社会

公布。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现有高污染工业项目调整退出

计划，并组织实施。  

禁止新建、扩建列入名录的高污染工业项目。  

禁止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高污染工艺设备。淘汰的高污染工艺设备，企业

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三十四条  对能耗超过限额标准或者排放重点大气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

企业，实行水、电、气差别化价格政策。具体办法由省价格、生态环境、经济

和信息化、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五条  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应当按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要

求安装大气污染监测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平台联网，

对园区内大气环境质量和污染源排放情况实时监控、及时预警。  

第三十六条  企业应当使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设备，

采用最佳实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  

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发布最佳实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名录。  

第三十七条  严格控制新建、改建、扩建钢铁、建材、石化、有色、化工等

行业中的大气重污染工业项目。  

新建、改建、扩建的大气重污染工业项目生产过程中排放烟粉尘、硫化物

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应当配套建设和使用除尘、脱硫、脱硝等减排装

置，或者采取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现有大气重污染工业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烟粉尘、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等

大气污染物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提标改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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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清洁生产技

术改造。  

第三十八条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

安装收集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其他

相关要求。禁止直接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运输、装卸、贮存可能散发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措

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  

第三十九条  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

设备中进行，并设置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等污染防治设施，保持其正常使用；

造船等无法在密闭空间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量。  

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当建立泄漏检测与修

复制度，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及时收集处理泄漏物料。  

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重点控制的挥发性有机物名录。  

第四十条  严格控制新建、扩建排放恶臭污染物的工业类建设项目。现有向

大气排放恶臭污染物的化工、石化、制药、制革、骨胶炼制、生物发酵、饲料

加工等行业的排污单位，应当在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采用先进

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减少恶臭污染物排放；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应当限产、

停产或者关闭。  

第四十一条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

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标准配套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按照规定

保持正常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或者更改油气回收装置。  

未按照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的储油库、加油站，不得通过环保验收，不

得通过成品油经营资质审查。未按照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的油罐车，不得通

过车辆环保检验，不得办理车辆营运手续。   

第三节  机动车船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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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和完

善机动车船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采取提高控制标

准、限期治理和更新淘汰等防治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城市功能和布局规划，推广智

能交通管理，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加强行人、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引导公众

绿色、低碳出行。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需要，依法报经国

务院批准后，在本省或者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对新购置机动车提前执行国家阶

段性机动车排放标准。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机动车船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气污染防治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推广新能源机动车船

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支持公共交通、环境卫生、邮政、电力等行业和公务用

车率先使用新能源机动车船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  

第四十六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限制市区摩托车的保

有量。  

采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措施，应当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经同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在实施三十日以前向社会公告。  

第四十七条  在用机动车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强制报废。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

收缴，强制报废。  

第四十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规划和大气环境质

量功能区划等要求，确定禁止高排放机动车行驶的区域、时段，设置禁止行驶

标志和高排放机动车自动识别系统。  

第四十九条  船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应当符合有关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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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船舶在内河水域使用焚烧炉或者焚烧船舶垃圾。禁止载运危险货物船

舶在城市市区航道、通航密集区、渡区、船闸、大型桥梁、水下通道等内河水

域进行舱室驱气或者熏舱作业。船舶在海港港区内使用焚烧炉、进行驱气等作

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推进船舶油气动力改造工作。发展改革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将靠港船舶岸电系统建设编入清洁能源利用发展规划。  

第五十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排

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实施限期治理，经限期治

理仍不符合排放标准的，由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农机等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使用的区域。  

第五十一条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

染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标排放的，应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

控制装置。  

第五十二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

械用燃料；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禁止

向非道路移动机械、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销售渣油和重油。  

第五十三条  发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

加剂的有害物质含量和其他大气环境保护指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不

得损害机动车船污染控制装置效果和耐久性，不得增加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第四节  扬尘大气污染防治  

第五十四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扬尘污染防治工

作体制，组织划定城市扬尘污染控制区，明确城市扬尘污染控制区的控制目标

和控制措施。  

第五十五条  钢铁、火电、建材等企业和港口码头、建设工地的物料堆放场

所应当按照要求进行地面硬化，并采取密闭、围挡、遮盖、喷淋、绿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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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抑尘网等措施。物料装卸可以密闭作业的应当密闭，避免作业起尘。大型

煤场、物料堆放场所应当建立密闭料仓与传送装置。  

物料堆放场所出口应当硬化地面并设置车辆清洗设施，运输车辆冲洗干净

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施工单位和物料堆放场所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清扫和冲

洗出口处道路，路面不得有明显可见泥土、物料印迹。  

第五十六条  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施工扬尘的污染防治责任，将扬尘污染

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

案，并委托监理单位负责方案的监督实施。  

施工单位应当遵守建设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规定，建立相应的责任管理制

度，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在施工工地设置密闭围挡，采取覆盖、分段作

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第五十七条  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拆除施工单位应当配备防尘抑尘设

备，对拆除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染控制负责。拆除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

时应当设置围挡，采取持续加压喷淋等措施，抑制扬尘产生。需爆破作业的，

应当在爆破作业区外围洒水喷湿。  

气象预报风速达到五级以上时，应当停止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爆破

或者拆除作业。  

拆除工程完毕后不能在七日内开工建设的，应当对裸土地面进行覆盖、绿

化或者铺装。  

第五十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保洁和清洗作业方式，按照作业规范要求，合理安排

作业时间，适时增加作业频次，提高作业质量。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修复破损路面，

防止土壤裸露。  

第五十九条  公共绿地、绿化带等各类绿地的管理维护单位负责绿化养护扬

尘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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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公共绿地、绿化带内的裸土应当覆盖，树池、花坛、绿化带等覆土

不得高于边沿。绿化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  

第六十条  矿山开采应当做到边开采、边治理，及时修复生态环境。废石、

废渣、泥土等应当堆放到专门存放地，并采取围挡、设置防尘网或者防尘布等

防尘措施；施工便道应当进行硬化并做到无明显积尘。  

采矿权人在采矿过程中以及停止开采或者关闭矿山前，应当整修被损坏的

道路和露天采矿场的边坡、断面，恢复植被，并按照规定处置矿山开采废弃

物，整治和恢复矿山地质环境，防止扬尘污染。  

第六十一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规划、建设专用的建筑

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场，推进资源综合利用，规范处置行为，减少二次扬尘。  

运输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建筑垃

圾和工程渣土抛撒滴漏，造成扬尘污染。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运输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车辆的监管，

规范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处置作业，依法查处抛撒滴漏行为。  

第五节  其他大气污染防治   

第六十二条  禁止在下列场所新建、扩建排放油烟的饮食服务项目：  

（一）居民住宅楼等非商用建筑；  

（二）未设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  

（三）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  

禁止在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区以及公园、绿地内管理维护单位指

定的烧烤区域外露天烧烤食品。  

第六十三条  饮食服务业经营者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防止对大气环境造成污

染：  

（一）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定期进行清洗维护，保持正常运行；  

（二）按照规范设置餐饮业专用烟道；  

（三）营业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上的餐饮企业，应当安装油烟在线监控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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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

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第六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落实有利于农作物秸秆利用的财

政、投资、税费、价格等政策和措施，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鼓励利用秸秆为

原料发展生物质能、生产饲料和人造板材等产品，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机）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对秸秆综合利用

实施监督管理。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  

第六十六条  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垃圾、皮革等产生有

毒有害、恶臭气体的物质。  

禁止在城市建成区露天焚烧落叶。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推广缓释肥

料新技术，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降低

农药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和氨排放量。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  

第六十八条  从事畜禽养殖、屠宰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改善养殖场通风环境，提高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减少氨挥发排放，防止周边环境受到污染。在学校、医院、居民居住

区以及公共场所等人口集中区域周边，禁止设置畜禽养殖场、屠宰场（厂）。  

第六十九条  向大气排放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气溶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放射性防护的规定，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七十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

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禁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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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第七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与长三角区域省、市以及

其他相邻省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定期协商解决大气污染防治重大事

项，采取统一的防治措施，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协作。  

第七十二条  省有关部门应当与长三角区域省、市以及其他相邻省相关部门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共享大气环境质量信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通报可能

造成跨界大气影响的重大污染事故，建立大气污染预警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协

调跨界大气污染纠纷，促进省际之间的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  

第七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要求，根据

主体功能区划、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传输扩散规律，划定本省的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统筹协调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七十四条  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有关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大气环境承载能力，制定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规划，明确协同控制目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统筹交通管理，发

展清洁能源，提出重点防治任务和措施，促进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第七十五条  重点区域内有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共享大

气环境质量信息，协商解决跨界大气污染纠纷，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查处区域

内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共同做好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建设项目可能对相邻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生态环境行政

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求相邻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行政

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六章  预警和应急 

第七十六条  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气象等有关部门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和会

商机制，进行大气环境质量预报和监测。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重污染天气响应纳入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体

系，制定和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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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条  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

的紧急情况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按照规定程

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的预警信息，并按照预警级别实施下列相

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一）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  

（二）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  

（三）实施大宗物料错峰运输；   

（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五）停止或者限制易产生扬尘的施工工地作业；  

（六）禁止露天烧烤；  

（七）停止幼儿园和学校户外体育活动；  

（八）停止组织露天体育比赛活动及其他露天举办的群体性活动；  

（九）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应急响应措施。   

企业事业单位、公民应当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采取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措施。  

第七十八条  可能发生大气突发环境事件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编制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大

气突发环境事件时，单位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处理措施，防止污染扩

大，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行政

主管部门报告。  

第七十九条  突发大气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排污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无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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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

染物的。  

无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尚不构成犯

罪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拘留。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其他要求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生态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吊销排污许可证。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未按照规定监测

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的；  

（二）重点排污单位未按照规定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监控等设

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的。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排污单位未按照要求保存或者公开监测数据

等信息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新建项目配套建设自备燃

煤电站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或者限期拆除。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销售不符合规定标准的散

煤或者固硫型煤的，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产品和

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或

者没收相关设施，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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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在燃气管网和集中供热管网覆盖

范围内，新建、扩建燃用煤炭、重油、渣油的设施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新建、

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的，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后，继续燃用高污染燃料

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建成区新建除热电联产

以外的燃煤锅炉，或者在其他地区新建每小时十蒸吨及以下的燃煤锅炉的。  

第八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原材

料、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

高污染燃料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

的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发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

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新建、扩建列入名录的高污染工

业项目，使用淘汰的高污染工艺设备，或者将淘汰的高污染工艺设备转让给他

人使用的，由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

进行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按照规定设置并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建立泄漏检测与修复制度的，由生

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

站、油罐车、气罐车未按照标准配套安装油气回收装置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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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油罐车、气罐车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不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更改油气回

收装置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

站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油罐车、气罐车所有

者或者经营者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高排放机动车在禁止行驶的区

域、时段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违反禁令标志依法予以处罚。  

第九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造成大气环境污染

的，由交通运输、海事、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九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在禁止区域内使用高排放非

道路移动机械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

械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由生态环境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

责责令改正，处五千元罚款。  

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进口不符合标准的

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发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滑

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由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逾期仍未达到当地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责令其停工整顿：   

（一）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未采取扬尘防治措施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或者

未按照方案采取防尘降尘措施的；  

414



 

 

（三）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拆除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

物时未设置围挡、采取持续加压喷淋等措施，或者未在爆破作业区外围洒水喷

湿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停止房屋或者其他建（构）

筑物爆破或者拆除作业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拆除工程完毕后七日内不能开

工建设，未对裸土地面进行覆盖、绿化或者铺装的。  

第九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

的车辆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抛洒滴漏的，由城市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

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九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居民住宅楼等非商用建

筑、未设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

层内新建、扩建排放油烟的饮食服务项目的，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区或

者公园、绿地内管理维护单位指定的烧烤区域外露天烧烤食品的，由设区的

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

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饮食服务业经营者未采取措施，

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第九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

务活动，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影响周

边环境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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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由生态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

垃圾、皮革等产生有毒有害、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城市建成区露天焚烧落叶的，由城

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

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的，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一条  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发生大气污染事故，除对单位进行

处罚外，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部门还

可以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单位取得收

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条例，除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第

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第九十

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形外，受到罚款的行政处罚，被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

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排放大气污染

物，造成严重污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与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大气污染案件行政执法和

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线索通报等制度。  

第一百零四条  当事人对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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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就其作出的责令停

业、关闭或者停产整治决定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经依法审查裁定准予执

行，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被执行人的水、电、热、气等供

应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供应单位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停止

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措施。协助执行单位拒不协助的，人民法院可以依

法予以制裁。  

第一百零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

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可的；  

（二）依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应当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而未作出

的；  

（三）对超标、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未及时查处的；  

（四）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而未公开的；  

（五）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查封、扣押排污单位的设施、设备

的；  

（六）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百零六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排污单位，是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体工商

户。  

（二）重点大气污染物，是指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根据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

需要，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实施排放总量控制

和削减的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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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污染燃料，是指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燃料油（重

油和渣油）、各种可燃废物、直接燃用的生物质燃料（树木、秸秆、锯末、稻

壳、蔗渣等）以及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硫型煤、轻柴油、煤油和

人工煤气。  

（四）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是指列入国家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对

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危害和影响的大气污染物。  

（五）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用于非道路上的，自驱动或者具有双重功

能，或者不能自驱动，但被设计成能够从一个地方移动或者被移动到另一个地

方的机械，包括工业钻探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林业机械、渔业机械、

材料装卸机械、叉车、雪犁装备、机场地勤设备、空气压缩机、发电机组、水

泵等。  

（六）重污染天气，是指在不利气象条件下，由于工业废气、机动车尾

气、扬尘、大面积秸秆焚烧等污染物排放而发生在较大区域的累积性大气污

染。  

第一百零七条  本条例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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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系

统
的

自
动

化
、
智
能

化
，

保
证
了

系
统

的
运

行
安

全
。

钢
铁

行
业

4
0
t/
h～

3
5
0

t
/
h
转

炉
一

次

除
尘

推
广

技
术

419



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4

工
业

烟
气

污

染
防

治

转
炉

煤
气

湿

法
洗

涤
与

湿

式
电

除
尘

复

合
除

尘
技

术

转
炉

一
次

烟
气

经
湿

法
洗

涤
除

尘
后

进
入

湿
式

电
除

尘
器

除
尘

，
形

成
湿

法
除

尘
与

双
电

场
湿

式
电

除
尘

器
串

联
形

式
的
复

合
除

尘
系

统
。

湿
式

电
除

尘
极

板

上
收

集
的

粉
尘

经
水

冲
洗

后
送

至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

出
口

颗
粒

物
浓

度
可

＜

2
0
mg
/
m3 。

湿
法
洗

涤
结

合
湿

式
电
除

尘
，

大
幅

提
高
转

炉
烟

气
除

尘
效

率
。

钢
铁

行
业

转
炉

一
次

烟
气

除
尘

示
范

技
术

5

炭
基
催
化
剂
多

污
染
物
协
同
脱

除
及
资
源
化
利

用
技
术

利
用

炭
基

催
化

剂
的

选
择

性
催

化
还

原
性

能
，

喷
入

氨
将
氮

氧
化

物
（
N
O
x）

还
原
为

氮
气
（

N 2
）
；
利

用
炭

基
催

化
剂

的
吸

附
性

能
，

吸
附

烟
气

中
二

氧
化

硫

（
S
O
2
）
，

吸
附

饱
和

后
催

化
剂

可
再

生
循

环
使

用
。

解
吸

出
富

含
S
O
2
的

气
体

用
于

生
产

浓
硫

酸
、

硫
酸

铵
、

液
体

S
O
2
等
产

品
。

入
口

S
O
2

浓
度

约

5
0
0m
g
/
m3

～
3
00
0
m
g/
m
3
、

N
O
x
浓

度
约

2
0
0m
g
/
m3
～

6
5
0m
g
/
m3
时

，
出

口
S
O
2
浓

度
≤

1
0
m
g/
m3
、

N
O
x
浓

度

≤
5
0
m
g/
m
3 。
反

应
器

入
口

温

度
1
2
0℃

～
1
5
0℃

。

采
用
两

级
移

动
床

工
艺

，
实
现

多
污

染
物

协
同

脱
除

。

燃
煤

工
业

锅

炉
、

钢
铁

行
业

烟
气

净
化

推
广

技
术

6

多
孔

碳
低

温

催
化

氧
化

烟

气
脱

硫
技

术

烟
气
经

预
处

理
系

统
除

尘
、

调
质

，
当

温
度

、
颗

粒

物
浓

度
、

水
分

、
氧

浓
度

等
指

标
满

足
要

求
后

进
入

装
填
有

多
孔

碳
催

化
剂

的
脱

硫
塔

。
烟

气
经

过
催

化

剂
床
层

时
，
S
O
2、

O 2
、
水
（

H 2
O
）
被

催
化

剂
捕
捉

并

催
化

氧
化

生
成

硫
酸

，
脱
硫

塔
出

口
烟
气

达
标

排
放

。

饱
和

催
化

剂
可

水
洗

再
生

，
再

生
淋

洗
液

可
用

于
制

备
硫

酸
铵

。

入
口

烟
气

中
S
O 2

浓
度

≤
8
0
0
0m
g
/
m3
时

，
出
口

S
O 2

浓
度
≤
5
0
m
g/
m
3 ，
出

口
硫

酸

雾
浓

度
≤
5
m
g
/m

3
。

脱
硫

塔

内
反

应
温

度
5
0
℃

～

2
0
0℃

，
空

塔
气

速

≤
0
.
5
m/
s
。

脱
硫
效

率
高

，
可

适
应

烟
气

量
及

S
O
2
浓

度
波

动
大

的
情

况
。

硫
酸

、
焦

化
、

钢
铁

、
有

色
等

行
业

烟
气

脱
硫

示
范

技
术

7

电
解

铝
烟

气

氧
化

铝
脱

氟

除
尘

技
术

采
用

氧
化

铝
作

为
吸

收
剂

净
化

电
解

铝
烟

气
中

氟
化

物
。

利
用

离
心

力
作

用
，

通
过

旋
转

方
式

将
氧

化
铝

从
烟

道
中

心
甩

入
四

周
烟

气
中

，
氧

化
铝

和
烟

气
混

合
后

迅
速

吸
附

烟
气

中
氟

化
物

，
烟

气
进

入
袋

式
除

尘
器

净
化

达
标

排
放

。

出
口

颗
粒

物
浓

度
可

＜

5
m
g/
m3 ，

细
颗
粒

物
（
P
M
2.
5）

净
化

效
率

可
达

9
8
%
以

上
，

氟
化

物
浓

度
可

＜

0
.
5m
g
/
m3
。

系
统

运
行

阻
力

＜
6
0
0
Pa
。

无
动
力

自
离

散
旋

转
加
料

反
应

器
加

料
混
合

均
匀

，
同

步
做
到

除
氟

、
除

尘
。

电
解

铝
行

业
烟

气
净

化

推
广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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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8

工
业

烟
气

污

染
防

治

电
炉

烟
气

多

重
捕

集
除

尘

与
余

热
回

收

技
术

电
炉

炉
内

排
烟

经
余

热
锅

炉
回

收
余

热
降

温
后

经
袋

式
除

尘
器

除
尘

达
标

排
放

；
采

用
“

半
密

闭
导

流
烟

罩
+
屋

顶
贮

留
集

尘
罩

+
铁

水
溜

槽
排

烟
罩

”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全

过
程

捕
集

电
炉

在
加

废
钢

、
兑

铁
水

、
熔

炼
、

出
钢

等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排

烟
，

烟
气

在
半

密
闭

导
流

烟
罩

及
铁

水
溜

槽
排

烟
罩

导
流

作
用

下
流

经
屋

顶
贮

留
集

尘
罩

，
再
经

袋
式

除
尘

器
除

尘
达

标
排

放
；

采
用

炉
内

一
次

排
烟

和
炉

外
移

动
半

密
闭

罩
二

次
排

烟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捕

集
钢

包
电

弧
炉

烟
气

，
经

袋
式

除
尘

器
除

尘
达

标
排

放
。

电
炉

炉
内

排
烟

除
尘

系
统

入
口

颗
粒

物
平

均
浓

度
为

1
0
g/
m3
～

1
3
g
/m

3
、

钢
包

电

弧
炉

除
尘

系
统

入
口

颗
粒

物
平
均

浓
度

1
6
g
/m

3 ；
除

尘

后
出

口
颗

粒
物

平
均

浓
度

可
＜

1
0
mg
/
m3 。

余
热
锅

炉
回

收
电

炉
炉

内
排

烟
余

热
；
采

用
组

合
式

集
气
装

置
有

效
捕

集
烟
气

，
除

尘
效

率
高

。

电
炉

冶
炼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高
温

含
尘

烟
气

治
理

推
广

技
术

9

焦
炉

烟
气

中

低
温

选
择

性

催
化

还
原

（
S
C
R
）

脱
硝

技
术

脱
硫

后
烟

气
与

喷
氨

段
喷

入
的

氨
初

步
混

合
后

通
过

烟
气

均
布

段
进

行
充

分
混

合
，

然
后

经
管

道
送

入
低

温
S
C
R
脱

硝
催

化
剂

段
，

将
烟

气
中

N
O
x
还

原
为

N 2
和

H 2
O。

运
行

烟
气

温
度

2
0
0
℃

～

28
0
℃

，
入

口
N
O
x
浓

度

≤
1
2
0
0
mg
/
m3 ，

出
口

N
O
x
浓

度
≤
1
3
0
m
g/
m3
；

系
统

氨
逃

逸
≤
3
p
p
m

，
阻

力

≤
1
5
0
0P
a
。

实
现

低
温

S
C
R
脱

硝
，
催

化
剂

活
性

可
原

位
恢

复
，

反

应
器
可

模
块

化
组

装
。

焦
炉
烟
气
脱
硝

推
广

技
术

1
0

焦
化

烟
气

旋

转
喷

雾
法

脱

硫
+
S
C
R
脱

硝

技
术

采
用

高
速

旋
转

雾
化

器
将

碱
性

浆
液

雾
化

成
细

小
雾

滴
与

烟
气

接
触

反
应

脱
硫

，
雾

滴
被

烟
气

热
量

干
燥

为
固

体
颗

粒
物

后
经

袋
式

除
尘

器
去

除
；

脱
硫

除
尘

后
烟

气
经

热
风

炉
升

温
后

进
入

S
C
R
脱

硝
系

统
与

喷

入
的

氨
气

混
合

，
在

导
流

板
作

用
下

均
匀

流
向

催
化

剂
床

层
，

将
其

中
NO

X
还
原

脱
除

后
达
标

排
放

。

出
口

烟
气

中
颗

粒
物

浓
度

可
＜

1
0
m
g/
m
3
，

S
O 2
浓

度
可

＜
3
0
m
g/
m
3 ，

N
O
x
浓

度
可

＜

13
0
m
g
/m

3 。

排
除

了
S
O
2
对

脱

硝
的
影

响
，

有
利

于
减
少

脱
硝

催
化

剂
填
装

量
、

延
长

催
化

剂
寿

命
。

焦
炉
烟
气
净
化

示
范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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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1
1

工
业

烟
气

污

染
防

治

陶
瓷
触
媒
管
式

多
污
染
物
协
同

控
制
技
术

烟
气

经
换

热
降

温
至

4
0
0
℃

以
下

，
与

烟
道

喷
入

的

氢
氧

化
钙
粉

充
分

混
合

脱
除

烟
气

中
酸

性
气

体
，

再

与
喷

入
烟

道
的

氨
水

雾
化

氨
气

、
吸

附
剂

粉
混

合
，

然
后
进

入
陶

瓷
一

体
化

反
应

釜
，

通
过

陶
瓷

触
媒
滤

管
实

现
S
C
R
脱

硝
及

高
效

除
尘

，
净

化
烟

气
经

余
热

锅
炉

回
收

余
热

后
达

标
排

放
。

出
口

N
O
x

浓
度

可
＜

1
0
0m
g
/
m3 ，

硫
氧
化

物
（
S
O
x
）

浓
度
可
＜

2
0
mg
/
m3 ，

颗
粒
物

浓
度

可
＜

5
m
g/
m3
，

氟
化

氢

（
H
F
）

浓
度

可
＜

5
m
g
/m

3
，

氨
逃

逸
可

＜
5
p
p
m。

协
同
脱

除
烟

气
中

颗
粒

物
、

S
O
x
、

N
O
x
、

H
F
等

污
染

物
。

玻
璃

窑
炉

烟
气

净
化

示
范

技
术

1
2

催
化

裂
化

再

生
烟

气
除

尘

脱
硫

技
术

催
化

裂
化
再

生
烟

气
先

经
换

热
器

降
温

后
进

入
袋

式

除
尘

器
除

尘
，

然
后

采
用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喷
淋

与
烟

气
中

S
O
2
逆

向
接

触
进

行
湿

法
烟

气
脱

硫
，
脱

硫
后

烟

气
经

换
热

器
升

温
后

排
放

。

出
口

颗
粒

物
浓

度
可

＜

1
0
mg
/
m3 ，

除
尘
效

率
和

脱
硫

效
率

均
可

达
9
9
%以

上
。

实
现
催

化
裂

化
再

生
烟

气
高

效
除

尘
，
提

高
后

续
脱

硫
效

率
。

催
化
裂
化
、
催
化

裂
解

装
置

再
生

烟
气
净
化

推
广

技
术

1
3

湿
法
电
石
渣
烟

气
脱
硫
技
术

采
用

电
石

渣
制

成
的

浆
液

作
为

脱
硫

吸
收

剂
，

在
吸

收
塔

内
自

上
而

下
与

烟
气

逆
流

接
触

，
烟

气
中

S
O 2

与
浆

液
中
氢

氧
化

钙
反

应
脱

除
，

脱
硫

浆
液

在
吸

收

塔
底

部
浆

池
强

制
氧

化
生

成
石

膏
。

出
口

S
O 2

浓
度

可
＜

3
5
mg
/
m3 。

采
用
电

石
渣

作
为

吸
收
剂

脱
硫

，
实

现
以
废

治
废

、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

燃
煤

工
业

锅

炉
、

非
电

行
业

烟
气

脱
硫

推
广

技
术

1
4

电
除
尘
器
用
脉

冲
高
压
电
源

将
脉

冲
宽

度
1
0
0μ

S
及

以
下

的
窄

脉
冲

电
压

波
形

叠
加

到
基

础
直

流
高

压
上

，
在

电
场

电
极

上
施

加
快

速
上

升
的

脉
冲

电
压

，
使

电
晕

线
上

产
生

均
匀

的
电

晕
分

布
和

强
烈

的
电

晕
放

电
，

显
著

提
高

电
场

内
部

击
穿

电
压

，
使

粉
尘

更
多

荷
电

。
同

时
，

在
不

降
低

或
提

高
峰

值
电

压
的

情
况

下
，

通
过

改
变

脉
冲

重
复

频
率

调
节

电
晕

电
流

，
实

现
在

较
低

的
电

流
密

度
下

收
尘

。

粉
尘

排
放

浓
度

和
运

行
能

耗
可

分
别

降
低

3
0
%
以
上

。

改
善
粉

尘
尤

其
是

细
微
粉

尘
的

荷
电

效
率
，

可
大

幅
提

高
除
尘

效
率

、
降

低
运

行
能

耗
。

电
除

尘
器

推
广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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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1
5

工
业

烟
气

污

染
防

治

燃
煤

电
厂

烟

气
低

低
温

电

除
尘

余
热

利

用
技

术

用
热

回
收

器
吸

收
除

尘
器

进
口

烟
气

余
热

后
，

进
入

电
除

尘
器

的
烟

气
温

度
由

低
温

状
态

（
1
2
0
℃

～

1
7
0℃

）
下

降
到

低
低

温
状

态
（
8
5
℃
～

1
1
0℃

）
，
提

高
电

除
尘

效
率

。
热

回
收

器
吸

收
的

烟
气

余
热

通
过

再
加

热
器

加
热

脱
硫

后
湿

烟
气

，
使

脱
硫

后
烟

温
由

4
5℃

～
5
0
℃
提

升
到

7
0
℃
以

上
。
热

回
收

器
与

再
加

热
器

间
通

过
管

路
系

统
实

现
闭

式
循

环
。

电
除

尘
器

出
口

颗
粒

物
浓

度
可

≤
2
0
m
g/
m
3 。
热

回
收

器

出
口

烟
温

（
除

尘
器

入
口

）

8
5℃

～
1
1
0℃

，
再

加
热

器

出
口

烟
温

≥
7
0
℃
。

提
高

电
除

尘
效

率
，
实

现
余

热
利

用
。

燃
煤

电
站

及
燃

煤
工

业
锅

炉
烟

气
治

理

推
广

技
术

1
6

燃
煤

电
厂

S
CR

系
统

智
能

喷

氨
技

术

采
用

预
测

控
制

技
术

提
前

预
测

入
口

N
O
X
浓

度
等

关

键
参

数
，

耦
合

运
行

数
据

智
能

预
测

矫
正

等
控

制
策

略
实

现
S
C
R
系

统
喷

氨
总

量
优

化
控

制
；

根
据

运
行

数
据

解
析

喷
氨

格
栅

前
烟

气
流

动
、

N
O
x
浓

度
分

布

时
空

变
化

实
现

喷
氨

自
动

调
控

，
使

喷
氨

格
栅

前
烟

道
截

面
内

氨
与

N
O
x
实
现

更
优

匹
配

。

出
口

N
O
x
浓
度

平
均

波
动

偏

差
降

低
3
0
%
，

氨
消

耗
量

降

低
1
0
%左

右
。

实
现
精

准
喷

氨
，

减
少

了
氨

逃
逸

。

燃
煤

电
厂

S
C
R

脱
硝

系
统

推
广

技
术

1
7

静
电

增
强

除

雾
技

术

在
传

统
除

雾
器

基
础

上
增

设
电

晕
极

，
当

湿
冷

烟
气

以
一

定
流

速
通

过
除

雾
器

各
电

场
通

道
时

，
烟

气
中

液
滴

及
颗

粒
等

荷
电

，
并

在
电

场
力

、
气

流
流

经
阳

极
板

时
产

生
的

离
心

力
和

惯
性

力
的

多
重

作
用

下
撞

击
到

阳
极

板
上

汇
集

形
成

水
膜

落
至

收
集

器
内

，
实

现
除

尘
除

雾
。

出
口

颗
粒

物
浓

度
可

≤
1
0
m
g/
m
3 。
系

统
运

行
阻

力

<
1
50
P
a。

除
尘

除
雾

效
率

高
。

燃
煤

电
站

及
燃

煤
工

业
锅

炉
烟

气
深

度
净

化

推
广

技
术

1
8

湿
式

相
变

凝

聚
除

尘
及

余

热
回

收
集

成

装
置

将
湿

法
脱

硫
后

烟
气

通
入

众
多

氟
塑

料
、

小
直

径
冷

凝
管

组
成
的

管
束

换
热

器
回

收
余

热
，

适
度

降
低

烟

气
温

度
，

使
饱

和
烟

气
中

水
蒸

气
在

微
细

颗
粒

物
表

面
冷

凝
，

促
进

颗
粒

物
凝

聚
，

提
高

细
颗

粒
物

捕
集

效
率

。

颗
粒

物
排

放
浓

度
可

≤
5
m
g
/m

3 。

同
时
净

化
湿

法
脱

硫
后
烟

气
中

的
细

颗
粒
物

和
三

氧
化

硫
（

S
O 3
）
，

并
可

实
现
烟

气
余

热
利

用
。

燃
煤
电
站
、
燃
煤

工
业
锅
炉
除
尘

示
范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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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1
9

工
业

烟
气

污

染
防

治

湿
法

白
泥

燃

煤
烟

气
脱

硫

技
术

采
用

工
业

废
弃

物
白

泥
作

为
脱

硫
剂

对
燃

煤
烟

气
进

行
两

级
湿

法
喷

淋
脱

硫
，

一
级

脱
硫

采
用

吸
收

塔
底

部
浆

液
循

环
喷

淋
，

二
级

脱
硫

采
用

吸
收

塔
外

浆
液

池
（

A
F
T）

浆
液
循

环
喷

淋
。

脱
硫

效
率

可
达

9
9
%
以
上

。

利
用
工

业
废

弃
物

白
泥
作

为
脱

硫
剂

脱
硫
，

实
现

以
废

治
废
、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

造
纸

企
业

周
边

燃
煤

锅
炉

、
窑

炉
脱

硫

示
范

技
术

2
0

烟
道

喷
射

碱

性
吸

附
剂

脱

除
S
O 3
协

同
除

H
g
技
术

在
S
C
R
脱

硝
系

统
后

烟
道

内
喷

射
碱

性
吸

附
剂

与
烟

气
中

S
O
3
和

汞
（

H
g）

反
应
生

成
固

体
颗
粒

物
，
再

经

除
尘

实
现

对
烟

气
中

S
O
3
和

H
g
的
有

效
脱

除
。

空
预

器
入

口
S
O 3
浓

度
可

达

5
p
pm

以
下
，
净

烟
气

中
汞

浓

度
可

达
1
μ
g
/
m3
以
下

。

实
现

S
O 3
高

效
控

制
的

同
时
协

同
控

制
H
g。

电
力

行
业

燃
煤

机
组

烟
气

净
化

示
范

技
术

2
1

含
硫
化
氢
尾
气

制
硫
酸
技
术

先
燃

烧
含

硫
化

氢
尾

气
生

成
S
O 2
，

S
O
2
再

经
催

化
氧

化
生

成
S
O 3
，

S
O
3
与

水
蒸

汽
结

合
生

成
硫

酸
蒸

汽
，

硫
酸

蒸
汽

再
经

冷
凝

成
为

硫
酸

。

硫
回

收
率

≥
9
9
.
8%

，
排

放

尾
气

中
S
O
2
浓

度
可

≤
1
0
0
mg
/
m3 。

将
有
害

气
体

硫
化

氢
（
H
2S
）
转

变
成

工
业

原
料

。

合
成

氨
工

业
含

H 2
S
废
气
治
理

推
广

技
术

2
2

面
源

扬
尘

的

集
约

化
治

理

技
术

以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数

据
为

依
据

、
水

性
聚

合
物

抑
尘

剂
为

主
体

、
智

慧
化

喷
洒

作
业

为
实

施
方

式
，

提
高
堆

场
和

城
区

扬
尘

治
理

的
有
效

性
。
根

据
P
M 2

.5
、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

P
M 1

0）
实

时
监

测
结

果
及

其
变

化
趋

势
，
确
定

水
性

聚
合

物
抑

尘
剂

的
用

量
和

喷
洒

频
次

，

根
据

尘
源

属
性

确
定

抑
尘

剂
的

品
种

，
根

据
实

时
气

象
参

数
、

尘
源

状
态

以
及

周
边

环
境

状
况

制
定

并
实

施
喷

洒
作

业
方

案
。

露
天

煤
炭

堆
场

治
理

期
间

和
建

筑
工

地
的

P
M
10
浓

度
可

降
低

3
0
%
～
5
0
%。

集
监
测

、
抑

尘
剂

和
喷
洒

作
业

技
术

于
一
体

，
污

染
治

理
的
针

对
性

和
有

效
性

明
显

提
升

。

城
区

及
煤

炭
堆

场
、

建
筑

工
地

回
填

土
堆

场
扬

尘
治

理

示
范

技
术

2
3

挥
发

性
有

机

工
业

废
气

污

染
防

治

平
版

印
刷

零

醇
润

版
洗

版

技
术

采
用

亲
水

性
材

料
制

作
计

量
辊

、
串

水
辊

、
着

水
辊

及
水

斗
辊

，
仅

用
水

即
可

完
成

平
版

印
刷

的
润

版
和

洗
版

过
程

，
无
需

添
加

酒
精

、
异
丙

醇
及

其
他

醇
类

、

醚
类

物
质

。
印

品
质

量
和

生
产

效
率

不
低

于
传

统
技

术
。

挥
发

性
工

业
有

机
废

气

（
V
O
C
s）

排
放

削
减

量
可
＞

9
8
%
，

润
洗

版
废

液
排

放
削

减
量

可
＞

8
7
%。

无
醇
润

版
洗

版
，

从
源

头
减

排

V
O
C
s。

包
装

印
刷

行
业

平
版

印
刷

系
统

VO
Cs

减
排

推
广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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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24

挥
发

性
有

机

工
业

废
气

污

染
防

治

包
装

印
刷

行

业
节

能
优

化

及
废

气
收

集

处
理

一
体

化

技
术

将
印

刷
车

间
进

行
区

域
划

分
，

使
车

间
内

无
组

织
废

气
流

入
节

能
型

热
风

输
出

及
废

气
预

处
理

设
备

（
E
S
O
）
；

E
S
O
采

用
平

衡
式

送
排

风
方

式
，

使
各

个

干
燥

烘
箱

的
排

风
可

以
多

级
利

用
，

减
风

增
浓

；
经

E
S
O
浓

缩
后

的
废

气
送

入
V
O
C
s
氧

化
设

备
净

化
处

理
。

排
风

量
减

少
7
0
%
以

上
，

V
O
Cs

浓
度

可
提

高
3
倍

以

上
，
减
风

增
浓

后
可

直
接

进

入
氧

化
设

备
净

化
。

提
高
包

装
印

刷
行

业
V
O
C
s
废

气
浓

度
，

有
利
于

后
续

氧
化
燃

烧
及

余
热

回
收

。

包
装

印
刷

等
行

业
V
O
C
s
治
理

推
广

技
术

25
人
造
板
低
温
粉

末
涂
装
技
术

粉
末

涂
料

通
过

静
电

喷
涂

于
人

造
板

表
面

，
然

后
通

过
中

红
外

波
辐

射
固

化
形

成
漆

膜
。

喷
涂

前
对

板
件

表
面

采
用

紫
外

光
及

热
双

固
化

的
水

性
紫
外

光
（

U
V）

固
化
涂

料
体

系
进

行
喷

涂
封

闭
处

理
，

喷
涂

后
采

用

特
殊

打
磨

抛
光

工
艺

形
成

镜
面

效
果

，
通

过
热

转
印

生
成

纹
理

装
饰

效
果

。

漆
膜

固
化

温
度

9
0℃

～

1
1
5℃

，
一

次
性

喷
涂

漆
膜

厚
度
可

达
5
0μ

m～
8
0μ

m
。

V
O
Cs

接
近

零
排

放
。

封
边
采

用
水

性
紫

外
光
（

U
V
）

固
化

涂
料

，
边

部
光

滑

不
开
裂

，
粉

末
涂

料
固
化

温
度

低
，

V
O
C
s
源
头

减
排

。

人
造

板
涂

装
推
广

技
术

26

木
质

家
具

水

性
涂

料
L
ED

光
固

化
技

术

将
水

性
涂

料
的

环
保

性
和

发
光

二
极

管
（
L
E
D
）
光
固

化
的
漆

膜
性

能
结

合
，
实

现
在

3
9
5
nm
L
E
D
光

源
下

的

水
性

漆
固

化
干

燥
，

从
源

头
减

少
V
O
C
s
和

臭
氧

排

放
。

水
性

涂
料

V
O
C
s
含

量
低

，

排
气

中
臭

氧
浓

度
＜

0
.
1p
p
m
。

L
E
D
光

源
寿

命
长

达
2
万

h
～
3
万

h
，
能

耗
仅

为
U
V
光
源

的
1
0
%～

2
0
%
。

采
用

长
波

紫
外

L
E
D
灯

光
固

化
水

性
涂
料

，
臭

氧
产

生
量
少

，
V
O
C
s
排

放
量

小
。

木
质
家
具
制
造
业

示
范

技
术

27

定
形

机
废

气

余
热

回
收

及

处
理

技
术

废
气

先
经

具
有

自
动

清
理

功
能

的
多

级
过

滤
装

置
去

除
毛

絮
，

然
后

经
气

水
换

热
装

置
回

用
热

量
；

再
经

多
级

除
蜡

除
杂

装
置

除
去

蜡
质

、
树

脂
等

粘
附

物
，

喷
淋

降
温

除
去

部
分

颗
粒

物
并

使
油

烟
冷

凝
后

，
经

机
械

和
静

电
装

置
去

除
油

烟
和

颗
粒

物
，

并
利

用
回

收
的

热
量

对
烟

气
加

热
升

温
后

排
放

。
废

水
经

油
水

分
离

并
净

化
后

达
标

排
放

，
废

油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单

位
处

理
处

置
。

出
口

染
整

油
烟

排
放

浓
度

和
颗

粒
物

排
放

浓
度

均
可

＜
1
0
m
g/
m
³。

集
成
多

种
污

染
治

理
技
术

和
余

热
回

收
技
术

，
实

现
节

能
减

排
。

印
染

、
化

纤
行

业
定

形
机

废
气

治
理

推
广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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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28

挥
发

性
有

机

工
业

废
气

污

染
防

治

旋
转

式
蓄

热

燃
烧

V
O
C
s
净

化
技

术

含
V
O
Cs

气
体
经

旋
转

阀
分

配
至

蓄
热

室
，
经

蓄
热

材

料
预

热
后

进
入

燃
烧

室
，

通
过

燃
烧

器
将

气
体

加
热

至
8
0
0°

C
以

上
氧

化
分

解
V
O
C
s
，

燃
烧

后
气

体
通

过
旋

转
阀

引
导

至
入

口
的

相
反

侧
蓄

热
室

，
将

热
量

释
放

至
蓄

热
材

料
中

，
冷

却
后

从
出

口
排

出
。

V
O
Cs

净
化

效
率

可
达

9
8
%以

上
，

热
回

收
效

率
可

达
9
5
%

以
上

。

采
用
旋

转
阀

，
阀

门
数
减

少
，

占
地

面
积
小

、
能

耗
较

低
。

包
装

印
刷

、
涂

装
、

化
工

、
电

子
等

行
业

的
中

高
浓

度
V
O
C
s

治
理

推
广

技
术

29

分
子

筛
吸

附
-

移
动
脱
附

VO
Cs

净
化
技
术

废
气

收
集

后
经

多
级

过
滤

装
置

去
除

漆
雾

、
颗
粒

物
，

再
经

分
子

筛
吸

附
床

吸
附

后
达

标
排

放
。

分
子

筛
吸

附
床

吸
附

饱
和

后
由

移
动

式
解

吸
装

置
原

位
脱

附
，

脱
附

出
的

V
O
C
s
经
催

化
燃

烧
装

置
净

化
处

理
。

净
化

效
率

可
达

9
0
%
以
上

。

分
子
筛

吸
附

剂
安

全
性
高

，
移

动
脱

附
再
生

方
式

经
济

性
好

。

分
散

小
规

模
的

喷
涂

作
业

V
O
Cs

治
理

示
范

技
术

3
0

基
于

冷
凝

-
吸

附
联

合
工

艺

的
油

气
回

收

技
术

冷
凝

模
块

采
用

压
缩

机
机

械
制

冷
，

将
油

气
温

度
分

级
降

低
使

不
同

组
分

分
级

冷
凝

为
液

态
，

经
充

分
冷

凝
后

低
浓

度
尾

气
经

预
冷

器
换

热
后

输
送

至
吸

附
模

块
。

吸
附

模
块

中
两

个
吸

附
罐

交
替

进
行

吸
附

—
脱

附
—

吹
扫

过
程

，
经

吸
附

处
理

的
尾

气
达

标
排

放
，

脱
附

油
气

送
回

冷
凝

模
块

处
理

。
冷

凝
液

进
入

回
收

储
罐

。

处
理

油
气

流
量

＜

1
0
00
m3 /

h
，

油
气

回
收

率
可

达
9
9
%
以

上
。

油
气

回
收

冷

凝
系

统
进

气
温

度
＜

4
0℃

。

将
冷
凝

法
和

吸
附

法
两
种

油
气

回
收

工
艺
有

机
结

合
，

降
低
设

备
成

本
，

减
少
现

场
占

地
面

积
。

油
气

VO
Cs

回
收

推
广

技
术

3
1

臭
氧

协
同

常

温
催

化
恶

臭

净
化

技
术

废
气

先
经

喷
淋

增
湿

去
除

粉
尘

及
可

溶
性

物
质

并
初

步
降

温
，

经
平

衡
器

再
次

降
温

并
脱

除
水

雾
后

进
入

催
化

氧
化

塔
，

利
用

复
合

催
化

剂
活

化
臭

氧
分

子
，

将
废

气
中

可
氧

化
成

分
氧

化
分

解
，

实
现

低
浓

度
恶

臭
净

化
并
达

标
排

放
。

恶
臭

净
化

效
率

可
达

9
0
%
以

上
。

采
用
复

合
高

效
催

化
剂
，

实
现

恶
臭

常
温

净
化

。

化
工
、
制
药
、
农

药
、
纺
织
印
染
、

碳
纤
维
生
产
、
污

水
处

理
等

行
业

废
气
治
理

推
广

技
术

3
2

低
浓

度
恶

臭

气
体

生
物

净

化
技

术

低
浓

度
恶

臭
气

体
经

预
洗

池
喷

淋
去

除
颗

粒
物

和
水

溶
性

组
分

、
调

节
温

湿
度

后
，

进
入

生
物

滤
池

，
通

过
湿

润
、

多
孔

和
充

满
活

性
微

生
物

的
滤

层
，

实
现

对
废

气
中

恶
臭

物
质

的
吸
附

、
吸

收
和

降
解

净
化

。

典
型

V
O
C
s
物

质
去

除
率

可

达
6
0
%
以

上
，

臭
气

净
化

效

率
可

达
8
5
%以

上
。

采
用
具

有
高

效
吸

附
能
力

的
生

物
填

料
及
适

合
不

同
废

气
的
高

效
优

势
菌

种
，
净
化

效
率

高
。

低
浓

度
恶

臭
气

体
净

化

推
广

技
术

426



序
号

技
术

细
分

领
域

技
术

名
称

工
艺

路
线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特
点

适
用

范
围

技
术

类
别

3
3

柴
油

机
尾

气

污
染

防
治

以
固

体
氨

为

还
原

剂
的

S
CR

技
术

利
用
氯

化
锶
（

S
r
Cl

2）
吸

附
氨
（
N
H
3）

形
成
配

位
化

合
物

以
固

态
形

式
存

储
在

储
氨

装
置

中
。

非
工

作
状

态
下

，
储

氨
装

置
内

处
于

常
压

状
态

，
安

全
稳

定
。

车
辆
启

动
后
，
加

热
控

制
器

开
启
，
N
H
3
传

输
到

计
量

及
喷

射
模

块
，

实
现

精
准

喷
射

，
提

高
N
O
x
净

化
效

率
，

控
制

N
H
3
逃
逸

。

用
于
国
Ⅲ

柴
油
机

减
排
，
N
O X

排
放

可
达

国
Ⅴ

标
准

。

N
H
3
释

放
温

度
低

、

速
度
快

、
控

制
精

度
高
，

系
统

故
障

率
低

。

柴
油
机

NO
x
减
排

推
广

技
术

3
4

基
于

柴
油

机

颗
粒

物
过

滤

器
和

S
C
R
的

柴
油

机
减

排

改
造

技
术

尾
气

经
柴

油
机

氧
化

催
化

器
将

一
氧

化
碳
（

C
O）
、
一

氧
化

氮
（
N
O
）
、
未
完

全
燃

烧
的

碳
氢

化
合

物
和

碳
颗

粒
部
分

氧
化

为
二

氧
化

碳
（
C
O
2）
、
H
2O
和

二
氧
化

氮

（
N
O
2
）
，

同
时

提
高

尾
气

温
度

，
经

催
化

型
柴

油
机

颗
粒

过
滤

器
去

除
颗

粒
物

并
连

续
被

动
再

生
，

经
闭

环
控
制

S
C
R
去

除
N
O
x，

实
现
尾

气
中

颗
粒

物
和

N
Ox

减
排

。

用
于

国
Ⅲ

柴
油

车
升

级
改

造
，

N
O
x
排

放
可

满
足

国
Ⅳ

新
车

排
放

标
准

；
颗
粒

物
排

放
可

满
足

国
Ⅴ

排
放

标
准

。

对
在
用

柴
油

车
进

行
改
造

治
理

，
可

实
现

N
O
x
和

颗
粒

物
同

时
减

排
。

柴
油
机
排
放
治
理

示
范

技
术

3
5

船
舶

尾
气

脱

硫
脱

硝
后

处

理
技

术

以
尿

素
为

还
原

剂
，

采
用

S
C
R
技

术
脱

除
尾

气
中

N
O
x，

以
碱

液
为

吸
收

剂
，
采
用

湿
法

烟
气

洗
涤

技
术

脱
除

尾
气

中
S
O 2
。

N
O
x
净

化
率

≥
8
0
%
，

N
H 3
逃

逸
≤
1
0
p
pm

。
含

硫
量

3
.
5
%

的
高

硫
油

SO
2
净

化
效

率
>
9
5
%。

S
C
R
脱

硝
结

合
烟

气
洗
涤

脱
硫

，
船

用
环

境
适

应
性

好
，
和

柴
油

机
匹

配
性

能
好

。

船
用

柴
油

机
、

锅
炉

N
O
x、

S
O
2

净
化

示
范

技
术

备
注
：

1
.示

范
技

术
具

有
创

新
性

，
技

术
指

标
先

进
、
治

理
效

果
好

，
基

本
达

到
实

际
工

程
应

用
水

平
，
具

有
工

程
示

范
价

值
；
推

广
技

术
是

经
工

程
实

践
证

明
了

的
成

熟
技

术
，

治
理

效
果

稳
定

、
经

济
合

理
可

行
，

鼓
励

推
广

应
用

。

2.
本

目
录

基
于

 2
0
1
8 
年

公
开

征
集

所
得

技
术

编
制

；
本

目
录

所
列

技
术

的
典

型
应

用
案

例
见

中
国

环
境

保
护

产
业

协
会

网
站

（
h
t
tp
:
/
/w
w
w
.c
a
e
pi
.
n
et
.
c
n
）
“

服
务

中
心

→
先

进
技

术
目

录
及

案
例

”
栏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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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合成树脂工业的技术

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合成树脂（聚氯乙烯树脂除外）工业企业及其生产设施的水污染物和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合成树脂工业企业排放恶臭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

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相应的国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配套的锅炉和导热油炉

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新建企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其水污染物和大气污

染物排放控制按本标准的规定执行，不再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的相关规定。各地也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的

需要和经济与技术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提前实施本标准。 

本标准是合成树脂工业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地方省级人民政府

对本标准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本标准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

制定严于本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要求严于本标准或

地方标准时，按照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执行。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环境保护设计专业委员会、中国天辰工

程有限公司、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4 月 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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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合成树脂工业企业及其生产设施（包括合成树脂加工和废合成树脂回收再

加工企业及其生产设施）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合成树脂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

及合成树脂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

后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合成树脂企业内的单体生产装置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聚氯乙烯树脂

（PVC）生产装置执行《烧碱及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

污染源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GB/T 6920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66  水质  总铬的测定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9 水质  总汞的测定  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

法 

GB/T 7470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1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8017  石油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雷德法 

GB/T 11890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10  水质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T 11912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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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4204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678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5959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2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3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T 3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66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67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70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

HJ/T 73 水质  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74 水质  氯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

高分辨质谱法

HJ/T 83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32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法

HJ/T 19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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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7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HJ 488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01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50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暂行） 

HJ 54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97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01   水质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HJ 620   水质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621   水质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 66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7   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8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70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5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酸碱滴定法 

HJ 676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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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686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氟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4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700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合成树脂  synthetic resin 

人工合成的一类高分子聚合物，依据其受热后的行为分为热塑性和热固性两大类合成树

脂。其中：热塑性合成树脂为粘稠液体或加热可软化的固体，受热时熔融或软化，在外力作

用下呈塑性流动状态；热固性合成树脂为加热、加压下或者在固化剂、紫外光作用下发生化

学反应， 终交联固化为不溶、不熔的合成树脂，受热时不熔融或软化。 

常见合成树脂种类参见附录 A。 

3.2 合成树脂工业  synthetic resin industry 

以低分子化合物——单体为主要原料，采用聚合反应结合成大分子的方式生产合成树脂

的工业，或者以普通合成树脂为原料，采用改性等方法生产新的合成树脂产品的工业。也包

括以合成树脂为原料，采用混合、共混、改性等工艺，通过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泡

等方法生产合成树脂制品的工业，或者以废合成树脂为原料，通过再生的方法生产新的合成

树脂或合成树脂制品的工业。 

3.3 排水量  effluent volume 

企业或生产设施向环境排放的废水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废水

（不包括热电站排水、直流冷却海水）。 

3.4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benchmark effluent volume per unit product 

用于核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合成树脂产品的废水排放量的上限值

（m3/t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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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public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通过纳污管道等方式收集废水，为两家以上排污单位提供废水处理服务并且排水能够达

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的企业或机构，包括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园区（包括各

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污水处理厂等，其废水处理程度应达到二级或二级以

上。 

3.6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7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排污单位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8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 

3.9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碳氢化合物的总称（以碳计）。

本标准使用“非甲烷总烃（NMHC）”作为排气筒和厂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指标。 

3.10 挥发性有机液体  volatile organic liquid 

任何能向大气释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有机液体：（1）20℃时，挥发性

有机液体的真实蒸气压大于 0.3 kPa；（2）20℃时，混合物中，真实蒸气压大于 0.3 kpa 的纯

有机化合物的总浓度等于或者高于 20%（重量比）。 

3.11 真实蒸气压  true vapor pressure 

有机液体气化率为零时的蒸气压，又称泡点蒸气压，根据 GB/T 8017 测定的雷德蒸气压

换算得到。 

3.12 泄漏检测值  leakage detection value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仪器探测到的设备（泵、压缩机等）或管线组件（阀门、法

兰等）泄漏点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扣除环境本底值后的净值（以碳计）。 

3.13 单位产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per unit product 

生产单位合成树脂产品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上限值（kg/t 产品）。 

3.14 排气筒高度  stack height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 

3.15 标准状态  standard condition 

温度为 273.15 K，压力为 101325 Pa 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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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3.16 现有企业  existing facility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合成树脂工业企业或

生产设施。 

3.17 新建企业  new facility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合成树脂工业建设

项目。 

3.18 企业边界  enterprise boundary 

合成树脂工业企业的法定边界。若无法定边界，则指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实际占地边界。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现有企业 2017 年 7 月 1 日前仍执行现行标准，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表 1 规定的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4.2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新建企业执行表 1 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1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 值除外） 

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1） 

适用的合成树脂类型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 值 6.0～9.0 — 

2 悬浮物 30 — 

3 化学需氧量 60 —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 — 

5 氨氮 8.0 — 

6 总氮 40 — 

7 总磷 1.0 — 

8 总有机碳 20 — 

9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1.0 5.0 

所有合成树脂 

10 苯乙烯 0.3 0.6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11 丙烯腈 2.0 2.0 ABS 树脂 

12 环氧氯丙烷 0.02 0.02 
环氧树脂 

氨基树脂 

13 苯酚 0.5 0.5 酚醛树脂 

14 双酚 A（2） 0.1 0.1 

环氧树脂 

聚碳酸酯树脂 

聚砜树脂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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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甲醛 1.0 5.0 

酚醛树脂 

氨基树脂 

聚甲醛树脂 

16 乙醛
（2） 0.5 1.0 热塑性聚酯树脂 

17 氟化物 10 20 氟树脂 

18 总氰化物 0.5 0.5 丙烯酸树脂 

19 丙烯酸
（2） 5 5 丙烯酸树脂 

20 苯 0.1 0.2 聚甲醛树脂 

21 甲苯 0.1 0.2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环氧树脂 

有机硅树脂 

聚砜树脂 

22 乙苯 0.4 0.6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23 氯苯 0.2 0.4 聚碳酸酯树脂 

24 1,4-二氯苯 0.4 0.4 聚苯硫醚树脂 

25 二氯甲烷 0.2 0.2 聚碳酸酯树脂 

26 总铅 1.0 
27 总镉 0.1 
28 总砷 0.5 
29 总镍 1.0 
30 总汞 0.05 

31 烷基汞 不得检出 

32 总铬 1.5 

33 六价铬 0.5 

所有合成树脂 
车间或生产设施 

废水排放口 

注：（1）废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经由城镇污水管线排放，应达到直接排放限值；废水进入园区（包

括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污水处理厂执行间接排放限值，未规定限值的污染物项目由企

业与园区污水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2）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4.3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水

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严重水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

区，应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在上述地区的企业执行表 2 规定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 

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

政府规定。 

表2 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mg/L（pH 值除外） 

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1） 

适用的合成树脂类型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 值 6.0～9.0 — 所有合成树脂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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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悬浮物 20 — 

3 化学需氧量 50 —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10 — 

5 氨氮 5.0 — 

6 总氮 15 — 

7 总磷 0.5 — 

8 总有机碳 15 — 

9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1.0 5.0 

10 苯乙烯 0.1 0.2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11 丙烯腈 2.0 2.0 ABS 树脂 

12 环氧氯丙烷 0.02 0.02 
环氧树脂 

氨基树脂 

13 苯酚 0.3 0.5 酚醛树脂 

14 双酚 A（2） 0.1 0.1 

环氧树脂 

聚碳酸酯树脂 

聚砜树脂 

15 甲醛 1.0 2.0 

酚醛树脂 

氨基树脂 

聚甲醛树脂 

16 乙醛
（2） 0.5 0.5 热塑性聚酯树脂 

17 氟化物 8.0 15 氟树脂 

18 总氰化物 0.3 0.5 丙烯酸树脂 

19 丙烯酸
（2） 5 5 丙烯酸树脂 

20 苯 0.1 0.1 聚甲醛树脂 

21 甲苯 0.1 0.1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环氧树脂 

有机硅树脂 

聚砜树脂 

22 乙苯 0.2 0.4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23 氯苯 0.2 0.2 聚碳酸酯树脂 

24 1,4-二氯苯 0.4 0.4 聚苯硫醚树脂 

25 二氯甲烷 0.2 0.2 聚碳酸酯树脂 

26 总铅 1.0 
27 总镉 0.1 
28 总砷 0.5 
29 总镍 1.0 
30 总汞 0.05 

31 烷基汞 不得检出 

32 总铬 1.5 

所有合成树脂 车间或生产设施 

废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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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六价铬 0.5 
注：（1）废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经由城镇污水管线排放，应达到直接排放限值；废水进入园区（包括

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污水处理厂执行间接排放限值，未规定限值的污染物项目由企业

与园区污水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2）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4.4 新建企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表 3 规定的单

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表3   合成树脂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序号 合成树脂类型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m3/t 产品） 
监控位置 

1 悬浮法聚苯乙烯树脂 3.5 

2 ABS 树脂 4.5（7.0） 

3 环氧树脂 4.0（6.0） 

4 酚醛树脂 3.0 

5 不饱和聚酯树脂 3.5 

6 氨基树脂 3.5 

7 氟树脂 4.0（6.0） 

8 有机硅树脂 2.5 

9 聚酰胺树脂 4.0 

10 光气法聚碳酸酯树脂 7.0（8.0） 

11 丙烯酸树脂 3.0 

12 醇酸树脂 3.5 

13 热塑性聚酯树脂 3.5 

14 聚甲醛树脂 6.0 

15 聚苯硫醚树脂 3.5 

16 聚砜树脂 3.0 

17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树脂 3.5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

染物排放监控位置相

同 

注：ABS 树脂、环氧树脂、氟树脂、光气法聚碳酸酯树脂间接排放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执行表中括号内

的限值。 

4.5 合成树脂加工以及废合成树脂回收再加工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根据其

涉及到的合成树脂种类，分别执行表 1、表 2 和表 3 的标准限值。 

4.6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

况。若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规定的基准排水量，须按公式（1）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

算为基准水量排放浓度，并与排放限值比较判定排放是否达标。产品产量和排水量统计周期

为一个产品生产周期。若未规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则以实测浓度判定排放是否达标。 

若企业同时生产单体或数种产品，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

准，在废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 严格的浓度限值，并按公式

（1）换算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 

439



 

10 

实

基

总
基 ρρ ×

⋅
=
∑ QY

Q
                         （1） 

式中： 

基ρ ——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mg/L； 

总Q ——排水总量，m3； 

Y ——产品产量，t； 

基Q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m3/t； 

实ρ ——实测水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若 总Q 与∑ ⋅ 基QY 的比值小于1，则以水污染物实测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

据。 

5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5.1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1.1 现有企业 2017 年 7 月 1 日前仍执行现行标准，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表 4 规定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5.1.2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新建企业执行表 4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4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适用的合成树脂类型 污染物排放监控

位置 

1 非甲烷总烃 100 

2 颗粒物 30 
所有合成树脂 

3 苯乙烯 50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4 丙烯腈 0.5 ABS 树脂 

5 1,3-丁二烯
（1） 1 ABS 树脂 

6 环氧氯丙烷
（1） 20 

环氧树脂 

氨基树脂 

7 酚类 20 

酚醛树脂 

环氧树脂 

聚碳酸酯树脂 

聚醚醚酮树脂 

8 甲醛 5 

酚醛树脂 

氨基树脂 

聚甲醛树脂 

9 乙醛 50 热塑性聚酯树脂 

10 
甲苯二异氰酸酯

（1） 

（TDI） 
1 聚氨酯树脂 

车间或生产设施

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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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1） 

（MDI） 
1 聚氨酯树脂 

12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1） 

（IPDI） 
1 聚氨酯树脂 

13 
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

（1） 

（PAPI） 
1 聚氨酯树脂 

14 氨 30 

氨基树脂 

聚酰胺树脂 

聚酰亚胺树脂 

15 氟化氢 5 氟树脂 

16 氯化氢 30 有机硅树脂 

17 光气 0.5 光气法聚碳酸酯树脂 

18 二氧化硫 100 

聚砜树脂 

聚醚砜树脂 

聚醚醚酮树脂 

19 硫化氢 5 聚苯硫醚树脂 

20 丙烯酸
（1） 20 丙烯酸树脂 

21 丙烯酸甲酯
（1） 50 丙烯酸树脂 

22 丙烯酸丁酯
（1） 50 丙烯酸树脂 

23 甲基丙烯酸甲酯
（1） 100 丙烯酸树脂 

24 苯 4 聚甲醛树脂 

25 甲苯 15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环氧树脂 

有机硅树脂 

聚砜树脂 

26 乙苯 100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27 氯苯类 50 
聚碳酸酯树脂 

聚苯硫醚树脂 

28 二氯甲烷
（1） 100 聚碳酸酯树脂 

29 四氢呋喃
（1） 100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树脂 

30 邻苯二甲酸酐
（1） 10 醇酸树脂 

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 

（kg/t 产品） 
0.5 

所有合成树脂 

（有机硅树脂除外）
（2） 

注：（1）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2）有机硅树脂采用单位产品氯化氢排放量（0.2kg/t 产品）。 

5.1.3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

大气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严重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

施的地区，应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在上述地区的企业执行表 5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

特别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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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省级人

民政府规定。 

表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适用的合成树脂类型 污染物排放监控

位置 

1 非甲烷总烃 60 

2 颗粒物 20 
所有合成树脂 

3 苯乙烯 20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4 丙烯腈 0.5 ABS 树脂 

5 1,3-丁二烯
（1） 1 ABS 树脂 

6 环氧氯丙烷
（1） 15 

环氧树脂 

氨基树脂 

7 酚类 15 

酚醛树脂 

环氧树脂 

聚碳酸酯树脂 

聚醚醚酮树脂 

8 甲醛 5 

酚醛树脂 

氨基树脂 

聚甲醛树脂 

9 乙醛 20 热塑性聚酯树脂 

10 
甲苯二异氰酸酯

（1） 

（TDI） 
1 聚氨酯树脂 

11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1） 

（MDI） 
1 聚氨酯树脂 

12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1） 

（IPDI） 
1 聚氨酯树脂 

13 
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

（1） 

（PAPI） 
1 聚氨酯树脂 

14 氨 20 

氨基树脂 

聚酰胺树脂 

聚酰亚胺树脂 

15 氟化氢 5 氟树脂 

16 氯化氢 20 有机硅树脂 

17 光气 0.5 光气法聚碳酸酯树脂 

18 二氧化硫 50 

聚砜树脂 

聚醚砜树脂 

聚醚醚酮树脂 

19 硫化氢 5 聚苯硫醚树脂 

20 丙烯酸
（1） 10 丙烯酸树脂 

21 丙烯酸甲酯
（1） 20 丙烯酸树脂 

车间或生产设施

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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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丙烯酸丁酯
（1） 20 丙烯酸树脂 

23 甲基丙烯酸甲酯
（1） 50 丙烯酸树脂 

24 苯 2 聚甲醛树脂 

25 甲苯 8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环氧树脂 

有机硅树脂 

聚砜树脂 

26 乙苯 50 
聚苯乙烯树脂 

ABS 树脂 

27 氯苯类 20 
聚碳酸酯树脂 

聚苯硫醚树脂 

28 二氯甲烷
（1） 50 聚碳酸酯树脂 

29 四氢呋喃
（1） 50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树脂 

30 邻苯二甲酸酐
（1） 5 醇酸树脂 

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 

（kg/t 产品） 
0.3 

所有合成树脂 

（有机硅树脂除外）
（2） 

注：（1）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2）有机硅树脂采用单位产品氯化氢排放量（0.1kg/t 产品）。 
 

5.1.4 合成树脂加工以及废合成树脂回收再加工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根

据其涉及到的合成树脂种类，分别执行表 4 或表 5 的标准限值。 

5.1.5 非焚烧类有机废气排放口以实测浓度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焚烧类有机废气排放口的

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须换算成基准含氧量为 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并与排

放限值比较判定排放是否达标。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按公式（2）进行计算。 

实

实

基
基 ρρ ×

−
−

=
O
O

21
21

                           （2） 

式中： 

基ρ ——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mg/m3； 

基O ——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实O ——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实ρ ——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5.2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污染控制要求 

5.2.1 新建企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下列挥发性

有机液体储罐污染控制要求。 

5.2.2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应采用压力储罐。 

5.2.3 储存真实蒸气压≥5.2 kPa 但＜27.6 kPa 的设计容积≥15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

443



 

14 

罐，以及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 但＜76.6 kPa 的设计容积≥75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内浮顶罐；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液体镶嵌式、机械式鞋形、双封

式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外浮顶罐；外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封式密封，且初级密封采用液

体镶嵌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c）采用固定顶罐，应安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其大气污染物排

放应符合表4、表5的规定。 

5.2.4 浮顶罐浮盘上的开口、缝隙密封设施，以及浮盘与罐壁之间的密封设施在工作状态

应密闭。若检测到密封设施不能密闭，在不关闭工艺单元的条件下，在 15 日内进行维修技

术上不可行，则可以延迟维修，但不应晚于 近一个停工期。 

5.2.5 对浮盘的检查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次，每次检查应记录浮盘密封设施的状态，记录

应保存 1 年以上。 

5.3 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污染控制要求 

5.3.1 新建企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下列设备与

管线组件泄漏污染控制要求。 

5.3.2 挥发性有机物流经以下设备与管线组件时，应进行泄漏检测与控制： 

a）泵； 

b）压缩机； 

c）阀门； 

d）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e）法兰及其他连接件； 

f）泄压设备； 

g）取样连接系统； 

h）其他密封设备。 

5.3.3 泄漏检测周期 

根据设备与管线组件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泄漏检测周期： 

a）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气体/蒸气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每3个

月检测一次。 

b）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每6个月检测一次。 

c）对于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初次开工开始运转的设备和管线组件，应在开工后30日内

对其进行第一次检测。 

d）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和管线组件每周应进行目视观察，检查其密封处是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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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滴液迹象。 

5.3.4 泄漏的认定 

出现以下情况，则认定发生了泄漏： 

a）有机气体和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以

甲烷或丙烷为校正气体），泄漏检测值大于等于 2000 µmol/mol。 

b）其他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以甲烷或丙

烷为校正气体），泄漏检测值大于等于500 µmol/mol。 

5.3.5 泄漏修复 

a）当检测到泄漏时，在可行条件下应尽快维修，一般不晚于发现泄漏后15日。 

b）首次（尝试）维修不应晚于检测到泄漏后5日。首次尝试维修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描述的相关措施：拧紧密封螺母或压盖、在设计压力及温度下密封冲洗。 

c）若检测到泄漏后，在不关闭工艺单元的条件下，在15日内进行维修技术上不可行，

则可以延迟维修，但不应晚于 近一个停工期。 

5.3.6 记录要求 

泄漏检测应记录检测时间、检测仪器读数；修复时应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

时间，记录修复后检测仪器读数，记录应保存 1 年以上。 

5.4 其他污染控制要求 

5.4.1 新建企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下列污染控

制要求。 

5.4.2 合成树脂企业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工艺和装置需设立局部或整体气体收集系统和

净化处理装置，达标排放。排气筒高度应按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确定，且至少不低于 15m。 

5.4.3 废气收集系统 

废气收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生产设施应采用密闭式，并具有与废气收集系统有效连接的部件或装置。 

b）根据生产工艺、操作方式以及废气性质、处理和处置方法，设置不同的废气收集系

统，尽可能对废气进行分质收集，各个废气收集系统均应实现压力损失平衡以及较高的收集

效率。 

c）废气收集系统应综合考虑防火、防爆、防腐蚀、耐高温、防结露、防堵塞等问题。 

5.4.4 废气处理装置 

为保证废气处理装置的净化效果，需要在线测定相关工艺参数： 

a）冷凝器排出的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污染物的液化温度，若尾气中有数种污

染物，则不凝尾气的温度应低于尾气中液化温度 低的污染物的液化温度； 

b）吸附装置的吸附剂更换/再生周期、操作温度应满足设计参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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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洗涤装置的洗涤液水质（如 pH 值）、水量应满足设计参数的要求； 

d）焚烧设施的焚烧效率应大于 99.9%，焚烧效率指焚烧炉烟道排出气体中二氧化碳浓

度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浓度之和的百分比。 

5.4.5 废水、废气焚烧设施 

废水、废气焚烧设施除满足表 4、表 5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外，还需对排放烟气中的

SO2、NOx 和二噁英类进行监测，并达到表 6 规定的限值。 

表6 焚烧设施 SO2、NOx 和二噁英类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现有和新建企业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1 二氧化硫 100 50 
2 氮氧化物 180 100 
3 二噁英类 0.1 ng-TEQ /m3 

 

5.4.6 物料输送（转移）与装卸 

合成树脂企业挥发性物料输送（转移）、装卸必须采取控制措施，见表 7。 

表7 合成树脂企业挥发性物料输送（转移）、装卸废气控制措施 

序号 操作单元 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1 挥发性物料输送（转移） 采用无泄漏泵。 

2 挥发性物料装卸 
1．挥发性物料装卸应配置气相平衡管，卸料应配置装卸器。 

2．装运挥发性物料的容器必须加盖。 

 

5.4.7 物料投加、分离、抽真空与干燥过程 

合成树脂企业挥发性物料投加、分离、抽真空与干燥过程必须采取控制措施，见表 8。 

表8 合成树脂企业挥发性物料投加、分离、抽真空、干燥废气控制措施 

序号 操作单元 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1 挥发性物料和粉体物料投加 
1．采用无泄漏泵或高位槽投加液体物料。 

2．采用管道自动计量并投加粉体物料，或者采用投料器密闭投加

粉体物料。 

2 挥发性物料分离（离心、过

滤） 
1．采用全自动密闭式（氮气或空气密封）的压滤机。 

2．采用全自动密闭或半密闭式的离心机。 

3 挥发性物料抽真空 

1．采用无油往复式真空泵、罗茨真空泵、液环泵，泵前与泵后均

需设置气体冷却冷凝装置。 

2．如采用水喷射泵和水环泵，必须配置循环水冷却设备（盘管冷

却或深冷换热）和水循环槽（罐），对挥发性废气进行收集、处理，

并执行表 4、表 5 规定。 

4 挥发性物料干燥 
1．采用密闭式的干燥设备。 

2．干燥过程中挥发的有机废气必须收集、处理，并执行表 4、表

446



 

17 

5 规定。 

5.5 厂界及周边污染控制要求 

5.5.1 企业边界任何 1 小时大气污染物平均浓度执行表 9 规定的限值。 

表9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1 颗粒物 1.0 

2 氯化氢 0.2 

3 苯 0.4 

4 甲苯 0.8 

5 非甲烷总烃 4.0 

5.5.2 在现有企业生产、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后的生产过程中，负责监管的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应对周围居住、教学、医疗等用途的敏感区域环境质量进行监控。建设项目的具体监

控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确定的周围敏感区域；未进行过环境影响评价的现有企业，监控范围

由负责监管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企业排污特点和规律及当地自然、气象条件等因素，

参照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确定。地方政府应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确保环

境状况符合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6 污染物监测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

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并公布监测结果。 

6.1.2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

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6.1.3 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

采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6.1.4 对企业排放废水和废气的采样，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

控位置进行，有废水、废气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后监测。 

6.1.5 合成树脂企业产品产量的核定，以法定报表为依据。 

6.2 水污染物监测与分析 

6.2.1 水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HJ/T 91、HJ 493、HJ 494、HJ 495 的规定执行。 

6.2.2 对企业排放水污染物浓度的测定采用表 10 所列的方法标准。 

表10 水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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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 
2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 HJ/T 70 

3 化学需氧量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法 HJ/T 132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5 

5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6 
水质  总氮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7 6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8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0 7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 

8 总有机碳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501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GB/T 15959 

9 可吸附有机卤化

物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T 83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1890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10 

苯乙烯 
苯 
甲苯 
乙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6 

11 丙烯腈 水质  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73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12 
 环氧氯丙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6 
13 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HJ 676 
14 
 甲醛 水质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HJ 601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HJ 487  

15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8 
16 总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 

水质  氯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74 
水质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21 17 氯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21 

18 1,4-二氯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620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19 二氯甲烷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6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0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20 总铅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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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1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21 总镉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钾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 22 总砷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T 11910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2 23 总镍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总汞的测定  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法  双硫腙分

光光度法 
GB/T 7469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97 24 总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 
25 烷基汞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024 

水质  总铬的测定 GB/T 7466 
26 总铬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27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 

6.3 大气污染物监测与分析 

6.3.1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GB/T 16157、HJ/T 397、HJ 732、HJ/T 373 或 HJ/T 

75、HJ/T 76 的规定执行。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测按 HJ/T 55 的规定执行。 

6.3.2 合成树脂工业企业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应设置编号和永久标志，泄漏检测按 HJ 733 的

规定执行。 

6.3.3 对企业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测定采用表 11 所列的方法标准。 

表11 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3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2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 

3 丙烯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 

4 酚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

光光度法 
HJ/32 

5 甲醛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 
6 乙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5 
7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67 8 氟化氢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氟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68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暂行） HJ 548 9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549 

10 光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3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 11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12 硫化氢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 

GB/T 14678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

法 
HJ 583 13 苯 

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HJ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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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气相色谱法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

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14 苯乙烯、乙苯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

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9 15 氯苯类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6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酸碱滴定法 HJ 675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16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17 二噁英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

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77.2 

7 实施与监督 

7.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7.2 在任何情况下，合成树脂工业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

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

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

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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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合成树脂种类 

 

序号 合成树脂名称 序号 合成数脂名称 

1 聚乙烯树脂 14 氟树脂 

2 聚丙烯树脂 15 有机硅树脂 

3 聚苯乙烯树脂 16 聚酰胺树脂 

4 聚氯乙烯树脂
（1） 17 聚碳酸酯树脂 

5 ABS 树脂 18 聚甲醛树脂 

6 环氧树脂 19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树脂 

7 酚醛树脂 20 聚苯醚树脂 

8 不饱和聚酯树脂 21 聚酰亚胺树脂 

9 聚氨酯树脂 22 聚醚醚酮树脂 

10 氨基树脂 23 聚砜树脂 

11 热塑性聚酯树脂 24 聚苯硫醚树脂 

12 丙烯酸树脂 25 聚醚砜树脂 

13 醇酸树脂   

注：（1）本标准适用范围不包括聚氯乙烯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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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单位合成树脂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计算方法 

 

A.1 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有机硅树脂为单位产品氯化氢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产

实

T
QC

A
⋅

= ×10-6…………………………………（1） 

式中： 

A——单位合成树脂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kg/t 产品； 

C 实——排气筒中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mg/m3； 

Q——排气筒单位时间内排气量，m3/h； 

T 产——单位时间内合成树脂的产量，t/h。 

A.2 排气筒中非甲烷总烃（有机硅树脂采用氯化氢）实测浓度和单位时间内排气量的乘积

为非甲烷总烃（有机硅树脂采用氯化氢）的排放速率（kg/h）。 

A.3 非甲烷总烃（有机硅树脂采用氯化氢）排放速率与相应时间内合成树脂产量的比值，

即为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有机硅树脂采用氯化氢）。 

A.4 建有 2 个以上排气筒的合成树脂企业，其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有机硅树脂采

用氯化氢）为各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有机硅树脂采用氯化氢）排放速率的叠加值与相应时

间内合成树脂产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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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促进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排放水污染物、恶臭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污

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相应的国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按照本标

准的规定执行，不再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的相关规定。各地可根据
当地环境保护需要和经济与技术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提前实施本标准。 
本标准是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对本标准未

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本标准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本标准的地方

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中国日用化工协

会油墨分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9年 4月 16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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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涂料、油

墨及胶粘剂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

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企业中合成树脂生产及改性的生产装置执行 GB 31572的相关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8017  石油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雷德法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口恶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83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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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00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气袋采样-气相色谱法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  paint, ink and adhesive industry 
GB/T 4754—2017中规定的涂料制造工业（C2641）、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工业（C2642）以及胶粘

剂制造工业。 
3.2   
涂料制造  manufacture of paints 
在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中加入颜料、溶剂和辅助材料，经加工后制成覆盖材料的生产活动，包括涂

料及其稀释剂、脱漆剂等辅助材料的制备环节。 
3.3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manufacture of ink and allied products 
由颜料、联接料（植物油、矿物油、树脂、溶剂）和填充料经过混合、研磨调制而成，用于印刷的

有色胶浆状物质，以及用于计算机打印、复印机用墨等生产活动。 
3.4   
胶粘剂制造  manufacture of adhesives 
以粘料为主剂，配合各种固化剂、增塑剂、填料、溶剂、防腐剂、稳定剂和偶联剂等助剂制备胶粘

剂（也称粘合剂）的生产活动。 
3.5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 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 TVOC

表示）、非甲烷总烃（以 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3.6   
总挥发性有机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 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到 VOCs物质的总量，以单项

VOCs物质的质量浓度之和计。实际工作中，应按预期分析结果，对占总量 90%以上的单项 VOCs物质
进行测量，加和得出。 
3.7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以碳的质

量浓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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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

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3.9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3.10   
密闭空间  closed spac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污染物质、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

该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

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3.11   

VOCs物料  VOCs-containing materials 
本标准是指 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原辅材料、产品和废料（渣、液），以及有机聚合物原

辅材料和废料（渣、液）。 
3.12   
挥发性有机液体  volatile organic liquid 
任何能向大气释放 VOCs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有机液体： 
（1）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0.3 kPa的单一组分有机液体； 
（2）混合物中，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0.3 kPa的组分总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20%的有机液体。 

3.13   
真实蒸气压  true vapor pressure 
有机液体工作（储存）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绝对压力），或者有机混合物液体气化率为零时的蒸

气压，又称泡点蒸气压，可根据 GB/T 8017等相应测定方法换算得到。 
注：在常温下工作（储存）的有机液体，其工作（储存）温度按常年的月平均气温最大值计算。 

3.14   
浸液式密封  liquid-mounted seal 
浮顶的边缘密封浸入储存物料液面的密封形式，又称液体镶嵌式密封。 

3.15   
机械式鞋形密封  mechanical shoe seal 
通过弹簧或配重杠杆使金属薄板垂直紧抵于储罐罐壁上的密封形式。 

3.16   
双重密封  double seals 
浮顶边缘与储罐内壁间设置两层密封的密封形式，又称双封式密封。下层密封称为一次密封，上层

密封称为二次密封。 
3.17   
气相平衡系统  vapor balancing system 
在装载设施与储罐之间或储罐与储罐之间设置的气体连通与平衡系统。 

3.18   
现有企业  existing facility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企业或生

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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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新建企业  new facility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建设

项目。 
3.20   
重点地区  key regions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对大气污染严重，或生态环境脆弱，或有进一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等，

需要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地区。 
3.21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 273.15 K，压力为 101.325 kPa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均以标准

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3.22   
排气筒高度  stack height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单位为 m。 

3.23   
企业边界  enterprise boundary 
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法定边界。若难以确定法定边界，则指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实际占地边界。 

4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1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执行表 1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及其他污染控制要求。 

表 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涂料制造、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胶粘剂制造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30 30 
2 NMHC 100 100 
3 TVOC a 120 120 
4 苯系物 b 60 60 
5 苯 1 1 
6 异氰酸酯类 c,d 1 1 
7 1,2-二氯乙烷 — 5 
8 甲醛 — 5 

车间或生产设施 
排气筒 

a  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A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b  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c  异氰酸酯类包括甲苯二异氰酸酯（T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多亚甲基
多苯基异氰酸酯（PAPI），适用于聚氨酯类涂料、油墨和胶粘剂。 

d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4.2  重点地区的企业执行表 2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其他污染控制要求，执行的地域范围
和时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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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涂料制造、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胶粘剂制造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20 20 
2 NMHC 60 60 
3 TVOC a 80 80 
4 苯系物 b 40 40 
5 苯 1 1 
6 异氰酸酯类 c,d 1 1 
7 1,2-二氯乙烷 — 5 
8 甲醛 — 5 

车间或生产设施 
排气筒 

a  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A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b  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c  异氰酸酯类包括甲苯二异氰酸酯（T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多亚甲基
多苯基异氰酸酯（PAPI），适用于聚氨酯类涂料、油墨和胶粘剂。 

d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4.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3 kg/h时，应配置 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
低于 80%。对于重点地区，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2 kg/h时，应配置 VOCs处
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 
4.4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
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

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4.5  VOCs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除满足表 1 或表 2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外，还需对排放烟气中
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口恶英类进行控制，达到表 3 规定的限值。利用锅炉、工业炉窑、固废焚烧
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还应满足相应排放标准的控制要求。 

表 3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SO2 200 
2 NOx 200 
3 二口恶英类 a 0.1 ng-TEQ/m3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排气筒 

a  燃烧含氯有机废气时，需监测该指标。 

 
4.6  进入 VOCs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的废气需要补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的，排气筒中实测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式（1）换算为基准含氧量为 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利用锅炉、
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烟气基准含氧量按其排放标准规定执行。 

21
21

O
O

ρ ρ
−

= ×
−

基
基 实

实

                                （1） 

式中： ρ基——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质量浓度，mg/m3； 
ρ
实
——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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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基
——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O
实
——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进入 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中废气含氧量可满足自身燃烧、氧化反应需要，不需另外补充
空气的（燃烧器需要补充空气助燃的除外），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

量不得高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 
吸附、吸收、冷凝、生物、膜分离等其他 VOCs处理设施，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不

得稀释排放。 
4.7  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因安全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的相
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4.8  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筒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排
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按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规

定执行。 

5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1  执行范围与时间 

5.1.1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无组织排放控制按照本标准
的规定执行。 
5.1.2  重点地区的企业执行无组织排放特别控制要求，执行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5.2  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2.1  除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外，涂料、油墨及胶粘剂企业 VOCs 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应符
合 GB 37822规定。 
5.2.2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控制要求 
5.2.2.1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5.2.2.2  储存真实蒸气压≥10.3 kPa 但＜76.6 kPa 且储罐容积≥30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

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顶罐。对于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

方式；对于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

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固定顶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表 1、表 3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80%。 
c）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d）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5.2.3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特别控制要求 
5.2.3.1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5.2.3.2  储存真实蒸气压≥10.3 kPa 但＜76.6 kPa 且储罐容积≥20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储

存真实蒸气压≥0.7 kPa但＜10.3 kPa且储罐容积≥30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顶罐。对于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

方式；对于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

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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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用固定顶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表 2、表 3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90%。 
c）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d）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5.2.4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运行维护要求 
5.2.4.1  浮顶罐 

a）浮顶罐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浮顶边缘密封不应有破损。 
b）储罐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c）支柱、导向装置等储罐附件穿过浮顶时，应采取密封措施。 
d）除储罐排空作业外，浮顶应始终漂浮于储存物料的表面。 
e）自动通气阀在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关闭且密封良好，仅在浮顶处于支撑状态时开启。 
f）边缘呼吸阀在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密封良好，并定期检查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g）除自动通气阀、边缘呼吸阀外，浮顶的外边缘板及所有通过浮顶的开孔接管均应浸入液面下。 

5.2.4.2  固定顶罐 
a）固定顶罐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 
b）储罐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c）定期检查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5.2.4.3  维护与记录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若不符合 5.2.4.1条或 5.2.4.2条规定，应记录并在 90 d内修复或排空储罐停止

使用。如延迟修复或排空储罐，应将相关方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5.3  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企业 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4  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4.1  工艺过程控制要求 
5.4.1.1  VOCs物料的配料、投加、反应、混合、研磨、分散、调色、兑稀、过滤、干燥以及灌装或包
装等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

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4.1.2  移动缸及设备零件清洗时，应采用密闭系统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4.1.3  真空系统应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若使用液环（水环）
真空泵、水（水蒸气）喷射真空泵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应密闭，真空排气、循环槽（罐）排气

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4.1.4  载有 VOCs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应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
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4.1.5  工艺过程产生的含 VOCs废料（渣、液）应按照 5.2 条、5.3 条要求进行储存、转移和输送。
盛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应加盖密闭。 
5.4.1.6  企业应按照 HJ 944要求建立台账，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
去向以及 VOCs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5.4.2  工艺过程特别控制要求 
重点地区的企业除符合 5.4.1条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高位槽（罐）进料时置换的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或气相平衡系统。 

462



GB 37824—2019 

8 

b）移动缸及设备零件清洗时，应采用密闭系统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
处理系统。 

c）实验室若使用含 VOCs的化学品或 VOCs物料进行实验，应使用通风橱（柜）或进行局部气体
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5  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要求 

载有气态 VOCs物料、液态 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应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具体要求
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6  敞开液面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企业敞开液面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应符合 GB 37822规定，其中废水储
存、处理设施排放的废气应满足表 1、表 3及 4.3条的要求，重点地区废水储存、处理设施排放的废气
应满足表 2、表 3及 4.3条的要求。 

5.7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企业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8  企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需要，对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状况进行监控，具体
实施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参见附录 B。 

6  企业边界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6.1  企业应对排放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管控，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6.2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企业边界任何 1 h大气污染物
平均浓度应符合表 4规定的限值。 

表 4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1 苯 0.40 
2 甲醛 0.20 

 

7  污染物监测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 HJ 819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订监测
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

结果。 
7.1.2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
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7.1.3  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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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7.1.4  大气污染物监测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进行，有废气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后监测。根据企
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等，确定需要监测的污染物项目。 

7.2  监测采样与分析方法 

7.2.1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GB/T 16157、HJ/T 397和 HJ 732的规定执行。对于储罐呼吸
排气等排放强度周期性波动的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监测时段应涵盖其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7.2.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HJ/T 55的规定执行。 
7.2.3  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测定采用表 5中所列的方法标准。 

表 5  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 

HJ 1012 
2 

非甲烷总烃 
（NMHC）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
谱法 

HJ 6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 734 

3 
苯 
苯系物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4 1,2-二氯乙烷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气袋采样-气相色谱法 HJ 100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 
5 甲醛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8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6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7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8 二口恶英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口恶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
分辨质谱法 

HJ 77.2 

 

7.2.4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标准相应污
染物的测定。 

8  实施与监督 

8.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8.2  企业是实施排放标准的责任主体，应采取必要措施，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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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对于有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 1 h 平均浓度值超
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8.4  对于企业边界及周边地区，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 1 h 平均
浓度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8.5  企业未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措施性控制要求，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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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排放的典型大气污染物 
 

序号 产品分类 典型大气污染物 

1 建筑涂料 
颗粒物、甲醛、二甲苯、丙二醇、醋酸乙烯酯、乙二醇、异丙醇、甲醇、二甲基醚、己

二醇等 

2 汽车涂料 

颗粒物、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丙酯、乙酸异丙酯、乙酸丁酯、乙酸异丁酯、丁醇、

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丙酮、甲基异丁基酮、

三羟甲基丙烷、乙二醇丁醚、乙二醇乙醚、甲基丙烯酸、丙烯酰胺、甲酸、甲基丙烯酸

甲酯、甲基丙烯酸丁酯、丙烯酸、丙烯酸羟丙酯、正丁烷、丙烷、二氯甲烷、环己烷等 

3 木器家具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异氰酸酯类、

甲醇、丁醇、乙酸丁酯、甲基异丁基酮、环己酮等 

4 轻工业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醇、乙酸

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丙酯、乙酸异丙酯、乙酸丁酯、乙酸异丁酯、丙烯酸酯类、环己

酮、乙二醇丁醚、乙二醇乙醚、二丙酮醇、异丁醇、仲丁醇、异丙醇、正丁烷、正己烷、

丙烷等 

5 机械工业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异丙苯、丁醇、乙酸甲酯、乙酸

乙酯、乙酸丙酯、乙酸异丙酯、乙酸丁酯、乙酸异丁酯、卤代烃、丙烯酸酯类、乙二醇

丁醚等 

6 船舶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醇、乙酸

丁酯、乙酸乙酯、乙二醇丁醚、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醇醋酸酯等 

7 航空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醇、乙酸

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酮、卡必醇（degee）、乙二醇、丁酮、甲基异丁酮、仲
丁醇等 

8 铁道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醇、乙酸

丁酯、乙酸乙酯、丙烯酸酯类、甲基异丁基酮、环己酮等 

9 卷材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醇、三羟

甲基丙烷、乙酸丁酯、乙酸乙酯、丙烯酸酯类、N,N-二甲基乙醇胺等 

10 集装箱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醇、乙酸

丁酯、乙酸乙酯等 

11 道路标志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酮、甲醇、

丙二醇、甲基丙烯酸酯类、乙酸甲酯、乙酸戊酯、环己烷、异丁烷、环己醇、乙二醇、

正丁烷、正己烷、丙烷等 

12 防腐蚀涂料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丁醇、异氰

酸酯类、卤代烃（三氯甲烷、三氯乙烯等）、甲醛、酚类等 

13 通用涂料 
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异丙苯、正丁醇、乙酸甲酯、

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酸丙酯、乙酸异丙酯、2-丁酮、1-甲基-2-吡咯烷酮、丁基溶纤
素、乙二醇、甲醛、甲基丙烯酸甲酯、溶剂汽油等 

14 平版印刷油墨 颗粒物、乙烯、丁烯、戊烯等 

15 凹版印刷油墨 
颗粒物、乙酸乙酯、乙酸丁酯、正丙醇、异丙醇、甲醇、丁醇、异丁醇、松油醇、丙酮、

丁酮、环己酮、甲苯、二甲苯、乙苯、二乙苯、甲基异丁基酮、环己烷等 
16 凸版印刷油墨 颗粒物、乙酸乙酯、乙酸丁酯、异丙醇、卤代烃、乙烷、正丁烷、丙烷等 

17 孔版印刷油墨 
颗粒物、乙醇、丙醇、异丙醇、丁醇、乙酸丁酯、乙酸乙酯、乙二醇甲醚、乙二醇乙醚、

乙二醇、甲苯、丙酮、丁酮、甲基异丁基酮、一乙醇胺等 

 

466



GB 37824—2019 

12 

续表 

序号 产品分类 典型大气污染物 

18 柔版印刷油墨 
颗粒物、乙醇、丙醇、异丙醇、丁醇、乙酸丁酯、乙酸乙酯、乙二醇甲醚、乙二醇乙醚、

乙二醇、甲苯、丙酮、丁酮、甲基异丁基酮、一乙醇胺等 
19 UV油墨 颗粒物、苯乙烯、苯酚等 
20 数字印刷油墨 乙酸乙酯、丁酮、丙酮、甲基异丁基酮、乙醇、甲醇、异丙醇等 

21 其他油墨 
颗粒物、乙酸乙酯、乙酸丁酯、正丙醇、异丙醇、甲醇、丁醇、异丁醇、松油醇、丙酮、

丁酮、环己酮、甲苯、二甲苯、乙苯、二乙苯、甲基异丁基酮、环己烷等 
22 水基胶粘剂 颗粒物、丙酮、乙醇、异丙醇、己烷等 

23 溶剂型胶粘剂 
乙酸乙酯、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丁酮、二氯乙烷、

溶剂汽油、正己烷、三氯乙烯、环己烷、乙酸乙酯、乙酸甲酯、卤代烃、甲基丙烯酸甲

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醋酸乙烯、丙酮、乙醇、甲醛、酚类、异氰酸酯类等 
24 热熔胶胶粘剂 丙酮、乙酸丁酯、乙酸乙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丁二醇、醋酸乙烯等 

25 反应型胶粘剂 

醋酸乙烯、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异辛酯、丙烯酸羟乙酯、丙

烯酸、乙酸异丙烯酯、二氯甲烷、环己酮、二氯乙烷、乙酸乙酯、乙酸丁酯、苯、甲苯、

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三氯乙烯、三氯乙烷、乙二醇、丁酮、甲

基异丁基酮、正庚烷、正己烷、异氰酸酯类、丁二醇等 

26 其他类型胶粘剂 
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异辛酯、丙烯酸、乙酸乙酯、乙酸丁酯、

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基甲苯、三氯乙烯、异氰酸酯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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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B.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企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应符合表 B.1规定的限值。 

表 B.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10 6 监控点处 1 h平均浓度值 

NMHC 
30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B.2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 

B.2.1  对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 1 m，
距离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 1 m，距
离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B.2.2  厂区内 NMHC 任何 1 h 平均浓度的监测采用 HJ 604、HJ 1012 规定的方法，以连续 1 h 采样获
取平均值，或在 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个样品计平均值。厂区内 NMHC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
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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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促进制药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制药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排放水污染物、恶臭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相应的国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按照本标

准的规定执行，不再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的相关规定。各地可根据
当地环境保护需要和经济与技术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提前实施本标准。 
本标准是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对本标准未作规定的项目，

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本标准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本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台州市环境科学

设计研究院、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9年 4月 16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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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制药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制药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本标准也适用于供药物生产的医药中间体企业及其生产设施，以及药物研发机构及其实验设施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8017  石油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雷德法 
GB/T 13554—2008  高效空气过滤器 
GB/T 1466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4678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2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3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 
HJ/T 3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口恶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4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气的测定  碘量法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HJ 54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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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83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制药工业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GB/T 4754—2017中规定的医药制造业（C27），包括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C271）、化学药品制剂

制造（C272）、中药饮片加工（C273）、中成药生产（C274）、兽用药品制造（C275）、生物药品制品制
造（C276）、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C277）、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制造（C278）。 
3.2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production of chemical bulk drug 
通过化学合成、微生物发酵或天然动植物提取等手段制备具有药物活性成分的一种物质或物质的混

合物的生产活动。 
3.3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production of preparation 
用药物活性成分和辅料通过混合、加工和配制，形成各种剂型药物的生产活动。 

3.4   
中药制造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以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为主要原料，根据国家药典生产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各种剂型产品的生产

活动。 
3.5   
兽用药品制造  production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用于动物疾病防治的药物生产活动。 

3.6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bio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利用生物技术制造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的制剂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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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production of hygienic materials 
卫生材料、外科敷料以及其他内、外科用医药制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外科敷料、橡皮膏、药棉等的

制造。 
3.8   
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制造  production of medicinal excipients 
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的生产活动。包括明胶制装药用胶囊等的制造。 

3.9   
医药中间体  pharmaceutical intermediates 
专门用来生产原料药或药品的关键原料或产品。包括纳入医药工业统计制度中的所有医药中间体品

种，参见附录 A。 
3.10   
药物研发机构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从事制药及药物产品研究、开发等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测试室、研发中心等机构。 

3.1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 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 TVOC

表示）、非甲烷总烃（以 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3.12   
总挥发性有机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 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到 VOCs物质的总量，以单项

VOCs物质的质量浓度之和计。实际工作中，应按预期分析结果，对占总量 90%以上的单项 VOCs物质
进行测量，加和得出。 
3.13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以碳的质

量浓度计。 
3.14   
工艺废气  process vents 
制药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包括配制、合成、提取、结晶、离心、过滤、干燥、精制、包装、

溶剂回收等工艺排气，以及真空泵等辅助设备排气等。 
3.15   
发酵尾气  tail gas from fermentation 
发酵类化学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从微生物发酵罐排出的含生物代谢物质的废气，也包括发酵罐清洗、

消毒过程中向外排放的含污染物的蒸汽。 
3.16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

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3.17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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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密闭空间  closed spac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污染物质、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

该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

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3.19   

VOCs物料  VOCs-containing materials 
本标准是指 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原辅材料、产品和废料（渣、液），以及有机聚合物原

辅材料和废料（渣、液）。 
3.20   
挥发性有机液体  volatile organic liquid 
任何能向大气释放 VOCs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有机液体： 
（1）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0.3 kPa的单一组分有机液体； 
（2）混合物中，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0.3 kPa的组分总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20%的有机液体。 

3.21   
真实蒸气压  true vapor pressure 
有机液体工作（储存）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绝对压力），或者有机混合物液体气化率为零时的蒸

气压，又称泡点蒸气压，可根据 GB/T 8017等相应测定方法换算得到。 
注：在常温下工作（储存）的有机液体，其工作（储存）温度按常年的月平均气温最大值计算。 

3.22   
浸液式密封  liquid-mounted seal 
浮顶的边缘密封浸入储存物料液面的密封形式，又称液体镶嵌式密封。 

3.23   
机械式鞋形密封  mechanical shoe seal 
通过弹簧或配重杠杆使金属薄板垂直紧抵于储罐罐壁上的密封形式。 

3.24   
双重密封  double seals 
浮顶边缘与储罐内壁间设置两层密封的密封形式，又称双封式密封。下层密封称为一次密封，上层

密封称为二次密封。 
3.25   
气相平衡系统  vapor balancing system 
在装载设施与储罐之间或储罐与储罐之间设置的气体连通与平衡系统。 

3.26   
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open re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system 
循环冷却水与大气直接接触散热的循环冷却水系统。 

3.27   
现有企业  existing facility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制药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 

3.28   
新建企业  new facility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制药工业建设项目。 

3.29   
重点地区  key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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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对大气污染严重，或生态环境脆弱，或有进一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等，

需要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地区。 
3.30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 273.15 K、压力为 101.325 kPa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均以标准

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3.31   
排气筒高度  stack height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单位为 m。 

3.32   
企业边界  enterprise boundary 
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法定边界。若难以确定法定边界，则指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实际占地边界。 

4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1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执行表 1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及其他污染控制要求。 

表 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医药中间体生产和药物 
研发机构工艺废气 

发酵尾气及其他 
制药工艺废气 

污水处理 
站废气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30 a 30 — 
2 NMHC 100 100 100 
3 TVOC b 150 150 — 
4 苯系物 c 60 — — 
5 光气 1 — — 
6 氰化氢 1.9 — — 
7 苯 4 — — 
8 甲醛 5 — — 
9 氯气 5 — — 
10 氯化氢 30 — — 
11 硫化氢 — — 5 
12 氨 30 — 30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a  对于特殊药品生产设施排放的药尘废气，应采用高效空气过滤器进行净化处理或采取其他等效措施。高效空气过滤

器应满足 GB/T 13554—2008中 A类过滤器的要求，颗粒物处理效率不低于 99.9%。特殊药品包括：青霉素等高致敏
性药品、β-内酰胺结构类药品、避孕药品、激素类药品、抗肿瘤类药品、强毒微生物及芽孢菌制品、放射性药品。 

b  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B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c  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4.2  重点地区的企业执行表 2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其他污染控制要求，执行的地域范围
和时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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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医药中间体生产和药物 
研发机构工艺废气 

发酵尾气及其他

制药工艺废气 
污水处理 
站废气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20 a 20 — 
2 NMHC 60 60 60 
3 TVOC b 100 100 — 
4 苯系物 c 40 — — 
5 光气 1 — — 
6 氰化氢 1.9 — — 
7 苯 4 — — 
8 甲醛 5 — — 
9 氯气 5 — — 

10 氯化氢 30 — — 
11 硫化氢 — — 5 
12 氨 20 — 20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a  对于特殊药品生产设施排放的药尘废气，应采用高效空气过滤器进行净化处理或采取其他等效措施。高效空气过滤

器应满足 GB/T 13554—2008中 A类过滤器的要求，颗粒物处理效率不低于 99.9%。特殊药品包括：青霉素等高致敏
性药品、β-内酰胺结构类药品、避孕药品、激素类药品、抗肿瘤类药品、强毒微生物及芽孢菌制品、放射性药品。 

b  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B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c  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4.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3 kg/h时，应配置 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
低于 80%。对于重点地区，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2 kg/h时，应配置 VOCs处
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 
4.4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
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

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4.5  VOCs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除满足表 1 或表 2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外，还需对排放烟气中
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口恶英类进行控制，达到表 3 规定的限值。利用锅炉、工业炉窑、固废焚烧
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还应满足相应排放标准的控制要求。 

表 3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SO2 200 
2 NOx 200 
3 二口恶英类 a 0.1 ng-TEQ/m3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排气筒 

a  燃烧含氯有机废气时，需监测该指标。 

 
4.6  进入 VOCs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的废气需要补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的，排气筒中实测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式（1）换算为基准含氧量为 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利用锅炉、
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烟气基准含氧量按其排放标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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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基——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质量浓度，mg/m3； 
ρ
实
——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mg/m3； 

O基——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O
实
——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进入 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中废气含氧量可满足自身燃烧、氧化反应需要，不需另外补充
空气的（燃烧器需要补充空气助燃的除外），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

量不得高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 
吸附、吸收、冷凝、生物、膜分离等其他 VOCs处理设施，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不

得稀释排放。 
4.7  排放光气、氰化氢和氯气的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25m，其他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因安全考虑或
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4.8  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筒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排
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按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规

定执行。 

5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1  执行范围与时间 

5.1.1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无组织排放控制按照本标准
的规定执行。 
5.1.2  重点地区的企业执行无组织排放特别控制要求，执行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5.2  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2.1  除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外，制药企业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应符合GB 37822规定。 
5.2.2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控制要求 
5.2.2.1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5.2.2.2  储存真实蒸气压≥10.3 kPa但＜76.6 kPa且储罐容积≥30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

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顶罐。对于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

方式；对于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

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固定顶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表 1、表 3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80%。 
c）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d）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5.2.3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特别控制要求 
5.2.3.1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5.2.3.2  储存真实蒸气压≥10.3 kPa但＜76.6 kPa且储罐容积≥20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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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蒸气压≥0.7 kPa但＜10.3 kPa且储罐容积≥30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顶罐。对于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

方式；对于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

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固定顶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表 2、表 3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90%。 
c）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d）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5.2.4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运行维护要求 
5.2.4.1  浮顶罐 

a）浮顶罐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浮顶边缘密封不应有破损。 
b）储罐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c）支柱、导向装置等储罐附件穿过浮顶时，应采取密封措施。 
d）除储罐排空作业外，浮顶应始终漂浮于储存物料的表面。 
e）自动通气阀在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关闭且密封良好，仅在浮顶处于支撑状态时开启。 
f）边缘呼吸阀在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密封良好，并定期检查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g）除自动通气阀、边缘呼吸阀外，浮顶的外边缘板及所有通过浮顶的开孔接管均应浸入液面下。 

5.2.4.2  固定顶罐 
a）固定顶罐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 
b）储罐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c）定期检查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5.2.4.3  维护与记录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若不符合 5.2.4.1条或 5.2.4.2条规定，应记录并在 90 d内修复或排空储罐停止

使用。如延迟修复或排空储罐，应将相关方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5.3  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制药企业 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4  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4.1  工艺过程控制要求 
5.4.1.1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化学反应、萃取/提取、蒸馏/精馏、结晶、离心、过滤、干燥以及
配料、混合、搅拌、包装等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4.1.2  真空系统应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若使用液环（水环）
真空泵、水（水蒸气）喷射真空泵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应密闭，真空排气、循环槽（罐）排气

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4.1.3  载有 VOCs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清洗和消毒时，应在退料阶段将残
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清洗、消毒及吹扫过
程排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4.1.4  动物房、污水厌氧处理设施及固体废物（如菌渣、药渣、污泥、废活性炭等）处理或存放设
施应采取隔离、密封等措施控制恶臭污染，并设有恶臭气体收集处理系统，恶臭气体排放应符合相关排

放标准的规定。 
5.4.1.5  工艺过程产生的含 VOCs废料（渣、液）应按照 5.2 条、5.3 条要求进行储存、转移和输送。
盛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应加盖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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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  企业应按照 HJ 944要求建立台账，记录含 VOCs原辅材料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
去向以及 VOCs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5.4.2  工艺过程特别控制要求 
重点地区的企业除符合 5.4.1条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液态 VOCs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方式或采用高位槽（罐）、桶泵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高位

槽（罐）进料时置换的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或气相平衡系统。 
b）涉 VOCs物料的离心、过滤单元操作应采用密闭式离心机、过滤机等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

作；干燥单元操作应采用密闭干燥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密闭设备或密闭空间排放的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c）实验室若使用含 VOCs的化学品或 VOCs物料进行实验，应使用通风橱（柜）或进行局部气体

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5.5  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要求 

载有气态 VOCs物料、液态 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应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具体要求
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6  敞开液面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6.1  废水液面控制要求 
5.6.1.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和医药中间体生产排放的废水，应采用密闭管道
输送；如采用沟渠输送，应加盖密闭。废水集输系统的接入口和排出口应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其他制药企业的废水集输系统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6.1.2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和医药中间体生产的废水储存、处理设施，在曝
气池及其之前应加盖密闭，或采取其他等效措施。其他制药企业的废水储存、处理设施应符合 GB 37822
规定。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表 1、表 3及 4.3条的要求。 
5.6.2  废水液面特别控制要求 
5.6.2.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医药中间体生产和药物研
发机构排放的废水，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如采用沟渠输送，应加盖密闭。废水集输系统的接入口和排

出口应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其他制药企业的废水集输系统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6.2.2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医药中间体生产和药物研
发机构的废水储存、处理设施，在曝气池及其之前应加盖密闭，或采取其他等效措施。其他制药企业的

废水储存、处理设施应符合 GB 37822规定。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表 2、表 3及 4.3条的要求。 
5.6.3  循环冷却水系统要求 
制药企业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7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 

制药企业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符合 GB 37822规定。 

5.8  企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需要，对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状况进行监控，具体
实施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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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边界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6.1  企业应对排放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管控，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6.2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企业边界任何 1 h大气污染物
平均浓度应符合表 4规定的限值。 

表 4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1 光气 0.080 
2 氰化氢 0.024 
3 甲醛 0.20 
4 氯化氢 0.20 
5 苯 0.40 
6 氯气 0.40 

 

7  污染物监测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 HJ 819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订监测
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

结果。 
7.1.2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
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7.1.3  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
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7.1.4  大气污染物监测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进行，有废气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后监测。根据企
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等，确定需要监测的污染物项目。 

7.2  监测采样与分析方法 

7.2.1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GB/T 16157、HJ/T 397和 HJ 732的规定执行。对于发酵尾气、
储罐呼吸排气等排放强度周期性波动的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监测时段应涵盖其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7.2.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HJ/T 55的规定执行。 
7.2.3  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测定采用表 5中所列的方法标准。 
7.2.4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标准相应污
染物的测定。 

表 5  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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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HJ 1012 

2 
非甲烷总烃

（NMHC）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

谱法 
HJ 734 

3 
苯 

苯系物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4 光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31 

5 氰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28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 
6 甲醛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8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 HJ/T 30 
7 氯气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气的测定  碘量法 HJ 54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HJ 548 8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9 

9 硫化氢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678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4669 
10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11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12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13 二口恶英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口恶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

辨质谱法 
HJ 77.2 

 

8  实施与监督 

8.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8.2  企业是实施排放标准的责任主体，应采取必要措施，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8.3  对于有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 1 h 平均浓度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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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8.4  对于企业边界及周边地区，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 1 h 平均
浓度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8.5  企业未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措施性控制要求，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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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医药中间体品种 

 
序号 中间体品种 序号 中间体品种 

1 17α-羟基黄体酮 40 醋酸四烯物 
2 2′,3′-二-O-乙酰基-5′-脱氧-5-氟胞苷 41 对甲氧乙酰苯酚 
3 2,4-二氟硝基苯 42 对羟基苯乙醇 
4 3,4-环氧环己基甲基-3,4-环氧环己基甲酸酯 43 恩拉霉素 
5 3-甲基黄酮-8-羧酸 44 二乙胺基乙硫醇 
6 4′-甲基联苯-2-甲酸甲酯 45 发酵虫草菌粉 
7 5,7-二羟基黄酮 46 芳樟醇 
8 6-氨基青霉烷酸（6-APA） 47 非马酰胺 

9 
7β-氨基-7α-甲氧基-3-[（1-甲基-1H-四唑-5-基）硫
甲基]-3-头孢烯-4-羧酸二苯甲酯（7-MAC） 

48 氟氯苯乙酮 

10 7-氨基-3-氯-3-头孢烯-4-羧酸（7-ACCA) 49 氟氯西林酸 
11 7-氨基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7-ADCA） 50 甘草次酸 
12 7-氨基头孢三嗪（7-ACT） 51 甘草酸 
13 7-氨基头孢烷酸（7-ACA） 52 甘草酸单铵盐 
14 7-苯乙酰胺-3-氯甲基头孢烷烯酸对甲氧苄酯 53 肝素钠粗品 
15 ABP成品 54 格氏物 
16 D-核糖 55 古龙酸 
17 D酯 56 骨肽提取物 
18 EC-025 57 红霉素肟 
19 L-阿拉伯糖 58 红色素 
20 L-脯氨酰胺 59 胡椒环 
21 M-A-A-A凝胶 60 环丙羧酸 
22 PA 61 甲醇钠 
23 S-氨基物 62 甲酯胺化物 
24 VC颗粒 63 精胍 
25 β-胸甘 64 克拉维酸叔辛胺 
26 阿洛西林酸 65 醌 NPQ 
27 阿佐塞米磺胺物 66 拉氧头孢那中间体（M3) 
28 埃索美拉唑镁二水 67 拉氧头孢酸 
29 氨基酸 68 兰索拉唑肠溶微丸 
30 胺化物 69 联苯溴化物 
31 胞嘧啶 70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32 保护基溴化物 71 硫酸二甲酯 
33 倍他环氧水解物 72 洛索洛芬酸 
34 倍他羟化物 73 氯吡格雷中间体 
35 布他磷 74 氯代双环羧酸酯 
36 拆分剂 75 氯钾胺 
37 醋酸环丙孕酮开环物 76 霉菌脱氢物 
38 醋酸环丙孕酮乙酰化精品 77 美罗培南中间体 
39 醋酸可的松 78 美罗培南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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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中间体品种 序号 中间体品种 
79 美洛西林酸 109 头孢西丁酸 
80 柠檬醛 110 头孢唑林酸 
81 泮托拉唑钠肠溶微丸 111 头孢唑肟酸 
82 泮托拉唑中间体 112 托比醋 
83 培美曲塞二钠 113 脱乙酰-7-氨基头孢烷酸（D-7ACA） 
84 培南侧连 114 烷基烯酮二聚体 
85 普氏脱溴物 115 维生素 C磷酸酯 
86 羟邓盐 116 芴甲氧羟基-L-谷氨酸 
87 羟混苯 117 芴甲氧羟基-L-酪氨酸 
88 羟基苯乙酮 118 芴甲氧羟基-L-丝氨酸 
89 羟酸甲酯 119 芴甲氧羟基-L-缬氨酸 
90 青霉素工业盐 120 硝化物 
91 青霉素钾工业盐 121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92 氰二酯 122 辛氟林盐酸盐 
93 去氧孕烯 123 胸腺肽中间体 
94 山梨醇 124 溴盐 
95 叔丁基溴化物 125 盐酸黄酮哌酯 
96 舒巴坦钠 126 盐酸去甲金霉素 
97 舒巴坦酸 127 盐酸头孢吡肟中间体 
98 双烯 128 盐酸头孢替安粗品 
99 头孢氨苄中间体 129 依普利酮中间体 

100 头孢呋辛酸 130 乙酰左旋肉碱盐酸盐 
101 头孢米诺钠粗品 131 原甲酸三乙酯 
102 头孢哌酮酸 132 皂素 
103 头孢曲松粗品 133 长春西汀中间体 
104 头孢曲松粗盐 134 中链甘油三酸酯 
105 头孢曲松钠粗品 135 左旋肉碱 
106 头孢噻吩酸 136 左旋肉碱富马盐酸 
107 头孢噻肟酸 137 左旋肉碱酒石酸盐 
108 头孢他啶中间体 138 左旋肉碱盐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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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原料药或中间体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典型大气污染物 
 
 

序号 药物类别 主要品种 典型大气污染物 

1 青霉素类 
阿莫西林、氨苄西林、青霉素钾、

青霉素钠、普鲁卡因青霉素、青

霉素 V钾等 

颗粒物、硫酸雾、二甲苯、丁醇、N,N-二甲基乙酰胺、二氯甲
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氯苯类、丁酮、仲丁醇、乙酸戊酯、

乙酸甲基戊酯、乙酸异丙酯、甲基异丁基（甲）酮、三乙胺、

乙酸乙酯、乙酸丁酯、吡啶、异丙醇、特戊酰氯、异辛酸、异

丙醇、三乙胺等 

2 头孢菌素类 
头孢曲松钠、头孢拉定、头孢氨

苄、头孢呋辛钠、头孢哌酮钠、

头孢唑林钠等 

颗粒物、氯化氢、氯气、甲苯、环己烷、甲醇、乙二醇、甲酸、

乙酸、四氢呋喃、二氯甲烷、三氯甲烷、N,N-二甲基甲酰胺、
酚类、丙酮、乙腈、乙酸乙酯、异丙醇、三乙胺、石油醚、异

辛酸等 

3 
大环内酯和林

可酰胺类 
硫氰酸红霉素、盐酸林可霉素、

吉他霉素、阿奇霉素等 
颗粒物、氯化氢、二氯甲烷、甲醛、乙酸丁酯、乙酸、丙酮等 

4 
四环类、氯霉

素 
土霉素、盐酸土霉素、盐酸多西

环素、氯霉素等 

颗粒物、硫酸雾、氯化氢、二甲苯、乙苯、甲醛、甲醇、乙醇、

异丙醇、乙酸酐、三氯乙烯、氯苯类、乙酸乙酯、乙酸异丙酯、

乙酸戊酯等 

5 氨基糖苷类 
硫酸新霉素、硫酸链霉素、硫酸

阿米卡星、硫酸庆大霉素等 
颗粒物、硫酸、氨等 

6 
磺胺类及增效

剂 
甲氧苄啶、磺胺甲口恶唑等 

颗粒物、甲醇、甲酚、邻二氯苯、丙烯腈、四氯化碳、氯苯类、

N,N-二甲基甲酰胺、硫酸二甲酯、溴、溴化氢等 

7 喹诺酮类 
盐酸环丙沙星、盐酸左氧氟沙

星、左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等 

颗粒物、氯化氢、氯气、氟化氢、硫酸雾、溴乙烷、甲苯、乙

醇、异戊醇、乙酸、乙酸酐、丙酮、二口恶烷、四氯化碳、溴乙

烷、N,N -二甲基甲酰胺、三乙胺、乙酸、二甲基亚砜、哌嗪等 

8 抗病毒药 
盐酸金刚烷胺、阿昔洛韦、齐多

夫定、拉米夫定、单磷酸阿糖腺

苷、奈韦拉平、盐酸吗啉胍等 

颗粒物、氯化氢、溴化氢、N,N -二甲基甲酰胺、甲醇、异丙醇、
二氯甲烷、乙醇、丙酮、乙酐等 

9 解热镇痛药 
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氨基

比林、安乃近等 

颗粒物、氨、氮氧化物、硫酸雾、乙酸、乙酸酐、甲酸、甲醇、

乙醇、硫酸二甲酯、酚类、硝基苯类、氯苯类、甲酸甲酯、乙

酸乙酯、乙酸丁酯、苯酚、三乙胺、甲苯、苯胺、三氯氧磷等 

10 消炎止痛药 
布洛芬、萘普生、甲芬那酸、萘

普生钠、盐酸氨基葡萄糖、硫酸

软骨素等 

颗粒物、氯化氢、乙酰氯、石油醚、异丁苯、4-异丁基苯乙酮、
氯乙酸异丙酯等 

11 维生素 A类 维生素 A等 
颗粒物、溴化氢、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乙腈、甲醇、乙酸、
喹啉、乙酰氯、吡啶等 

12 维生素 B类 
维生素 B1类、维生素 B6、维生
素 B2类等 

颗粒物、氨、甲醇、异丙醇、丁醇、乙腈、丙烯腈、丙烯醛、

苯胺类、甲酸甲酯、二硫化碳、盐酸乙脒等 

13 维生素 C类 
维生素 C、维生素 C钠、维生素
C钙等 

颗粒物、硫酸雾、氯化氢、甲醇、乙醇、丙酮、二甲苯、乙苯

等 

14 维生素 E类 维生素 E、维生素 E粉等 
颗粒物、氯化氢、硫酸雾、甲醇、苯、甲苯、丙酮、正己烷、

乙酸乙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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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药物类别 主要品种 典型大气污染物 

15 
抗阿米巴药及

抗滴虫药 
甲硝唑、奥硝唑、塞克硝唑、吗

啡硝唑等 
颗粒物、氨、硫酸雾、乙醛、乙二醛、环氧乙烷、乙腈、三氯

甲烷、乙二胺等 

16 
中枢神经 
兴奋药 

咖啡因、盐酸甲氯芬酯、盐酸洛

贝林、氧化樟脑等 
颗粒物、氯化氢、氨、甲酸、乙酸酐、硫酸二甲酯、1,2-二氯乙
烷、三氯乙烯、异丙醚、石油醚等 

17 
抗酸治溃疡 
药类 

碳酸氢钠、重质碳酸镁等 
颗粒物、氯化氢、氨、甲苯、甲醛、二氯乙烷、硝基甲烷、乙

腈等 

18 肝胆辅助用药 
肌醇、葡醛内酯、甘草酸单铵盐

A等 
颗粒物、氮氧化物、甲醇、乙酸、乙二醇、丙酮、丙三醇、多

聚乙二醇等 
19 脱水剂 甘露醇、山梨醇等 颗粒物、氯化氢、乙醇等 
20 抗凝血药 肝素钠、依诺肝素钠等 颗粒物、氯化氢、甲醇、乙醇、二氯甲烷、氯苄等 

21 
氨基酸及蛋白

质类 
盐酸赖氨酸、门冬氨酸、谷氨酸、

甘氨酸等 
颗粒物、氯化氢、氨、氰化氢、丙烯醛等 

22 滋补营养药 
木糖醇、牛磺酸、葡萄糖酸钙、

维生素 C磷酸酯、果糖等 
颗粒物、硫酸雾、氯化氢、氨、甲酸、乙酸、环氧乙烷、甲醇、

乙醇、甲苯、四氯化碳、二氯亚砜、吡啶、丙酮、环氧乙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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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C.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企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应符合表 C.1规定的限值。 

表 C.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10 6 监控点处 1 h平均浓度值 
NMHC 

30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C.2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 

C.2.1  对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 1 m，
距离地面 1.5 m 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 1 m，距
离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C.2.2  厂区内 NMHC任何 1 h平均浓度的监测采用 HJ 604、HJ 1012规定的方法，以连续 1 h采样获
取平均值，或在 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个样品计平均值。厂区内 NMHC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
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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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加强对 VOCs无组织排放的控制和管理，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 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要求、敞开液面 VOCs无组织排
放控制要求，以及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按照本标

准的规定执行。各地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需要和经济与技术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提前实施本标准。 
本标准是对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对本标准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

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本标准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本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北

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9年 4月 16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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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要求、敞开液面 VOCs无组织排
放控制要求，以及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涉及 VOCs 无组织排放的现有企业或生产设施的 VOCs 无组织排放管理，以及涉及

VOCs无组织排放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
发及其投产后的 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 
国家发布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已作规定的，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执

行。 
因安全因素或特殊工艺要求不能满足本标准规定的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可采取其他等效污

染控制措施，并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或依据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8017  石油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雷德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01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AQ/T 4274—2016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92



GB 37822—2019 

2 

3.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 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 TVOC

表示）、非甲烷总烃（以 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3.2   
总挥发性有机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 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到 VOCs物质的总量，以单项

VOCs物质的质量浓度之和计。实际工作中，应按预期分析结果，对占总量 90%以上的单项 VOCs物质
进行测量，加和得出。 
3.3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以碳的质

量浓度计。 
3.4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

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3.5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3.6   
密闭空间  closed spac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污染物质、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

该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

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3.7   

VOCs物料  VOCs-containing materials 
本标准是指 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物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 
本标准中的含 VOCs 原辅材料、含 VOCs 产品、含 VOCs 废料（渣、液）等术语的含义与 VOCs

物料相同。 
3.8   
挥发性有机液体  volatile organic liquid 
任何能向大气释放 VOCs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有机液体： 
（1）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0.3 kPa的单一组分有机液体； 
（2）混合物中，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 0.3 kPa的组分总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20%的有机液体。 

3.9   
真实蒸气压  true vapor pressure 
有机液体工作（储存）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绝对压力），或者有机混合物液体气化率为零时的蒸

气压，又称泡点蒸气压，可根据 GB/T 8017等相应测定方法换算得到。 
注：在常温下工作（储存）的有机液体，其工作（储存）温度按常年的月平均气温最大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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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浸液式密封  liquid-mounted seal 
浮顶的边缘密封浸入储存物料液面的密封形式，又称液体镶嵌式密封。 

3.11   
机械式鞋形密封  mechanical shoe seal 
通过弹簧或配重杠杆使金属薄板垂直紧抵于储罐罐壁上的密封形式。 

3.12   
双重密封  double seals 
浮顶边缘与储罐内壁间设置两层密封的密封形式，又称双封式密封。下层密封称为一次密封，上层

密封称为二次密封。 
3.13   
气相平衡系统  vapor balancing system 
在装载设施与储罐之间或储罐与储罐之间设置的气体连通与平衡系统。 

3.14   
泄漏检测值  leakage detection value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仪器探测到的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点的 VOCs浓度扣除环境本底值后的

净值，以碳的摩尔分数表示。 
3.15   
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open re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system 
循环冷却水与大气直接接触散热的循环冷却水系统。 

3.16   
现有企业  existing facility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或备案的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 

3.17   
新建企业  new facility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或备案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业建设项目。 

3.18   
重点地区  key regions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对大气污染严重，或生态环境脆弱，或有进一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等，

需要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地区。 
3.19   
排气筒高度  stack height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单位为 m。 

3.20   
企业边界  enterprise boundary 
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法定边界。若难以确定法定边界，则指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实际占地边界。 

4  执行范围与时间 

4.1  新建企业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现有企业自 2020年 7月 1日起，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按照本
标准的规定执行。 
4.2  重点地区的企业执行无组织排放特别控制要求，执行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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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储库、料仓中。 
5.1.2  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
场地。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5.1.3  VOCs物料储罐应密封良好，其中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 5.2条规定。 
5.1.4  VOCs物料储库、料仓应满足 3.6条对密闭空间的要求。 

5.2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5.2.1  储罐控制要求 
5.2.1.1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且储罐容积≥75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用低压罐、压力

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5.2.1.2  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但＜76.6 kPa且储罐容积≥75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

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顶罐。对于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

方式；对于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

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固定顶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要求（无行业排放标准的应

满足 GB 16297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80%。 
c）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d）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5.2.2  储罐特别控制要求 
5.2.2.1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采用低压罐、压力罐或其他等效措施。 
5.2.2.2  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但＜76.6 kPa且储罐容积≥75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以及储

存真实蒸气压≥5.2 kPa但＜27.6 kPa且储罐容积≥150 m3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之

一： 
a）采用浮顶罐。对于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

方式；对于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形密

封等高效密封方式。 
b）采用固定顶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要求（无行业排放标准的应

满足 GB 16297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90%。 
c）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d）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5.2.3  储罐运行维护要求 
5.2.3.1  浮顶罐 

a）浮顶罐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浮顶边缘密封不应有破损。 
b）储罐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c）支柱、导向装置等储罐附件穿过浮顶时，应采取密封措施。 
d）除储罐排空作业外，浮顶应始终漂浮于储存物料的表面。 
e）自动通气阀在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关闭且密封良好，仅在浮顶处于支撑状态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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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边缘呼吸阀在浮顶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密封良好，并定期检查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g）除自动通气阀、边缘呼吸阀外，浮顶的外边缘板及所有通过浮顶的开孔接管均应浸入液面下。 

5.2.3.2  固定顶罐 
a）固定顶罐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孔洞、缝隙。 
b）储罐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 
c）定期检查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5.2.3.3  维护与记录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若不符合 5.2.3.1条或 5.2.3.2条规定，应记录并在 90 d内修复或排空储罐停止

使用。如延迟修复或排空储罐，应将相关方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6  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6.1  基本要求 

6.1.1  液态 VOCs 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液态 VOCs 物料时，应采用密
闭容器、罐车。 
6.1.2  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
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6.1.3  对挥发性有机液体进行装载时，应符合 6.2条规定。 

6.2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 

6.2.1  装载方式 
挥发性有机液体应采用底部装载方式；若采用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料管口距离槽（罐）底部高度应

小于 200 mm。 
6.2.2  装载控制要求 

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27.6 kPa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500 m3的，装载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之一： 
a）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要求（无行业排放标准的应满足 GB 16297

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80%； 
b）排放的废气连接至气相平衡系统。 

6.2.3  装载特别控制要求 
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27.6 kPa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500 m3，以及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

5.2 kPa但＜27.6 kPa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2500 m3的，装载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要求（无行业排放标准的应满足 GB 16297

的要求），或者处理效率不低于 90%； 
b）排放的废气连接至气相平衡系统。 

7  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7.1  涉 VOCs物料的化工生产过程 

7.1.1  物料投加和卸放 
a）液态 VOCs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方式或采用高位槽（罐）、桶泵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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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投加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b）粉状、粒状 VOCs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方式或采用密闭固体投料器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无法

密闭投加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除尘设施、VOCs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c）VOCs 物料卸（出、放）料过程应密闭，卸料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
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1.2  化学反应 

a）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等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b）在反应期间，反应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口、观察孔等开口（孔）在不操作时

应保持密闭。 
7.1.3  分离精制 

a）离心、过滤单元操作应采用密闭式离心机、压滤机等设备，离心、过滤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未采用密闭设备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b）干燥单元操作应采用密闭干燥设备，干燥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未采用密闭设
备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c）吸收、洗涤、蒸馏/精馏、萃取、结晶等单元操作排放的废气，冷凝单元操作排放的不凝尾气，
吸附单元操作的脱附尾气等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d）分离精制后的 VOCs母液应密闭收集，母液储槽（罐）产生的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 
7.1.4  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应采用干式真空泵，真空排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若使用液环（水环）真空

泵、水（水蒸气）喷射真空泵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应密闭，真空排气、循环槽（罐）排气应排

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1.5  配料加工和含 VOCs产品的包装 

VOCs物料混合、搅拌、研磨、造粒、切片、压块等配料加工过程，以及含 VOCs产品的包装（灌
装、分装）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
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2  含 VOCs产品的使用过程 

7.2.1  VOCs 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含 VOCs 产品，其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
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含 VOCs产品的使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作业： 

a）调配（混合、搅拌等）； 
b）涂装（喷涂、浸涂、淋涂、辊涂、刷涂、涂布等）； 
c）印刷（平版、凸版、凹版、孔版等）； 
d）粘结（涂胶、热压、复合、贴合等）； 
e）印染（染色、印花、定型等）； 
f）干燥（烘干、风干、晾干等）； 
g）清洗（浸洗、喷洗、淋洗、冲洗、擦洗等）。 

7.2.2  有机聚合物产品用于制品生产的过程，在混合/混炼、塑炼/塑化/熔化、加工成型（挤出、注射、
压制、压延、发泡、纺丝等）等作业中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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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其他要求 

7.3.1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含 VOCs 原辅材料和含 VOCs 产品的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
去向以及 VOCs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7.3.2  通风生产设备、操作工位、车间厂房等应在符合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根据
行业作业规程与标准、工业建筑及洁净厂房通风设计规范等的要求，采用合理的通风量。 
7.3.3  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应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
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3.4  工艺过程产生的含 VOCs废料（渣、液）应按照第 5章、第 6章的要求进行储存、转移和输送。
盛装过 VOCs物料的废包装容器应加盖密闭。 

8  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要求 

8.1  管控范围 

企业中载有气态 VOCs物料、液态 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的密封点≥2 000个，应开展泄漏
检测与修复工作。设备与管线组件包括： 

a）泵； 
b）压缩机； 
c）搅拌器（机）； 
d）阀门； 
e）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f）法兰及其他连接件； 
g）泄压设备； 
h）取样连接系统； 
i）其他密封设备。 

8.2  泄漏认定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认定发生了泄漏： 
a）密封点存在渗液、滴液等可见的泄漏现象； 
b）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的 VOCs泄漏检测值超过表 1规定的泄漏认定浓度。 

表 1  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的 VOCs泄漏认定浓度 
单位：µmol/mol 

适用对象 泄漏认定浓度 重点地区泄漏认定浓度 
气态 VOCs物料 5 000 2 000 

挥发性有机液体 5 000 2 000 
液态 VOCs物料 

其他 2 000 500 
 

8.3  泄漏检测 

8.3.1  企业应按下列频次对设备与管线组件的密封点进行 VOCs泄漏检测： 
a）对设备与管线组件的密封点每周进行目视观察，检查其密封处是否出现可见泄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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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泵、压缩机、搅拌器（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至少每 6个月
检测一次。 

c）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至少每 12个月检测一次。 
d）对于直接排放的泄压设备，在非泄压状态下进行泄漏检测。直接排放的泄压设备泄压后，应在

泄压之日起 5个工作日之内，对泄压设备进行泄漏检测。 
e）设备与管线组件初次启用或检维修后，应在 90 d内进行泄漏检测。 

8.3.2  设备与管线组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免予泄漏检测： 
a）正常工作状态，系统处于负压状态； 
b）采用屏蔽泵、磁力泵、隔膜泵、波纹管泵、密封隔离液所受压力高于工艺压力的双端面机械密

封泵或具有同等效能的泵； 
c）采用屏蔽压缩机、磁力压缩机、隔膜压缩机、密封隔离液所受压力高于工艺压力的双端面机械

密封压缩机或具有同等效能的压缩机； 
d）采用屏蔽搅拌机、磁力搅拌机、密封隔离液所受压力高于工艺压力的双端面机械密封搅拌机或

具有同等效能的搅拌机； 
e）采用屏蔽阀、隔膜阀、波纹管阀或具有同等效能的阀，以及上游配有爆破片的泄压阀； 
f）配备密封失效检测和报警系统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g）浸入式（半浸入式）泵等因浸入或埋于地下以及管道保温等原因无法测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h）安装了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可捕集、输送泄漏的 VOCs至处理设施； 
i）采取了其他等效措施。 

8.4  泄漏源修复 

8.4.1  当检测到泄漏时，对泄漏源应予以标识并及时修复。发现泄漏之日起 5 d内应进行首次修复，除
8.4.2条规定外，应在发现泄漏之日起 15 d内完成修复。 
8.4.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可延迟修复。企业应将延迟修复方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备案，并于下次停车（工）检修期间完成修复。 

a）装置停车（工）条件下才能修复； 
b）立即修复存在安全风险； 
c）其他特殊情况。 

8.5  记录要求 

泄漏检测应建立台账，记录检测时间、检测仪器读数、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修复后检测仪

器读数等。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8.6  其他要求 

8.6.1  在工艺和安全许可的条件下，泄压设备泄放的气体应接入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8.6.2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应满足下列要求： 

a）配备合适尺寸的盲法兰、盖子、塞子或二次阀； 
b）采用二次阀，应在关闭二次阀之前关闭管线上游的阀门。 

8.6.3  气态 VOCs物料和挥发性有机液体取样连接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在线取样分析系统； 
b）采用密闭回路式取样连接系统； 
c）取样连接系统接入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d）采用密闭容器盛装，并记录样品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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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敞开液面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9.1  废水液面控制要求 

9.1.1  废水集输系统 
对于工艺过程排放的含 VOCs废水，集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b）采用沟渠输送，若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处 VOCs检测浓度≥200 µmol/mol，应加盖密闭，接入

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9.1.2  废水储存、处理设施 
含 VOCs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处 VOCs检测浓度≥200 µmol/mol，应符合下

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动顶盖； 
b）采用固定顶盖，收集废气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c）其他等效措施。 

9.2  废水液面特别控制要求 

9.2.1  废水集输系统 
对于工艺过程排放的含 VOCs废水，集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b）采用沟渠输送，若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处 VOCs检测浓度≥100 µmol/mol，应加盖密闭，接入

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9.2.2  废水储存、处理设施 
含 VOCs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处 VOCs检测浓度≥100 µmol/mol，应符合下

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动顶盖； 
b）采用固定顶盖，收集废气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c）其他等效措施。 

9.3  循环冷却水系统要求 

对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每 6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总有机碳（TOC）浓
度进行检测，若出口浓度大于进口浓度 10%，则认定发生了泄漏，应按照 8.4 条、8.5 条规定进行泄漏
源修复与记录。 

10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 

10.1  基本要求 

10.1.1  针对 VOCs无组织排放设置的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满足本章要求。 
10.1.2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
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

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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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废气收集系统要求 

10.2.1  企业应考虑生产工艺、操作方式、废气性质、处理方法等因素，对 VOCs废气进行分类收集。 
10.2.2  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罩）的设置应符合 GB/T 16758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
GB/T 16758、AQ/T 4274—2016 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 0.3 m/s（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10.2.3  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密闭。废气收集系统应在负压下运行，若处于正压状态，应对输送
管道组件的密封点进行泄漏检测，泄漏检测值不应超过 500 µmol/mol，亦不应有感官可察觉泄漏。泄漏
检测频次、修复与记录的要求按照第 8章规定执行。 

10.3  VOCs排放控制要求 

10.3.1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6297或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规定。 
10.3.2  收集的废气中 NMHC 初始排放速率≥3 kg/h 时，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对于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 NMHC 初始排放速率≥2 kg/h 时，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处理
效率不应低于 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10.3.3  进入 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的废气需要补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的，排气筒中实
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式（1）换算为基准含氧量为 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利用锅炉、
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烟气基准含氧量按其排放标准规定执行。 

21
21

O
O

ρ ρ
−

= ×
−

基
基 实

实

                                （1） 

式中： ρ基——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质量浓度，mg/m3； 
ρ
实
——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mg/m3； 

O基
——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O
实
——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进入 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中废气含氧量可满足自身燃烧、氧化反应需要，不需另外补充
空气的（燃烧器需要补充空气助燃的除外），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

量不得高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 
吸附、吸收、冷凝、生物、膜分离等其他 VOCs处理设施，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不

得稀释排放。 
10.3.4  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 m（因安全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
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10.3.5  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筒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
排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按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

规定执行。 

10.4  记录要求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系统、VOCs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如运行时间、废气
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 pH
值等关键运行参数。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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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11.1  企业边界及周边 VOCs监控要求执行 GB 16297或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规定。 
11.2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需要，对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状况进行监控，具
体实施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参见附录 A。 

12  污染物监测要求 

12.1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 HJ 819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订监测方
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12.2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
办法》等规定执行。 
12.3  对于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设施以及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 VOCs排放，监测
采样和测定方法按 GB/T 16157、HJ/T 397、HJ 732以及 HJ 38、HJ 1012、HJ 1013的规定执行。对于储
罐呼吸排气等排放强度周期性波动的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监测时段应涵盖其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12.4  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的 VOCs排放，监测采样和测定方法按 HJ 733的规定
执行，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以甲烷或丙烷为校准气体）。对于循环冷却水中总有机碳（TOC），
测定方法按 HJ 501的规定执行。 
12.5  企业边界及周边 VOCs监测按 HJ/T 55的规定执行。 

13  实施与监督 

13.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13.2  企业是实施排放标准的责任主体，应采取必要措施，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13.3  企业未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措施性控制要求，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13.4  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等有
关规定予以处理： 

a）企业密封点数量超过 2 000个（含），但未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的； 
b）未按规定的频次、时间进行泄漏检测与修复的； 
c）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现有 2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

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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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A.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企业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应符合表 A.1规定的限值。 

表 A.1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10 6 监控点处 1 h平均浓度值 
NMHC 

30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A.2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 

A.2.1  对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 1 m，
距离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 1 m，距
离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A.2.2  厂区内 NMHC任何 1 h平均浓度的监测采用 HJ 604、HJ 1012规定的方法，以连续 1 h采样获
取平均值，或在 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个样品计平均值。厂区内 NMHC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
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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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的进步，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工艺过程ＶＯＣｓ排放浓度限值及排放速率、无组织排放监控

点浓度限值、监测要求、生产管理和工艺操作技术要求。

本标准是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企业或生产设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本标准未规

定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

理和处置适用国家或地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本省另行发布的相关标准严于本标准时，应执行其相关标准。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或排污许可证要求严于本标准时，按照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执行。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苏州苏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家具行业协会。

本标准江苏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１７年２月１日实施。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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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要求，以及标准的实

施与监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理，以及新、改、扩建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ＧＢ１８５８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ＨＪ／Ｔ１　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

ＨＪ／Ｔ５５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ＨＪ／Ｔ３９７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ＨＪ７３４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ＱＢ／Ｔ３９１４　家具工业常用名词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标准状态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狋犪狋犲

温度为２７３．１５Ｋ，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Ｐａ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

气体为基准。

３．２

家具制造业　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指利用木材、金属、塑料、竹、藤等材料，进行可用于住宅、旅馆、办公室、学校、餐馆等场所的各种家

具制造的行业。

３．３

表面涂装　狊狌狉犳犪犮犲犮狅犪狋犻狀犵

将涂料涂覆于基底表面形成具有防护、装饰或特定功能涂层的过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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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挥发性有机物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犞犗犆狊）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３．５

总挥发性有机物　狋狅狋犪犾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犜犞犗犆）

本标准指所有ＶＯＣｓ物种浓度的算术和，简写作ＴＶＯＣ。家具表面涂装排放废气的ＶＯＣｓ主要包

括苯、甲苯、二甲苯、醋酸丁酯、丙酮、丁酮、环己酮、丁醇、甲基异丁基酮、醇酸丁酯等。

３．６

无组织排放　犳狌犵犻狋犻狏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不经过排气筒（通过排气扇、车间风机强排或自然通风方式）的无规则排放，均视为无组织排放。

３．７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犳狌犵犻狋犻狏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狆狅犻狀狋

为判别无组织排放是否超过标准而设立的监测点。

３．８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狅犳犳狌犵犻狋犻狏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标准状态下，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在任何１小时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值，单位

ｍｇ／ｍ
３。

３．９

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施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犱犲狏犻犮犲犳狅狉犞犗犆狊

指用于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向空气中排放的燃烧装置、吸收装置、吸附装置、冷凝装置、生物处理

设施或其他有效的污染控制设施。

３．１０

现有企业　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指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家具企业或生产设施。

３．１１

新建企业　狀犲狑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指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家具企业或生产设施。

４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４．１　时段划分

现有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起执行表１、表２规定的ＶＯＣｓ排放限值；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

日起执行表１、表２规定的ＶＯＣｓ排放限值。

４．２　排气筒犞犗犆狊排放限值

排气筒排放限值执行表１的规定。

表１　企业排气筒犞犗犆狊排放限值

污染物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ｍｇ／ｍ
３）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苯 １ ０．３６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２０ ０．９６

ＴＶＯＣ ４０ ２．９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２

犇犅３２／３１５２—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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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犞犗犆狊浓度限值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执行表２的规定。

表２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单位：ｍｇ／ｍ
３

污染物项目 苯 甲苯 二甲苯 ＴＶＯＣ

浓度限值 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２０ ２．０

４．４　生产管理和工艺操作技术要求

４．４．１　家具制造企业所使用的溶剂型木器涂料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８１的规定。

４．４．２　有涂装生产工艺的家具制造企业必须有组织排放含ＶＯＣｓ废气，排气筒高度不应低于１５ｍ。

４．４．３　 使用溶剂型涂料，采用喷涂和刷涂生产工艺的家具制造企业应安装有效的ＶＯＣｓ治理设施；对

废气治理设施必须按照生产厂家提供方法进行维护，填写维护记录。

４．４．４　家具制造企业应每月记录使用涂料、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的名称、厂家、型号、购

入量和使用量等资料。

４．４．５　涂料必须按照涂料生产厂家提供的正确方法使用。

４．５　排气筒高度与排放速率要求

４．５．１　排气筒高度一般不应低于１５ｍ，若新建企业的排气筒必须低于１５ｍ时，ＶＯＣｓ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应按表１所列排放限值的５０％执行。

４．５．２　排气筒高度除遵守４．５．１的规定外，还应高出周围２００ｍ半径范围内的最高建筑５ｍ以上，不能

达到该要求的排气筒，ＶＯＣｓ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应按表１所列排放限值的５０％

执行。

５　污染物监测要求

５．１　布点

５．１．１　排气筒ＶＯＣｓ检测的采样点数目及采样点位置的设置应按照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ＨＪ／Ｔ３９７、ＨＪ７３２

的规定执行。

５．１．２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数目及点位设置应按照 ＨＪ／Ｔ５５执行。

５．２　采样和分析

５．２．１　排气筒应设置永久采样口，安装符合 ＨＪ／Ｔ１要求的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并满足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规定的采样条件。

５．２．２　排气筒中ＶＯＣｓ的监测采样应按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ＨＪ／Ｔ３９７、ＨＪ７３２的规定执行。

５．２．３　ＶＯＣｓ的分析测定应按照表３规定的方法执行。

３

犇犅３２／３１５２—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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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挥发性有机物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１

苯、甲苯、

（对、间、邻）

二甲苯

排气筒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

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无组织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

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２ ＴＶＯＣ

排气筒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

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无组织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

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５．２．４　本标准规定的排气筒ＶＯＣｓ排放限值是指任何１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可以连续

１小时的采样获得平均值，或在１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４个样品，计算平均值。对于间歇性排放且

排放时间小于１小时，则应在排放时段内实行连续采样，或在排放时段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４个样品

并计平均值。

５．２．５　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日常实际运行工况相同。

６　实施与监督

６．１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２　本标准颁布后，新颁布或新修订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若严于本标准，则按其适用范围执行

相应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再执行本标准。

４

犇犅３２／３１５２—２０１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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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计算方法

　　企业内有多根排放含ＶＯＣｓ废气的排气筒的，两根排放同种污染物（不论其是否由同一生产工艺

产生）的排气筒，若其距离小于其几何高度之和，应合并视为一根等效排气筒。若有三根以上的近距离

排气筒，且排放同种污染物时，应以前两根的等效排气筒，依次与第三、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等效排气

筒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犃．１　当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排放同一种污染物，其距离小于该两个排气筒的高度之和时，应以一个等

效排气筒代表该两个排气筒。

犃．２　等效排气筒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犃．２．１　等效排气筒ＶＯＣｓ排放速率，按式（Ａ．１）计算：

犙＝犙１＋犙２ …………………………（Ａ．１）

　　式中：

犙　　———等效排气筒ＶＯＣｓ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１，犙２———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ＶＯＣｓ排放速率，ｋｇ／ｈ。

犃．２．２　等效排气筒高度按式（Ａ．２）计算：

犺＝
１

２
（犺２１＋犺

２
２槡 ） …………………………（Ａ．２）

　　式中：

犺　　———等效排气筒高度，ｍ；

犺１，犺２———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高度，ｍ。

犃．２．３　等效排气筒的位置

等效排气筒的位置，应位于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连线上，若以排气筒１为原点，则等效排气筒距

原点的距离按式（Ａ．３）计算：

狓＝犪（犙－犙１）／犙＝犪犙２／犙 …………………………（Ａ．３）

　　式中：

狓 ———等效排气筒距排气筒１的距离，ｍ；

犪 ———排气筒１至排气筒２的距离，ｍ；

犙、犙１、犙２ ———同Ａ．２．１。

５

犇犅３２／３１５２—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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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保障人体健康，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为促进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加强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本标准规定了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要求、生产工艺和管理

要求。 

本标准未规定的污染物项目仍执行国家或地方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国家或地方新发布的（综

合或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排放限值严于本标准限值的，按照从严要求的原则，执行更严格的

排放控制要求。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2日批准。 

本标准自2016年2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附录A、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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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江苏省汽车制造行业表面涂装相关作业，包括汽车整车及车身制造过程中的储运、混

合、搅拌、清洗、涂装、干燥及其后处理单元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要求、生产工艺和

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汽车制造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以及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本标准不适用于汽车改装、维修及零部件涂装工艺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840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GB/T 11737 居住区大气中苯、甲苯和二甲苯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气相色谱法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24409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3 清洁生产标准 汽车制造业（涂装）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ISO 9487 车间空气 挥发性芳香烃的测定 活性碳吸附/溶剂解析-气相色谱法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汽车  automobile 

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 

530

http://www.baidu.com/link?url=oGtw6YWmfiDXqbmfij4LAx6KRB9Tp7PBQGxHHroAhsS1klwVDRTrTEJWDfQTjsjclGzuF-yg-1JKcQfgPmGeha
https://www.baidu.com/link?url=Wdr2v9MWjMYrBCpdBDUBXL7hLtVKDCclpnIhcWGxEXlarge_UOIrEfIlapsL7b2qTnollZ-MWKzRfWRlgGpkea&wd=&eqid=e8add21600032c7e00000005567ce97a


注：本标准中的汽车仅包括GB/T 15089中规定的 M1、M2、M3、N1、N2、N3类车。 

3.2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273.15K，压力为101325Pa时的状态。 

注：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空气为准。 

3.3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简称VOCs。 

3.4  

总挥发性有机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极性色谱柱上，保留时间在丙酮和1,2,3-三甲苯之间，苯、甲苯、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三甲苯（1,2,3-三甲苯、1,2,4-三甲苯和1,3,5-三甲苯）、乙苯、苯乙烯、乙酸正丁酯等

VOCs物种浓度的合计，对上述物质范围内的色谱未识别峰，以甲苯的响应系数来计算，简称TVOCs。 

3.5  

苯系物  benzene homologues  

苯、甲苯、二甲苯（间、对二甲苯和邻二甲苯）、三甲苯（1,2,3-三甲苯、1,2,4三甲苯和1,3,5-

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合计。 

3.6  

表面涂装  surface coating 

将涂料涂覆于基底表面形成具有防护、装饰或特定功能涂层的过程。 

3.7  

现有汽车涂装生产线  exsiting automobile coating line  

指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使用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汽车涂装生产线。 

3.8  

新建汽车涂装生产线  new automobile coating line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汽车涂装生产线。 

3.9  

底涂  primary coating  

为保护车身本体，或用以承受后续喷涂的第一道表面涂装作业。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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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涂装面积 VOCs排放总量  VOCs emission per coating area 

涂装工艺从底涂开始，到最后的面涂罩光、修补、注蜡所有工艺阶段的VOCs排放量，以及溶剂用作

工艺设备（喷漆室、其他固定设备）的清洗（既包括在线清洗也包括停机清洗）的VOCs排放量总和除以

底涂总面积。 

3.11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 

3.12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aximum allowable emission concentration 

标准状态下，处理设施后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1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或指无处理设施

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1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3.1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maximum allowable emission rate 

一定高度的排气筒任何1小时排放污染物的质量不得超过的限值。 

3.14  

密闭排气系统  closed vent system 

将工艺设备或车间排出或散逸出的VOCs，捕集、输送至污染控制设备，使输送的气体不直接与大气

接触的系统，包括管线及连接装置。 

3.15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设备  control device for VOCs 

处理挥发性有机物的燃烧装置、吸收装置、吸附装置、冷凝装置、生物处理设施或其他有效的污染

治理设备。 

4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要求 

4.1 时段划分 

现有涂装生产线自2017年12月1日起执行表1、表2、表3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新建涂装生

产线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表1、表2、表3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 

4.2 排气筒 VOCs排放限值 

汽车涂装生产线的喷漆室应安装自动漆雾处理系统，烘干室应安装VOCs污染治理设备，且烘干室

VOCs废气处理效率应当在90%以上，排气筒VOCs排放浓度和速率执行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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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排气筒 VOCs排放限值 

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
3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苯 1 0.6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甲苯 3 1.2 

二甲苯 12 4.5 

苯系物 20 8 

TVOCs 

乘用车 30 32 

其他车型 60 60 

 

4.3 单位涂装面积排放总量 

汽车涂装生产线以物料平衡核算的单位涂装面积的VOCs排放量不应超过表2规定的排放限值。 

表2 汽车涂装生产线单位涂装面积 VOCs排放量限值 

车型 
单位涂装面积 VOCs 排放限

值（g/m
2
） 

说明 

乘用车 35 指 GB/T 15089 规定的 M1类汽车。 

载货 

汽车 

驾驶室 55 指 GB/T 15089 规定的 N2、N3类车的驾驶室。 

箱式货箱 70 
指 GB/T 15089 规定的 N1、N2、N3类车，但不

包括驾驶室。 

客车 150 指 GB/T 15089 规定的 M2、M3类车。 

注：根据 GB/T 15089 的规定，M1、M2、M3、N1、N2、N3类车定义如下：  

M1类车指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 9 座的载客汽车；  

M2类车指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超过 9 座，且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5,000kg 的载客汽车；  

M3类车指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超过 9 座，且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 5,000kg 的载客汽车；  

N1类车指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载货车辆；  

N2类车指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 3,500kg，但不超过 12,000kg 的载货车辆；  

N3类车指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12,000kg的载货车辆。 

 

4.4 无组织排放限值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在任何1小时的VOCs浓度平均值执行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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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VOCs浓度限值 

项目 浓度限值（mg/m
3
） 

苯 0.1 

甲苯 0.6 

二甲苯 0.2 

苯系物 1.0 

TVOCs 1.5 

 

4.5 排气筒要求 

汽车涂装生产线的排气筒不应低于15m，且应高出周围200m半径范围的居民或商业集中区最高建筑

5m以上。排气筒应按照GB/T 16157的规定设置永久采样监测孔、采样平台及其相关设施。 

5 生产工艺与管理要求 

5.1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使用的涂料中 VOCs含量应符合 GB 24409的规定，有机溶剂应当密闭运输

与储存。 

5.2 现有汽车涂装生产线和新建汽车涂装生产线，有机溶剂的使用和操作应在密闭空间或设备中进行，

禁止露天喷涂、烘干，车间内应当设置有效的密闭排气系统，产生的 VOCs须经由密闭排气系统导入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设备，变无组织逸散为有组织排放后集中处理。 

5.3 密闭排气系统、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设备应与产生 VOCs 的生产工艺同时运行，不应停运或减运。 

5.4 汽车制造企业应记录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原料的购置、储存、使用及处理等资料，并至少保存 2

年，供主管部门查验。需记录的数据包括： 

1) 含 VOCs的涂料、溶剂、稀释剂的名称、月用量及其含 VOCs重量百分比； 

2) 各车型月生产量及底涂面积； 

3) 每月 VOCs 原料的回收方式、VOCs 回收量及计算方法； 

4) VOCs 污染治理设备净化效率、VOCs 去除量。使用吸附处理装置的应记录吸附剂种类、使

用量、使用期限、更换频率，使用热力燃烧装置的应每日记录燃烧温度和烟气流量，使用

催化燃烧装置的应记录催化剂种类、催化剂更换时间，其它污染控制设备，应每日记录主

要操作参数和保养维护事项。 

6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要求 

6.1 布点 

排气筒 VOCs监测的采样点数目及位置设置应当按照 GB/T 16157、HJ/T 397 等国家和地方有关污染

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数目及点位设置应按照 HJ/T 55的规定执行。 

6.2 监测工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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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企业日常实际运行工况相同，排污单位人员和实施监测人员不应任意改变实际

运行工况。 

6.3 采样方法与分析方法 

污染源监测采样方法按照GB/T 16157、HJ/T 397、HJ/T 194、HJ/T 55、HJ 732和相关分析方法标准

中的采样部分执行。排气筒与无组织排放分析方法见表4。 

表4 排气筒与无组织排放分析方法 

序号 污染物 类别 方法名称 方法来源 

1 
苯、甲苯、二甲

苯、苯系物 

排气筒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 附录B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

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无组织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

气相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

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 附录B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

-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2 TVOCs 

排气筒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 附录B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

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无组织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

-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 附录B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

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7 实施与监督 

7.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7.2 在任何情况下，汽车制造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

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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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单位涂装面积 VOCs排放总量核算 

A.1 单位涂装面积 VOCs 排放总量限值的计算考核是以每月表面涂装工艺所有排放的 VOCs总量（含逸散

性排放量）除以底涂总面积为依据。汽车涂装生产线每月 VOCs 排放总量以物料衡算法按式（1）计算： 

VOCs 排放总量＝I－O1－O2                            …………………（1） 

式中： 

I——为各涂装单元每月使用涂料、稀释剂、密封胶及清洗溶剂中VOCs的量，单位为千克每月（kg/

月）。以下来源可作为认定依据： 

1) 企业原材料供货商提供的 MS/DS 文件中的 VOCs 含量数据，如原材料供货商提供的 MS/DS

文件中的 VOCs 含量数据为百分比范围，取其范围中值； 

2) 有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机类原辅材料的检测分析报告中 VOCs 含量数据。 

O1——为每月回收VOCs的量（可再利用或进行废物处置），回收计量设备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

强制检测后，其计量数据作为认定依据，其他情况视作无回收量，单位为千克每月（kg/月）； 

O2——为每月污染控制设备破坏掉的VOCs的量，污染物处理设施进、出口每季度的监督监测数据或

经过有效性审核的在线监测数据作为认定数据，单位为千克每月（kg/月）。  

A.2 底涂面积指车体底涂之总面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设计的车身本体面积，作为底涂面积确定的首

要依据。另外，可按式（2）或（3）进行计算： 

底涂面积（ m
2
） =2×车身本体净重（ kg） /(车身本体原始厚度（ m）×车身本体密度

（kg/m
3
）)                                                             ………………（2） 

底涂面积（m
2
）＝电泳涂料干膜净重(kg)/（电泳涂料干膜平均厚度(m)×电泳涂料干膜密度

(kg/m
3
)）                                                              ………………（3） 

A.3 每月单位涂装面积的 VOCs排放量按式（4）进行计算： 

单位涂装面积 VOCs 排放量（g/m
2
）=每月 VOCs排放总量/每月底涂面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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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法 

B.1 适用范围 

B.1.1  本附录规定了测定汽车表面涂装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

法。无组织排放的VOCs也可参照本方法监测。 

B.1.2  本方法适用于汽车表面涂装 VOCs 排放标准单项控制因子苯、甲苯、二甲苯（间，对-二甲苯和

邻-二甲苯）以及综合控制因子苯系物、TVOCs 的测定，其中苯系物以苯、甲苯、二甲苯（间，对-二甲

苯和邻-二甲苯）、三甲苯（1,2,3-三甲苯、1,2,4-三甲苯和 1,3,5-三甲苯）、乙苯合计。 

B.1.3  TVOCs 是指所有 VOCs 物种浓度的算术和，结果以甲苯计。汽车表面涂装排放废气的 VOCs 主要

包括丁酮、间，对二甲苯、乙苯、甲苯、异丙醇、乙酸乙酯、丙酮、邻-二甲苯、甲基异丁基酮、1，2，

4-三甲苯、1，3，5-三甲苯、苯、苯乙烯以及正丁醇、异丁醇和乙酸丁酯等。 

B.1.4  当采样体积为 10 L 时，本标准的方法检出限为0.001 mg/m
3
～0.005 mg/m

3
，测定下限为 

0.004 mg/m
3
～0.02 mg/m

3
。 

B.2 方法原理 

用填充聚 2,6-二苯基对苯醚（Tenax）采样管，在常温条件下，富集环境空气或室内空气中的挥发

性有机物，采样管连入热脱附仪，加热后将吸附成分导入带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的气相色谱

仪进行分析。 

B.3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分析时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分析纯化学试剂。 

B.3.1  甲醇：色谱纯。 

B.3.2  标准贮备液：取适量色谱纯的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和苯乙烯、乙

酸正丁酯、1,3,5-三甲苯、1,2,4-三甲苯和1,2,3-三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配制于一定体积的甲醇中。也

可使用购买的有证标准溶液。 

B.3.3  载气：氮气，纯度 99.999%，用净化管净化。 

B.3.4  燃烧气：氢气，纯度 99.99%。 

B.3.5  助燃气：空气，用净化管净化。 

B.4 仪器和设备 

B.4.1  气相色谱仪：配有 FID 检测器。 

B.4.2  色谱柱：固定液为聚乙二醇（PEG-20M），30 m × 0.32 mm，膜厚 0.5μm或等效毛细管柱。 

B.4.3  热脱附装置：具有热脱附功能，购买专业厂家产品或自己制作均可。热脱附单元能连续调温，

最高温度能达到 300℃，当温度达到设定值后，温度可保持恒定。采样管装到热脱附仪上后，采样管两

端及整个系统不漏气。与气相色谱仪连接的传输线温度应能保持在 100℃以上。具有冷冻聚焦功能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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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附仪也适用于本标准。 

B.4.4  老化装置：温度在 200℃～400℃可控，同时保持一定的氮气流速。 

B.4.5  标准样品液体进样装置：载气流速在2mL/min～40mL/min之间可调。 

B.4.6  样品采集装置：无油采样泵，流量范围 10 mL/min～100mL/min 和100 mL/min～500mL/mim，流

量稳定。 

B.4.7  采样管：采样管的材料为不锈钢或硬质玻璃，内填不少于 200 mg 的 Tenax（60～80 目）吸附

剂（或其他等效吸附剂），两端用孔隙小于吸附剂粒径的不锈钢网或石英棉固定，防止吸附剂掉落。管

内吸附剂的位置至少离管入口端 15 mm，填装吸附剂的长度不能超过加热区的尺寸。采样管可直接购买，

也可自己填装。 

B.4.8  温度计：精度 0.1℃。 

B.4.9  气压表：精度 0.01 kPa。 

B.4.10  微量进样器：1μL～10.0μL。 

B.4.11  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 

B.5 样品 

B.5.1  采样管的准备 

新填装的采样管应用老化装置或具有老化功能的热脱附仪老化，老化流量为 50 mL/min，温度为

350℃，时间为 120 min；使用过的采样管应在 350℃下老化 30 min 以上。老化后的采样管两端立即

用端口密封，放在密封袋或保护管中保存。密封袋或保护管存放于装有活性炭的盒子或干燥器中，4℃

保存。老化后的采样管应在两周内使用。 

B.5.2  样品采集 

B.5.2.1  采样前应对采样器进行流量校准。在采样现场，将一只采样管与空气采样装置相连，调整采

样装置流量，此采样管仅作为调节流量用，不用做采样分析。 

B.5.2.2  常温下，将老化后的采样管去掉两侧的聚四氟乙烯帽，按照采样管上流量方向与采样器相连，

检查采样系统的气密性。以 10 mL/min～200 mL/min 的流量采集空气 10 min～20 min。若现场大气中

含有较多颗粒物，可在采样管前连接过滤头。同时记录采样器流量、当前温度和气压。 

B.5.2.3  采样完毕前，再次记录采样流量，取下采样管，立即用聚四氟乙烯帽密封。 

B.5.3  样品保存 

采样管采样后，立即用聚四氟乙烯帽将采样管两端密封，4℃避光密闭保存，30d内分析。 

B.5.4  现场空白样品的采集 

将老化后的采样管运输到采样现场，取下聚四氟乙烯帽后重新密封，不参与样品采集，并同已采集

样品的采样管一同存放。每次采集样品，都应采集至少一个现场空白样品。 

B.6 分析步骤 

B.6.1  热脱附、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条件（参考） 

B.6.1.1  热脱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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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管初始温度：室温；采样管脱附温度：220℃；采样管脱附时间：3 min；采样管脱附流量：40 

ml/min；烘烤温度：300℃；烘烤时间10min；传输线温度：150℃。分流比：10:1。 

B.6.1.2  气相色谱 

柱箱温度：60℃保持5分钟，10℃/min升到150℃，保持5分钟；柱流量：2.0 m/min；进样口温度：

150℃；检测器温度：250℃；尾吹气流量：25 mL/min；氢气流量：40 mL/min；空气流量：400 mL/min。 

B.6.2  校准 

B.6.2.1  校准曲线绘制 

B.6.2.1.1分别取适量的标准贮备液（B.3.2），用甲醇（B.3.1）稀释并定容至1.00 mL，配制质量浓度

依次为10μg/mL、20μg/mL、50μg/mL、100μg/mL和200μg/mL 的校准系列。 

B.6.2.1.2将老化后的采样管连接于标准样品液体进样装置，样品管内载气流的方向与采样时的方向相

同，用N2以10mL/min的流量将溶剂反吹10min后，取下样品管，得到10、20、50、100 和200 ng校准曲

线系列采样管。并将两端密封待用。 

B.6.2.1.3将装有标准品的采样管安装在热脱附仪上，样品管内载气流的方向与载入标准品时的方向相

反，调整分析条件（B.6.1），目标组分脱附后，经气相色谱仪分离，由 FID 检测。记录色谱峰的保留

时间和相应值。 

B.6.2.2  标准色谱图 

气相色谱图见图B.1。 

 
1-丙酮、2-异丙醇、3-苯、4-甲苯、4-乙酸正丁酯、6-十一烷、7-乙苯、8-对二甲苯、9-间二甲苯、10-邻二甲苯、11-1,3,5-

三甲苯、12-苯乙烯、13-1,2,4-三甲苯、14-1,2,3-三甲苯 

图B.1 50ng标准物质的色谱图 

B.6.3  测定 

分析步骤同标准系列步骤相同，样品管内载气流的方向与采样时的方向相反，记录色谱峰的保留时

间和相应值。 

B.6.3.1  定性分析 

min 2 4 6 8 10 12 14 

pA 

0 

50 

100 

150 

200 

250 

 3 

 4 

5 

 6 

 8 
7 

 10 

 12  

 11 

 

 13 

 

 

14 

 

 
1 

2 

 

9 

 1 
 2 

539



根据保留时间定性。 

B.6.3.2  定量分析 

根据校准曲线计算目标组分的含量。 

B.6.4  空白试验 

现场空白管与已采样的样品管同批测定，分析步骤同测定（B.6.3）。 

B.7 结果计算与表示 

B.7.1  计算公式 

气体中目标化合物浓度，按照式（5）进行计算。 

1000
0






ndV

WW
                             ………………（5） 

式中：ρ——气体中被测组分质量浓度，mg/m
3
； 

W——热脱附进样，由校准曲线计算的被测组分的质量，ng； 

W0——由校准曲线计算的空白管中被测组分的质量，ng； 

Vnd——标准状态下（101.325 kPa，273.15 K）的采样体积，L。 

B.7.2  结果表示 

当测定结果小于 0.1 mg/m
3
 时，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大于等于 0.1 mg/m

3
 时，保留三位有效数

字。 

B.8 精密度和准确度 

B.8.1  精密度 

分别对空白样品管中加标量为 10.0 ng 和 100 ng 的样品进行了测定，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范

围为 2.4%～7.8%，0.7%～5.4%。 

B.8.2  准确度 

分别对空白样品管中加标量为 10.0 ng 和 100 ng 的样品进行了准确定测定，加标回收率范围分

别为83.4%～109%，91.5%～106%。 

B.9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B.9.1  实验室空白 

空白样品使用前应充分老化采样管，以去除样品残留，残留量应低于测定下限。 

B.9.2  全程序空白 

全程序空白样品中目标化合物浓度应低于方法测定下限。当数据可疑时，应对本批数据进行核实和

检查。 

B.9.3  相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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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前后的流量相对偏差应在 10%以内。 

B.9.4  吸附采样管的穿透试验 

串联两支吸附采样管采样。如果在后一支采样管中检出目标物的量大于总量的10%，则认为采样管

穿透，本次采集的样品无效，并更换采样管或减少采样体积重新采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1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３．０４０．４０
犣６０

江 苏 省 地 方 标 准

犇犅３２／３１５１—２０１６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犈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狅犳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犳狅狉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发布 ２０１７０２０１实施

江 苏 省 环 境 保 护 厅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542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Ⅰ…………………………………………………………………………………………………………

１　适用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２………………………………………………………………………………………………

４　排放控制要求 ３……………………………………………………………………………………………

５　监测要求 ６…………………………………………………………………………………………………

６　实施与监督 ９………………………………………………………………………………………………

附录Ａ（资料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名录及排放限值 １０……………………………………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　确定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的内插法和外推法 １３……………………………

附录Ｃ（规范性附录）　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计算方法 １４…………………………………………………

附录Ｄ（资料性附录）　企业建立ＶＯＣｓ排放和控制台账的基本要求 １５…………………………………

Ⅰ

犇犅３２／３１５１—２０１６

543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等法律法规，控制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促

进化学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监测及监督实施要求。

本标准是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本标准未规定的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

国家或地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本省另行发布的相关标准严于本标准时，应执行其相关标准。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或排污许可证要求严于本标准时，按照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执行。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附录Ａ、Ｄ为资料性附录，附录Ｂ、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江苏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１７年２月１日实施。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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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工业企业（２６１４有机化学原料制造、２６２５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２６３农药

制造、２６４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２６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２６８日用化学产品制造、２７１化学药

品原料药制造、２７２化学药品制剂制造、２７５兽用药品制造、２７６生物药品制造）或生产设施的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控制、监测及监督实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以及新、改、扩建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污染源的

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江苏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４７５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ＧＢ１４５５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Ｔ１４６７５　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１　空气质量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１６　空气质量甲醛的测定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ＨＪ／Ｔ３２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３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９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５５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ＨＪ／Ｔ６６　大气固定污染源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６８　大气固定污染源苯胺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７５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ＨＪ／Ｔ７６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ＨＪ／Ｔ１９４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３７３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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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Ｔ３９７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６３８　环境空气酚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５　环境空气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ＨＪ７３４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８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７３９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８０１　环境空气和废气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２８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３９号）

《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治理技术规范》（苏环办［２０１４］３号）

《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环办［２０１５］１０４号）

《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指南》（苏环办［２０１６］９５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化学工业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根据ＧＢ／Ｔ４７５４，本标准所指化学工业包括：２６１４有机化学原料制造、２６２５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

料制造、２６３农药制造、２６４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２６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２６８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２７１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２７２化学药品制剂制造、２７５兽用药品制造、２７６生物药品制造。

３．２

标准状态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狋犪狋犲

温度为２７３．１５Ｋ，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

准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３．３

现有企业　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化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

３．４

新建企业　狀犲狑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化学工业建设项目。

３．５

挥发性有机物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犞犗犆狊）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３．６

非甲烷总烃　狀狅狀犿犲狋犺犪狀犲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犖犕犎犆）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碳氢化合物及衍生物的总量（以碳计）。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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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使用“非甲烷总烃（ＮＭＨＣ）”作为排气筒和厂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性控制指标。

３．７

臭气浓度狅犱狅狉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恶臭气体（包括异味）用无臭空气进行稀释，稀释到刚好无臭时，所需稀释倍数。

３．８

排气筒高度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犺犲犻犵犺狋狅犳狊狋犪犮犽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单位为ｍ。

３．９

初始排放量　犻狀犻狋犻犪犾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狇狌犪狀狋犻狋狔

单位时间内（以小时计），挥发性有机物未经净化处理的排放量，单位为ｋｇ／ｈ。

３．１０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犪犮犮犲狆狋犪犫犾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排气筒中挥发性有机物任何一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单位为ｍｇ／ｍ
３。

３．１１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犿犪狓犻犿狌犿犪犮犮犲狆狋犪犫犾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犪狋犲

一定高度的排气筒任何一小时所排放污染物的质量不得超过的限值，单位为ｋｇ／ｈ。

３．１２

厂界　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生产企业的法定边界。若无法定边界，则指实际占地边界。

３．１３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　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犞犗犆狊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

按照ＨＪ／Ｔ５５确定的厂界监控点，根据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扩散规律，当受条件限制，无法按上

述要求布设监测采样点时，也可将监测采样点设于工厂厂界内侧靠近厂界的位置。

３．１４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犪狋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犞犗犆狊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

标准状态下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在任何一小时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值，

单位为ｍｇ／ｍ
３。

４　排放控制要求

４．１　有组织排放限值

４．１．１　现有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０１日起执行表１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排放限值。

４．１．２　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表１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排放限值。

４．１．３　企业根据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及副产品，从附录Ａ中筛选需要控制的其他挥

发性有机物种类及排放限值作为表１的补充指标。

表１　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ｍｇ／ｍ
３）ｄ

与排气筒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ｅ

１５ｍ ２０ｍ ３０ｍ ４０ｍ ５０ｍ

１ 氯甲烷ａ ２０ １．１ ２．２ ５．６ １０ １６

２ 二氯甲烷ａ ５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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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ｍｇ／ｍ
３）ｄ

与排气筒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ｅ

１５ｍ ２０ｍ ３０ｍ ４０ｍ ５０ｍ

３ 三氯甲烷ａ ２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４ １，２二氯乙烷ａ ７．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５ 环氧乙烷ａ ５．０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７７ １．４ ２．２

６ １，２环氧丙烷ａ ５．０ ０．４３ ０．８６ ２．３ ４．２ ６．５

７ 环氧氯丙烷ａ ５．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８ 氯乙烯 １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９ 三氯乙烯ａ ３０ ０．７２ １．５ ３．８ ７．０ １１

１０ １，３丁二烯ａ ５．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１ 苯 ６．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２ 甲苯 ２５ ２．２ ４．３ １２ ２１ ３２

１３ 二甲苯 ４０ ０．７２ １．５ ３．８ ７．０ １１

１４ 氯苯类 ２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５ 酚类 ２０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７０ １．１

１６ 苯乙烯 ２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１７ 硝基苯类 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５４

１８ 苯胺类 ２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１９ 甲醇 ６０ ３．６ 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２０ 正丁醇ａ ４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２１ 丙酮 ４０ １．３ ２．５ ６．７ １２ １９

２２ 甲醛 １０ ０．１８ ０．３６ １．０ １．７ ２．７

２３ 乙醛 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５４

２４ 丙烯腈 ５．０ ０．１８ ０．３６ １．０ １．７ ２．７

２５ 丙烯醛 １０ ０．３６ ０．７２ １．９ ３．５ ５．４

２６ 丙烯酸ａ ２０ ０．９ １．８ ４．８ ８．７ １４

２７ 丙烯酸酯类ａ，ｂ ２０ 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５８ １．０ １．６

２８ 丙烯酰胺 ５．０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７７ １．４ ２．２

２９ 乙酸乙烯酯ａ ２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３０ 乙酸酯类ｃ ５０ １．１ ２．２ ５．６ １０ １６

３１ 乙腈ａ ３０ １．１ ２．２ ５．６ １０ １６

３２ 吡啶ａ ４．０ ０．２９ ０．５８ １．５ ２．８ ４．３

３３ Ｎ，Ｎ二甲基甲酰胺 ３０ ０．５４ １．１ ２．９ ５．２ ８．１

３４ 非甲烷总烃 ８０ ７．２ １４ ３８ ７０ １０８

３５ 臭气浓度 １５００（无量纲） — — — — —

　　
ａ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ｂ 丙烯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ｃ 乙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ｄ 当排气筒高度＜１５ｍ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表２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５倍执行。

　　
ｅ 当排气筒高度＞５０ｍ时，执行排气筒高度为５０ｍ所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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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

４．２．１　现有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０１日起执行表２规定的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和厂界臭

气浓度标准值。

４．２．２　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表２规定的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和厂界臭气

浓度标准值。

４．２．３　企业根据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及副产品，从附录Ａ中筛选需要控制的其他挥

发性有机物种类及排放限值作为表２的补充指标。

表２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浓度限值和臭气浓度标准值 单位ｍｇ／ｍ
３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

１ 氯甲烷 １．２ １９ 甲醇 １．０

２ 二氯甲烷 ４．０ ２０ 正丁醇ａ ０．５０

３ 三氯甲烷 ０．４０ ２１ 丙酮 ０．８０

４ １，２二氯乙烷 ０．１４ ２２ 甲醛 ０．０５

５ 环氧乙烷ａ ０．０４ ２３ 乙醛 ０．０１

６ １，２环氧丙烷ａ ０．１０ ２４ 丙烯腈 ０．１５

７ 环氧氯丙烷ａ ０．０２ ２５ 丙烯醛 ０．１０

８ 氯乙烯 ０．３０ ２６ 丙烯酸ａ ０．２５

９ 三氯乙烯 ０．６０ ２７ 丙烯酸酯类ａ，ｂ １．０

１０ １，３丁二烯 ０．１０ ２８ 丙烯酰胺 ０．１０

１１ 苯 ０．１２ ２９ 乙酸酯类ｃ ４．０

１２ 甲苯 ０．６０ ３０ 乙酸乙烯酯 ０．２０

１３ 二甲苯 ０．３０ ３１ 乙腈ａ ０．６０

１４ 氯苯类 ０．２０ ３２ 吡啶ａ ０．０８

１５ 酚类 ０．０２ ３３ Ｎ，Ｎ二甲基甲酰胺 ０．４０

１６ 苯乙烯 ０．５０ ３４ 非甲烷总烃 ４．０

１７ 硝基苯类 ０．０１ ３５ 臭气浓度 ２０（无量纲）

１８ 苯胺类 ０．２０ — — —

　　
ａ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ｂ 丙烯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ｃ 乙酸酯类排放限值指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的排放限值的数学加和。

４．３　排气筒高度与排放速率

４．３．１　排气筒高度原则上不应低于１５ｍ，若低于１５ｍ，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标准值按附录Ｂ外推法计

算结果再严格５０％执行。

４．３．２　排气筒高度处于表１所列的两个排气筒高度之间时，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标准值按附录Ｂ内插

法计算结果执行。

４．３．３　企业内部有多根排放同一种污染物的排气筒时，若两根排气筒距离小于其几何高度之和，应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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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视为一根等效排气筒。若有三根以上的近距离排气筒，且排放同一种污染物，应以前两根的等效排气

筒，依次与第三、第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的计算公式参见附录Ｃ。

４．３．４　排气筒高度除须遵守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外，还应高出周围２００ｍ半径范围内的建筑物５ｍ以

上，不能达到该项要求的排气筒，应按其高度对应的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严格５０％执行或根据４．３．２和

４．３．３条确定排放速率标准值再严格５０％执行。

４．４　污染控制要求

４．４．１　现有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０１日起，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本节的工艺控制要求。

４．４．２　企业应按照《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指南》、《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

治理技术规范》等，控制工艺工程、储存和装卸过程、废水集输处理和固废（液）贮存过程、开停工及检维

修等ＶＯＣｓ废气排放。

４．４．３　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工艺和装置应设立局部或整体气体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实现达

标排放。

４．４．４　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的企业应按照《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等落实泄漏检测

与修复工作。

４．４．５　企业应按照附录Ｄ建立污染物排放控制台账，并保存相关记录。ＶＯＣｓ废气处理装置应设置运

行或排放等有效监控系统，并按照附录Ｄ的要求保存记录，至少三年。

４．４．６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集中的区域，或大气环境容量较小、容易发生严重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

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区域，应根据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在其边界设

置监控点。

５　监测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等规定，污染物责任主体应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

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开展自行监测。必要时，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

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５．１．２　污染源排气筒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

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５．１．３　新建项目应在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进、出口均设置采样孔和采样平台；现有项目如污染物处理设

施进口能够满足相关工艺及生产安全要求，则应在进口处设置采样孔。若排气筒采用多筒集合式排放，

应在合并排气筒前的各分管上设置采样孔。

５．１．４　实施监督性监测期间的工况应与实际运行工况相同，排污单位人员和实施监测人员都不应任意

改变当时的运行工况。

５．２　排气筒监测

５．２．１　排气筒中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采样应按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ＨＪ／Ｔ３７３、ＨＪ／Ｔ３９７或 ＨＪ７３２、

ＨＪ／Ｔ７５、ＨＪ／Ｔ７６的规定执行。

５．２．２　排气筒中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限值任何１小时浓度平均值不能超过的值，可以任何连续１小时采

样获得的平均值；或者在任何１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样３个以上样品，计算平均值；对于间歇式排放

且排放时间小时１小时，则应在排放阶段实现连续监测，或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３个以上样品并计算平

均值。

５．２．３　排气筒中臭气浓度监测按ＧＢ１４５５４的规定执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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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厂界监测

５．３．１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监测按 ＨＪ／Ｔ５５、ＨＪ／Ｔ１９４的规定执行。

５．３．２　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监测，一般采用连续１小时采样计算平均值；若浓度偏低，可适当延长

采样时间；若分析方法灵敏度高，仅需用短时间采集样品时，应在１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４个样品，

计算平均值。

５．３．３　厂界臭气浓度监测按ＧＢ１４５５４的规定执行。

５．４　在线监测

５．４．１　污染源应根据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

法》、ＨＪ／Ｔ７５中相关要求及其他国家和江苏省的相关法律和规定执行。

５．４．２　单一排气筒中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２．０ｋｇ／ｈ或者初始非甲烷总烃排放量≥１０ｋｇ／ｈ时，应安

装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并满足国家或地方固定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在线监测设备的

管理和使用，按照环境保护和计量监督的有关法规执行。

５．５　测定方法

５．５．１　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的分析测定按表３所列方法标准执行或采取其他等效监测方法。

表３　挥发性有机物及臭气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１ 氯甲烷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２

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

１，２二氯乙烷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 ＨＪ６４５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３ 氯乙烯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４ 三氯乙烯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 ＨＪ６４５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５ １，３丁二烯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６

苯

甲苯

二甲苯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６４４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７ 苯乙烯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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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８ 氯苯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９

大气固定污染源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６６

９ 酚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４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３２

环境空气酚类化合物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３８

１０ 硝基苯类

空气质量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类化合物）的测定锌还原盐酸萘乙二

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１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７３８

环境空气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９

１１ 苯胺类
大气固定污染源苯胺类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６８

空气质量苯胺类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２

１２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３

１３ 丙酮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１４ 甲醛
空气质量甲醛的测定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１６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１５ 乙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５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１６ 乙酸乙酯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１７ 乙酸丁酯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１８ 乙酸乙烯酯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１９ 丙烯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７

２０ 丙烯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６

环境空气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５９

２１ 丙烯酰胺 环境空气和废气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ＨＪ８０１

２２
Ｎ，Ｎ二甲基

甲酰胺
环境空气和废气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ＨＪ８０１

２３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８

２４ 臭气浓度 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ＧＢ／Ｔ１４６７５

　　注：本标准实施之日后，国家再行发布的适用的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方法也应执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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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实施与监督

６．１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２　企业应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运行条件下排放污染

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并提供防治大气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

６．３　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获得的结果，作

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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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名录及排放限值

犃．１　其他犃类物质

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分子式 ＣＡＳ号
排气筒浓度限

值（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

度限值（ｍｇ／ｍ
３）

１ １，１，２，２四氯乙烷 １，１，２，２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Ｃ２Ｈ２Ｃｌ４ ７９３４５ ５ ０．１０

２ １，３二氯丙烯 １，３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ｅｎｅ Ｃ３Ｈ４Ｃｌ２ ５４２７５６ ５ ０．０８

３ 氯乙醛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２Ｈ３ＣｌＯ １０７２００ ５ ０．０６

４ ２硝基甲苯 ２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Ｃ７Ｈ７ＮＯ２ ８８７２２ ５ ０．２０

５ 联苯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Ｃ１２Ｈ１０ ９２５２４ ５ ０．０３

６ 氯化苄 Ｂｅｎｚ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７Ｈ７Ｃｌ １００４４７ ５ ０．１０

７ 硫酸二甲酯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 Ｃ２Ｈ６Ｏ４Ｓ ７７７８１ ５ ０．０１

８ 甲基异氰酸酯 ｍＴｏｌｙｌ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Ｃ８Ｈ７ＮＯ ６２１２９４ ５ ０．０２

９ 二甲胺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２Ｈ７Ｎ １２４４０３ ５ ０．１０

１０ 二乙胺 Ｄｉａ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 Ｃ４Ｈ１１Ｎ １０９８９７ ５ ０．６０

１１ 三乙胺 Ｔｒｉ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６Ｈ１５Ｎ １２１４４８ ５ ０．２０

１２ １，６己二胺 １，６Ｈｅｘａ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 Ｃ６Ｈ１６Ｎ２ １２４０９４ ５ ０．０２

１３ ４氯苯胺 ｐ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Ｃ６Ｈ６ＣｌＮ １０６４７８ ５ ０．０２

１４ 邻甲苯胺 ｏ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Ｃ７Ｈ９Ｎ ９５５３４ ５ ０．０１

１５ 肼（联氨） 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Ｎ２Ｈ４ ３０２０１２ ５ ０．０１

１６ 甲基肼 Ｍｅｔｈ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ＣＨ６Ｎ２ ６０３４４ ５ ０．０１

１７ 偏二甲基肼 ｕｎｓｙｍ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Ｃ２Ｈ８Ｎ２ ５７１４７ ５ ０．０１

１８ 氯乙酰氯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２Ｈ２Ｃｌ２Ｏ ７９０４９ ５ ０．０１

１９ 二硫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Ｓ２ ７５１５０ ５ ０．１０

２０ 二甲基硫醚 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２Ｈ６Ｓ ７５１８３ ５ ０．０６

２１ 二甲基亚砜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ｏｘｉｄｅ Ｃ２Ｈ６ＯＳ ６７６８５ ５ ０．１０

犃．２　其他犅类物质

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分子式 ＣＡＳ号
浓度限值

（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ｍｇ／ｍ
３）

１ 六氯乙烷 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Ｃ２Ｃｌ６ ６７７２１ ２０ ０．２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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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分子式 ＣＡＳ号
浓度限值

（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ｍｇ／ｍ
３）

２ 环己烷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Ｃ６Ｈ１２ １１０８２７ ２０ ０．５

３ 甲基环己烷 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Ｃ７Ｈ１４ １０８８７２ ２０ ０．５

４ １，４二恶烷 １，４ｄｉｏｘａｎｅ Ｃ４Ｈ８Ｏ２ １２３９１１ ２０ ０．２０

５ ２硝基丙烷 ２ｎｉｔ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Ｃ３Ｈ７ＮＯ２ ７９４６９ ２０ ０．６０

６ １，１二氯乙烯 １，１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２Ｈ２Ｃｌ２ ７５３５４ ２０ ０．２０

７ 四氯乙烯 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２Ｃｌ４ １２７１８４ ２０ １．０

８ 异丁醇 Ｉｓｏｂｕｔａｎｏｌ Ｃ４Ｈ１０Ｏ ７８８３１ ２０ １．０

９ 乙二醛 Ｇｌｙｏｘａｌ Ｃ２Ｈ２Ｏ２ １０７２２２ ２０ ０．４０

１０ 丙醛 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３Ｈ６Ｏ １２３３８６ ２０ ０．１０

１１ 正丁醛 Ｂｕｔｙ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４Ｈ８Ｏ １２３７２８ ２０ ０．１０

１２ 异丁醛 Ｉｓｏｂｕｔｙ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４Ｈ８Ｏ ７８８４２ ２０ ０．１０

１３ 苯甲醛 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７Ｈ６Ｏ １００５２７ ２０ ０．１０

１４ 乙烯酮 Ｅｔｈｅｎｏｎｅ Ｃ２Ｈ２Ｏ ４６３５１４ ２０ ０．０５

１５ 甲基异丁基酮 Ｍｅｔｈｙｌ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ｋｅｔｏｎｅ Ｃ６Ｈ１２Ｏ １０８１０１ ２０ ０．１０

１６ ２丁酮 ２Ｂｕｔａｎｏｎｅ Ｃ４Ｈ８Ｏ ７８９３３ ２０ １．０

１７ 环己酮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ｎｅ Ｃ６Ｈ１０Ｏ １０８９４１ ２０ １．０

１８ 甲酸 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 ＣＨ２Ｏ２ ６４１８６ ２０ ０．２０

１９ 乙酸 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Ｃ２Ｈ４Ｏ２ ６４１９７ ２０ ０．２０

２０ 三氯乙酸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Ｃ２ＨＣｌ３Ｏ２ ７６０３９ ２０ ０．１０

２１ 乙酸酐 Ａｃｅｔ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 Ｃ４Ｈ６Ｏ３ １０８２４７ ２０ １．０

２２ 丙酸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ａｃｉｄ Ｃ３Ｈ６Ｏ２ ７９０９４ ２０ ０．６０

２３ 甲基丙烯酸 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Ｃ４Ｈ６Ｏ２ ７９４１４ ２０ ０．２５

２４ 乙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Ｃ３Ｈ６Ｏ２ ７９２０９ ２０ １．０

２５ 乙酸异丁酯 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Ｃ６Ｈ１２Ｏ２ １１０１９０ ２０ １．０

２６ 异丙苯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９Ｈ１２ ９８８２８ ２０ ０．５

２７ 苯甲酰氯 Ｂｅｎｚｏ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７Ｈ５ＣｌＯ ９８８８４ ２０ ０．２０

２８ 苯磺酰氯 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６Ｈ５ＣｌＯ２Ｓ ９８０９９ ２０ ０．３０

２９ 乙醇胺 Ｍｏｎｏ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ｍｉｎｅ Ｃ２Ｈ７ＮＯ １４１４３５ ２０ ０．１６

３０ 四氢呋喃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 Ｃ４Ｈ８Ｏ １０９９９９ ２０ １．０

１１

犇犅３２／３１５１—２０１６

555



犃．３　其他犆类物质

序号 物质名称 英文名 化学式 ＣＡＳ号
浓度限值

（ｍｇ／ｍ
３）

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ｍｇ／ｍ
３）

１ １，２，３三氯丙烷 １，２，３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Ｃ３Ｈ５Ｃｌ３ ９６１８４ ８０ １．２

２ 环己醇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ｌ Ｃ６Ｈ１２Ｏ １０８９３０ ８０ ２．０

３ ２甲氧基乙醇 ２ｍｅｔｈｏｘｙｅｔｈａｎｏｌ Ｃ３Ｈ８Ｏ２ １０９８６４ ８０ ０．３０

４ 异丙醇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３Ｈ８Ｏ ６７６３０ ８０ ７．０

５ １，４丁二醇 １，４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 Ｃ４Ｈ１０Ｏ２ １１０６３４ ８０ ３．０

６ Ｎ甲基吡咯烷酮 Ｎ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ｏｎｅ Ｃ５Ｈ９ＮＯ ８７２５０４ ８０ ２．０

７ 异佛尔酮 Ｉｓｏｐｈｏｒｏｎｅ Ｃ９Ｈ１４Ｏ ７８５９１ ８０ ０．６０

８ 甲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ｆｏｒｍａｔｅ Ｃ２Ｈ４Ｏ２ １０７３１３ ８０ ３．５

９ 乙醚 Ｅｔｈｅｒ Ｃ４Ｈ１０Ｏ ６０２９７ ８０ ６．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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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确定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的内插法和外推法

犅．１　排气筒高度处于本标准列出的两个值之间，其执行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用内插法，按式（Ｂ．１）进行

计算：

犙＝犙ａ＋ 犙ａ＋１－犙ａ（ ）犺－犺ａ（ ）／犺ａ＋１－犺ａ（ ） ……………………（Ｂ．１）

　　式中：

犙 ———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ａ ———对应于排气筒犺ａ的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ａ＋１ ———对应于排气筒犺ａ＋１的排放速率，ｋｇ／ｈ；

犺 ———排气筒的几何高度，ｍ；

犺ａ ———比某排气筒低的表列高度中的最大值，ｍ；

犺ａ＋１ ———比某排气筒高的表列高度中的最小值，ｍ。

犅．２　某排气筒高度低于本标准表列排气筒高度的最低值时，用外推法按式（Ｂ．２）计算其排放速率：

犙＝犙ｃ× 犺／犺ｃ（ ）２ ……………………（Ｂ．２）

　　式中：

犙 ———某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ｃ———表列排气筒最低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ｋｇ／ｈ；

犺 ———某排气筒的几何高度，ｍ；

犺ｃ———表列排气筒的最低几何高度，ｍ。

３１

犇犅３２／３１５１—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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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计算方法

犆．１　当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均排放同一种污染物，其距离小于该两根排气筒的几何高度之和时，应以

一根等效排气筒代表该两根排气筒。等效排气筒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犆．２　等效排气筒污染物排放速率，按下式（Ｃ．１）进行计算：

犙＝犙１＋犙２ ……………………（Ｃ．１）

　　式中：

犙　　———等效排气筒污染物排放速率，ｋｇ／ｈ；

犙１、犙２———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污染物排放速率，ｋｇ／ｈ。

犆．３　等效排气筒高度，按下式（Ｃ．２）计算：

犺＝
１

２
犺２１＋犺

２
２（ ）槡 ……………………（Ｃ．２）

　　式中：

犺　　———等效排气筒高度，ｍ；

犺１、犺２———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高度，ｍ。

犆．４　等效排气筒的位置，应位于排气筒１和排气筒２的连线上，若以排气筒１为原点，则等效排气筒距

原点的距离按下式（Ｃ．３）计算：

狓＝犪（犙－犙１）／犙＝犪犙２／犙 ……………………（Ｃ．３）

　　式中：

狓 ———等效排气筒距排气筒１的距离，ｍ；

犪 ———排气筒１至排气筒２的距离，ｍ；

犙、犙１、犙２———同Ｃ．２。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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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企业建立犞犗犆狊排放和控制台账的基本要求

犇．１　所有含ＶＯＣｓ的物料需建立完整的购买、使用记录，记录中必须包含物料的名称、ＶＯＣｓ、含量、物

料进出量、计量单位、作业时间以及记录人等。

犇．２　含有ＶＯＣｓ物料使用的统计年报应该包括上年库存、本年度购入总量、本年度销售产品总量、本

年度库存总量、产品和物料的ＶＯＣｓ含量、ＶＯＣｓ排放量（随废溶剂、废弃物、废水或其他方式输出生产

工艺的量）、污染物控制设施处理效率、排放监测等数据。

犇．３　记录含ＶＯＣｓ物料的存储方式、存储场所。如果存储方式是储罐，则应该记录储罐的周转次数

（按照年用量除以储罐额定容量计算）。

犇．４　针对末端污染物控制设施的操作参数，除每日记录进出口风量外，还应该保留以下记录：

（１）洗涤吸收装置，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各洗涤槽洗涤循环水量、ｐＨ 值、废水排放

流量。

（２）冷凝装置，应每月记录冷凝液量及每日记录冷凝排气出口温度。

（３）吸附装置，应记录吸附剂种类、更换／再生周期、更换量，并每日记录操作温度。

（４）热力燃烧装置，应每日记录燃烧温度和烟气停留时间。

（５）催化燃烧装置，应记录催化剂种类、催化剂床更换日期，并每日记录催化剂床进、出口气体温度

和停留时间。

（６）生物处理装置，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以确保该设施的状态适合生物生长代谢，并每日记录处

理气体风量、进口温度及出口相对湿度。

（７）其他污染物控制设施，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主要操作参数。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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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未涉及的内容仍执行GB 9078。 

钢铁行业、玻璃行业的炉窑装置不适用本标准。 
本标准实施后，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环境监测新标准适用性满足要求的，可用于本标准

相应污染物的测定；环境监测新标准及其发布文件明确规定在污染物排放监测中停止执行本标准表4所

列大气污染物监测方法的，原方法不再作为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实施。 
本标准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燕、程怀志、周春宏、张晓燕、时志强、黄剑。 

本标准江苏省人民政府2019年12月11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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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工业炉窑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工业炉窑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国家或江苏省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工业炉窑另有规定的，按相应标准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要求严于本标准时，按照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67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8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 5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4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7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84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HJ 685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7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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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炉窑 industrial furnace and kiln 

在工业生产中，用燃料燃烧或电能等转换产生的热量，将物料或工件进行熔炼、焙烧、熔化、加热

等工序的热工设备。 
注：改写 GB 9078—1996，定义 3.1。 

3.2  

现有工业炉窑 existing industrial furnace and kiln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备案的工业炉窑。 
3.3  

新建工业炉窑 new industrial furnace and kiln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备案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业炉窑。 
3.4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烟气在温度为 273 K、压力为 101 325 Pa 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排放浓度均指标

准状态下的干烟气中的数值。 
［GB 9078—1996，定义 3.2］ 

4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有组织排放限值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按表 1、表 2规定执行。 

表 1 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20 mg/m
3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2 二氧化硫 80 mg/m

3
 

3 氮氧化物 180 mg/m
3
 

4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 1 级 

564



表 2 特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为 mg/m
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氟化物（以 F 计） 6.0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2 铅及其化合物 
金属熔炼炉 0.70 

其他炉窑 0.10 

3 汞及其化合物 
金属熔炼炉 0.05 

其他炉窑 0.01 

4 铍及其化合物 0.010 

5 沥青烟 5a/20b 

6 苯并（a）芘 0.000 3 

a       GB 3095 环境空气功能区一类区内市政、建筑施工临时用沥青加热炉以及一类区内 1997 年 1 月 1 日前安装的 

工业炉窑。 
b      GB 3095 环境空气功能区二类区。 

 

4.2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工业炉窑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浓度限值按表3规定执行。 

表 3 工业炉窑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浓度限值 

单位为 mg/m
3 

序号 工业炉窑安装位置 工业炉窑类别 总悬浮颗粒物浓度限值 

1 
有厂房生产车间 

金属熔炼炉 8.0 

2 其他炉窑 5.0 

3 无完整厂房生产车间 各种工业炉窑 5.0 

 

4.3 排气筒高度要求 

4.3.1 工业炉窑排气筒高度应不低于 15 m，具体高度按通过审批、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确定。 

4.3.2 当排气筒周围半径 200 m距离内有建筑物时，除应执行 4.3.1 规定外，排气筒还应高出最高建

筑物 3 m以上。 

4.3.3 如果排气筒高度达不到 4.3.1、4.3.2的任何一项规定时，其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应按

排放标准值的 50％执行。 

5 大气污染物监测要求 

5.1 采样平台 

5.1.1 工业炉窑排气筒应按照 GB/T 16157、HJ/T 397的要求设置采样孔和采样平台。 

5.1.2 当采样平台的坠落高度＞2 m时，应有通往采样平台的安全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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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20 m 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电梯、升降梯或其他便捷、安

全的设施。未建设电梯或升降梯的排污单位，当采样平台距地面高度＞20 m时，应设置安全、方便的监

测设备电动吊装设施。 

5.2 有组织排放监测 

5.2.1 根据排污单位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等，确定需要监测的污染物项

目。 

5.2.2 工业炉窑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照 GB/T 16157、HJ/T 397的规定执行。 

5.2.3 本标准规定以小时均值作为考核污染物是否达标的基本单位。对于连续性排放是指以任何连续

1 h的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任何 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 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 

5.2.4 对于间歇性排放且排放时间＜1 h，应在排放时段内实行连续采样，或在排放时段内，以等时间

间隔采集 2～4 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对于间歇性排放且排放时间＞1 h，则应在排放时段内按 5.2.3的

要求采样。 

5.2.5 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按照 HJ/T 373、HJ/T 397的规定执行。 

5.2.6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安装、运行及管理，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执行。 

5.3 无组织排放监测 

5.3.1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污染物浓度的采样，采用任何连续 1 h的采样获取平均值。 

5.3.2 工业炉窑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在工业炉窑所在厂房生产车间门、窗等排放口的浓度最高点。

如无法设置监控点，监控点应设在厂房生产车间外 2 m～50 m范围内，距离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的浓度

最高点。 

5.3.3 若工业炉窑无完整厂房生产车间（如露天或有顶无围墙），监控点应设在距颗粒物排放源下风

向 5 m，距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的浓度最高点。 

5.3.4 监控点不受单位周界的限制。 

5.3.5 监控点最多可设 4 个，以所测结果的浓度最大值进行评价。 

5.3.6 应同时记录监测期间的风速、风向、大气温度、大气压力、大气湿度等气象参数。 

5.3.7 其他要求按照 HJ/T 55的规定执行。 

5.3.8 排污单位应严格控制工业炉窑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无组织排放，在保障生产

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 

5.4 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见表4。 

表 4 大气污染物监测方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2 
总悬浮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 

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二氧化硫 甲醛缓冲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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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气污染物监测方法（续）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4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5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 

烟气黑度 测烟望远镜法 a / 

烟气黑度 光电测烟仪法 a / 

6 氟化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67 

氟化物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a
 / 

7 
铅及其 

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38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5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铅及其化合物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 / 

8 
汞及其 

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3 

9 
铍及其 

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4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铍及其化合物 羊毛铬花菁 R分光光度法 a  / 

10 沥青烟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 HJ/T 45 

11 苯并（a）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T 40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47 

a     采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编制的最新版本《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中规定的方法，待国家环境监测新标准发 

布后，执行国家标准。  

 

5.5 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折算方法 

实测的工业炉窑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以下公式换算为基准氧含量下的排放浓度，并

以此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各类工业炉窑的基准氧含量按表 5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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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 基  ——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mg/m
3
；  

O 基 ——干烟气基准氧含量，％； 
O 实 ——实测的干烟气氧含量，％； 
ρ 实  ——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

3
。 

表 5 基准氧含量 

序号  工业炉窑类别 干烟气基准氧含量（O 基）/％ 

1 
冲天炉 

冷风炉（鼓风温度≤400 ℃） 15 

2 热风炉（鼓风温度＞400 ℃） 12 

3 熔炼炉、以电能等转换产生热量的工业炉窑 按实测浓度计 

4 其他工业炉窑 9 

 

6 达标判定 

6.1 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获取的监测结果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不达标。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

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6.2 排污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自动监测有效数据，以 1 小时平均

浓度作为达标判定的依据。 
6.3 特殊工况下的达标判定可按国家和江苏省有关规定执行。 

7 实施与监督 

7.1 新建工业炉窑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现有工业炉窑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执行表 1、表 2规定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7.2 新建和现有工业炉窑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执行表 3规定的限值。 

7.3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7.4 排污单位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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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峙、黄祝华、谢放尖、黄臻、王金砖、杨棋雯、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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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限量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本区域内销售及使用的建筑涂料（包含建筑装饰装修和市政工程）、车辆涂料、木器

涂料、船舶涂料、集装箱涂料与机械设备涂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54  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的20°、60°和85°镜面光泽的测定 

GB 18581-2009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2374-2008  地坪涂装材料 

GB/T 23985-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含量的测定 差值法 

GB/T 23986-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 24408-2009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9-2009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JG/T 415-2013  建筑防火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挥发性有机物（VOC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在101.3kPa标准大气压下，任何初沸点低于或等于250℃的有机化合物。 

3.2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s含量）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ontent 

按照规定的测试方法测试产品所得到的挥发性有机物的含量。 

4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4.1 建筑涂料 

建筑涂料中VOCs含量应不大于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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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建筑涂料中VOCs限量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墙面涂料 

内墙涂料 

面漆 
光泽（60°）≤10 50  

GB 18582-2008 附录A、附录B，

光泽用GB/T 9754 

光泽（60°）＞10  80  

底漆 50 

腻子
a 10 

外墙涂料 
面漆                           100 

GB 24408-2009附录A、附录B 
底漆、中涂                       80  

防水涂料 

挥发固化型 
双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液料   10  

GB/T 23986-2009，测试结果的

计算按其 10.4 进行 

单组分丙烯酸聚合物乳液防水涂料  10  

反应固化型 

环氧                            150  

聚脲                            50  

聚氨酯                          100 

地坪涂料 

溶剂型                                     500  

GB/T 22374-2008中6.3 无溶剂型                                   60  

聚合物水泥复合型                           50 

防火涂料 
非膨胀型                                  80  GB 18582-2008 附录A、附录B 

溶剂型膨胀型                               500  JG/T 415-2013 附录B 

4.2 车辆涂料 

车辆涂料中VOCs含量应不大于表2的规定。 

表2  车辆涂料中VOCs限量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整车涂料
 

热塑型 

底漆                                  690 

GB 24409-2009 附录 A 

中涂                                  690 

底色漆（效应颜料漆、实色漆）          770 

罩光清漆                              690 

本色面漆                              690 

单组份交联型 

底漆                                  675 

中涂                                  495 

底色漆（效应颜料漆、实色漆）                          750 

罩光清漆 、 本色面漆                  520 

双组份交联型 

底漆、中涂                            600 

底色漆（效应颜料漆、实色漆）                        675 

罩光清漆                              500 

本色面漆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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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车辆涂料中VOCs限量（续）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内饰件涂

料 

单组份底漆及底色漆                730 
GB/T 23985-2009，测试结果的

计算按其 8.4 进行 
双组份底漆                            660 

面漆                                  560 

修补涂料 

底漆                                              540 

GB/T 23985-2009，测试结果的

计算按其 8.4 进行 

中涂                                              540 

底色漆（效应颜料漆、 实色漆）                      420 

罩光清漆                                          480 

本色面漆                                          420 

注1：汽车发动机、排气管等部位使用的耐高温涂料归入底色漆类别； 

注2：单组份交联型中用于3C1B(三涂一烘干)涂装工艺中喷涂的第1、2道涂料归入底色漆类别； 

注3：某产品可作为不同涂料产品使用，应执行最严要求，如双组份交联型涂料既能作为本色面漆使用又可作为实色漆

使用的，应执行本色面漆指标。 

4.3 木器涂料 

木器涂料中VOCs含量应不大于表3的规定。 

表3  木器涂料中VOCs限量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木器涂料 

硝基面漆、底漆                       700 

GB 18581-2009 附录A，光泽用

GB/T 9754 

聚氨酯 
面漆 

光泽（60°）≥80    550 

光泽（60°）＜80    650 

底漆                        600 

醇酸 
色漆                      450 

清漆                      500 

4.4 船舶涂料 

船舶涂料中VOCs含量应不大于表4的规定。 

表4  船舶涂料中VOCs限量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船舶涂料 

防污涂料
 
                                 500 

溶剂型涂料用 GB/T 

23985-2009，测试结果的计算

按其 8.4 进行 

不沾污涂料                               400 

底漆                                     550 

面漆                                      500 

通用底漆                                 400 

车间底漆                                 650 

其它涂料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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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船舶涂料中VOCs限量（续）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注1：防污涂料指含有生物杀灭剂，应用于船舶或其它结构的浸水表面以控制污损生物的生长与附着的涂料。 

注2：不沾污涂料指不含生物杀灭剂，应用于船舶或其它结构的浸水表面以控制污损生物的生长与附着的涂料。 

注3：底漆指应用于压载舱之外船舶目标区域（包括但不限于栏杆、 外部船体、 甲板、 机舱、 甲板室和内部区域）

基材的防腐涂料。 

注4：通用底漆指应用于包括压载舱在内的各种舱室部位的底材防腐涂料。 

注5：车间底漆指用于预处理阶段，作为二次表面处理之前提供临时防腐保护的涂料。 

4.5 集装箱涂料 

集装箱涂料中VOCs含量应不大于表5的规定。 

表5  集装箱涂料中VOCs限量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集装箱涂

料 

底漆                        200 GB/T 23986-2009，测试结果

的计算按其 10.4 进行 中涂漆/面漆                 150 

富锌底漆                    420 
GB/T 23985-2009，测试结果

的计算按其 8.4 进行 

4.6 机械设备涂料 

机械设备涂料中VOCs含量应不大于表6的规定。 

表6  机械设备涂料中VOCs限量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限量(g/L) 试验方法与计算 

机械设备

涂料 

底漆                          550 
GB/T 23985-2009，测试结果的

计算按其 8.4 进行 
中涂漆                           490 

面漆                       590 

注：机械设备涂料指农业机械设备、工业机械设备、工程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用涂料。 

5 检验规则 

5.1 取样 

按 GB/T 3186的规定执行。 

5.2 样品制备 

多组份涂料按产品施工配比混合后测定，如溶剂型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产品施工配

比的最大稀释比例混合后测定。粉状涂料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中需要混合后测试的，如配比在某一范围时，

应按照水用量最小，采用胶粘剂等其它液体的，应按照用量最大的配比混合后测试。 

5.3 试验方法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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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4章规定的试验方法与计算进行。采用GB/T 23986-2009规定的气相色谱法进行试验时，气相进

样口温度设定为250℃，FID检测器温度设定为260℃，内标物用异丁醇，标记物用己二酸乙酯，稀释溶

剂用甲醇。 

5.4 判定 

5.4.1 单项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2008 中修约值比较法执行。 

5.4.2 样品按产品类型分别满足表1、表2、表3、表4、表5、表6的要求时，判定样品中VOCs含量符合本

标准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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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防

治条例》，加强江苏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汽车维修行业生

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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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维修行业喷漆、烘干等工艺过程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汽车维修经营者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新、改、扩建汽车维修经营者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不适用

于从事油罐车、化学品运输车等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的经营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739.1 汽车维修开业条件 第 1 部分：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GB/T 16739.2 汽车维修开业条件 第 2 部分：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38597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HJ 38 固定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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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汽车维修经营者 automotive refinishing plant 

从事汽车修理、维护和保养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本标准中的汽车维修经营者应符合GB/T 16739.1

和GB/T 16739.2中的相关要求。 

3.2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在表征VOCs总体排放

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采用非甲烷总烃（以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3.3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以碳的质

量浓度计。 

[GB 37822-2019，定义 3.3] 

3.4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

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GB 37822-2019，定义 3.4] 

3.5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GB 37822-2019，定义 3.5] 

3.6  

密闭空间  closed spac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污染物质、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 

[GB 37822-2019，定义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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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物料 VOCs-containing materials 

VOCs 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物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 

3.8 

VOCs 污染治理设备  control device for VOCs 

处理VOCs的吸附、燃烧、光催化、等离子体以及其他（组合）处理技术的污染治理设备。 

3.9  

现有污染源  existing pollution source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污染源。 

3.10  

新建污染源  new pollution source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污染源。  

4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1.1 汽车维修经营者的排气筒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执行表 1 的规定。 

表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项目 I 时段 II 时段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苯 1 0.5 

车间排气筒出口或生

产设施排气筒出口 

2 苯系物
a
 20 10 

3 非甲烷总烃 30 20 

4 颗粒物 20 10 

a．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间、对二甲苯和邻二甲苯）、三甲苯（1,2,3-三甲苯、1,2,4-三甲苯和 1,3,5-三甲

苯）、乙苯和苯乙烯。 

4.1.2 排气筒进口、出口应按照 GB/T 16157 的规定设置永久采样监测孔、采样平台及其相关设施。 

4.2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汽车维修经营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应符合表2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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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项目 浓度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1 苯 0.1 

监控点处 1 小时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2 苯系物
a
 1 

3 颗粒物 1 

4 
非甲烷总烃 

2 

5 8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a．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间、对二甲苯和邻二甲苯）、三甲苯（1,2,3-三甲苯、1,2,4-三甲苯和 1,3,5-三甲

苯）、乙苯和苯乙烯。 

4.3 工艺措施与管理要求 

4.3.1 涂装过程中使用的处于施工状态的涂料VOCs含量限值应符合GB/T 38597中汽车修补用涂料要

求。 

4.3.2 涂料、稀释剂、胶黏剂、固化剂、清洗剂等 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或储罐中。

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密闭空间，在物料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VOCs 物料的转移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闭。 

4.3.3 调漆工序应在专门的调漆室内操作，打磨、清洗、调漆、烘干、流平等工序应采用密闭设备或

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清洗后的废液应密闭收集处理。密闭空间的封闭区

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

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禁止露天或在开放式空间内进行喷漆、干燥作业。VOCs 无组

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满足 GB 37822 要求。 

4.3.4 存放过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加盖、密封，保持密闭。废溶剂、废吸附剂、沾有涂料或

溶剂的棉纱/抹布等废弃物应放入具有标识的密闭容器中，定期处理，并记录处理量和去向，相关合同、

票据至少保存 3 年。 

4.3.5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

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

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4.3.6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按照 HJ 944 要求建立台账，每月记录使用 VOCs 物料的购置、储存、使用

及处理等资料，并至少保存 3 年，供主管部门查验。需记录的数据包括： 
a) 每种 VOCs 物料中 VOCs 的含量，VOCs 物料每月的使用量、回收和处置量，回收和处置方式，

涂料中 VOCs 含量以有资质检测单位出具的 VOCs 含量检测报告为准； 

b) 废气收集系统和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吸附装置应记录吸附剂种类、更换/

再生周期与更换量、操作温度等；热力燃烧装置应记录燃烧温度、烟气停留时间等；催化氧化装置应记

录催化剂种类、催化剂更换日期、操作温度等；其他污染控制设备，应记录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主要

操作参数； 

c) 过滤材料的更换和处置记录。 

5 大气污染物监测要求 

582



5.1 一般要求 

5.1.1 涂料中 VOCs 含量测定按照 GB/T 38597 的规定执行。 

5.1.2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 HJ 819 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

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

布监测结果。 

5.1.3 新建汽车维修经营者和现有汽车维修经营者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

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5.1.4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

采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5.2 采样要求 

5.2.1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应当按照 GB/T 16157、HJ/T 397、HJ/T 373、HJ/T 732 以及 HJ38、
HJ1012、HJ1013 的规定执行。 

5.2.2 对厂区内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

外 1 m，距离地面 1.5 m 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

1 m，距离地面 1.5 m 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5.2.3 厂区内大气污染物任何 1 小时平均浓度的监测以连续 1 小时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 1 小时内以

等时间间隔采集 3～4 个样品计平均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任何 1 小时平均浓度的监测采用 HJ 604、   
HJ 1012 规定的方法执行，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 

5.3 采样与分析方法 

5.3.1 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测定应按照表 3 规定的方法执行。 

表3 有组织与无组织排放分析方法 

序号 污染物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2 苯系物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3 
非甲烷

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2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4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5.3.2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省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标准

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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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与监督 

6.1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现有污染源执行第 I 时段的排放限值。自第 I 时段排放限值实施 12 个月

后，现有污染源执行第 II 时段的排放限值。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新建污染源执行第 II 时段的排放限

值。排放限值、工艺措施与管理要求未划分时段的，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6.2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6.3 对于有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 1h 平均浓度值超过

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6.4 对于无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 1h 平均浓度值或一

次浓度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6.5 在任何情况下，汽车维修经营者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对设施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结果，

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的依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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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严控“两高”行业产能。严禁新增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能。严格执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环保厅等配合）
	加大钢铁、铸造、焦化、建材、电解铝等产能压减力度。2018年压减水泥产能210万吨（其中熟料产能180万吨），平板玻璃产能660万重量箱。到2020年，再压减一批水泥、平板玻璃产能。烧结砖瓦行业仅保留年产量3000万块以上的隧道窑生产线，人造板加工行业仅保留1万立方米/年以上的生产线。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和已化解过剩产能复产，列入去产能的钢铁企业退出时应一并退出配套的烧结、焦炉、高炉等设备。2020年底前钢铁产能压减1750万吨。到2020年前，徐州市冶炼产能比2017年下降30%以上，整合形成...
	切实强化焦化行业的整治工作，有效降低全省钢铁行业污染物排放水平。（省环保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配合）
	（五）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根据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土地、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要求，制定“散乱污”企业及集群整治工作要求。实行拉网式排查和清单式、台账式、网格化管理，2018年完成摸底排查工作。（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五）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根据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土地、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要求，制定“散乱污”企业及集群整治工作要求。实行拉网式排查和清单式、台账式、网格化管理，2018年完成摸底排查工作。（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2019年全省完成“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任务，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分类处置。列入关停取缔类的，基本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依法注销相关生产许可；列入整合搬迁类的，搬迁至工业园区并实施升级改造。（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环保厅、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2019年全省完成“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任务，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分类处置。列入关停取缔类的，基本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依法注销相关生产许可；列入整合搬迁类的，搬迁至工业园区并实施升级改造。（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环保厅、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散乱污”企业列入升级改造类的，树立行业标杆，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散乱污”企业列入升级改造类的，树立行业标杆，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等配合）
	（六）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超标处罚和联合惩戒力度，未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依法停产整治。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2020年底前完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行业许可证核发。（省环保厅负责）
	（六）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加大超标处罚和联合惩戒力度，未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依法停产整治。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2020年底前完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行业许可证核发。（省环保厅负责）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全省范围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推进非电行业氮氧化物深度减排，钢铁等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城市建成区内焦炉实施炉体加罩封闭，并对废气进行收集处理。2020年6月底前实现生活垃圾焚烧行业达标排放，鼓励燃气机组实施深度脱氮，燃煤机组实施烟羽水汽回收脱白工程。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2018年底前，全省火电、水泥、砖瓦建材、钢铁炼焦、燃煤锅炉、船舶运输、港口码头等重点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中无组织排放较为严重的重点企业，完成颗粒物...
	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从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高效利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组织管理创新等方面，推进现有各类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力争到2020年，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和所有化工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商务厅、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科技厅等配合）
	聚焦工业园区，大幅提升区域污染防治能力，对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等进行集中整治，加强环境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大幅提升污染物收集、污染物处置和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提升园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定期开展环境绩效评价。各设区市应当至少建设1个集中喷涂工程中心，配备高效治理设施，替代企业独立喷涂工序，实现同类企业污染物集中处理。（省环保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经济和信息化委、科技厅等配合）
	（七）大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壮大绿色产业规模，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以盐城、宜兴环保产业园为重点，积极支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龙头企业，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掌握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大气治理重点技术装备等产业化发展和推广应用。积极推行节能环保整体解决方案，加快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社会化监测等新业态，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科技厅等配合）
	（七）大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壮大绿色产业规模，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以盐城、宜兴环保产业园为重点，积极支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龙头企业，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掌握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大气治理重点技术装备等产业化发展和推广应用。积极推行节能环保整体解决方案，加快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社会化监测等新业态，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科技厅等配合）
	三、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
	（八）有效推进供暖地区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确保供暖地区群众安全取暖过冬。推进供暖区域散煤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2019年10月前，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供暖区域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燃气壁挂炉能效不得低于2级水平。（省能源局牵头，省财政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经济和信息化委、工商局等配合）
	（八）有效推进供暖地区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确保供暖地区群众安全取暖过冬。推进供暖区域散煤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2019年10月前，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供暖区域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燃气壁挂炉能效不得低于2级水平。（省能源局牵头，省财政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经济和信息化委、工商局等配合）
	抓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到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力争达到350亿立方米左右，占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2.6%以上。新增天然气量优先用于城镇居民和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实现“增气减煤”。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等可中断用户，原则上不再新建天然气热电联产和天然气化工项目。建立完善调峰用户清单，采暖季实行“压非保民”。加快沿海千万吨级LNG接收基地建设，增建大型储罐，扩大海外气源接收存贮能力。在改造完善西气东输和川气东送系统、加强配套地下储气库建设的同时，加快中俄东线管道（江苏段）...
	加快农村“煤改电”电网升级改造。编制实施省、市、县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规划和项目储备库，突出抓好35千伏以上项目和小城镇、中心村项目，抓好省定帮扶县和6大片区项目。鼓励推进蓄热式等电供暖。各地政府对“煤改电”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应给予支持，统筹协调“煤改电”“煤改气”建设用地。（省能源局牵头，省环保厅、国土资源厅配合）
	（九）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加快推进《江苏省削减煤炭消费总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严格落实煤炭消费等量减量替代要求，加大散煤整治力度，持续压减非电行业用煤，逐步提高电煤占比。到2020年，全省煤炭消费量比2016年减少3200万吨。新建耗煤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代。按照煤炭集中使用、清洁利用的原则，重点削减非电力用煤，电力行业煤炭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65%以上。继续推进电能替代燃煤和燃油，到2020年电力消费（按供电标煤计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55%左右。（省能源局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九）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加快推进《江苏省削减煤炭消费总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严格落实煤炭消费等量减量替代要求，加大散煤整治力度，持续压减非电行业用煤，逐步提高电煤占比。到2020年，全省煤炭消费量比2016年减少3200万吨。新建耗煤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代。按照煤炭集中使用、清洁利用的原则，重点削减非电力用煤，电力行业煤炭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65%以上。继续推进电能替代燃煤和燃油，到2020年电力消费（按供电标煤计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55%左右。（省能源局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制定专项方案，大力淘汰关停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的30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组，到2020年关停淘汰200万千瓦以上。对于关停机组的装机容量、煤炭消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允许进行交易或置换，可统筹安排建设等容量超低排放燃煤机组。严格控制燃煤机组新增装机规模，新增用电量主要依靠区域内非化石能源发电和外送电满足。限时完成重点输电通道建设，在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到2020年，区外来电规模达到3300万千瓦左右。（省能源局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环保厅配合）
	（十）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2019年底前，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等原则进行整治，鼓励使用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推广清洁高效燃煤锅炉，65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基本完成低氮改造；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其余燃煤锅炉全部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配合）
	（十）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2019年底前，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等原则进行整治，鼓励使用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推广清洁高效燃煤锅炉，65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基本完成低氮改造；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其余燃煤锅炉全部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省环保厅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配合）
	加大对纯凝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供热管网建设，充分释放和提高供热能力，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散煤。在不具备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条件的地区，现有多台燃煤小锅炉的，可按照等容量替代原则建设大容量燃煤锅炉。2019年底前，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全部关停整合，鼓励苏南地区关停整合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30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小热电。加大散煤治理力度，严格落实《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省能源局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十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继续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健全节能标准体系和能源计量体系，大力开发、推广节能高效技术和产品，实现重点用能行业、设备节能标准全覆盖。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源局配合）
	（十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继续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健全节能标准体系和能源计量体系，大力开发、推广节能高效技术和产品，实现重点用能行业、设备节能标准全覆盖。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源局配合）
	因地制宜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绿色建筑推广力度，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持续推进供热计量改革，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重点推动采暖地区有改造价值的城镇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鼓励开展农村住房节能改造。（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能源局配合）
	（十二）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调整优化开发布局，有序发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化风能、太阳能开发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在具备资源条件的地方，鼓励发展县域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及生物天然气。推进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力争达到2600万千瓦，占省内电力装机的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约11%。（省能源局牵头，省财政厅配合）
	（十二）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调整优化开发布局，有序发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化风能、太阳能开发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在具备资源条件的地方，鼓励发展县域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及生物天然气。推进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力争达到2600万千瓦，占省内电力装机的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约11%。（省能源局牵头，省财政厅配合）

	四、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五、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
	推进堆场、码头扬尘污染控制。严格实施《江苏省港口粉尘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加强堆场、码头扬尘污染控制，港口装卸扬尘控制，以及港口转运和道路扬尘控制，逐步建立健全港口粉尘防治与经营许可准入挂钩制度。从事易起尘货种装卸的港口应安装粉尘在线监测设备。2020年底前，大型煤炭、矿石码头粉尘在线监测覆盖率达到100%，主要港口大型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均建设防风抑尘设施或实现封闭储存。取缔无证无照和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干散货码头。（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二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氨排放控制。切实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强化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夏收和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严防因秸秆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坚持堵疏结合，全面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秸秆收储体系，进一步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推广秸秆就地就近实现资源转化的小型化、移动式装备。到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其中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达到60%。（省农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二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氨排放控制。切实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强化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夏收和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严防因秸秆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坚持堵疏结合，全面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秸秆收储体系，进一步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推广秸秆就地就近实现资源转化的小型化、移动式装备。到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其中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达到60%。（省农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加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非商用建筑内禁止建设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项目。餐饮经营单位和单位食堂应当安装具有油雾回收功能的抽油烟机或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有效运行。2018年底前，各设区市完成重点餐饮油烟单位治理。推广集中式餐饮企业集约化管理，提高油烟和VOCs协同净化效率，开展规模以上餐饮企业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试点。加强餐饮业执法检查。（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能部门牵头）
	禁止露天焚烧和露天烧烤。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区禁止露天烧烤。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垃圾、皮革等产生有毒有害、恶臭气体的物质。禁止在城市建成区露天焚烧落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推进烟花爆竹污染防治，设区市、县（市）人民政府出台政策在城市主城区内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省公安厅牵头，省安监局、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工商局等配合）
	（二十四）深化VOCs治理专项行动。完善省重点行业VOCs排放量核算与综合管理系统，建成能够统一管理VOCs主要污染源排放、治理、监测、第三方治理单位等信息的综合平台。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VOCs源解析工作，识别本地重点高活性VOCs物质；2019年制定出台全省重点控制的VOCs名录和VOCs重点监管企业名录。2019年底前，凡列入省VOCs重点监管企业名录的企业，均应自查VOCs排放情况、编制“一企一策”方案，地方环保部门组织专家开展企业综合整治效果的核实评估、委托第三方抽取一定比例VOCs...
	（二十四）深化VOCs治理专项行动。完善省重点行业VOCs排放量核算与综合管理系统，建成能够统一管理VOCs主要污染源排放、治理、监测、第三方治理单位等信息的综合平台。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VOCs源解析工作，识别本地重点高活性VOCs物质；2019年制定出台全省重点控制的VOCs名录和VOCs重点监管企业名录。2019年底前，凡列入省VOCs重点监管企业名录的企业，均应自查VOCs排放情况、编制“一企一策”方案，地方环保部门组织专家开展企业综合整治效果的核实评估、委托第三方抽取一定比例VOCs...

	（二十八）完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断完善VOCs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出台涂料VOCs含量限值标准，出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细化各领域VOCs管理要求，完善重点行业VOCs污染防治、在线监测等规范，制定餐饮油烟治理净化、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各设区市可以结合省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制定化工行业废气管控要求。（省环保厅牵头，省质监局、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委配合）
	（二十八）完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断完善VOCs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出台涂料VOCs含量限值标准，出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细化各领域VOCs管理要求，完善重点行业VOCs污染防治、在线监测等规范，制定餐饮油烟治理净化、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各设区市可以结合省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制定化工行业废气管控要求。（省环保厅牵头，省质监局、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委配合）
	（三十五）加强组织领导。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要求，按照管发展的管环保、管生产的管环保、管行业的管环保原则，进一步细化分工任务，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落实“一岗双责”。完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清单，健全责任体系。各地建立完善“网格长”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层层抓落实。各地政府要把打赢蓝天保卫战放在重要位置，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科学安排指标进度，防止脱离实际层层加码，要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完成；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动态更新重点工程项目...
	（三十五）加强组织领导。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要求，按照管发展的管环保、管生产的管环保、管行业的管环保原则，进一步细化分工任务，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落实“一岗双责”。完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清单，健全责任体系。各地建立完善“网格长”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层层抓落实。各地政府要把打赢蓝天保卫战放在重要位置，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科学安排指标进度，防止脱离实际层层加码，要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完成；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动态更新重点工程项目...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苏政发〔2014〕1号）、《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苏环办〔2015〕19号）、《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财税〔2015〕71号），规范与指导我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以下简称“VOCs”）排放量计算工作，摸清VOCs排放基数，为VOCs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实现VOCs精细化管理，减少全省VOCs排放总量，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编制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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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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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工业炉窑　new industrial furnace and ki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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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有组织排放限值
	4.2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4.3　 排气筒高度要求
	4.3.1　 工业炉窑排气筒高度应不低于15 m，具体高度按通过审批、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确定。
	4.3.2　 当排气筒周围半径200 m距离内有建筑物时，除应执行4.3.1规定外，排气筒还应高出最高建筑物3 m以上。
	4.3.3　 如果排气筒高度达不到4.3.1、4.3.2的任何一项规定时，其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应按排放标准值的50％执行。


	5　 大气污染物监测要求
	5.1　 采样平台
	5.1.1　 工业炉窑排气筒应按照GB/T 16157、HJ/T 397的要求设置采样孔和采样平台。
	5.1.2　 当采样平台的坠落高度＞2 m时，应有通往采样平台的安全楼梯。
	5.1.3　 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20 m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电梯、升降梯或其他便捷、安全的设施。未建设电梯或升降梯的排污单位，当采样平台距地面高度＞20 m时，应设置安全、方便的监测设备电动吊装设施。

	5.2　 有组织排放监测
	5.2.1　 根据排污单位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等，确定需要监测的污染物项目。
	5.2.2　 工业炉窑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照GB/T 16157、HJ/T 397的规定执行。
	5.2.3　 本标准规定以小时均值作为考核污染物是否达标的基本单位。对于连续性排放是指以任何连续1 h的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任何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4 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
	5.2.4　 对于间歇性排放且排放时间＜1 h，应在排放时段内实行连续采样，或在排放时段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2～4 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对于间歇性排放且排放时间＞1 h，则应在排放时段内按5.2.3的要求采样。
	5.2.5　 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按照HJ/T 373、HJ/T 397的规定执行。
	5.2.6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安装、运行及管理，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执行。

	5.3　 无组织排放监测
	5.3.1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污染物浓度的采样，采用任何连续1 h的采样获取平均值。
	5.3.2　 工业炉窑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在工业炉窑所在厂房生产车间门、窗等排放口的浓度最高点。如无法设置监控点，监控点应设在厂房生产车间外2 m～50 m范围内，距离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的浓度最高点。
	5.3.3　 若工业炉窑无完整厂房生产车间（如露天或有顶无围墙），监控点应设在距颗粒物排放源下风向5 m，距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的浓度最高点。
	5.3.4　 监控点不受单位周界的限制。
	5.3.5　 监控点最多可设4 个，以所测结果的浓度最大值进行评价。
	5.3.6　 应同时记录监测期间的风速、风向、大气温度、大气压力、大气湿度等气象参数。
	5.3.7　 其他要求按照HJ/T 55的规定执行。
	5.3.8　 排污单位应严格控制工业炉窑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无组织排放，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

	5.4　 监测方法
	5.5　 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折算方法

	6　 达标判定
	6.1　 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获取的监测结果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不达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6.2　 排污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自动监测有效数据，以1小时平均浓度作为达标判定的依据。
	6.3　 特殊工况下的达标判定可按国家和江苏省有关规定执行。

	7　 实施与监督
	7.1　 新建工业炉窑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现有工业炉窑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表1、表2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7.2　 新建和现有工业炉窑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执行表3规定的限值。
	7.3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7.4　 排污单位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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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3　 工艺措施与管理要求
	4.3.1　 涂装过程中使用的处于施工状态的涂料VOCs含量限值应符合GB/T 38597中汽车修补用涂料要求。
	4.3.2　 涂料、稀释剂、胶黏剂、固化剂、清洗剂等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或储罐中。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密闭空间，在物料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VOCs物料的转移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闭。
	4.3.3　 调漆工序应在专门的调漆室内操作，打磨、清洗、调漆、烘干、流平等工序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清洗后的废液应密闭收集处理。密闭空间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禁止露天或在开放式空间内进行喷漆、干燥作业。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满足GB 37822 要求。
	4.3.4　 存放过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加盖、密封，保持密闭。废溶剂、废吸附剂、沾有涂料或溶剂的棉纱/抹布等废弃物应放入具有标识的密闭容器中，定期处理，并记录处理量和去向，相关合同、票据至少保存3年。
	4.3.5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4.3.6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按照 HJ 944 要求建立台账，每月记录使用VOCs物料的购置、储存、使用及处理等资料，并至少保存3年，供主管部门查验。需记录的数据包括：


	5　 大气污染物监测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涂料中VOCs含量测定按照GB/T 38597的规定执行。
	5.1.2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 819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5.1.3　 新建汽车维修经营者和现有汽车维修经营者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5.1.4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5.2　 采样要求
	5.2.1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应当按照GB/T 16157、HJ/T 397、HJ/T 373、HJ/T 732以及HJ38、HJ1012、HJ1013的规定执行。
	5.2.2　 对厂区内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1 m，距离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1 m，距离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5.2.3　 厂区内大气污染物任何1小时平均浓度的监测以连续1小时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1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4个样品计平均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任何1小时平均浓度的监测采用HJ 604、   HJ 1012规定的方法执行，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

	5.3　 采样与分析方法
	5.3.1　 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测定应按照表3规定的方法执行。
	5.3.2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省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标准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6　 实施与监督
	6.1　 自2021年2月1日起，现有污染源执行第I时段的排放限值。自第I时段排放限值实施12个月后，现有污染源执行第II时段的排放限值。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新建污染源执行第II时段的排放限值。排放限值、工艺措施与管理要求未划分时段的，自2021年2月1日起执行。
	6.2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6.3　 对于有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h平均浓度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6.4　 对于无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或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h平均浓度值或一次浓度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6.5　 在任何情况下，汽车维修经营者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对设施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的依据。







